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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３６５期) No２,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５)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何 中 华

摘　要: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

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

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 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

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

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

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

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

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

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

理上的可能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学;“诚”;“天人合一”;人性论;实践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

一、引　言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而又极深刻的问题.对此,我们过去往往是看两者的

差异多,而看其会通少.这也符合人们对于两种学说的关系加以体认的基本逻辑.一般地说,刚接

触时总是更多地看到“异”,当进一步深入了解后则会愈益见到“同”或“通”.其实,马克思主义与儒

学早已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接触与融会,这本身就意味着二者终归有其某种类似的理路和同构性,
这是它们会通之可能性的内在根据.无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在事实上的融合就既不可

思议,也无法得出合理解释.
相对地说,看差异比较容易,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直观的事实,只要着眼于表象和知性判断就足够

了.例如,两者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在时代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传统的、一为现代的,彼此判然有别,
有其巨大的时间差.在民族性维度上,它们一为中学、一为西学,彼此难以通约,有其强烈的异质性.
从实际历史情境亦可看出,马克思主义之进入中国并传播开来,恰恰是以“打倒孔家店”这一激进的

反传统姿态为其时代背景和特定语境的,如此等等.如果形式主义地看问题,就难以发现马克思主

义与儒学有多少相似之处,更谈不上彼此在深层意义上的可通约性.
但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会通何以可能,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需要深入至两

者的文化原型亦即元问题层面,才能看清其原委和实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一致性只有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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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实现并被表达,也只有通过反思性的把握才能被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成为一个基

本的历史事实,对这一不争的事实所作的解释却还相对欠缺.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早就走在了理论认知和诠释的前面.从历史的实际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不仅相遇,而且一起

建构并塑造了中国的现当代史,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本身.因此,在马克思主义

同儒学的会通和融合方面,我们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可能”,而仅仅是“如何可能”.因为实践和历

史事实早已回答了前者,后者则有待于我们从理论上作出诠释、给出理由.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１９０５年)一文中论及“西学东渐”时曾说:“西洋之思想之不能

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

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①此言不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若不能与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
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获得“实践能力的明证”,保持其“理论的彻底性”和“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语).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

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

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 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

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本文仅就几个在笔者看来至关重要的方面略加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历史 文化条件和机缘

(一)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时代性距离.儒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意

识形态,属于“旧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革命学说,属于“新学”.正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方面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另一方面则以鲜明的反传统姿态被载入史册.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在实际上的逐步展开,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不可

能完全摆脱儒学的深刻影响.因为中国化是以中国所特有的期待视野为前提的,它是一种创造性的

诠释,这种创造性不仅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现实需要,也取决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其中儒学就

是一个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儒学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血脉之中,甚至就成为中国人在

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作为一种“前见”,它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

提.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倒恰恰是这种中国化的条件.
在文化的时代性维度上,我们过去大都是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理解为传统与现代的对

立,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现代性的修辞,而未能读出其后现代意味.事实上,马克思在历史上是

以解构现代性为其鹄的,以现代社会的批判者姿态现身的.因此,作为现代性的批判之反思形式,马
克思主义无疑具有后现代性质,只是它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罢了.因为后现代主义追求纯粹的

颠覆性和绝对的解构性,从而陷入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建构一个新

世界,因而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毋宁说,它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儒学的前现代性质同

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取向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某种一致性.在对治现代性弊病方

面,不仅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源,儒学同样能够为现代性的来临准备某些建设性的策略和

理念,两者有着一致或相近的指向和功能.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有其对前现代的追溯和向往,当然这

绝不是复古主义的,而是辩证否定基础上的回归.他对于古希腊神话的追怀,对“儿童的天真”所隐

喻的向古希腊文化的复归之冲动,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是,希腊神话及其所

孕育的希腊艺术在遭到现代文明的涤荡之后,“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

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②? 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又具有彼此融合的可

能性.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①

②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３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９页.



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除了时代性距离外,还存在明显的民族性差别,它表征为东西方文化在

总体上的异质性.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已经历史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不相侔.但问

题的辩证性在于,东西方文化除了差别之外,还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方面,特别是欧陆哲学与中

国思想之间的亲和性,恰恰构成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得以会通的文化基础和条件.因此,研究马克思

主义同儒学的融合,就不能不考虑这种亲和性.
其实,西方文化内部事实上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隐藏着某种意义上的“科玄论战”,亦即

CP斯诺所谓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及其关系问

题,把西方文化内部的科玄之间的紧张显豁地体现出来,但他作为一位英国学者更钟情并偏袒科学

文化.即使同情地理解中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不过是硬要在中国传统中“发现”科学罢

了.西方文化的内部紧张,自然以其浓缩的形式包含在作为文化内核的哲学之中.欧陆哲学和英美

哲学的分野至为明显.艾耶尔在其重要著作«二十世纪哲学»中对海德格尔连同整个存在主义哲学

的叙述,也只占几个很有限的页码,其篇幅同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远不相称,而且作者揶揄地称

海德格尔哲学不过是一种“假充内行的表演”①罢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甚至对海德格尔及其哲

学只字未提.英美传统对于欧陆传统的轻蔑和抵触由此可见一斑.逻辑经验主义的重镇尽管地处

奥地利的维也纳,其源头却来自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它所标举的“证实原则”这把“剃刀”试图翦除一

切可能的形而上学.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正确地指出了欧陆哲学同英美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不

可兼容性的异质性距离,并将其视作斯诺所谓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中国学界在１９２３年发生的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其中的科学派援引的资源主

要来自英美传统,科学派旗手丁文江是留学英国的地质学家,深受英国实证主义的影响;玄学派援引

的资源则主要来自欧陆传统,其代表人物张君劢对德国哲学家倭铿思想的偏爱也并非偶然.
英美哲学与中国思想的疏离,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欧陆哲学与中国思想具有亲和性的佐证.例

如,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尽管较早传入中国,但始终未曾被真正地“中国化”.严复迻译的英国自由

主义和胡适介绍的美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都未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英美传

统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未扎根,更未开花,遑论结果.何以故? 一是因为英美传统不如欧陆传统更

容易为中国文化所接纳,二是由世界历史的特定语境所决定.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在殖民地,绝
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

吸引———这是对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③正因此,影响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唯独自由主义遭遇

到缺席的命运.但这种历史的解释,不能排除文化上的疏离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费正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

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尤有进者,“自由主义[在中国]不能成为制度化”④? 英美传统的自由主

义何以无法在中国扎根? 这固然是时代和历史条件使然,但更有文化上的原因.费正清更倾向于从

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的独特性方面去寻找理由.另一种通常的解释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如
余英时观察到的这样一个事实:“丁文江、蒋廷黻本身便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者,现在连他们也主张

一种开明的独裁,可见民主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中尚无法落实.”⑤这些解释自有其道理.毋宁说,英美

传统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境遇,乃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中国文化同英美传统之间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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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别及其造成的隔膜,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不可无视的重要原因.当然,不独自由主义思潮,英美的

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等也是如此,我们顶多是“照着讲”,很难真正做到“接着讲”.
王国维曾说:“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

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

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

国之思想界者也.”①在王国维看来,严复秉承英国科学主义传统,正是他所传授的西学“不能感动吾

国之思想界”的原因.有人指出:“严复以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而著称于世,但对西方著名启蒙思想

家卢梭的几部名作则置之度外,此中缘由,令人思索.”②另有学者对此作了仔细的甄别,认为“严复在

戊戌时期宣传的并不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而是以赫胥黎、穆勒、斯宾塞等人为代

表的１９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政治思想”③.因此,那种认为严复早期传播卢梭思想而在戊戌变法之后

又继而批判卢梭思想的传统观点并不真实,严复实际上一直都是英国思想传统的信奉者和传播者.
有趣的是,受英美传统浸润极深的王浩、殷海光,在其晚年都因与所学隔膜而宿命般地渴望回归

中国传统.这无疑是一种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现象.殷海光曾执拗地认为:“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

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与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他
感慨道,“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

一道路”④,其态度何其决绝! 他在得到一本亨普尔的英文原著时,竟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我们惊叹

西方人的认知能力的精确已经达到这一地步.我们应该怎样急起直追才能探到世界学术和思想的

高峰!”⑤但就是这位曾把“攻击中国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⑥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的学者,到了生命的

晚期却出现了一次夺胎换骨式的逆转.他甚至认同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即使知道了一切科学知识,
对人的自身依然是一无了解,一无帮助.”⑦因为他领悟到,“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
仰)”⑧.以至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传统未必是一种缺陷,“实则中国文化中即使没有科学,
并无损于它的崇高价值”⑨.殷海光在临终前坦承:“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

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长期追求并恪守逻辑经验主义的殷海光,到头来依旧不过是“说”逻辑,
而非“做”逻辑,他同英美传统的哲学终究有隔.正如王浩所言:“殷君对逻辑格格不入,但是喜欢宣

传逻辑.”即使王浩本人又能怎样呢? 他留美将近半个世纪,在数理逻辑领域堪同西方一流学者进

行平等对话,但在晚年身患重病行将离世之际,却发出了如此感叹:“自己去国近五十年,脱离了中国

文化传统,又始终跟西方隔着一层.”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罗素对孔子思想的误解,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传统与英国思想之间的隔膜.张申府说:

“‘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的.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科学法是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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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最大的贡献.”①他认为,两者的象征就是孔子和罗素.但罗素本人并不能够同情地理解孔子学

说,他说:“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②

罗素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隔膜和误解之深,由此可窥其一斑.张申府虽然有着打通孔子与罗素思想的

诉求,但也不得不承认:“是的,罗素确不大理解和敬重孔子.这是他看事物不周全的另一例子.”③其

实张申府已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罗素说他喜欢逻辑,乃因为它不仁.”④

中国传统文化同欧陆思想之间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譬如卢梭、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
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传入中国后,更容易实质性地渗入我们的话语体系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

文化现象耐人寻味.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提及马克思,写道:“从卢梭到马克思的一系列自

负的理论,在直到柏拉图和芝诺的一系列古典诡辩学者中有其模型的原物.在中国,这一类学说的

特征仍然要从孔子和道家的著述中去摘取.”⑤斯宾格勒提及的卢梭和马克思的代表作是«社会契约

论»和«共产党宣言»,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伟大体系”⑥.毛泽东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

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的眉批中指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⑦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其立场是

动机至上的,这的确与宋儒只问动机而不问效果的立场有某种相似性.从毛泽东的批注可以看出,
毛泽东的见解同该书的观点之间也存在着颇多契合、会心和认同之处.

(二)那么,中国究竟缘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历史契机何在? 因为这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

学相会通的历史条件问题,故不可不察.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对１９世纪末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

紧迫而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所遭遇的强烈挫折感和失败感,使中华民族醒悟到

老路已走不通,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则是主观上不情愿、客观上也不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契机,就在于中国人对自己的古典文化和西方现

代文化的双重失望,从而寻求“第三种文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梁启超就说过:“盖大地今日

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⑧

这里的“合取”姿态已很明显.孙中山于１８９６ １８９７年游历欧洲,亲眼目睹西方社会之后,便对其现

代文明的优越性有所保留:“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

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
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⑨在«‹民报›发刊词»(１９０５年１０月)中,他又指出: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
睹其祸害于未萌,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对于这一

主张,毛泽东是有所批评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１９４０年１月)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

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毛

泽东尽管在具体步骤上反对“毕其功于一役”,主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分两步走,其中有一个

辩证的展开,但在总的方向上选择“合取”的姿态则是一致的.
“一战”的爆发更让国人看清了欧洲文化的局限,使人们对西方启蒙现代性产生失望和质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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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这是触动中国人去反省被他们引以为拯救之希望的欧洲文化的重要外部机缘.人们不再盲目

地推崇和无条件地认同西方文化,而是有了一种批判地反思的姿态.１９２２年,罗素曾说:“他们(指
中国人———引者注)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在１９１４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
‘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①作为西方思想家,罗素也承认,“‘大战’的爆发

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②.正因此,使得中国的“有些年轻人甚至以为苏俄的布尔什维

主义正中下怀”③.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华时在演讲中曾说:“欧战之结果,号称高尚无匹之西洋文明,
亦露无数之缺点.”④他在演讲中还说:“西方的物质文明,几年前已经触过造物主的震怒,而受了极巨

的教训了.我们东方为什么也似乎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呢?”⑤美国学者斯潘塞也指出:“中国人对第

一次世界大战感到震惊和幻灭,大战似乎表明西方的价值尺度业已破产.”⑥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

中国知识阶层的深刻反思,由此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及其选择不得不作出重新考量.梁启超于１９１８
年１２月开始的欧洲之行,促成了他对西方现代文明进一步反省的态度,这集中反映在他的«欧游心

影录»(１９２０年)一书中:“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

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

多灾难.”讽刺的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⑦.严复也不例

外.诚如有学者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七月揭幕,使严复对西方文化的崇

敬受到打击,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终成为侵略者,因此不再提倡西化,转而认为孔子之书才是‘耐
久无弊’,因为西方的文化已经值得怀疑.”⑧瞿秋白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资产阶级文化已经

破产.”⑨

如此一来,走“第三条道路”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１９１５年

９月)中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

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

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李大钊在«“第三”»(１９１６年８月)一文中也说:“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

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

也.”而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１９１８年７月)中,他又说过:“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

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

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

功.”在«阶级竞争与互助»(１９１９年７月)中,李大钊又说:“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

改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１月)中,他继续重申这一立场.显然,他反复强调

在文化选择上要寻求兼顾.瞿秋白在«赤都心史»(１９２１年 １９２２年初)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新
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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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①１９１７
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就曾表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
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

总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之后,特别是现代性的弊端通过“一战”表征出来之

后,中国也不愿意再模仿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试图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可能性.这是“主观上的

不情愿”.另一方面,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出现,使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必须被置于全球史

背景来考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资之间的“零和等局”,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

的转变”而越出国界,被放大为一种全球性的“中心 边缘”关系,从而使东方落后国家不再能够重演

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这是“客观上的不可能”.可以说,这种主客观的双重限制,从根本上决定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它使得中国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先知先觉者们逐步放弃在中国发

展资本主义,而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所指示的历史演进路径.马克思写道:“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

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③所以,他讽刺地说:“如
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

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④马克思后来又明

确指出:“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⑤当“世界历史”崛起之后,历史逻辑的表征便

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形式,原有的那种“单线重演”式的线性模式既不再可能也不再必要,它必然让

位于横向的空间关系的表达.这正是马克思在晚年何以提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设

想和建议的理由.考虑“中国现象”,只有把它置于这一新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看清其症结和原委.
毛泽东自觉地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⑥,而且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⑦.这意味着他有其清醒的“世界历史”意识.他明确地给出了结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事实

上走不通.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

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⑧在稍后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写道:“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

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
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⑨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作用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有限发展,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压迫中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这种“压迫”是全方位的,包括“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由此决定了

中国重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客观上已无可能.
(三)毛泽东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种“互化”,

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建构过程,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从文化的深层背景

看,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改变的可能性,意味着两者的深度融合.毋宁说,
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实现,也是这种会通的确证.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

１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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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

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①据考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本来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该提法的

最早出处②.他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

作风和中国气派”③.所谓“在中国具体化”或者说“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民族化”或“本土

化”.而“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文化学的.一般地说,“中国化”应包括时代化和民族化两个维度,因
为作为“亲在”(Dasein)性的中国,既有时代性坐标,又有民族性坐标,毋宁说是二者的交叉和统一.
但此时的毛泽东所针对的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更加强调并突出中国化的民族性含义,这是由

其特定历史语境决定的.后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１９４２年２月)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

中的地位»是“论宣传的民族化”④的.因此,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⑤.进而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

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那么“民族形式”又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

东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⑥很明显,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正是在文化的

意义上成立的.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

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⑦１９４５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口头政治报告»再次强调有“活的马克思主义”,也有“死的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所要的“是活的马克

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⑧.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和土壤里怎样才能“活”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那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

内在地结合着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具体实际,不能不浓缩并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还提

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东

西”⑨.所谓“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立足于中国的“亲在”性,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创造性的诠

释,包括实践运用.其实“应用”本身就是广义的“诠释”,诠释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范畴,它还包括诉

诸实践本身.１９４４年７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

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意味

着马克思主义“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从而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

如果不经过中国文化的中介,不采取中国文化的形式,就必然走向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公式的马克

思主义”或“死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只有被中国传统文化中介了的马克思主

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即“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可见,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会通,乃是它在中国“活”起来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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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以及对这种进程的反思,都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类比、比附到

会通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基于“同异之辨”,进而超越“同异之辨”,上升到实质性的融会贯通.作为

结果的会通,乃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亦即创造性的融合.
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

际马克思主义化”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

践”②.这意味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能力和理论武器,来“反刍”并“消化”中国革命实践积累

下来的丰富经验.早在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就说过:“理论这件事是很重

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
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③理论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以马

克思主义反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欠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过一个类比,认为:

“中国已经把佛教中国化了.这次似乎要把共产主义中国化.然而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化了

的佛教一样,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有很深影响,并会使其有很大的改观.”④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会反过来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产生深刻影

响从而改变中国,这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这种“互化”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

命丰富的实际”,其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铸造

而成的特定历史情境,规定了中国的这种亲在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互化”的真正实现,在深

层意义上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内在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不够,就会

产生教条主义;与此相反,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则会产生经验主义.这两种偏颇在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都曾有过极其沉痛的教训.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互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会通的产物.斯诺在

«西行漫记»中称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⑤.毛泽东本人回忆说,“我八岁那年

开始在本地的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
«四书»”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浸润,无疑构成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已有的“前
见”.费正清甚至认为,“谁要是不懂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⑦.冯友兰同

样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两个哲学的来源,一个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
一个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正因为它有中国古典哲学的来源,它的中国特色才有着落.这一点,许
多人还不理解.”⑧儒学作为毛泽东的接受背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不仅仅包括形式上的要素,更
在于它还是内涵上的遗传因子.倘若过于表面化地看问题,就很难正视并理解这个基本事实.

不同文化传统及作为其各自产物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会通”,首先意味着“普遍 特殊”关系层面

上的同构.此外,“会通”还有另一层涵义,即相互诠释和相互发明的关系.因为“会通”不仅仅是契

合,还包括创造.它在本质上是建构性的.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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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①这种“新范畴”既不是 A,也不是非 A,而是扬弃和超越矛盾双方的异

同关系之后所建构起来的新形态.这无疑是更高意义上的“会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就类

似于马克思所谓的“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彼此之间相互扬弃,其结果既

是儒学的现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毋宁说,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或维度.当然,
对于这种会通的可能性,尚待我们进一步给出它的内在根据和理由.

三、“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

儒家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诚”.所谓“诚”,一般是指天道的澄明,亦即天道的无蔽之状态.它

同马克思所提示的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达成的历史之本真性的复活和显现,在理路上存在着某种相

互发明的可能性.
依照«说文解字»的诠解:“诚,信也,从言成音”;“信,诚也,从人从言”.可见,“诚”、“信”互训,而

信即是真.«老子»就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此之所谓的“信”,即含有

“真”之义.关于“诚”与“真”的勾连,«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荀
子乐论»亦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按荀子的说法,诚与伪相对称,故诚即真,“著诚”方能“去
伪”.朱熹«中庸章句»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真实无妄

之谓,人事之当然也.”需要注意这里的“本然”与“当然”之别.«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礼记中庸»)孟子亦有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
者”意味着天理非人为,本来如此这般,所以天道无欺,故曰“本然”;“诚之者”则意味着人事有伪,故
应该归之于本然,此曰“当然”.可见,无论天道抑或人事,“诚”之意涵皆在“真”,同虚妄相对而言.
本真状态的自然显化(在天)和勉然②显化(在人),即谓之“诚”.朱熹«中庸章句»又曰:“诚则无不明

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明者,彰显之义,即无蔽之状态.诚即明,它意味着祛除遮蔽之后本真性的

开显.本然之理在天即为实然,在人即为当然.正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诚明篇»中所言:“诚
者,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又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

公有.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也.”(«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上»)他还说:“诚者,天下之所共见共闻

者也.”(«尚书引义»卷五«召告无逸»)此所谓“公有”、“共见”、“共闻”,强调的是无私无偏即为诚.在

王夫之看来,诚与不诚,乃在公私、真伪之间.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遮蔽的力量,它使人的存在之本真性以扭曲的方式显现,

这便是真理丧失的状态.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遮蔽,在于它颠倒了派生者与被派生者的关系,即把被

派生者视作根源,认为是决定派生者的基础.如此一来,就将真实的关系掩盖起来,从而形成虚假意

识.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颠倒,不过是人的现实关系的颠倒在社会意识层面的

反映而已.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

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

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③.恩格斯也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

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

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④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颠倒和遮蔽

了真实根源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性掩盖了本真性,从而使真理晦暗不明.真理的晦暗不明,正
是意识形态遮蔽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人的存在及其“在”出来的历史离开了它的本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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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以其本来面目呈现自身,而是以异己化的他者的方式表征自身.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所造

成的这种遮蔽,用儒家的话来说即所谓的“妄”,也就是虚妄不真之状态.人的存在之本真性的遮蔽

和丧失,即是“妄”.而人的存在之本真性的开显,亦即“无蔽”之状态,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真理”之
展现.要使真理重新得以澄明,就必须解除意识形态的遮蔽,进行一番解蔽的工作.

意识形态在其本质上不过是人的异化的最高的也是最抽象的形式.唯物史观深刻地揭示了人

的异化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消解的内在逻辑.在思辨的意义上,人的异化也就是人的实存同其本质之

间的分裂和乖戾.它使得人的实存不再反映人的本质,而是遮蔽人的本质.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说,
儒家所谓的“诚”,亦即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事物之本真性的开显.在这里,实存乃是本质的敞显,
而不是遮蔽.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异化的历史地扬弃,即人的实存与人的本质达成内在统一,它意

味着意识形态被人的历史实践所彻底解构,人的存在因此重新获得其本真性,这也就是人性的彰显,
即马克思所说的“人性的复归”.意识形态的解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含义:在反思层面上揭穿意识

形态的秘密———这是马克思为自己规定的理论任务;在实践层面上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际地解构使

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这是无产阶级作为自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从某种

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意识形态之遮蔽的揭露、批判和解构,正是回到儒家所谓的“诚”的
一种历史性的努力.因为人的存在被意识形态这一异化的最典型的形式所遮蔽,也就是儒家所谓的

“不诚”之状态.
«中庸»强调:“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自成,强调的是内

在必然性决定的状态,也即自然而然而非他然之义,在物乃自然,在人乃自由.这种状态不是由外在

的他者作为异己之规定支配的,而是出于自身之本然之性的内在要求.此之谓“诚”的境界,即无蔽

之状态的来临.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的历史解放的实现,即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王国的建立,也就是那

个大写的“真理”的发生,是人的存在本身的澄明.马克思所说的“真理”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成立的,
它区别于小写的真理,亦即区别于知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建构不再是那种与

人的存在无关的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身的现象学.所以,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存在

论意义上的真理就被赋予了人的存在之遮蔽的历史性地解除之含义.既然“诚”就是事物进入其本

真状态,或者说是事物之本真性的敞显,那么,惟其如此,方能成就事物.所以«中庸»又说:“不诚无

物.”此所谓“物”,不能作与人及其存在无关的外物解,而应作“格物致知”之“物”解.成己与成物,原
本就不分彼此,又何必言合? 它是一而二或二而一的.张载说得好:“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

知,不足以尽明.”①所以二程曰:“诚便合内外之道.”②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或曰人的存在的现象

学角度说,这个属人的世界正是由于人的实践并通过人的实践得以建构而绽放和开显的.
«中庸»还强调:“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何以故? 因为至诚之道,即事物的无蔽之状态,故一切道

理都本真地显现,正因此才能够“前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摆脱了资产

阶级狭隘眼界的束缚和局限,使历史的本真性得以呈现,因而能够对未来作出前瞻性的“筹划”,此正

是所谓的“前知”.而资本主义辩护士何以不能“前知”? 因为他们总是囿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

界”而难以自拔,所以归根到底就在于他们的理论之“不诚”,因为他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蒙蔽而不自

知.例如,阶级利益的局限、认识方法及其哲学立场的褊狭等等,都决定了他们无以为“诚”,所
以就得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当作“历史的最高成就”③的结论,从而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一“暂
时的必然性”看成是“永恒的必然性”.这样一来,又何以能够“前知”? 他们的这种“不诚”,决定了他

们不可能“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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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的理解”;不可能“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

解”①.既然如此,他们又如何做到“前知”呢? 从社会根源看,意识形态总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之狭

隘利益的反映,毋宁说是它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修辞.这就决定了特定意识形态所代表的那个

阶级,总是从其阶级的一己之私利出发去看待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狭隘视野的限囿.马克思

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具有足够的筹划能力和预期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意识

形态这一“虚假意识”之遮蔽,从而实现了“回到事情本身”.因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

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②.如

此这般,一切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蒙蔽都将烟消云散.拿儒家的话说,此乃“至诚之道”,故“可以前

知”;非诚无以至此.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密纳发的猫头鹰”;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

“高卢的雄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

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③马克思的哲学当然固有其反思的层面,它因此也必须扮演“密纳发

的猫头鹰”的角色,但这种反思却昭示着未来,即为理想社会的筹划提供可能的预期.这正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特点所在,也是其优点所在.
«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

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

焉.”(«孟子尽心上»)朱熹认为:“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便是诚.”(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

一)孟子所谓的“万物皆备于我”,亦即«中庸»所说的“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因为“诚”
的境界,使一切都向我敞显、向我涌现、向我澄明.这不正是“万物皆备于我”吗? 这不正是“与天地

参”吗? 在儒家那里,不能“尽天之性”,便是“伪”.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也就是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遮

蔽,亦即真理的晦暗不明之状态,从而陷入“伪”.这个时候,人的实存不仅不再反映人的本质,相反

是以扭曲的方式遮蔽人的本质,从而出现了实存与本质的乖戾,这便是人的异己化状态.在马克思

看来,当意识形态这一颠倒了的虚假意识被逻辑地揭穿并历史地解构之后,人类社会演变的脉络方

得以彰显和澄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本身,正是这种澄明在理论上的实现;人类的历史解放和理想

社会的来临,则是这种澄明在实践层面上的完成.如此一来,便可达成儒家所孜孜以求的“赞天地之

化育”、“与天地参”之境界.此一境界的逻辑的和历史的显现,恰恰表征为儒家所谓的“尽人之性”,
同时也是“尽物之性”,或者说是成己成物,归根到底则是尽天之性.

四、“天人合一”与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内在地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儒
道释概莫能外.梁启超曾说:“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

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④钱穆也说过:“中国文化的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⑤

这个判断是准确和真实的,对于儒家来说尤其如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事

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在儒家那里,“天人合一”首先是最直观地表征为人对大自然的顺应.譬如,孟子说:“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
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其次,它还进一步表征为境界意义上的天人和合.俗见以为,道家

消极无为,儒家积极进取,故后者强调并鼓励人为性.其实这是误解.据«庄子秋水»记载: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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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何谓天? 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是境界意义上的

“天”和“人”.天就是自然而然,非人为的;人是非天然的、人为性的.道家据此认为儒家所提倡的纲

常伦理,属于“落马首,穿牛鼻”,是人为的繁文缛节,从而违背人的天性.但儒家并不以为然,而是认

为伦理规范和秩序乃出于人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的内在要求,所以对人而言,它恰恰是

自然而然的规定.朱熹有言:“如穿牛鼻络马首,这也是天理,合当如此.若络牛首,穿马鼻,定是不

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在他看来,这是该当如此者.最后,“天人合一”还表征为对“天道”
的敬畏和遵循.孔子说君子有“三畏”,首要的即敬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君子

与小人之别就在于对天命的态度.«中庸»亦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归根到底源自天,故曰

知人必须知天.«易传»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传系辞

上»)例如,所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看似是刚健进取,积极有为,体现的是主体性,是对天

的超越和征服,实则不过是“天”的刚健之象在人格意义上的贯彻和体现,归根到底是人道顺应天道

的结果.君子的刚健进取品格之合法性,恰恰来自天的刚健之意象,其中依然隐含着“天人合一”的
文化原型.

孔子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倘若臻此境界,“欲”
与“矩”便会泯然无间、圆融无碍.人的任何所思所想,都不外乎人性的内在要求.这无疑是人生的

大自由、大自在.表面看来,这只是局限于个人的德性修养的范畴.它当然首先是针对个体的人的

道德修养而言的,但在儒家文化语境中它又不仅仅是狭义的,还具有广义的蕴涵.倘若只把这句话

理解为人的个体修养问题,就把它看小了.须知,在儒家那里,个体与类之间从来就不曾存有隔膜.
按照个体与类的同构关系,如果放大开来看,“从心所欲不逾矩”就不仅是指个人的最高人格境界,还
应被视作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所趋向的理想状态.在儒家那里,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天
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人格意义上集于一身,在社会中达到“三位一体”.

“从心所欲不逾矩”所昭示的,是一种既自然而然、又自觉自愿的状态,即他律与自律的内在贯

通.唯物史观认为,在旧式分工支配下,人们的共同活动还只是出于“自然”,而非出于“自愿”.马克

思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

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

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①这时人们尚不得不受到一种作为他者之规定的外在

于人的异己力量的奴役和支配.但随着旧式分工的“消灭”,这种外在必然性就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内

在必然性,它意味着人的历史解放和自由的来临.黑格尔说:“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因为“自由

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是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②.于是,人们的共同活动不仅出于

“自然”,而且出于“自愿”.这就是马克思所提示的既自然而然、又自觉自愿的历史愿景.此时的人,
其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本质规定才获得充分的意义.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蕴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相契合.马

克思承认人类历史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承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１版

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

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③这种规律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④的.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我
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⑤但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这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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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游离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所建构的现实的历史过程的,毋宁说它就是人的存在本身的逻辑.马克思

进而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①作为走向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和标志,而这正是合目的性的历史形式.
“一切自发性的消除”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自觉状态.目的性的介入,使社会的发展不再表征为似自然

性的状态,而是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得以呈显.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自
由王国”或“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此时的人不再受到异己力量的外在支配,而是既自然而然又自

觉自愿.随着人的异化的历史扬弃,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能够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得以彰显和实现.
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即人类社会由自发状态到自觉

状态的转变,意味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的完成.其实,这也正是唯物史观所追求的“自
由王国”之理想境界.可以说,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实存与本质、能动与受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类等

一系列矛盾得到彻底解决之时,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在社会层面上的达成之日.在马克思那

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可以被广义化地领会为人的存在的自我绽现及其历史地完成.因为

人的个体与类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性,在一定意义上类不过是对个体的重演,个体则是类的演化的

全息元.也可以说这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从更为辩证的意义上说,“天人合一”若被置于马克思语境中加以理解,就意味着自然界的人化

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统一、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统一之最

后达成.马克思在谈到作为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时,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

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

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

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②他还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

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③所谓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彻底的自然

主义,乃是指人的自然化的历史地实现,因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④.这意味着人只有作为历

史性的存在才能获得其本真性;换言之,只有历史才是彰显人自身的本真性的唯一可能的方式.但

吊诡的是,人在其历史性的存在中所导致的异化状态,又遮蔽和剥夺了人的存在的这种历史性质,使
人自身陷入抽象化的命运.对人而言,此时的他便失去了自身的自然性,走向了他然状态,即由自律

走向了他律,处于被奴役和被宰制的状态,人的自由因此而丧失殆尽.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然化是

相对于人的非自然化而言的,人的非自然化也就是人的异己化,它意味着作为异己之规定的他者外

在地支配和奴役人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自然”,而是“他然”.它标志着人的异化的历史地生成.这

种异化的人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偶然的个人”,即那种为外在必然性所决定的个人.只有把外在必然

性内化为内在必然性,才能扬弃人的异化,从而实现人的历史解放,进入“自由王国”.对人而言,历
史才是其真实的和本然的状态,唯有人的存在乃历史性的在.但马克思学说的辩证性在于,人的这

种“自然史”又是通过人的“不自然”亦即人的异己化来完成的,人的异化状态是对人的本然之性的自

否性的剥夺.它虽然表征为人的“不自然”,却是人实现其“自然史”的必要步骤.在此意义上,它又

不过是人的更高意义上的自然赖以实现的一个内在环节和历史准备罢了.马克思还说过:“我们同

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⑤何以故? 因为只有从彻底的自然主义出发,也
就是“从后思索”,那么一切“世界历史的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它们都不过是为了人的存在的历史

展现的完成所做的一种积累和准备.正因此,它们才能在历史中找到各自的位置,进而被赋予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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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历史内涵.彻底的人道主义则意味着“人化的自然界”①之建构的彻底完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所谓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或彻

底的人道主义,就是指自然界的人化的历史地实现,它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完成的.马

克思认为,自然界的人化的结果就是“人本学的自然界”之建构,它生成为物质生产力和属人的世界.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

一门科学.”③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这种统一,正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相统一的体

现,它从“科学”的角度揭示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界的人化的彻底完成,毋宁说是这种完成在“科学”
上的反映.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说,“天人合一”并非那种抽象的判断或描述,而是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

历史积淀,它应被作为历史生成的过程来理解,因为它是在历史的不断展开和实践的不断建构中逐

步达成的,是历史地完成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在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中又是内在统一

的,它以浓缩了的方式被积淀在这种展现的全部历史结果之中.在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

的关系之互为中介之后,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

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④人的异化得以积极地扬弃之后所

达到的那种只遵循自身内在必然性而展现的状态,即人的自然化,就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
“人本学的自然界”的建构之充分实现,亦即自然界的人化彻底完成的状态,就是“自然界的实现了的

人道主义”.它们历史地统一于“社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中所谓的作为“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的那个“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⑤,亦即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个

将来时的理想社会.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所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的自然化(天)和自然界的人化(人)的统

一.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方面乃是历史地统一的,人的自然化的充分实现恰恰就是自然界的人化

的证成,反之亦然.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内在统一的达成,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

五、人性论:对人的超越性的正视和确认

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在人性论问题上也有某种相通之处.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论

预设上都强调人的超越性的一面,亦即人的社会性对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及其自然属性的超越.这

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会通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儒家那里,人的社会性被引申为伦理和道德之维.所谓“伦理”,顾名思义,就是人伦之理,它

只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儒学的主流观点是主张性善论的,它特别强调道德之于人所

具有的本质意义.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这里所谓的那个“异于禽

兽者”,即是人性之所在.在孟子看来,唯人才有“良知”和“良能”,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也特别强调人的社会特质.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人

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⑥.在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

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给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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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他后来

在«资本论»中又写道:“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

社会动物.”②可见,马克思总是从人的社会性角度去揭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当然有的.但

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

级的人性.”③显然,毛泽东着眼于人性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又落脚于人的阶级性,而人在阶级社会

作为阶级的存在物,正是其社会性的具体表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

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写的批语中强调指出:人同动物的“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

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
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

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④.他还进一步认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

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因为在他看来,“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

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

论,实际就是唯心论.”⑤就其强调人的社会性对动物性的超越而言,毛泽东的观点既可以引申出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立场,同时也可以与儒家关于人的性善论预设相兼容.
另外,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论问题上都蕴含着预成与生成的张力和统一.现代

新儒家牟宗三曾纠结和困惑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人性观同儒家的人性论之间的紧张.他认为,萨特立

足于“实存先于本质”的立场,否认人有先验的本质,所以强调人的不可定义性;而儒家关于人之为人

的理解则往往取一个先验的定义,事先规定人应该是什么.这种生成与预成之间的不相侔构成一个

难以解开的悖论,究竟何去何从呢?⑥ 其实,对于儒家和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所谓的难题都不具有

真实性,而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无论在儒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对这种预成和生成之间的

紧张,都不应作一种知性的了解,而应作一种辩证的了解.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
的,而是既“非此即彼”又“亦此亦彼”的.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就其“相近”的一面而言,人性总是有一个先验

的同一性在;但就其“相远”的一面而言,人性之后天表征又有着具体形式上的差别和分野.孟子说:
“人皆可以成尧舜.”(«孟子告子下»)其实,孟子的说法既包含着预成论的先验断言,也包含着后天

努力的生成论意义.因为从可能性上说,每个人都固有其成为尧舜的内在依据(所谓的“善端”);但
从事实层面看,能否成为尧舜,则取决于人的后天修养功夫.所以,孔孟的这类说法,应该在辩证的

意义上被领会.«三字经»开宗明义地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显然是秉承了孔子的

说法.它既承认先天的人性善,同时又承认后天条件对人性之表征加以改变的可能性.这里同样明

显地存在着先天与后天、预成与生成之间的张力关系和结构.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同样存在着预成与生成的张力结构.作为反思之规定,人性当然有其预成

性,它看上去好像是先验地成立并有效;但在人的历史性的实存中,人性又是在不断地生成中逐渐被

建构起来的.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的这种紧张,同样应该作一种辩证的理解.譬如,马克

思一方面承认“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⑦,另一方面又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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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①.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说法,正是辩

证地把握人性之规定的方便法门.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一般本性”,是指人的“社会特质”.他说过:
“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②他还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

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③正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儒家关注的是伦理关系的建构,它所

强调的是人性对人的肉体存在这一自然属性的超越关系.
人性论从原初性的意义上规定了理想社会的愿景.作为应然的预设,人性的充实在社会层面上

的表达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即人性由应然到实然的历史性的展现及其完成.这在儒家那里就是所

谓的“大同社会”,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自由王国”.在马克思的语境中,
它乃是超越善恶之后所达到的“至善”.«大学»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马
克思主义所谓的社会性,其中的一个维度就可以展开为伦理道德.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的人道主

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性维度上的道德同情心的体现.唯物史观则引申出阶级斗争.但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终超越并克服阶级斗争,亦即为达到阶级

赖以存在的条件之解构的手段和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过是对阶

级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正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最主

要的建构形式.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

争的历史.”④当然,恩格斯在１８８８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上对此加注作了限制:“这是指有文字记载

的全部历史.”马克思在总结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独特贡献时,写道:“(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

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

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⑤显然,马克思是以历史的态度去看待和审视阶级斗争的,
他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历史地超越阶级斗争,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这一过程必要的过渡环

节和中介罢了.正是在这一过程历史展现及其完成中,才能达到“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现实性”,亦
即“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有其强烈的现实感.就此而

言,它决不同于那种道德感伤主义,例如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写道:
“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⑥在马克思看来,处于异化状态的人,其本质是没

有“现实性”的.他认为:在宗教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人的本质不过是“在幻想中的实现”.因此,
当异化尚未被扬弃时,“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⑦.只有当人的异化被历史地扬弃之后,人的

本质的现实性才能真正地来临并得以完成.

六、“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

儒家所主张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的朴素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所

坚持的实践辩证法,也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在辩证法观念上的相近或一致性,成为儒学同马

克思主义会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西方思想史的演变看,辩证法大致经历了三大历史形态:苏格拉底的语言层面的辩证法(对话

导致真理的发生)、黑格尔的逻辑层面的辩证法(由先验的逻辑预设出发,推演出否定性的关系,继而

达到绝对之规定,形成一个思辨的逻辑圆圈)、马克思的实践层面的辩证法(由人的存在出发,通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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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活动的能动建构,内在地生成人的生存悖论进而克服悖论,并通过历史的自我展现得以完

成).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其最大特点也是其优点,就在于它意识到了人的在场性,并把人所特有

的存在方式即实践作为辩证法的内在基础加以先行地确认.黑格尔逻辑学的最原初的“三一式”是:
“有”(dasSein)→“无”(dasNichts)→“变”(dasWerden,英译becoming,即生成).但马克思认为,
“在他(指黑格尔———引者注)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

倒过来”①.马克思所做的这种颠倒工作,正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扬弃.如果说黑格尔辩证法

是绝对精神的辩证法,那么马克思则为辩证法重新奠基,将它置于人的存在这一基础之上,从而确立

了实践的辩证法.只是,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却被马克思以扬弃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如果说,辩证

法的“三一式”在黑格尔那里不过是逻辑的演绎,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则被理解为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

及其完成的内在结构,辩证的展开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动的建构过程而已.
如果说形而上学是敌视生命的,那么辩证法则是人的生命意识的反思形式,毋宁说它就是生命

原则本身.辩证法从根本上拒绝和反对僵死的看待方式.列宁写道:“‘永恒的生命’＝辩证法.”②只

有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领会,才能够真正把握辩证法的实质和精髓.辩证法所固有的有机整体性、
内在否定性和自我创造性,说到底都不外是生命原则的要求和体现,是生命现象的本质特点之所在.
作为生命原则的辩证法,其基本特征在于:一是内在性.只有生命才是以内在必然性自我展现的.
二是有机性.黑格尔曾经有过一个有机体的比喻,所谓离开人体的手不再是人手.三是创造性.机

械的否定是非创造的,而辩证的否定则是创造性的体现.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

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

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

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正是生命现象的基本特点.
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武器或工具,它首先是一种存在论的规定,因为马克思是

把辩证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性质来理解的.
作为“生命原则”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就已经自觉地确立起来了.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

体”改造为“主体”,就是赋予它以生命的创造力和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黑格尔说:“我的方法不

过是从概念自身发展出来的必然过程,除此之外再去寻找更好的理由、含义都是徒劳的.”④这种“自
己构成自己”的自组织性质,就体现着生命的特征.黑格尔意义上的真理作为一个存在论概念,不过

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及其完成.而黑格尔认为:真理恰恰是生成的,而非预成的,所以“真理不是

静止的,永远在那里现成存在着,而是自我运动着,活生生的.它是一个永远有差别的东西,然而又

不断地把这种差别转化为无差别”⑤.这种真理观,无疑也蕴含着生命的原则.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

哲学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的.黑格尔传记作家古留加也说:“历史感、历史方法是黑格尔的最

大成就.”⑥这种历史感本身首先是人的生命的性质,因为只有人的存在本质上才是历史的.一切非

人的存在尽管具有历时性,却并不具有历史性.这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存在的生成性决定的.人的存

在是“实存先于本质”的.所以,黑格尔明确承认:“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

业的推动原则.”⑦马克思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体现的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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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①.但也应指出,这种生命原则在黑格尔体系中最后仍然被其冷冰冰的客观逻

辑所窒息.尽管恩格斯称其思维具有“巨大的历史感”,但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最终是从属于逻辑的.
这是一种十分悖谬的思想现象.为了避免这一思想悲剧重演,马克思不得不从根本上改造黑格尔辩

证法,亦即把思辨的辩证法改造成为实践的辩证法,从而为辩证法找到了全新的原初基础.
儒家的辩证法观念,包含着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构成的基本脉络.在纯粹学术的意义

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在中国发生的那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或许原本就是一个假问

题.就学术含义而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恰恰构成矛盾的生成和消解的完整结构.在一定意

义上,它可以被看作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式表达.朱熹在«中庸章句»中一上来就指出:«中庸»“其书

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这里实则隐含着存在论的基本结构,也是辩证法“三一式”
的表征形式.

儒家的辩证思维内蕴着一个人本学的立场和视角.春秋时期的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左
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对于子产是相当推崇的.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

道.”(«中庸»)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国文化中的天道,并没有那样强烈的彼岸性.尽管

«易传»有所谓“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的说法,«老子»也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的划分,但道器之间仍无知性意义上的分裂.强调人的在场性,始终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

一个突出特点.
儒家的中庸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反辩证法的、保守的、折中主义的.这其实是误解.中庸观念看

似是静态的,实则不然,它是在动态中把握事物的度,而且是对一切变易的内在制约,变易的观念恰

恰蕴含着中庸的规定.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构成的“三一式”看,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恰恰

是走了一条中庸之道.这种中庸方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左
右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当年李大钊在«“第三”»一文中就把“第三之文明”称作“中庸之境”.
他说:“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他进一步认为:
“盖‘第三’之说,乃刚柔适宜之说,中庸之说,独立之说也.”②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李大钊所谓的“第
三之文明”之诉求,孕育了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历史性选择.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曾批评梁漱溟在文化选择上的中庸之道.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１９２１年)中说:“数千年中国人的生活,除孔家外都没有走到其恰好的线上.所谓第二路向固

是不向前不向后,然并非没有自己积极的精神,而只为容忍与敷衍者.中国人殆不免于容忍敷衍而

已,惟孔子的态度全然不是什么容忍敷衍,他是无入不自得.惟其自得而后第二条路乃有其积极的

面目.亦唯此自得是第二条[路]的唯一的恰好路线.我们说第二条路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一切容

让忍耐敷衍也算自为调和,但惟自得乃真调和耳.”③瞿秋白把这段话所表达的文化态度讽刺地称作

“二十世纪的«新中庸»”④.梁漱溟的确是推崇中庸之道的,他说:“调和折衷是宇宙的法则,你不遵

守,其实已竟无时不遵守了.”⑤问题在于,瞿秋白自己的文化态度又何尝不取中庸之道呢? 其实,瞿
秋白同梁漱溟在文化选择上的分歧,归根到底不在于中庸与否,而在于具体选择内容上的不相侔.
因为梁漱溟明确宣称:“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

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

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⑥显然,拒绝走俄国人的路,是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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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的瞿秋白所不能同意和接受的.究其实质,瞿梁之争并非方法上的,而是具体内容上的.
儒家的生命意识甚为强烈而自觉,以至于决定了它的自我体认方式.这一点,特别明显地体现

在现代新儒家对待儒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态度上.现代新儒家反对那种对中国传统文

化作身外之物观的态度,倡导对儒学作生命观.譬如,他们坚决拒绝对本土文化持一种欣赏古董或

知识论建构的旁观者姿态,而是主张把本土文化及其传统看成生命本身.他们之所以认为对本土文

化须持“同情与敬意的了解”之态度,从根本上说就取决于这种自觉的生命意识.１９５８年,牟宗三、
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

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①.他们断然拒绝那种对中

国文化持“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的“凭吊古迹”的态度,认为中国的“这种学问,不
容许人只先取一沉静的求知一对象,由知此一对象后,再定我们行为的态度.此种态度,可用以对外

在之自然与外在之社会,乃至对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对吾人自己之道德实践,与实践中所觉悟

到之心性”②.
总之,在辩证法的内涵、基础及实质等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儒学观念都有其不可忽略的

相近或相似之处.我们讨论两者会通之可能性时,不可无视这个思想史事实.

七、推崇“践履”与实践唯物主义

强调“做”(实践或践履)的绝对原初性,乃是马克思主义同儒学相似的取向,也是它们各自的基

本姿态.这一原初基础,分别把它们引向了人本学立场.
儒家特别强调并推崇“践履”和“躬行”.作为实践情境中的规定,它们的名词性弱化,动词性凸

显.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从未对“仁”这个核心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仁”只是在实践的具体语境中

获得其自身的界限和确定性的.定义的办法不过是一种知识论的要求,是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而在

«论语»中难以找到一种关于何谓“仁”的定义性的表述,可谓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人们只能是在

实践的特定语境中去体认“仁”的含义.«中庸»和«孔子家语哀公问政»都记载,孔子曰:“好学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孔子那里,“仁”显然是实践性的.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它决

定了“践履”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朱熹有言:“«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
说心,后来遂有求心之病.”(周在延辑:«朱子四书语类»“论语一”)其实,«论语»也不说仁,只说实事,
在实事中显现仁.儒家非常重视“行”.“知行合一”的落脚点依然是“行”.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

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他还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子贡问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论语述而»)他还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在言行之间,孔子更看重

并信任“行”,例如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

冶长»)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是体认的姿态.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你要有知识,你

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③它的意涵远远超

出了狭义认识论的范畴,实际上体现的是把握世界的“亲在”方式.其实,儒家也有类似的主张.
«礼记»即曰:“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礼记学记»)这不应仅仅

在狭隘的认识论意义上被领会.宋代诗人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躬行和践履皆为“亲在”,由“亲在”方能达到亲知(体认).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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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在他看来,学与习密切相关,不可割裂.前者属于认知,后者属于实践.而且,与学

相比,孔子显然是把习作为落脚点的.这同马克思的哲学旨趣有某种相似之处.马克思«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充分凸显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即格外重视实践,反对人在同世界打交道时采取理论的态度,主张采取实

践的态度.这正是马克思所宣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特有的立场.
儒家倡躬行、崇践履的取向,决定了它必然注重现世.«庄子齐物论»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

不论.”孔子看重的是人的亲在性.这同马克思所说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

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②,存在着某种义理上的关联.这并非简单的比附,而是深层意涵上

的贯通,它显示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旨趣和归宿.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未知

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显然,孔子强调的是人的当下的生活.这种亲在性只能源自人的践履

功夫.«礼记祭义»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鬼者,归也.对死的回避,乃是中国文化

未曾出现西方式的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还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马克思

同样也不关注来世而是关注现世.恩格斯曾经作过一个有趣的类比:“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

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

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③马克思寻求的这种“现世性”归根到底是由人的亲在得到的

人的在场性来保障的,他拒绝“在天国里”、“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寻求“得救”.这一取向,显然同儒

家的旨趣有其深刻的一致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虚幻幸福”与“现实幸

福”、“虚构的花朵”与“新鲜的花朵”、“虚幻的太阳”与“现实的太阳”等一系列深刻的比喻,得出了一

个基本结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④而要“确立此岸世

界的真理”,就必须先行地确立实践的原初立场.
黑格尔说过:“人的真正的存在是他的行为.”⑤这一空洞宣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真实内

涵.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关系”对于“理论关系”的优先性:“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

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
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⑥在马克思那里,千言万语无

非都是让人回归到自己的“亲在”状态罢了.正如前述,这一用心最典型地浓缩并体现在马克思«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当中.因此,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亦即

“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⑦.这种新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必须“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

的事物”,因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⑧.在更深刻的意义上,马克思推崇实践的立场

直接决定了他的哲学观.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从未有以哲学为对象的“谈论”,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

的实践的主张;换言之,马克思并非“说”哲学,他只是“做”哲学.
青年毛泽东确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想,就是学习应该同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不能同生活撅为

两截.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中说:“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并强调说:
“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也嫌恶学生.”⑨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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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①毛泽东提倡

教育的工读模式.这些观点,说到底都是旨在凸显实践的重要性和优先地位.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苏联学者写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所作的批注,既受到教科书内

容本身的启发,也深刻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譬如,他认为事物“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

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它]”②,“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③;特别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真

理的标准”④,如此等等.毛泽东还写道:“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⑤在

他看来,哲学研究的目的说到底在于实践本身,“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⑥.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在同斯诺

谈话时曾表示,“«实践论»是比«矛盾论»更重要的一篇文章”⑦.这大概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质量上的

评价,更是实践与辩证法在理论重要性或优先性上的比较.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为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讲义中的两节改写而成的.值得

注意的是,«实践论»作为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其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

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用了典型的中国式的措辞.«实践论»的标题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象征意

味,它表明毛泽东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采取了中国式的语言,而且利用了中国思想的内在

形式.毛泽东试图用中国思想所特有的语汇来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蕴,这在思想上实践了他自

己所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要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作的创造性发挥,融入了

“知行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想和理念.贺麟认为在“知行合一”问题上,从朱熹、王阳明、
王夫之、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重新

阐释了儒家的“知行合一”思想,但不能否认其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利用.贺麟认为,毛泽东

“对于知行问题的重点提出,对于知行结合的注重和把实践提到最前面,以及在他的文章所包含的许

多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思想和结论,都足以证明是尽量吸取了前人优良的成果的,这就使他的«实践

论»于发展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时,复具有新颖的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理论.”⑧

儒家重践履、重效验、重实际的基本取向,无疑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尺度.众所周

知,俄国“十月革命”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契机和关键节点.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

政»(１９４９年６月)中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⑨这个论断是合乎

历史事实的.美国学者德里克更具体地指出:“在俄国革命的唤醒下,中国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理

论进行了第一次严肃的讨论.从此以后,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和兴趣均不断增长.”当

然,“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周策纵就认为:“当
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吸取西方思想家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时,却遇到了中国所实行的商业和殖民地化

的严峻现实,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苏俄便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应该说,这是中国受到俄

国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现实原因.但从深层看,这仍然不过是实践需要的体现.令人深思

的是,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即已传入中国,为什么只有“十月革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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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炮响”,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归根到底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

这一理论变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物质力量”,达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①.正如史华

慈所言:“鉴于１９１９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人们惊奇的发现,在俄国革命前的

几年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很少引起关注.”②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前,人们不了解马

克思主义能够适合于落后的东方,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这种可能性以其显豁的方式呈现出来,并
变成了真切的现实性,这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中指出:“十
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文章传播得快

得多.”③在中国,“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远比“理论文章传播得快得多”.之所以如此,除了一般原因

外,更有中国文化特别看重实践及其实际效果这一特殊原因.
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入,西方的思潮和学说传入中

国者相当繁多,为什么最后独独马克思主义胜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

的彻底性”,并获得了“实践能力的明证”.青年毛泽东在致李思安的信(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中说: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④此处最可注意者,乃所

谓的“从事实际的改造”.在毛泽东那里,这既是选择理论的出发点,也是这种选择的归宿.能否对

中国社会加以实际的改造,乃是其理论选择的唯一判准.对此,青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

同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也特别地谈到了.他写道:“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

的”⑤.按照这种“知了就要行”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最为符合的.后来,在他单独

致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又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

易被人摇动.”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早就开始传入中国,而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
成功,才促成了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接纳和认同.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曾着重谈到中国未来的选择,在改良与革命

之间更倾向于革命而拒绝改良.他认为,改良主义方案虽然“在真理上是赞同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

不到”⑦.罗素于１９２０年曾到访中国,极力宣扬改良主义主张.毛泽东批评道:“我对于罗素的主张,
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⑧显然,他把事实上能否做到视为一种理论或学

说是否值得选择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在

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为它已经以其物质的力量表明在“事实上做到”了.瞿秋白同样强调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唯实”品格,他在«赤都心史»中写道:“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⑨在毛泽东

看来,“唯物史观”之为“事实”,就在于它已经为“十月革命”所证实,这恰恰是他之所以作出“以俄为

师”之选择的重要凭据.于是,“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八、“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

儒家的“大同”理想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尽管前者

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而后者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而确立起来的对人类未来的筹划,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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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差别,但毕竟都包含着对理想社会的诉求,而且在理想社会的原型上具有某

种同构性.这无疑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一种可能.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钱穆认为:此

所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愿景,正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里人的理想社会主

义.这一种理想在儒家思想里,本有一贯甚深之流衍”①.而“今天西方人所想象追求的社会主义与

共产主义这正是小戴«礼记礼运篇»里所揭举的大同世界之理想所追求的”②.吕思勉也指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③

这种亲和性,在毛泽东思想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例如,在对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

所作的读书批注中,青年毛泽东就写道:“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
而想望平安.”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青年毛泽东这时提到了“大同”,他对“大同”理想的实现却抱怀疑

态度.他说:“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 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

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

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⑤但

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对“大同”理想又是明确予以肯定并坚持的,甚至认为: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当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器消亡之后,人们将

进入“更高级的人类社会”,他就是用“大同”来刻画这个社会的.毛泽东写道:“对于工人阶级、劳动

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

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⑦他还强调:“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

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⑧在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儒家的社会理想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
毛泽东曾批评康有为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⑨在毛泽

东看来,只是马克思主义才使得在中国实现大同理想成为可能.当然,从他早年的对中国古代大同

理想的怀疑,以及后来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的质疑,再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肯定,这其中马克

思主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扬弃的重要机缘,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之空想成分的过

滤,又隐含着在新的基础上对这个理想本身的继承和光大.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以基督教相标榜,但其宣扬的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又同

儒家文化相抵牾呢? 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就曾援引«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是谓大同”那段经典的话.而“太平天国”运动恰恰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中国的社会主

义”,并把它同“欧洲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个类比,认为它们“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

之点”.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叙述,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已经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他在中国亲眼

见到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以至于使他惊呼:“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康有为写«大同书»,作为其社会理想的蓝图,其中的儒学文化资源就非常明显.康有为标举所谓的

“太平世”亦即“大同”,指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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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买卖之”①这一表述,至少在表面上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相

差无几.有趣的是,孙中山正是把“社会主义”也称作“大同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

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②孙中山所谓的“民生主义”,就是对“socialism”一词的翻译.尽管列宁当年

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曾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称作“主观社会主义”③.因为在列

宁看来,这种“主观社会主义”的主观性,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相对于欧美国家而存在的滞后,以及由

此决定的孙中山“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色彩造成的.正如冯契所总结的:“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

都对‘大同之世’作了新的解释,从‘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演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和人

道主义的统一,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统一这样的社会理想.”④

柯卡普«社会主义史»的中译者李季,在为该书中文版写的序中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
思潮震荡全国,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近一年来新出版的报章杂志有好几百种,都竞谈世界各文明

国的新学说,而社会主义尤为谈论的焦点,并且很受社会上的欢迎.”⑤可见,“五四”时期,“在关于社

会改造的讨论中,普遍带上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许多青年在否定旧的社会制度时,提出了社会主义

作为社会改造的方向,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类的福星’”⑥.当时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自然是鱼龙混

杂的,还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但它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

一种氛围,预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出.
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作“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在其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展望未来可能性时,说过

这样的话:“远的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呢,就是社会主义,应当

是社会主义.”他相信,“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所以往人类的前途看,应当乐观

的”⑦.不应忘记,这是一个现代新儒家作出的判断,它是否透露出马克思主义同儒学融合之可能性

的某种消息呢? 要知道,梁漱溟终其一生并未改宗,而且这些话是在其已进入耄耋之年讲的.
需要指出,我们应正视儒家理想社会的此岸性,虽然儒家也有形上与形下之分野,但它认为这两

者又是彼此贯通的.冯契认为:“儒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不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基督教的

天国,而是人世间充满爱和信任的世界.它在此岸而不在彼岸,是可以借人力来实现的.”⑧就强调儒

家的此岸性而言,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也应注意到,不能因此否认儒家还有超越的一面,只是儒家没

有把这两者撅为两截罢了.至于«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冯契又认为:“«礼运»以为大同之

世在远古,它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化,是一种复古主义理论.”⑨这似乎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其

实,礼运篇所确立的“大同”理想,非常类似于卢梭的思想.卢梭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复古主义者.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１７５５年４月)出版后,将其赠送给伏尔泰.后者于同年８月

３０日写信给卢梭,讽刺地写道:“先生,我收到了您写的反对人类的新书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

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遗憾”的是,“我失去了此习已逾

六十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其实是相信线性进步观的伏尔泰误读了卢梭.在此问题上,康德

显然要比伏尔泰深刻得多.康德的解读是:“卢梭从根本上说并不想使人类重新退回到自然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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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只会是站在他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上去回顾过去.”①事实上,卢梭自己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序”中就曾说过:我们“还要认清楚现在已不复存在、过去也许

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必须对这种状态具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很好地判断人类现在的状态”②.显然,卢梭所谓的那种人类的原始状态,不过是作为一种预设

的批判尺度罢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追问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

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 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

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马克思看来,“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说:“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

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③在人类历史发展

的归宿上,马克思是向往古希腊的.晚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谈及俄国公社时说:“在
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

‘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他甚至强调,“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④.但我们能够因此

就说马克思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吗? 按照加缪的说法,“进步这个概念是与启蒙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的.我们完全可以在十七世纪给它找出一些鼓吹者来;古代派与现代派的争吵已经把完全荒谬

的工艺进步观念引进了欧洲意识形态”⑤.而马克思作为启蒙精神和资产阶级时代的批判者和解构

者,其历史观不能不超越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加缪认为,“希腊人的变易概念与我们的历史进化观念

毫无共同之处.两者的区别乃是圆和直线的区别”⑥.马克思是以扬弃的姿态超越这两者的.所以,
他所谓的复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重演,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再现罢了.儒家试图寻求理想的落实,
亦即“道”与“器”的贯通.孔子作为“圣人”,无疑是理想人格的楷模,但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

生的人,是一个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毋宁说孔子不过是儒家理想的人格化而已.
于此不难看出儒家有关理想社会思想的特征之一斑.与此类似,马克思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的超验

性质,例如说“自由王国”具有彼岸性⑦,另一方面又强调“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

况的现实的运动”⑧.其实,青年马克思就已开始寻求“现有”与“应有”之间的“和解”,可以说这是他

终其一生的一以贯之的诉求.因此,在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不仅在内容上存在

某种契合,而且在运思方式上也有彼此相通之处.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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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

宁 稼 雨

摘　要: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的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个人和个

体意愿的色彩不断强化.具体来说,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从祭祀天神宗教性目的,变而

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从周代礼制统治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

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从养生(包括养老和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及

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名士回避政治

的有效借口.这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

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关键词:«世说新语»;名士;饮酒;文化;嬗变

由于魏晋玄学在历史上毁多誉少,所以作为它的副产品,魏晋文人的饮酒活动往往被作为清谈

误国的证明.这一偏见自鲁迅和王瑶先生的研究起有了明显改变① .这些研究对于正确认识魏晋文

学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指导性意义.它不仅对饮酒与古代文学文化关系的认

识有了全新的改变,而且也为此后的魏晋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规定了思路和框架.
学术总要不断进步与完善.对魏晋文人饮酒问题的认识,也应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

化.就此问题而言,鲁迅和王瑶先生的贡献在于他们正确地描述和评价了魏晋文人的饮酒与当时社

会文化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与此前饮酒文化的关系如何,换言之,魏晋文人的饮酒对于先秦两汉

以来的中国饮酒文化在内涵上作了哪些修正,这些修正对于魏晋文人精神风貌的形成,乃至于对于

整个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信仰和人格的建构起到了哪些作用,却都是鲁迅和王瑶等前贤未及研究或

未及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本文所努力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基本走向是社会

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却不断强化.具体来说,与先秦两汉时期的

饮酒活动相比,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从祭祀天神,企图与神灵对话的宗教性目的,
变而为超越宗教神学目的,成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从周代礼制

统治的一部分,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反对司马氏政权以礼教作为政治

统治的工具,反对社会对个体的禁锢与束缚,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从养生(包括养老和

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不顾养生的不利后果、纵欲放诞、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从西周时

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回避政治,逃避现实的有效借口.所有这些,不
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

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作者简介: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①　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２３ ５５３页;王瑶:

«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８ ４８页.



　　而所有这些内容,在号称魏晋“名士底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反映.

一、从社会的宗教神灵崇拜到个体的逍遥境界

从早期的文献记载来看,先民造酒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祭祀鬼神和祖先.殷人以好饮酒著称.

１９７６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共２１０件,其中作为酒类的礼器就有１５５件①.殷人饮酒的主要

目的是祭祀.甲骨文中有关酒祭的记载不乏见到:

　　昔乙酉葡旋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三百牢.②

据现代学者考证,甲骨文中“鬯”为用黍酿造并用香草浸泡的酒.还有“作丰”的卜辞:

　　贞其作丰呼伊御.③

其作丰有正.④

贞日于祖乙其作丰.⑤

据当代学者考证,“作丰”皆与祭祀有关.与之相关者还有:“丙戌卜,惟新丰用,惟旧丰用.”⑥这里已

经明确说明占卜时要新酒、旧酒并用⑦.此后的文字记载更是证明了这些情况.«礼记外传»曰:“五
齐三酒,皆供祭祀之用.”⑧现存儒家最早的经典之一,今文«尚书»中的«酒诰»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

专门阐述酒的政治文化意义的文章.在这篇诰文中,鉴于殷王朝纵酒亡国的事实,周公以周成王名

义发布命令,严禁违章饮酒.他的基本思路是,上帝造出酒来,并不是给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鬼神

和祖先.但殷纣王等人忘记了这一点,荒淫纵酒,所以导致国家的灭亡.既然如此,为了避免重蹈殷

朝覆辙,保持国家昌盛,就要严格禁止“群饮”、“崇饮”,违者处死⑨.«酒诰»上说:“祀兹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孔氏传:“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

者惟为祭祀.天下威罚使民乱德,亦无非以酒为行者.言酒本为祭祀,亦为乱行.”这里很清楚

地强调出用酒的祭神和祭祖的初衷所在.这一点,从青铜时代那些造型庄重而恐怖的酒具功用上,
便可以得到证实.相传“舜祀宗庙,用玉斝”.这虽然无从查考,但周代的酒器多为祭祀而制,却是

不争的事实.«周礼春官司尊彝»:“凡祭祀面禳衅,共其鸡牲.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
辨其用,与其实.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
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
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

山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这些繁琐而严肃的酒器规定,从侧面告诉人们酒的最大功用确乎是

祭祀.故而«春秋元命苞»说:“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神也.”

饮酒的这一宗教祭祀目的在先秦典籍中可以得到具体的描述.其中尤以«诗经»中的«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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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诗经大雅既醉»一篇就是描写周成王在祭祀宗庙时遍饮群臣,使之皆入醉乡,以使其具

有君子之风,并能将此风延续后代.诗曰: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既醉以酒,尔殽既将.君子万年,介尔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终.令终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维何? 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威仪

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类维何? 室家之壸.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其胤维

何? 天被尔禄.君子万年,景命有仆.其仆维何? 厘尔女士.厘尔女士,从以孙子.
毛传:“既醉,大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郑笺:“成王祭宗庙,旅酬下遍群臣,至于无筭

爵,故云醉焉.乃见十伦之义.在意云满,是谓之饱德.”孔颖达疏:“成王之祭宗庙,群臣助之,至于

祭末,莫不醉足于酒,厌饱其德.既荷德泽,莫不自修,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尽为君

子.以此教民大安乐,故作此诗以歌其事也.”①应当说,作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周成王的做法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饮酒祈求神灵的初衷.他实际上是借助祭祀中的饮酒,来达到教化臣民的目的.
但无论如何,饮酒在形式上的祭祀功能,不仅为周成王所承认和使用,而且直到今天,许多祭祀活动

仍然都离不开酒的影子.
如果说殷人以祭祀为目的的饮酒与西周以礼制为目的的饮酒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

殷人的以酒祭祀神灵,目的在于借自己与神灵的亲昵关系来告诉民众自己是神灵的佑护者,达到巩

固其统治的目的;而周人则借助饮酒这一祭祀神灵的形式来为自己的礼制统治来服务.二者尽管角

度不同,但在让饮酒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他们所设计的饮酒活动,主
要是社会性的功用,而不是个人的享用.

到了东汉后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分崩离析,那种统治者借饮酒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已经渐趋瓦解.
饮酒的社会性功用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与此同时,士族力量的不断强大,使得他们的个体意识也

不断增强.他们不仅把饮酒作为贵族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努力从中去寻找更高层次的从属于个

体的精神追求.这一精神追求的理性源泉来自玄学思想中对«庄子»“逍遥”境界的理解.
从“竹林七贤”开始,士族文人就努力去体会和追步庄子所倡导的不倚赖外界条件而独自自由驰

骋的无限境界.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

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食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

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②在«清思赋»中,他又将进入这种逍遥境界的感受描述为: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忽,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皦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③

支遁也正是从“无待”和自由的境界,来解释“逍遥”的真正准确含义,反驳向秀和郭象所谓“逍遥”是
“适性”的观点: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

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

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刘孝标注: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 之

起榆枋,大小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

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

失,则同于大通矣.”又引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

鹏、 .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于体外; 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

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

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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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５３５ ５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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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觞爵于醪醴哉? 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尽.)(«世说新语文学»)①

支遁以“无待”解“逍遥”的观点,不仅与何晏、王弼以来的玄学思想取得了一致和共鸣,而且也与阮籍

等人追求的自由精神境界取得了沟通,并且也使这一观点成为至今仍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关于“逍遥”
的解释.

尽管这一逍遥境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追求,但魏晋士人仍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衷心地希

望能够从感官上对这种逍遥境界有所体味.于是,他们便将饮酒作为能够进入这种逍遥境界的媒介

和导引.这也正是“竹林七贤”中著名的饮酒名士刘伶在其唯一的传世文章«酒德颂»中所描绘的近

乎游仙般的饮酒境界: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刘注:«名士传»曰:“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

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竹林七贤

论»曰:“伶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其辞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

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行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

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
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

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

与螟蛉.’”)(«世说新语文学»)②

清人李慈铭认为,“案‘意气所寄’语不完,下有脱文”③.尽管脱文的内容现已无从查考,但从其«酒德

颂»中所表达的思想境界不难看出,他的“意气所寄”,正是阮籍在«大人先生传»和«清思赋»中所描绘

的那种令人神往的自由和逍遥境界.所不同的是,刘伶不仅惬意于这种自由的境界,而且还找到了

达到这一境界的具体途径.如果说他所说的“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是其人生理想境界,而且这种境界与阮籍的自由境界不谋

而合,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接下来“行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便是进入这种

逍遥境界的具体媒体.文章后半部分更是具体描述了这位大人先生是如何以狂饮烂醉的方式进入

那远离尘世的逍遥境界.这样,逍遥境界也就不再是绝对虚无缥缈的理性抽象王国,而是即刻可就

的眼前之物;同样,酒醉后的飘忽状态也就不再是酒精副作用的呈现,而是进入自由和逍遥境界的外

化表现.
明白了刘伶这一对饮酒的高深意义的理解,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酒情有独钟,以至到了“以

酒为命”的程度: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

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 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

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④

看过他的«酒德颂»,便会自然明白他之所以那么急于要“引酒进肉”,是因为有“隗然已醉”的目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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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谈者因以为祇此一篇,实不然也.”(第２９８ ２９９页)又刘伶名字或作刘灵,参见下文引«世说»文字余嘉锡笺疏.
王利器纂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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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因为醉便标志着他已经进入自己向往的那种逍遥与自由的境界.值得指出的是,刘伶在这里所

采用的所谓发誓戒酒的形式,正是古代以祈求神灵和宗庙为目的的祭祀形式.这就意味着古代祭祀

饮酒那种庄严和神圣的色彩在魏晋名士的眼里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那干巴巴的外在形式供人们出

于不同目的而使用.尽管“以酒解酲”的确是中外均不乏见到的一种解酒方式①,但刘伶却是用这一

方式作为自己贪杯的借口.对于刘伶来说,这貌似庄严的祭祀活动却成了他骗来酒肉,再次进入逍

遥和自由境界的有效手段.在这具有讽刺意味的小小玩笑当中,已经完全可以透视出饮酒的文化内

涵的根本转变.
从他们饮酒之后进入醉态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身体力行地把握和玩味那“以天地

为一朝,万期为须臾”,“行无辙迹,居无室庐”的逍遥感和自由感: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

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②

如果把刘伶这番话和他自己在«酒德颂»中说的话以及阮籍«大人先生传»、«清思赋»的文章联系在一

起,就会发现刘伶其实并没有真醉,他实际上非常理智.他之所以要做出那种放达不羁的样子,说出

语惊四座的话语,就是要向人们具体演示一下经过酒的媒介,达到逍遥境界之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

感觉和形象.
尽管以娱神为目的的饮酒和以娱人为目的的饮酒二者在神秘和玄妙的外在特征上有其相似之

处,但殷代的饮酒和周代的饮酒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借助于酒的作用来统辖和规范个人意志.而魏晋

名士在饮酒中所追求的逍遥境界正是要在这个根本点上来一个彻底逆转.他们的逍遥境界实际上

就是摆脱社会束缚后的自然和自由.桓温曾有意向“喜酣畅,愈多不乱”的孟嘉问道:“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孟嘉答道:“明公未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

然.”③其实“渐近自然”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孟嘉没有明说的“酒中趣”.喝了酒之后可以摆脱社会和尘

世的烦扰,进入自然和真诚的境地,岂不是人间一大乐事? «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

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

真,饮酒则欢乐.”④这正是他们希望通过饮酒来进入逍遥境界的内在驱动力.
在此动力的驱使下,他们往往本能地将饮酒与进入那种离开社会束缚的自然真诚境界紧密地联

系起来.王蕴所谓“酒,正使人人自远”⑤,就是主动拉开与社会他人的距离,渐进自然之境.王荟说:
“酒,正自引人着胜地.”⑥说的也是以饮酒为媒介进入这种境界.王忱曾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

不复相亲.”⑦“形神不复相亲”,就是因为缺少酒的媒介而出现的个体与自然逍遥境界的脱节.这样

的酒中之趣与殷周时期相比,的确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二、从礼制的附庸到礼教的叛逆

从前举«诗大雅既醉»一诗中,已经可以看到到了西周时期,饮酒尽管在形式上还保留着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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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１０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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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祭祀的习俗,但在内容上已经为周成王借祭祀宗庙的形式来教化臣民的目的所取代.这就是

说,西周时期的饮酒活动是其以礼治国,以德化人的政治策略的副产品.王国维认为,“礼(禮)”字与

用来祭祀的“醴”字均从“豊”字,而“豊”字为行礼之器,所以酒与礼从一开始就有不解之缘①.这一文

化内涵到了汉代就被作为饮酒的基本内涵而加以肯定.«说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段
玉裁注:“宾主百拜者,酒也.”②西周以来的许多典籍都强调了这一政治伦理色彩.从酒本身的质地,
到酒器的高下之分,再到饮酒时不同的礼节,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

在西周众多繁琐的官员中,有专门负责饮酒事物的“酒正”和“酒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

授酒材”③,可知酒正是掌管饮酒政令和审查造酒方法及原材料的重要官员.而“酒人”则是在酒正领

导下负责具体饮酒事物的小官④.
从酒的质地上看,周代有“五齐”、“三酒”、“四饮”之分.五齐指: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三

酒指:事酒、昔酒、清酒;四饮指:清、医、浆、酏.其中四饮与水相差无几,五齐中“醴”以上近水,“盎”
以下近酒,而三酒酒味最厚.但古人却将味淡的五齐用来祭祀,而将酒味醇厚的三酒给人饮用.«周
礼天官酒正»贾公彦疏:“三酒味厚,人所饮者也;五齐味薄,所以祭者也.”⑤因为神尊人卑,所以

五齐尊贵而三酒卑下⑥.
更能体现出这种尊卑等级意识的是饮酒时的繁文缛节.首先要强调长幼和尊卑秩序.«礼记

曲礼上»:“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⑦

«礼记玉藻»:“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郑
玄注:“不敢先君尽爵.”⑧其次还要讲究饮酒的风度仪表,不能失态.«礼记玉藻»:“君子之饮酒也,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郑玄注:“礼,饮过三爵则敬杀,可以去

矣.”⑨另一方面,酒过三爵人就难以自持了.今人吕思勉云:“然则古人饮酒,不过三爵.过三爵,则
不能自持矣.”此外,对于酒的使用范围和禁忌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在丧礼期间,酒可以用来祭祀

亡灵,但禁止活人饮用,只有特殊情况例外.
所有这些规定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宗旨和原则,那就是无论是祭祀用酒,还是人的饮酒,都要服

从尊卑长幼的秩序和温文尔雅、道德为先的基本原则.符合这些原则的饮酒可以得到肯定和保护,
否则就要受到谴责和否定.据«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当陈公子完逃难到齐国时,齐桓公将其

请到家中,款待以酒.当暮色降临,齐桓公提出点上照明火,继续酣饮时,被陈公子明智而策略地婉

言谢绝.其理由是:“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杜预注:“夜饮

为淫乐.”可见人们是如何自觉地遵守和服从这些礼制的规定的.
由于这种包括饮酒在内的以礼制为上的风气在汉代被统治者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所以从东汉

后期开始,作为物极必反的掣肘力量,一股与传统礼教思想背道而驰的饮酒现象开始出现.«后汉书

戴良传»:“良少诞节,母熹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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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１４７６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１４７６页.
吕思勉:«原酒»下册,«吕思勉遗文集»卷下,第５３２页.
见«礼记曲礼上»、«礼记丧大记»等.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１７７５页.



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
苟不佚,何礼之论! 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①按照礼

教的规定,大丧期间除生病者为保持体力可以饮酒食肉外,其他人一律要居庐啜粥②.戴良的哥哥就

是依照礼教的规定行事的,而戴良却敢于冒犯礼教.在他看来,礼教的作用是为了抑制人们过分的

情欲发泄;倘若没有这种过分的情欲发泄,那么礼教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用它来要求和

约束任何人.因为当你真正为亲人悲痛不已时,已经根本不能顾及嘴里的食物是酒肉还是粥食,那
么你吃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了.这种对违反礼教的饮酒行为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不仅使当时

的论者不能夺之,而且也是魏晋士族文人在饮酒的问题上背叛礼教的先驱和先声.余英时盛赞戴良

此举,认为:“由是观之,竹林之狂放,其来有自.”③此外,像仲长统、孔融等人的思想中,都有不少鄙睨

礼教、向往个性的因素④.
魏晋名士的包括以饮酒在内的反礼教活动一方面是东汉戴良等人行为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

时政治环境作用的产物.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刺激了无数政客的政治野心,而使他们将传统所谓

忠君意识和礼让之德抛在了脑后.他们纷纷不顾礼义廉耻,专权弄国.其中曹操还比较坦荡,不敢

直面礼教,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司马氏政权却一面行窃国大盗之实,一面却又以礼教的名义装扮

自己,号称以孝以礼治天下.这种行经当然瞒不过时人的眼睛,所以当时许多士族名士反对礼教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以此戳穿司马氏政权赖以欺骗世人的面具.鲁迅曾说过:“例如嵇阮的罪名,
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
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

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

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

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

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

迂执得多.”⑤饮酒就是他们向礼教开刀.阮籍是以饮酒反对礼教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⑥别人讥讽他的原因,是因为«礼记
曲礼上»有明确的规定:“嫂叔不通问.”⑦可见阮籍十分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如何违背了礼教,他这样做

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向礼教挑战.作为他反礼教行为主要部分的是其饮酒活动: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
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⑧

阮籍在这里的违规之处在于他没有尊崇儒家礼教对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⑨.从大的方面看,“男
女之别,国之大节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具体来说,«礼记曲礼上»明确规定:“男女

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郑注:“皆为重别,防淫乱.”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礼教和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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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的丈夫所担心的“淫乱”事情并没有发生.可见阮籍的动机并不是从根本上违背礼教,而是反对礼

教对人的过多的形式上的限制.这也正是戴良所说的“情苟不佚,何礼之论”.而阮籍在破坏礼教规

定时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以买酒的方式与邻妇正面接触,并进而醉卧其侧,从而证明礼教繁琐规定完

全是多余之物.类似情况还有: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

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
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①

尽管何曾对阮籍的指责更多是出于不同政治营垒的排挤目的,但他的落井下石并非没有根据.礼教

对于为父母一类长辈守丧期间的饮食有着详细而明确的规定.«礼记丧大记»:“期之丧,三不食;
食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饮酒.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父在,为母,为妻.九月之

丧,食饮犹期之丧也.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饮

酒,不与人乐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饮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饮酒可

也.”②“期之丧”是指父母等长辈的一年为期的重丧.在此期间内是禁止食肉饮酒的.所以何曾以此

进谗,想置阮籍于死地.关于为什么“有疾,食肉饮酒可也”,«礼记曲礼上»有过具体的解释:“居丧

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③这就是

说,允许你饮酒食肉,是为了让你养好身体,以尽孝子的职责.身体垮了,就没有当孝子的本钱了.
可一旦身体恢复原貌,还得照旧去喝你的粥.司马昭正是利用了礼教这一特殊规定来为阮籍开脱.
从故事交代的内容看,阮籍并没有什么有病的症状.所以他的饮酒食肉并非像司马昭所说的那样是

因病而补养身体,而是正像何曾说的那样,完全出于反礼教的目的.这一点,从«世说新语»其他故事

也可得到互证: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刘注引邓粲«晋纪»:“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
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世说新语任诞»)④

清人李慈铭曾对此事的真伪深表怀疑:“案父母之丧,苟非禽兽,无不变动失据.阮籍虽曰放诞,然有

至慎之称.文藻斐然,性当不远.且仲容丧服追婢,遂为清议所贬,沉沦不调.阮简居丧偶黍臛,亦
至废顿,几三十年.嗣宗晦迹尚通,或者居丧不能守礼,何至闻母死而留棋决赌,临葬母而饮酒烹豚.
天地不容,古所未有.此皆元康以后,八达之徒,沉溺下流,妄诬先达,造为悖行,崇饰恶言.以籍风

流之宗,遂加荒唐之论,争为枭獍,坐致羯、胡,率兽食人,扫地都尽.邓粲所纪,«世说»所取,深为害

理,贻误后人.有志名教者,亟当辞而辟之也.”⑤旧时文人往往迷信礼教,不敢对其作具体分析,因而

导致该语主观倾向过于鲜明,唯独缺少事实证据.所以余嘉锡笺疏称:“以空言翻案,吾所不取.籍

之不顾名教如此,而不为清议所废弃者,赖司马昭保持之也.观何曾事自见.”⑥此语颇有见地.但余

氏并没有对文中阮籍违反礼教的行为作出理性分析,则为美中不足.按此事再次证明了戴良“情苟

不佚,何礼之论”的道理.给亲人送葬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血缘的亲情.阮籍的行为恰恰表明他与母

亲之间的骨肉亲情生死不渝.这就说明,儿子与母亲之间的骨肉亲情,并不是用礼教的外在规定所

能培育和造就的,它来自母子之间真挚而永恒的亲情.从而完全摧毁了礼教横在生死亲人之间的障

碍和约束,使儿子的恋母之情能够顺其自然地发泄流露,而不是用礼教加以扼制.因为在阮籍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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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的刺激恰恰可以燃起自己对母亲亲情炽烈之火,而不是像礼教的设计者所认为的那样,酒精可

以使自己的“情佚”.这就等于宣布了礼教关于期丧饮酒食肉限制的荒唐,为饮酒从作为礼教的附庸

到成为反礼教的工具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三、从养生手段到及时行乐

从殷人关于酒的“五齐三酒”的划分上可以看出,五齐系为神而制,三酒则为人而制.为人制酒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酒养生.«礼记射义»:“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①先秦典籍有不少这

方面的记载.
先看饮酒的养老功用.«周礼天官酒正»:“凡飨士庶子,飨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②

这是对以酒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曾元养曾子,必
有酒肉.”«诗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郑玄笺:“春酒,冻醪也;眉寿,豪眉也.又

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③«诗经大雅行苇»便是一篇具体向老人献酒,以祈其长寿的诗

篇.毛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

福禄焉.”诗末云:“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
介景福.”郑玄笺:“养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④甚至年龄愈长,愈可以得到更多酒的祝福.«周
礼天官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贾公彦疏:“秩,常也.谓若老臣年九十已上,常与之

酒.云以书契授之者,谓酒正授使者酒,书之多少以为契,要而与之.故云以书契授之.”⑤

再来看酒的养病功用.前已引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看来

有疾时饮酒食肉并不仅仅是一种临时的照顾,还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和保健方法.«礼记檀弓上»:
“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郑玄注:“增以香味,为其疾不嗜

食.”⑥可知古人已经明白如何用酒肉的香味来刺激因病无食欲者的食欲,以利其健康.«周礼天官

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同书«疡医»也说:“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郑玄注:“五味,
醯、酒、饴、蜜、姜、盐之属.”⑦因为五味中酒属苦味,而中医认为苦味可养气⑧.可见饮酒可以有助于

养气,从而有益于人体健康.另外酒正所掌管的四饮之中,第二项便是“医(醫)”.这个“医”正与酒

有关.郑玄注:“‘医’之字,从殹从酉省也.”贾公彦疏:“二曰医者,谓酿粥为醴则为医.”⑨说白了就是

用酒酿来治病.所以吕思勉先生猜测“医”字的本义就是指以酒为养.
此外,古人还认为酒具有养神补气的作用.«礼记郊特牲»:“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

也,故无声.”孔颖达疏:“饮是清虚,养阳气,故有乐;而食是体质,养阴气,故无乐.”«周礼天官
酒正»:“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贾公彦疏:“王致酒,后致饮,夫妇之义者.酒是阳,故王致之;饮
是阴,故后致之.是阴阳相成,故云夫妇之义.”这似乎又是在暗示饮酒对于夫妇房事的积极作用.

因为饮酒有以上所说的养生作用,所以古人往往用赌博胜负之法,或争胜得饮,或礼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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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天官疡医»:“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贾公彦疏:“酒则苦也.”«十

三经注疏»上册,第６６８、６６７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６６９页.
参见吕思勉:«原酒»,«吕思勉遗文集»卷下.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十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１４４６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６７０页.



«诗小雅青蝇»:“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
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①«礼记射义»释此云:“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

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②由于酒可养老养病,故射中的者有权将此好处让给对方.
后代饮酒行令,输者被罚喝酒,其源盖从此来.此所谓将养生之用让于他人者.«战国策齐策二»: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划地为蛇,先成者饮

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

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③这个著名的“画蛇添足”故事,正告

诉我们当时人们是如何赌胜争饮的.可见饮酒的养生作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社会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战乱频仍(包括统治者的滥杀无辜)使人们的

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使人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和时光的飘忽.这一基本事实是汉末以来

人们较多考虑养生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由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观念不同,所以使得他们对养生问题

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道教主张用服食求仙的办法去人为地延长生命,佛教则用轮回之说把问

题留到来生,更多的人则主张放弃对延长生命的追求,而代之以及时行乐.因为佛教的盛行在东晋

以后,所以东晋以前这个问题的分歧主要是道教的服食求仙派和及时行乐派的竞争.因为求仙派以

服药为主要行为特征,及时行乐派又以饮酒为主要行为特征,所以王瑶先生将二者称为“服药派”和
“饮酒派”④.服药的方法集中代表了道教以人为方式延长物质生命的期冀.但这种方法一来收效较

晚,服食求仙需要较长的时间长度才能被验证,这对人的忍耐力要求太高;二来服药成功的例子实在

罕见,而相反失败者却大有人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服药一法的怀疑.向秀就曾针对嵇康在

«养生论»中关于服药可以成仙的说法批驳道:“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
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⑤由对服药的

怀疑,又倒向对饮酒的追慕.«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
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⑥这种怀疑服药而推崇饮酒的观

念甚至一直持续到隋末唐初.王绩«赠学仙者诗»:“采药层城远,寻师海路赊.玉壶横日月,金阙断

烟霞.仙人何处在,道士未还家.谁知彭泽意,更觅步兵那.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

醉,定不学丹砂.”⑦

当殷周时期人们向往的以饮酒来养生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时,人们便自然开始想到,以酒来

养生的可能性还是否存在.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饮酒又该派上什么用场? 在饮酒派看来,与其

以极大的耐心去等待那成败难料,并无成功把握的仙境(而且还要冒服药失败患病甚至死亡的危

险),不如在眼前的瞬间去寻找永恒———及时行乐.他们认为,倘若不能成仙,则人必有一死.况且

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死难料,朝不保夕,“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⑧.既然如此,就应

当加倍珍惜眼前可以实现的快乐.«列子杨朱»集中代表了这种及时行乐和放纵肆志的思想⑨:“万
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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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十四之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４８４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１６８９页.
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３６页.
参见王瑶:«文人与药»,«中古文学史论集»,第１５ １８页.
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１８７６

１８７７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３２页.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６页.
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二,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第３６７页.
«列子»一书虽托名战国列御寇,现已公认为六朝人所作,故可视为代表魏晋人思想的言论.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前言及

附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

其异?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本来就十分有限,即使在这有限的时光里,真正属于个人生命的部

分又微乎其微,正如«列子»所云,“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
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

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 奚乐哉? 为美厚尔,为
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

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
重囚累梏,何以异哉?”①当看破红尘之后,他们便将及时行乐看得高于一切:“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

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 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为此弗若死矣.
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
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国之能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②这正如

王瑶先生所说:“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

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③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酒的味觉刺激,还是醉酒

之后所产生的飘渺幻觉,都是及时行乐的最好手段.所以魏晋名士饮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求

长生而无望之后,为增强自己的生活质量而采用的普遍方式.
汉末时围绕曹操禁酒的问题曾出现过一场有趣的闹剧,这场闹剧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魏晋名士

以饮酒为及时行乐方式的序幕.曹操本人乃是酒中豪客,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名句尽人皆知.
他不仅在饮酒中发现了人生的短促,而且还找到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说明

曹操本人的饮酒是带有相当的及时行乐色彩的.可正因为他本人有过饮酒解忧的切身体验,所以也

就十分明白在天下大乱、造酒的粮食十分紧张的年代,如果天下人都如此饮酒,那么对于国家和社会

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时便十分果断地宣布禁酒.可他的政策与自己行为

的矛盾当然躲不过世人的耳目,所以他的禁酒令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以孔融为代表.孔融也

是一位高阳酒徒,常常把“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从他五岁的儿子从其床

头偷酒喝的故事,就可知这位父亲的嗜酒程度④.曹操的禁酒令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理想,所以他理

所当然地反对曹操的禁令.耐人寻味的是,孔融选择的反对曹操禁令的理由,恰恰是曹操用来杀死

自己的礼教.«世语»载:“魏太祖以岁俭禁酒,融谓‘酒以成礼,不宜禁’,由是惑众,太祖收置法焉.”⑤

他先后写了两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以调侃不恭的笔调,对曹操的禁酒令发出责难.在第一篇书

中,孔融引经据典,列举众多事实,说明饮酒在若干重要历史事件中的正面作用,从而说明“酒之为德

久矣”,“酒何负于治者哉”的道理.尤其是他第一次对于历代文人心目中的人格偶像屈原进行了调

侃和揶揄:“屈原不 糟歠醨,取困于楚”⑥.这就暗示出作者对于屈原过于追求名节,放弃包括饮酒

在内的人生享乐的生活观念的不同见解.在第二篇书中,他又针对曹操提出的饮酒可以亡国,故须

禁止的说法提出反驳.他指出如果因为什么亡国就禁什么的话,那么徐偃王是因为行仁义而亡国,
你为什么不禁仁义? 燕哙是因为谦让而失社稷,你为什么不禁谦让? 鲁国是因为尚文而亡国,你为

什么不禁文学? 夏商是因为女人而失天下,你为什么不禁婚? 所以禁酒的真正原因“疑但惜谷耳,非

１４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２２１、２１９ ２２０页.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２２６页.
王瑶:«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集»,第２９页.
«世说新语言语»:“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何以不拜?’答曰:

‘偷,那得行礼!’”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６８页.
«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条刘孝标注引«世语»,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

«世说新语笺疏»,第２５页.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９２３页.



以亡王为戒也”①.其实孔融的本意也未必就是要维护饮酒的礼教意义,他的真正意图还是要给广大

士人以自由喝酒来及时行乐的机会,而不是让禁别人酒的人自己却用杜康来解忧.
孔融虽然因酒被杀了,但他的死却让人们看清了曹操禁酒的真实目的.他们越发毫无顾忌地去

饮酒,去及时行乐了,而全然不把饮酒的养生作用放在心上.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魏晋时期士族文

人的共识: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
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实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②

及时行乐的最大障碍就是它与人的社会名誉的矛盾,其实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的对立.礼法

之士将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所以要以彻底牺牲自己的个人欲望和享乐为代价;
及时行乐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个人享乐视为第一追求,而不肯用社会角色作为束缚自己的绳索.
对于这个观点,«列子杨朱»曾有过清楚的表述:“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
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
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③观此可知张翰的回答,正是援引杨朱的这一观点.
事实上他这一番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反倒使他留下了身后之名.明人王世懋评曰:“季鹰此意甚远,欲
破世间啖名客耳.渠亦那能尽忘? 本谓忘名,乃令此言千载.”④张翰还在另一场合表达了这一观点: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

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⑤

以眼前的享乐来取代身后的虚名,这就是他们对于这一社会矛盾的选择.不过在前一则故事中张翰

表述更加明确的是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愿意用眼前的一杯酒去换来那虚伪的身后之名.这样,他们也

就扫除了拦在及时行乐前的最大障碍,从而无所顾忌地尽情饮酒,尽情享乐: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
“毕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

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郎也,释之.卓遂引主人燕

瓮侧,取醉而去.”)(«世说新语任诞»)⑥

«晋书毕卓传»记此作:“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⑦毕卓的话及其被误认为盗酒者的故事典型地反映出他们以及时行

乐为目的的饮酒活动.为此,他们便将饮酒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周 “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
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桓温和卫永为一对酒友,温“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

尔”⑧.这就是他们以饮酒的方式来“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这种及时行乐的观念可以在六朝

时期众多的咏酒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西晋张载«酃酒赋»云:“故其为酒也,殊功绝伦.备味滋

和,体淳色清,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遗忧消患,适性顺情.言之者嘉其美味,味之者弃事忘荣.于是

纠和同好,以遨以游.嘉宾云会,矩坐四周.设金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以绮错,进时膳

之珍羞.礼仪攸序,是献是酬.咸得志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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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４６７页.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８６９ ８７０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毕卓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８１页.按,“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语出

三国郑泉,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见«世说新语任诞»,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８７４ ８７５页.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八十五,第１９５０页.



至于古代饮酒的养生作用,在魏晋名士的眼中已经完全淡化.在前述刘伶不顾妻子劝告,以发

誓戒酒之名再次骗酒,一饮而醉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刘伶妻的劝告完全出于养生的目的.而刘伶的

欺骗行为说明他已经全然不把饮酒与养生联系在一起,甚至是调侃了所谓饮酒的养生作用.类似的

情况还有:

　　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何为恒饮酒? 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群曰:“不

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群尝书与亲旧:“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曲糵事.”(«世说新语任

诞»)①

王导是以酒精对酒家覆瓿布的腐蚀作用向孔群提出饮酒有害养生的警告,而孔群却荒唐地以糟肉为

喻,说明饮酒不但无害,反而有益.这并非是以严肃的态度来探讨饮酒的养生作用,而是玩笑的态度

为酒鬼嗜酒寻找理由.所以这与其说是肯定饮酒的养生作用,不如说是对饮酒养生作用的亵渎和揶

揄.后面一句七百斛秫米尚不够他做酒引子的话,可谓对其这种初衷的注脚.按酒可烂肠为汉晋间

人们的普遍看法,«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②但名士

并不以此为戒,不以养生为重,反而以其味美而乐此不疲.葛洪«神仙传王远»:“远谓经家人曰:
‘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 ,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

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③又王嘉«拾遗记»:“张华为九酝酒,
醇美,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叫笑摇荡,令人肝肠消烂,俗人谓为‘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

宵之乐,两说声同而事异也.闾里歌曰:‘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④可见不顾养生的以及时

行乐为目的的饮酒确乎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这样,古代饮酒的养生作用在«世说新语»中的魏晋

名士眼里就已经完全被其及时行乐的需求所取代了.

四、从兴亡之兆到“慢形之具”

除了祭祀、礼教和养生之外,古人还在饮酒活动中发现了其重要的政治性功能.«说文»在解释

了酒的造就人性善恶的功能外,又接着说:“一言造也.吉凶所起造也.”也就是说,它往往是事物吉

凶福祸的起因.正是从这个角度,周成王在«尚书酒诰»指出,先民造酒是用来娱神的,不是用来娱

人的.殷纣王等人违背了这一初衷,滥饮无度,所以造成国家的灭亡.显然,周成王十分敏锐地看到

了饮酒对于政治兴亡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要引以为戒,禁止人们“群饮”和“崇饮”.然而问题还并非

如此简单.周成王发布这篇«酒诰»还有其更深一层的政治用意.
«酒诰»的第一句就是“明大命于妹邦”.这里首先交代了发布此诰的地点是在殷的国都“妹”地.

孔氏传:“妹,地名.纣所以都,朝歌以北是.”⑤周人以这种口气向殷人发布诰令,显然带有明显的震

慑和威吓意味.可疑问也就出在这里.既然这篇诰令是在殷地国都给殷人看的,而殷人又是那么酷

嗜饮酒,那么让殷人自己以此法自取其亡岂不是一件好事? 可见此诰另有用意.原来,殷人带有宗

教政治聚会色彩的“群饮”和“崇饮”对周朝的政治新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所以周人要用禁酒的方

式,来切断殷人可能借饮酒的聚会进行政治颠覆,卷土重来的可能⑥.这就表明无论是殷人还是周

人,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饮酒活动所可能产生的政治作用.所以从此之后,人们对于饮酒对政治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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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７４２页.
张双棣等校注:«吕氏春秋译注»(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页.
葛洪:«神仙传»卷二,«增订汉魏丛书»本.
王嘉撰,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九«晋时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２０５页.
这一观点本自今人谢选骏,他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中说:“酒与宗教的关系如此密切,殷人的宗教祭仪有如此频繁,那

么殷人嗜酒的习俗亦当有其深刻的宗教政治意义.正因为如此,«酒诰»中的‘荒湎于酒’的指责和严禁,事实上是对殷人频繁进行传

统宗教活动的变相谴责.起到了压制殷人传统宗教文化的作用.”(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６２页)



亡所可能起到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负面看,酒可亡国的道理从«酒诰»开始就广为人知;从
正面看,关于酒对于兴邦治国的作用,孔融在«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中所罗列的事例大体已包含在内:

　　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人着旨酒之德.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戹鸿门,
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畼

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

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 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①

孔融列举的这些事例并非完全是他自己的总结,而是一些历史传闻,且有些传闻人们的看法还不尽

相同.«孔丛子»云:“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斛.子路嗑嗑,尚
饮十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吾子何辞焉?’子高曰:‘以穿所闻,贤圣以道德兼人,未闻以饮食

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则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盖其劝厉奖戏之辞,非实然

也.’”②其实孔融的本意也并非是要真的以此彰扬饮酒的兴亡作用,而只不过是想为酒徒们的狂饮找

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但既然«孔丛子»中子高的话与孔融所说大相径庭,所以它实际上也就

隐含着一个对饮酒与兴亡荣衰,是非功过等国家大事关系的态度问题.说得形象具体一些,就是“以
醒为荣”,还是“以醉为荣”? 正是在这一微妙而深刻的问题上,从先秦到«世说新语»中士族名士饮酒

的文化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尚书酒诰»中已经明确宣布对群饮滥饮的取缔,所以以入世为特征的儒家信徒从“修齐

治平”的大业出发,坚决抵制酒精对正人君子的侵蚀.屈原那句名言“世人皆醉我独醒”可谓是这种

观念的集中代表.如果说屈原这句话还带有某种象征意味,或许不宜完全以坐实的态度理解为具体

的饮酒活动的话(但此语显然也应当包含具体的饮酒活动),那么«孔丛子»中子高的话则完全可以作

这种理解.因为如果说孔融所列举的事例中那些古代传说中的尧舜乃至子路饮酒的故事都难以落

实,可以视为传闻或嗜酒者的编造的话,那么其他事例(从樊哙到于定国)却都是有史可查的.可是

无论是那些日旰宵食、励精图治的明君,还是那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都不愿把自己的丰功

伟绩与那些醉醺醺的酒鬼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只好采取子高的办法矢口否认.这就明白地显示出受

儒家思想统治规范的人们是以“以醒为荣”的态度来看待饮酒的政治兴亡功能的.曹植在«酒赋»中
虚拟的“矫俗先生”的话很能代表这种观点:

　　于是矫俗先生闻而叹曰:“噫,夫言何容易? 此乃荒淫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觞酌,流情

纵佚,先王所禁,君子所斥.”③

可见曹植本人虽然是一位因政治失意而恋酒的人,但他还是反对饮酒过渡,“流情纵佚”.但是这种

观点到了魏晋时期已经不是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这是由魏晋时期险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汉末以降,尽管世家大族的经济实力已经有了迅速膨胀,但其政治地位还没有很快达到与王权

掣肘对抗的地步.在东晋之前,士族的政治地位还要受到王权的制约.所谓门阀政治也是东晋以后

的事情④.所以在曹魏和西晋时期,由于曹操和司马氏政权的强大力量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尖锐冲

突,使得广大士人普遍感到政无准的,依违难就⑤.如果像何晏、夏侯玄等人那样,积极投身于两派的

政治角逐,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像何曾、贾充、钟会那样,以卖身投靠换来政治地位,又为广大士人

所不齿.所以,从正始时期开始,就有部分文人努力寻求第三条道路,即以泯灭是非,忘却时事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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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回避现实中的政治是非.他们努力用面纱和烟幕把自己掩蔽起来,使别人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政

治态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少说话———出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办法,因为人

不可能将自己包裹得那么绝对严实,于是他们自然想到了醉酒.人在醉酒以后,即使说几句醉话,也
会因容易被人谅解而遮掩过去.于是,荒唐的醉鬼形象不再是受到指责和鄙夷的对象,而是成了大

家都争相效仿的弄潮儿.刘伶在«酒德颂»中所讲的“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

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正是当时文人们普遍的希望以醉酒躲避政治是非的

心态.东晋庾阐«断酒戒»云:

　　盖神明智惠,人之所以灵也;好恶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运于常性,好恶安于自然.吾

固以穷智之害性,任欲之丧真也.于是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瓒、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

行榼,家无停壸.剖樽折杓,沉炭消炉.屏神州之竹叶,绝缥醪乎华都.①

庾阐在这里已经把当时人们以饮酒作为避世手段的道理讲得比较清楚了.在他看来,人的智慧和是

非观念虽然是个好东西,但对它不能刻意追求,而应当将其融注于自然生活中.因为过分刻意追求

它们,就会落入“穷智害性”、“任欲丧真”的境地.所以要用酒来淹没这些是非功过,不要让智慧穷

尽.可见庾阐与刘伶的观点一样,完全走到了与屈原的“世人皆醉我独醒”,以及子高“以醒为荣”相
反的立场上了,而代之而起的,自然是“以醉为智”的新的饮酒观念.

沈约在«七贤论»中曾经对“竹林七贤”以饮酒的方式逃避现实之举的内在原因作过透辟入理的

分析: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

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谋皇祚,诛 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

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
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

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塗.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
故毁形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

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

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②

“慢形”就是涂抹面孔③,就是用酒精的作用将自己的真实面孔隐藏起来,以醉酒的方式达到逃避政治

是非的目的.以酒作为“慢形之具”,可谓竹林七贤的天才发明.有了它,就可以忘却现实的是非福

祸,“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且看东晋名士周 的醉酒: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世说新语任诞»)④

周 热衷沉醉不醒,似乎与其“深达危乱”有关;而且他“三日不醒”的事件经常发生.据该条刘孝标

注引«语林»,周 为自己寻找了许多烂醉的理由.姐姐死了要“三日醉”,姑姑死了要“二日醉”.依

此类推,生活中各种大小事件均可成为其几日醉的理由.他沉醉不醒的用意,就是尽可能地躲过政

治和政务,打发时光.«语林»还载其“每醉,诸公常共屯守”.以醉酒的借口,让别人代替自己理政,
岂不是躲过政治是非的最好办法? 他如阮裕得知王敦有篡逆之心,为避免是非,遂“纵酒昏酣,不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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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①;杨淮“见王纲不振,遂纵酒,不以官事规意,消摇卒岁而已”②等等.然而以酒为“慢形之具”,
以躲过政治是非的最成功者当推阮籍.

沈约关于阮籍以酒为慢形之具的分析在«世说新语»等有关故事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世说新

语任诞»:“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说明他是

借酒浇愁.但他借酒浇愁的很大功用,却是遮掩面孔,躲避是非.最典型的事件是“文帝初欲为武帝

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③.他的这种方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
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④.而他之所以能够蒙混过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经饮酒涂抹后

的面孔已经为司马昭所接受和信任,承认他是谨慎而不搬弄是非的人: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刘注引李康«家诫»:“昔尝侍

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

受诏.上顾谓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复问吾,吾对曰:
‘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举近世能慎者谁乎?’吾乃

举故太尉荀景倩、尚书董仲达、仆射王公仲.上曰:‘此诸人者,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各其慎

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 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

慎乎!’”)(«世说新语德行»)⑤

阮籍的好友嵇康也对此有过类似的评价:“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

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⑥司马昭和嵇康两个视

同水火的冤家竟然在对阮籍饮酒及其效果的看法上完全一致,这就清楚地说明阮籍以饮酒为慢形之

具的确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不过从阮籍的行为上似可得出这样一点推测,要想真的以酒为慢形之

具,恐怕不能真醉,因为如果真醉的话也就容易嘴上把不住门,达不到“至慎”的效果了.这也许是阮

籍和嵇康均为七贤成员,又同样嗜酒,然而下场却迥然不同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论述可以看出,作为记录魏晋文人重要生活内容的«世说新语»中名士的饮酒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潮的左右和影响,在饮酒文化的内涵上,表现出与古代传

统饮酒文化的很大变异.这些变异走向的基本特征是,饮酒的社会性色彩大大淡化,而个人色彩却

大大强化.其人人可用的世俗性取代了事神从礼的庄严性.其次,饮酒的物质需求的色彩大大淡

化,而精神、文化的色彩却大大强化.其超凡脱俗的精神需求取代了视而可见的物质需求.从此,饮
酒活动走进了文人的个人生活,走进了文人的诗篇文章,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重要酵母和源

泉动力,成为中华精神文明的值得骄傲的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魏晋时期名士饮酒的文化内

涵变异,就没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酒文化和酒文学的繁荣和兴盛.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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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世说新语赏誉»“大将军语右军”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

笺疏»,第５３９页.
见«世说新语赏誉»“王大将军与丞相书”条刘孝标注引荀绰«冀州记».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第１３６０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第１３６０页.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第２１页.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刻本,１９７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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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的“自我文化对峙”:
走出“传统－现代”的文化迷局

黎 志 敏

摘　要:鲁迅并非一个具有“内在统一”的文化主体.鲁迅身上同时存在“传统文化自我”和“现代文化

自我”,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私人生活中,后者主要体现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鲁迅的两个文化自我之间

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对峙局面,终其一生都未能缓解.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

文化历史背景所导致的,此外,也有鲁迅个人的原因:鲁迅本人未能在理论上完整地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的构成逻辑,未能认识到现代文化其实与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人性基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

共同点是根本性的,其不同点只是方法上的.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导致其本人未能在文化层面实

现“自洽”,也导致他提出了不少偏激的文化主张.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过,他在文化方面具有较

大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反过来侵蚀了他的文学魅力.对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所造成的各种文化问题,促使我们以理性的“改良”态度取代

感性的“革命”态度,稳妥地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关键词:鲁迅研究;现代文化;传统文化;自我文化对峙

鲁迅在中国学界享有崇高声望,在２０世纪(尤其是２０世纪前半叶)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

将.他的思想以及文化主张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２１世纪以来,人们在对由新文化发展而成的现代文化体系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之后,逐渐发

现了鲁迅及其作品中所存在的时代局限性———具体体现为鲁迅身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严重对峙的

“文化自我”.对鲁迅的“自我文化对峙”现象进行深入探究,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化与传统

文化的关系,促进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鲁迅的两个文化“自我”

认真考察鲁迅与朱安和许广平两位女性颇为复杂的婚姻关系,可以发现鲁迅身上的两个文化

“自我”.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符合传统婚姻文化规范,为人们所认可.但是,由于鲁迅终生不与朱安圆房,

导致他们的婚姻缺乏实质,不符合传统婚姻文化伦理之“义”,即所谓“昏礼者,将以合两姓之好,上以

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经过自由恋爱公开同居,并且育有一子.
他们之间有现代爱情的理想与坚持,却不具备现代婚姻文化的形式,不符合现代婚姻文化伦理规范.

２０世纪上半叶,包办婚姻在中国还很常见,当时的很多新式人物也像鲁迅一样经历过包办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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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例如与鲁迅同为民国名人的徐志摩,乃至民国总统蒋介石都有过类似经历.不同的是,徐志摩和

蒋介石后来在与自己“自由恋爱”的女人结合前都正式与原配解除了婚姻关系,而鲁迅没有.在再婚

之前是否解除“包办婚姻”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标志意义,它标志一个人是否真正走出了传统文化的

伦理场,是否真的在身体力行现代文化理念.
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但他却依从传统文化规范,不顾新文化阵营人士的反对,

自愿接受母亲的安排与“小脚”女人江冬秀结了婚.胡适和鲁迅的婚姻都是长辈安排的,在表面上看

是一样的,不过,进一步考察,却发现了本质的不同:鲁迅终生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不接受朱安,而胡适

却是接受江冬秀的———或许胡适与江冬秀之间具有很多差异,但他们一起生儿育女,拥有正常的家

庭生活.
尽管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很多理念上大相径庭,有时甚至呈现尖锐的对立状态,然而,现代文

化与传统文化也有共通的地方.现代婚姻文化在文化形式上所强调的是婚姻双方的“自愿原则”,它
并不介意婚姻双方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父母介绍的.只要胡适和江冬秀互相接受对方,自愿结婚,那
么他们之间的婚姻也就没有违背现代婚姻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与江冬秀之

间的婚姻既符合传统文化规范,又符合现代文化规范.事实上,即便在现代社会,子女在寻找配偶时

也往往会征求父母的意见,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与祝福,尽管他们会将最终决定权保留给自己.
鲁迅开始时是坚决反对母亲为自己包办婚姻的,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他提出让朱安放脚并进

学堂读书的条件之后勉强同意了.可悲的是,在结婚之后,鲁迅终究与朱安毫无共同语言,他因此也

一直不肯跟朱安圆房,到后来甚至一句话也不跟朱安说.婚姻的意义在于“相濡以沫”以及“生儿育

女”,而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在这两点上都空空如也,他们的婚姻只是一个空壳子.
那么,鲁迅为什么不跟朱安解除婚姻关系呢? 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朱安不同意.朱安是一位

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贤淑女子,离婚对她来说与害她的性命无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的母

亲———她一手操办了鲁迅与朱安的婚姻,自然是不同意他们离婚的.鲁迅曾坦言:“这是母亲给我的

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①鲁迅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妥

协立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奈.
从文化层面来看,鲁迅不忍与朱安离婚,归根到底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其身上的“在场”,其突出表

现形式乃是鲁迅对母亲的“孝顺”——— 一种以牺牲个人利益、个人幸福以及个人立场为代价的顺从.
这种“孝顺”的人生态度,表明鲁迅身上具有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传统文化自我”.判断一个人

具有传统还是现代文化属性的基本方法,可以看他对“父(母)子(女)关系”的理解、界定与践行.传

统文化主张孝道,要求子女顺从父母,现代社会主张自由平等,要求子女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②.鲁

迅在给自己带来极度痛苦与折磨的婚姻大事上对母亲的“孝顺”,表明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传统文

化人.
事实上,鲁迅一辈子对母亲都非常孝顺,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公开同居之后,还常常给母亲写信,

详细汇报自己在上海生活的方方面面.鲁迅坚信他母亲是爱他的,并且多次向朋友们提及,例如在

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１日致赵其文以及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４日致萧军的信中都谈到了这一点③.他在１９２６年

１１月１５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还说:“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④(这里的“一
个朋友”即指许广平———引者注)由此可见鲁迅对其母亲在情感上的依赖之深.毫无疑问,传统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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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６０页.
参见黎志敏:«“我从哪里来”:父母子女关系的现代文化规范»,氏著:«现代文化经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 １６

页.本文中有关现代文化的基本规范均可参见该书.
鲁迅:«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４２页;鲁迅:«致萧军»,«鲁迅全集»第１３卷,第

１９５ １９７页.
鲁迅、景宋:«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３页.



文化已经内化为鲁迅生命的有机部分.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谓“百德孝为先”乃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文化自觉,至今仍然具

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孝道”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乃是因为它植根于人性本身,弗洛伊德曾经提

出过“恋母情结”的概念,形象地指出了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与情感方面的深度依赖.而且,“孝道”非
常有利于传统“等级”社会结构的构建与管理,在家庭中,以孝道规范家庭关系,非常容易建立家庭秩

序;在政治上,将“官民关系”定义为“父子关系”,非常有利于建立社会秩序①.这是“孝道”一直为人

们所推崇的原因所在.
现代文化并不笼统地反对孝道.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也主张子女与父母保持亲密和谐的

关系,也主张父母在子女年幼时尽心爱护、尽力抚育子女,也主张子女在父母年迈时帮助扶持父母,
等等.不过,现代文化主张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获得精神与情感的独立,反对父母利用子女对他

们的精神与情感依赖对子女进行情感控制与行为操纵,反对父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身上,以
“爱”的名义行损害子女利益的事实———从主观上来看,父母都是为了子女好,不过,当父母不顾子女

的反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身上时,往往会在客观上对子女造成深度伤害———现代文化并非为

了反对孝道而反对孝道,现代文化乃是因为传统孝道的不合理之处而反对孝道;反对孝道的这些不

合理之处,对孝道的双方(即父母与子女)均能带来益处.鲁迅的母亲不顾鲁迅的反对与幸福,坚持

为鲁迅包办婚姻,就是在对鲁迅进行情感控制与行为操纵;更为可惜的是:鲁迅的屈从,也表明他在

情感与精神上并未完全获得独立.不难想见,鲁迅的母亲在看见鲁迅常年不与朱安同房,一定也会

产生深深的不安;如果她了解现代文化理念,并且有机会选择,那么她也一定会选择现代文化.
然而,鲁迅也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的“孝子”,否则他不会违背传统文化“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的“孝子”规范,拒绝与朱安同房.
传统婚姻文化并不承认“爱情”的独立价值,而鲁迅却是非常重视“爱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鲁

迅又具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文化意识.因为缺乏爱情,鲁迅能够顽强地抵制传统文化的压力,顽强地

克制自己的情欲,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不和朱安圆房,这足以可见鲁迅对“爱情”之信念的执著.
他对爱情的独立价值的顽强坚持,对个人感情底线的坚守,完全符合现代文化的原则②.这说明鲁迅

身上也具有一种植根于其生命体验的“现代文化自我”的“在场”.
在其反对传统文化的著述中,鲁迅的“现代文化自我”更是得到非常丰富、全面的表现.
鲁迅身上具有两个矛盾的文化自我,即“传统文化自我”(传统鲁迅)与“现代文化自我”(现代鲁

迅),前者是鲁迅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周围传统文化环境的熏陶所自然形成的个性品质、行为习惯以及

文化信念,而后者则是鲁迅在求学过程中受到新文化思想影响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信念.后者

不仅包含他对“爱情”独立价值的坚守,更包括他一生中所发表的一切坚决反对传统文化的著作所表

达的思想感情.“传统鲁迅”与“现代鲁迅”的形成路径是不同的,前者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后

者是在外在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前者具有更多自然自发的性质,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自我”,后者

具有更多理性思考的性质,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自我”.
一般来说,勤于思考的文化人都会具有两个“自我”.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自然自我”和“理性

自我”具有同样的文化品质,在它们之间能够形成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例如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

会之中就是如此———一个秀才在家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外出求学所受到的也是传统文化教育,他的

“自然自我”与“理性自我”之间是良性的互补与互动关系.但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文化人

的人生境遇却非常特别:他们在家时所受到的乃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外出求学接受的却是与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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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黎志敏:«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现代“性”文化主张“没有感情就没有性接触”,鲁迅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一现代“性”文化原则.参见黎志敏:«现代“性”文化

伦理: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动态平衡»,«现代文化经纬»,第１１６ １３７页.



化截然不同的新文化教育,因此,他们身上的“自然自我”与“理性自我”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乃
至发生了严重“对峙”———鲁迅就是这些人的突出代表.

毫无疑问,徐志摩、蒋介石、胡适等人身上也和鲁迅一样存在“现代 传统”的“自我文化矛盾”,
不过,他们身上的这种矛盾并没有发展成为严重的“自我文化对峙”.徐志摩和蒋介石接受包办婚姻

时并没有形成鲜明的现代文化信念,他们能够按照传统文化习俗坦然地与妻子圆房,生儿育女;等到

形成了现代文化理念并遇到心仪的女子之后,他们又能够按照现代文化规范与原配离婚,之后再婚.
他们身上的“自我文化矛盾”可能在离婚时较为激烈,不过,这种矛盾在一旦真的离婚之后就瞬间自

然化解了.胡适尽管在婚前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现代文化理念,然而,他能够很好地调和身上的“自我

文化矛盾”,自愿与母亲为他相中的妻子结婚,并且一辈子也没有离婚.鲁迅的情况最为特殊:他像

胡适一样,在婚前已经受到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可是他未能像胡适那样调和自己身上的“自我文化

矛盾”,而且,在婚后他又未能像徐志摩和蒋介石那样果断瓦解自己身上的“自我文化矛盾”,从而导

致他身上的两个文化自我发生了严重对峙.终其一生,鲁迅都背负着传统文化的沉重的十字架,艰
难而又坚定地行进在现代文化的道路上,构成了现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鲁迅的传统文化修养非常深厚,在与朱安婚后的很长时间内,他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一

样克制情欲,洁身自好.与此同时,鲁迅对现代文化的追求也异常炽烈.这导致在他身上所形成的

“传统文化自我”与“现代文化自我”的对峙异常激烈.这种激烈的对峙,演变为鲁迅作品中的强大艺

术张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鲁迅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可谓其文学艺术创作最为强大的原动力.

二、鲁迅的文化“对峙困局”与“自洽疑难”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可惜的是,鲁迅毕竟无法与传统文化彻

底切割,在和许广平公开同居之后,他仍然与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婚姻关系.鲁迅就这样在新旧两

种文化的对峙中度过了自己纠结的一生.
鲁迅身上的“传统文化自我”主要体现为他在家庭生活中对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孝道”的坚守,

终其一生,鲁迅从来没有背弃“孝顺”理念,自始至终都对母亲恭敬有加.为了“孝顺”,鲁迅放弃了个

人立场,顺从了母亲的安排,与朱安成了亲;也是为了“孝顺”,鲁迅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守着空空如也

的婚姻,终生没有与朱安离婚.鲁迅的母亲自然也是赞成他与许广平同居并“生儿育女”的,事实上,
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帮助他实现了传统“孝道”的题中之义,让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孝子”.

与之相对,鲁迅身上的“现代文化自我”主要体现为他在公共社会生活中对以“自由”为代表的现

代文化的弘扬.在鲁迅的作品以及演讲之中,他始终秉持以“自由”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立场,对传

统文化进行着决不妥协的坚决斗争.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这样的战士»一文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战士形象.直到在

具有遗嘱性质的随笔«死»一文中,鲁迅仍处于一种斗争状态,他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

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①学界一般将

鲁迅的“怨敌”解读为他在学界的“论敌”,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如此,不过,不管鲁迅自己是否意识到

了,他身边的人其实更有理由“怨”他.
最有理由“怨”鲁迅的乃是朱安.从朱安的角度来看,既然鲁迅按照传统文化规范娶了她,那么

他就有义务按照传统文化规范履行丈夫的责任,至少应该为她留下一儿半女.当然,从鲁迅的角度

来看,他也是为朱安作出了牺牲的.鲁迅也曾提议分手,却被朱安坚定地否决了.鲁迅理解朱安所

奉行的“从一而终”的传统文化理念,因此也没有强求.为此,鲁迅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过着苦行僧

一般的禁欲生活.后来,鲁迅和许广平公开同居,也依然保留了朱安的“夫人”名分,因为他知道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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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最为珍视的.为此鲁迅还不惜付出了“背离”新文化阵营的代价,受到了包括其胞弟周作人等新

文化阵营人士的责难.尽管这些不足以让朱安完全平息她对鲁迅的“怨”,然而这至少表明鲁迅还是

在努力“弥补”自己按照传统文化规范对朱安的“亏欠”的.鲁迅唯一没有因为朱安而舍弃的,是自己

对“爱情”的执著追求.
其次,许广平也有理由“怨”鲁迅,因为她毕竟没有得到“名分”.许广平是一位崇尚新文化的女

青年,她从内心一定是不愿意给鲁迅“做妾”的,她是一定希望按照“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原则和鲁

迅共同生活的.鲁迅在１９１９年也明确表示:“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
实能使人群堕落.”①可是,鲁迅在与许广平结合的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与朱安解除婚姻关系.从客观

上来看,鲁迅的这种行为恰恰遵循的是传统文化“纳妾”的“多妻”文化逻辑.不过,既然许广平同意

和鲁迅公开同居,表明她也默认了鲁迅“不必解除原来的婚姻”.但是,这种默认只是一种无奈,而不

是对鲁迅做法的认同、无怨.
为了表明自己与许广平的结合符合现代爱情理念,鲁迅特意出版了表现他和许广平真爱的«两

地书».他在序言中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

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②«两地书»的
出版即便不能完全让他们的结合免受新文化阵营的指责,至少也能够表明他们在一起是“因为爱情

的结合”.鲁迅为了安慰许广平,可谓也煞费苦心.
最有理由“怨恨”鲁迅的其实是鲁迅自己.鲁迅一直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自己也认同

并且十分珍视人们对他的这一文化定位.可是,从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鲁迅有理由“怨”自己缺乏

独立自由之品格,屈从母亲意志;抱残守缺,长期守着名存实亡的婚姻;亏待许广平,以公开同居而行

“纳妾”之实.可是,无论鲁迅如何抱怨,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自我”从来就没有屈服过.鲁迅身上的

“传统文化自我”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存在:他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养成了诚信、宽厚、刚毅

等传统文化品质.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顽强地克制自己的情欲,几乎达到了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圣

人境界.而且,他传统文言文的功底也非常深厚,所作的诗词格律工整,意境深远.他还系统地研究

了中国小说史,并以非常流畅、优美的文言文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这一专著.
鲁迅身上的“现代文化自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攻击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自我”,从«狂人日记»开

始,鲁迅就在“现代文化自我”的主导下不断地公开发表小说、杂文,努力掏空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自

我”所皈依的传统文化背景.可惜的是,这一切并未能撼动他身上的“传统文化自我”,鲁迅终身未能

脱离“孝子”文化规范的约束.———不难看出,鲁迅与鲁迅自己的战斗才最为惊心动魄!
鲁迅的确有几个学界论敌,不过,学界互相辩驳乃至对骂在当时本来就十分普遍,并不值得大惊

小怪③.其他学者也和鲁迅一样有很多论敌,却并没有像鲁迅那样在临死前还特别强调一下“一个也

不原谅”.假如鲁迅像其他人一样,没有身陷痛苦的“自我文化对峙”之中,那么鲁迅对论敌的反应也

会与大家大同小异.与其说鲁迅是不肯原谅学界论敌,还不如说他是不原谅他自己.———纠结于两

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的鲁迅,始终未能在文化心理层面实现“自洽”,而“不原谅”的态度正是

他自己未能实现“文化自洽”的鲜明表征④.
鲁迅自身的矛盾性给人们对他进行道德评价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褒扬派”从鲁迅著作中列举大

量鲁迅抨击传统文化的文字,认为鲁迅就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文化先驱;而“贬抑派”则从他的婚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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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１３９页.
鲁迅:«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第１１卷,第６页.
从现代学术规范来看,公开辱骂他人是违反现代文化伦理道德规范的,应该受到社会法规的惩罚.否则,正常的学术辩论

就会受到严重干扰,不能顺利进行.
鲁迅未能实现“自洽”乃是他未能理解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性,未能发现现代与传统的有机转化通道.下文将对这一

问题进一步论述.



活等角度出发,认为他其实未能与传统文化决裂,尤其还很不尊重女性①.其实,这两种角度各自只

看到了“深陷文化对峙中的鲁迅”的一个侧面.———鲁迅所处的时代具有两套非常不同的文化价值

观,一方是生他养他以他母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方是救亡图存、追求进步的新文化,以其中任何

一种文化价值标准简单地来对鲁迅进行评价都是偏颇的.
如果一定要尝试对鲁迅进行道德评价,那么只能运用作为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共同规范即“权利

与义务的平衡”来作一尝试.所谓“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就是说一个人在享受一定的文化权利时,必
须履行对应的文化义务,否则就是不道德的.例如传统“孝道”一方面规定子女有权享受父母的“慈
爱”,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子女必须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如果有人享受了“慈爱”,例如像当前有人

让父母拿出积蓄来为自己买了婚房,却又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那么他就破坏了“权利与义务的

平衡”原则,就是不道德的.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文化,都是以“权利与义务平衡的规范”作为基本构造

原则的②.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鲁迅享受了父母的慈爱,也履行了“孝顺”的义务,基本实现了权利与义

务的平衡.从现代文化的视角来看,鲁迅享受了新文化主将的社会荣誉,与此同时,他一辈子也在持

之以恒地创作反对传统文化的作品,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也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不过,在作

为“丈夫”方面,鲁迅对朱安和许广平都没有履行完全的义务,因此是有缺失的.相比之下,朱安和许

广平作为“妻子”却都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相应的文化义务.
鲁迅的最大问题,在于言行之间的差距,即作品中所体现的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与现实生活中

传统的“孝子”行为.如果有人指责鲁迅言行不一,他是很难为自己辩解的.这也是鲁迅的“自我文

化对峙”所产生的结果,是他未能在文化层面实现“自洽”的表征.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宜对鲁迅采取归纳总结的办法,将他简化为一个“好人”或者

“坏人”.最为合理的评价,是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视角,对鲁迅的各种“伦理道德抉择”事件进行

客观描述,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陈述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行为表现,而非简单地对他进行肯

定或者否定的道德评价.
在人文社会领域的批评活动中,国内学界常常过于看重作者的人品.甚至有人形成了这样的思

维定势:如果作者人品不佳,那么他的作品也就缺乏价值.这种批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逻辑是这样

的:如果一位作者人品不佳,那么他说的话就不可信,因此他的作品也没有价值.这种逻辑并不成

立,原因在于:其一,真正通过修养达到完美无缺的“圣人人品”的人是极少的,尤其在２０世纪上半

叶,本来就没有统一的文化伦理道德体系,即没有指导人们修养个人品格的标尺,在这种情况下,达
到“圣人人品”更是不可能的;其二,批评者的职责本来包括从他人的作品中发现合理或者不合理的

言论,换言之,无论作者可信与否,都不应影响批评者对他的作品中的不合理言论的批评以及合理言

论的吸取,因此,作者是否诚实,对批评者并不构成大的问题;其三,那种过于在意作者人品的人,归
根到底是缺乏独立批判思维的人,因为缺乏独立批判思维,就缺乏辨别力,也就只能依赖作者的人

品———如果作者品行端正,那么他就会全盘相信,如果作者人品有瑕疵,那么他就全盘不相信,而这

种“读书不思考”的懒汉态度恰恰是读书的最大忌讳.
鲁迅一辈子都未实现文化“自洽”,其根本原因,乃是他未能理解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人性”

共性,未能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各自的构成逻辑与合理性所在,未能找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

之间的沟通路径,而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绝对对立了起来.尤其可惜的是,他采取了极端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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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圈子之外,大众对鲁迅抱质疑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例如２０１５年８月,微信朋友圈有个«鲁迅妻子朱安:一生欠安»
的帖子广为流传,作者是个９０后女大学生,颇有女性主义的情怀.她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从朱安的角度,指斥鲁迅决绝冷漠、无情无

义,甚至以鲁迅偷窥弟媳洗澡的桥段来暗示鲁迅之品行不端.该贴受到众多读者点赞,表明不少人认同作者对鲁迅所持的谴责态

度.
参见黎志敏:«知识的“善”与“真”»,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４ ２２０页.



政治立场,自我定义为文化“斗士”,为了弘扬现代文化而在各种著述中将传统文化妖魔化,从而使得

他身上的“自我文化对峙”日趋激烈,失去了获得文化“自洽”的可能性.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严密的构造逻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具有高度的理性.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间里,依据传统文化构造而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不亚于西方社会,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

传统文化很好地实现了人类最为基本的“人性”需求,即生存与繁衍(所谓“食色,性也”),使得中国从

远古时代炎黄治下的几个部落,逐渐发展到清末具有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无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人类的基本人性是相通的.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其最基本的

需求也是生存与繁衍.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同点是根本的,其差别只是技术性的———具体而

言,现代社会具有了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大合作在组织上更为精密,因此,现代社

会才需要构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为特点的现代文化体系.由于现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代社

会允许人们追求更加符合人性的、具有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
例如,无论现代婚姻文化还是传统婚姻文化,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以婚姻形式来保障、促进人类

的繁衍,实现人类的基本人性需求.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在于:传统文化主张婚姻由父母主导,
现代文化主张婚姻是由当事人主导.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根本的,差别只是方法与程度上的.

又例如,传统“孝道”确保父母在含辛茹苦养大子女之后,在年迈力衰之时能够享受儿女的照顾,
从而确保了“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基本社会公义原则.事实上,传统“孝道”激发了传统社会的父母们

养育儿女的极大热情,正是仰仗“孝道”文化,中华民族才能历经无穷苦难而依然人丁兴旺.现代文

化也依然需要确保“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基本社会公义原则,其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

展,社会具有更多的能力介入到家庭生活中来,一方面可以扶持父母抚养子女,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

子女赡养父母.现代社会并非笼统地反对孝道,它只反对孝道中不符合现代文化理念的成分.现代

社会依然主张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过,现代社会不主张父母将子女视为自

己的私有财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身上.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一种传承、发展的亲缘关系,而不是鲁迅所理解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敌

对关系.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仁义道德”都斥为“吃人”的文化,对中国现代文

化的建设有害无益,因为如果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社会文化赖以立足的“人性”基础将荡然无存,而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人性”根本之后,现代文化理念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评已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传统文化被过度消

解,传统文化中最为基本的诚信理念在今天也支离破碎,导致当前社会中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
这一切,应该并不是鲁迅等新文化人所愿意见到的结果.

现代鲁迅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偏激的过度批评,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劣质遗产.如果鲁迅能够更为

深刻地理解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亲缘”关系,放弃那种偏激的战斗姿态,对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

统文化采取更加负责任的理性态度,那么,他就能避开很多极端的言论.果真如此,他也能够更为理

性客观地善待自己身上的两个矛盾自我,更容易实现文化“自洽”.果真如此,鲁迅也更容易发现并

接受自己的文化局限性,并且在临死前“宽恕”自己;如果能够“宽恕”自己,他也就不难“宽恕”和他一

样并不完美的学界同僚了.
我们今天反思鲁迅,并非为了褒扬或者贬斥,而是要对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客观存在的“鲁迅现

象”进行研究,以利于建设由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人士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对历史的“接受”,
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承认”,这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为谦卑、理性、谨慎.从某种角度

来看,我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产物,鲁迅的历史文化存在也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存在.只有“接受”他人,
将他人的局限视为我们共同拥有的中国文化的局限,我们才能真正地承担起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责

任,真正地“接受”自己,实现文化的“自洽”,修养出言行一致的文化品格,并且不断自我规范,自我进

步.相反,如果像鲁迅那样把自己视为一群醉鬼或者昏睡者之中的“独醒者”,那么事实上就是把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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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都归于他人,把自己当成了出于污泥的“不染君”,结果就难以实现文化“自洽”,难以理性地推动社

会文化的良性发展.

三、鲁迅的文学成就与文化局限

鲁迅的文学艺术成就得到了学界的公认,现代文学史领域的学者在给作家排序时,都会毫不犹

豫地将鲁迅排在第一位.不过,鲁迅在文化领域的贡献却颇有争议,事实上,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化本身的认识的确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这种局限性反过来又会削弱他的文学作品的持续影响力.
任何读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作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天赋.一位

伟大艺术家最为鲜明的特点在于其作品的独特风格,鲁迅作品就具有这种特点:鲁迅的文学作品是

只有鲁迅才能创作出来的艺术品,任何其他人都难以模仿、无可企及.鲁迅的文学天赋,最突出地体

现于他遣词造句之精妙以及典型人物之塑造两个方面.
鲁迅的文字兼具文言文的精简隽永以及白话文的通畅明了.鲁迅具有深厚的文言文功底,通晓

文言文的音韵之美,掌握了以有限之言表无尽之义的文字艺术.一方面来看,白话文容易失之过于

浅露直白,缺乏韵味,而鲁迅却善于以精简而富于音韵美的白话文,表达无尽之义———他将文言文的

音韵美与雄厚的表达力量与表现魅力巧妙地引进到了白话文之中.另一方面来看,文言文的跳跃性

太强,逻辑性较差,有时表意不够完整清晰,而鲁迅曾经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培养了比较缜密的

思维,并且有意识地注意文法,强调表意精确①,因此,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克服文言文的缺点.因为鲁

迅能够兼得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长,所以他的文字在需要简练时非常简练,在需要复杂时又能够做到

结构缜密、表意完整,甚至达到密不透风的境界.
鲁迅本人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术功底,而且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切身生活经历,因此,他所

创造的反映传统文化弊端的文学人物例如阿 Q、孔乙己、祥林嫂等等十分鲜活,具有典型的代表意

义,成为中国文学人物中的经典形象.
鲁迅是一位天才的、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摄人心魄的艺术魔力.鲁迅还是一位“文

学思想家”,他擅长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提出一些让人瞩目的思想观点,诸如将中国传统文化定性为

“吃人的文化”,将中国传统社会比喻为“黑屋子”等等.不过,鲁迅并非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他不

是通过理性辨析、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推导出自己的观点的,因此他的思想观点往往失之偏颇.他熟

悉传统文化的诸多细节,不过却没有在学理上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构造逻辑,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文

化理论体系;他对现代文化更是雾中看花,了解十分有限.可以说,鲁迅在文化领域运用文学手段做

到了“片面的深刻”,却未能通过学术理性方法做到“系统的深度”.以下尝试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其中

的原因:
其一,鲁迅并没有受过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训练,他在«自传»中说明,自己早年一直受到的是

中国传统教育,后来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而后又进矿业学堂,到日本后又改学医,最后学习的是文

学,也作翻译与论文②.从鲁迅所撰写的论文,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基本是传统学术方法,传统的学术

方法长于考证注疏,而弱于现代学术的辨析论证,因此,鲁迅所作的具有考证性质的«中国小说史

略»、«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等论著颇具有学术价值,而以说理为主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

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则相对较少影响力.
唐德刚曾经批评胡适只会传统的考证方法,没有掌握现代学术方法,他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

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Bib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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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alScholarship)的窠臼.”①唐德刚的这一批评也同样适用于鲁迅以及一切只接受过中国传统学术

训练的人们.正因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局限,中国现当代几乎没有产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
包括陈寅恪、梁启超、钱钟书等在内的诸多学界大家,在国内引人瞩目,在国际上则鲜有人知.

其二,鲁迅所处的时代缺乏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的学界人物常常陷入非学术的意气之争.鲁

迅许多文章所讨论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抒发个人恩怨.对此后人难以评判谁是谁非,不过,可以确

定的是:意气之争绝对无益于人们客观理性地进行学术交流,无益于社会整体的学术事业,也无益于

当事人的学术进步.本来,按照现代文化规范,任何报刊杂志如果发表侮辱个人人格的文字,都应该

受到法律法规的惩处,不过,当时社会并无相关规范,这导致意气之争的文章十分泛滥.
即便在一些阐述学术观点的文章中,鲁迅也没有秉持客观理性的基本学术原则.鲁迅曾说:“中

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②鲁迅似乎是认准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因
此他总是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的偏激主张,而不注意学术观点必须具备的“自足与自立”
的客观理性品质.

其三,鲁迅对文化学理以及现代文化缺乏系统性的知识.现代文化是一种形成体系的文化理念

的集合,已经在各种西方经典文献中得到深刻阐述.可惜,鲁迅对相关文献并未深入研究,虽然他在

«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也大量罗列了西方学者的名字,不过,他在文中所言都是浮光掠

影式的浅尝辄止,可谓其年轻时的肤浅之作,而他年长之后集中精力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论战,再
也没有作过类似的学术研究尝试了.由于对现代文化体系缺乏深刻理解,鲁迅自然也就不可能提出

具有理论深度的现代文化观念了,这正如一个站在平地上的人永远不可能达到站在高楼上的人所达

到的高度一样.
本来,如果学界拥有健康的学术氛围,个人即便对现代文化并不熟悉,也能够在学界获得相关学

术支撑.可惜的是,当时的学界极不成熟也不健康,大部分人被政治性话题所左右,很少有人深入研

究西方现代文化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在学界未能形成基本的现代文化共识.这样,每个人都只能

各自为战,而由于个人学力毕竟有限,就很难提出具有理论深度以及恒久价值的学术观点来了.
鲁迅在文化领域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方面,他塑造了狂人、阿 Q、孔乙己、祥林嫂

等经典人物形象,重创了传统文化.可惜的是,由于对现代文化并不了解,他在重创传统文化时并未

能给人们未来的生活以指导与希望.因此,鲁迅在文化方面的成绩主要在于破坏,而不在于建设.
后期的鲁迅似乎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于是以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人物为原型创作了«故事新编»,塑
造了一些正面人物形象.可惜的是,与他所塑造的那些经典负面人物形象相比,他所塑造的这些正

面人物基本没有在读者中造成影响.
由于对现代文化缺乏深刻理解,鲁迅本人也没有找到思想的向导,这是他在批评传统文化时经

常拿捏不准分寸,经常提出一些偏激观点的学术原因.
鲁迅在那段著名的“黑屋子”的比喻中,将自己视为唯一的清醒者,而将所有其他人都视为“黑屋

子中的昏睡者”.可见,鲁迅将自己定位为了中国社会的“拯救者”.可惜,由于鲁迅本人在文化方面

的局限性,他最终连自己也未能“拯救”,一辈子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甚至是朱安不

幸命运的“加害者”———假设朱安嫁给了一位传统男士,朱安很可能是一位受人爱戴、生活幸福的贤

妻良母.如果朱安生活幸福,那么即便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来看,也不能说她是麻木而痛苦的“黑屋子

中的昏睡者”,正如我们不能那样评价江冬秀一样.鲁迅所谓“黑屋子”并非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鲁

迅个人的婚姻生活或者他的文学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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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固然也需要具有时代文化与民族国家担当的学者,不过,现代人具有独立、自由、平等

的基本理念与相应能力,不需要也不会接受任何人搭建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平台,像鲁迅那样以“拯
救者”自居,居高临下地用道德的鞭子驱使人们行动.

现代文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伴随现代生产力产生而且有利于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系列

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的集合.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还基本处于传统生产力的语境之中,彼时现代文

化理念在中国难以普及.那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在家

侍候着几亩薄田聊以度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不多,缺乏“自由恋爱”的前提条件.即便有人“自由恋

爱”了,要想“冲出”家庭(家族)的势力范围也十分艰难! 当时,真正能够践行现代文化理念的其实只

有极少数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徐志摩等生活条件优越的社会上层人士———这些人的很多新文化

主张在当时并不符合社会大众的生活实际.郭沫若后来说:“我以前是个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
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

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①郭沫若在这一点上的

反思是真诚可信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生产力飞跃发展,无数农民已经脱离农田的束缚,投身到现代化大合

作生产的大潮中去了.在当前社会,人们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男女青年也有很多机会

结识,于是,不用任何人呼吁,“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也成为了社会的绝对主流.２０世纪上半叶,只
有徐志摩等少数社会上层人士才离得起婚,而现在中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了,尤其在年轻人中间的

离婚率连攀新高———当前的年轻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个性”了.如果２０世纪上半叶的新文化人物

还在,他们是否也会像现在的社会学家们那样不再担心人们缺乏个性,而开始担心人们的个性太强,
离婚率太高,给社会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呢?

所谓“现代文化”绝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在一日复一日的柴

米油盐之中的“体认”,只有那些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过得更为快乐、幸福的文

化理念,才可能获得人们的认可,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最终积淀成为现代文化.我们一方面

要对社会进行现代文化的启蒙,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耐心地等待,因为现代文化

的种子只有在合适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才能发芽吐绿,茁壮成长.

四、结论:感性抑或理性,革命抑或改良

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初期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存在着激烈的“自我文化对

峙”.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更合理地解读他的文学作品,更理性地评价他的文化观点.在此基础

上,我们还能够更好地继承鲁迅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

系,从而促进当前的现代文化建设.
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鲁迅身上具有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存在.其实,不仅鲁迅身上具有传统文

化的存在,近百年来许许多多赞美鲁迅、崇拜鲁迅的人们的身上也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的存在.事

实上,只要生活在中国,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必然不同程度地具有传统文化的存在.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可惜的是,鲁迅未能理性地正视自己身上“传统文化”的在场.他以感性的文学艺术手法尝试对

传统文化进行革命式的摧毁,从而导致他难以在文化精神层面形成“自洽”,留下了不少负面文化

遗产.
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至少存在如下三种情

况:其一,传统文化中具有大量基于人性基础的优秀文化理念,例如诚实、善良、勇敢等等,它们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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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根基,也是现代文化的根基.对于这些理念,现代文化应该全面继承.其二,有一些社会问

题(例如贪污腐败、损人利己等等)既不符合传统文化规范,也不符合现代文化规范.对于这些问题,
现代文化应该坚决抵制.事实上,现代文化之所以优于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现代社会

具有良好的民主、法治机制,能够更好地防治在传统社会中出现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尽管也无法根

治.其三,有一些文化理念符合传统文化规范,却不符合现代文化规范,例如,传统文化在婚姻问题

上主张“父母做主”,而现代文化则主张“当事人做主”.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化必须坚持自己的基

本立场.当然,在坚持自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也不妨适度妥协,例如当事人可以征求父母的意见,表
达自己的想法,尽力说服父母支持自己的决策,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可能复杂得多,因为很多文化理念具有两面性,例如“家庭价值观”就是如

此,它一方面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公权私用,成为贪污腐败的诱因.在这种

情况下,就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正确的措施.现代文化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家庭价值观,另
一方面又要严格区分“公私”领域,使家庭价值观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又不至于导致不良社会现

象.还有很多文化理念在一定的“度”之内是好的,超过了就会出现问题,例如适度的“孝道”是很好

的,不过,如果将它推到极端,严重妨害到了下一代人的生活,那就不利于社会发展了.为有效应对

这种情况,现代文化需要设立“度”的规范,例如在现代依然要倡导“孝道”,但要强调它不能损害子女

的基本现代文化权利.
可惜的是,鲁迅未能秉持理性原则在理论高度对现代文化进行全局性的把握,因此也未能正确

处理好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在他眼中,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在他看来,现代社

会必须彻底抛弃传统社会的一切文化理念.正因为具有这种错误的认识,他的文化观点往往十分偏

颇,甚至走上了极端,因而也具有鲜明的“革命”特征.当然,鲁迅现象也并非孤立的,他代表的是一

股潮流.
在思想认识上,“革命”的合法性前提在于认定以前的一切都是坏透了的,所以要摧毁一切,重新

来过.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地火”与“熔岩”一样,它们“一旦喷出,就将烧尽一切”①.
从历史上来看,这烧尽一切的革命事件的确是一幕一幕地上演着的,从古代的项羽火烧阿房宫直到

今天的诸多暴力破坏性事件.如果有人认为这“地火”只是烧毁一切“腐朽”,如果有人认为“地火”之
后社会自然而然就能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那就想象得太简单了.“地火”不仅会烧掉“腐朽”,也
会烧焦“人性”,而人性在扭曲之后,社会也就难以“重生”了.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在反对传统文化的

过程中过于极端,摧毁了传统文化中大量基于人性的优秀文化理念,例如诚实、善良、勇敢等等,那
么,就会掏空我们建设现代文化的根基.当前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②.

如果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性,认识到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不是

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关系,那么,就会摒弃“革命”的思维,而取

“改良”的途径.如果鲁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正视他身上传统文化的在场,像胡适一样,修养出

“自洽”的文化品质.在此基础上,他也能提出更为客观理性的文化观念,细致地辨析传统文化中的

优缺点,适度扬弃.
研究历史,并非仅仅为了臧否历史人物,更不能陷入自怨自艾的泥潭.研究历史是为了吸取历

史经验,为我们当前与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南.我们不妨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确正如鲁

迅所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③.我们不妨承认,为了撼动坚如磐石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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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２卷,第１５９页.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以哲学为统领的“真”对以伦理为统领的“善”过度消解的问题,参见黎志敏:

«知识的“善”与“真”».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２８４页.



统文化,鲁迅剑走偏锋,发出一些极端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须的.甚至可以

说,正是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新文化运动人物的顽强战斗之下,才成功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统治权

威,启动了中国迈向现代文化的进程.
即便承认鲁迅当时所取的文化政治策略的必要性,我们也不能不指出鲁迅的文化政治立场在今

天已经不再适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鲁迅有鲁迅的历史使命,我们也有我们的历史使命,如果

说鲁迅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地完成了“启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也要承担起我们当前

“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命.而为了完成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就必须放弃鲁迅的一些极

端文化立场,秉持理性精神,厘清现代文化的理论体系,坚定地走改良的道路.我们也需要感性的呼

唤,不过,我们必须以理性规范感性,让感性为理性服务;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变革的存在,
不过,我们必须以理性规范变革的范围与程度;如果将传统的革命比喻为破坏性的“无差别轰炸”,那
么,在改良思想规范下的变革就是建设性的“定点爆破”.

不过,即便在当前的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依然需要鲁迅身上最可宝贵的“批评精神”.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①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

社会,鲁迅的这种批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宝贵的.缺少了鲁迅的这种批评精神,一个社会就

必然逐渐腐败,最终轰然倒塌.是否拥有批评精神,可谓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根本指标.
鲁迅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撼动了传统文化,然而,直到现在,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存在大量从传统文

化中遗留下来的封建糟粕.与此同时,由于现代文化体系尚未建设完善,导致一些源于现代文化理

念的问题也逐渐出现并且蔓延开来了.当前,我们依然需要像鲁迅一样以锋利的刀片划破各种各样

的传统文化脓疮,阻止它们对社会健康肌体的侵害;同时,我们更需要加强现代文化建设,一方面解

决好现代文化本身可能导致的问题,另一方面同时以现代文化来治愈传统文化所遗留的系列问题.
在方法上,我们要避免那种无差别轰炸的、开肠破肚式的方式,而要采用定点爆破式的、微创手术的

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在给社会造成最小伤害的前提下,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
鲁迅在«自题小像»中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

轩辕.”②鲁迅是具有炽烈的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崇高情怀的,唯有如此,他才能舍弃一切,愿意“做
一世的牺牲”来“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③.他的牺牲精神,是我们在建设现代文化中所必须继承的

宝贵精神财富,也唯有秉持鲁迅的这种牺牲精神,我们才能真正肩负起今天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

重任.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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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

———“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王 人 博

摘　要: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与现代性始终是国家所追求的双重目标.中国的现代时间包括“革

命时间”与“当下时间”,而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命与建设并非前后之决然二分.“建设者”是一个具有现

代性的功能身份概念,它的出现与“八二宪法”的时间观、时间意识密切相关.宪法中的“建设者”作为一种

时间维度的存在物,正处于这一进步主义时间坐标的“现在”位置上.工人阶级分享了执政党的阶级优势,

成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建设者”分享的则是在国家现代性目标中的功能特性,成为执政的“群众基础”

的一部分.国家现代性既需要具有革命血统的工人阶级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需要“建设者”等其他

社会阶层对国家现代性的实际贡献.“建设者”受制于宪法所构筑的“国体语境”(阶级性),同时又独立于

这一语境,而与国家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就其来源而言,它所属的“新的社会阶层”,既是国家现代性的伴

生物,又是促进国家现代性实现的重要主体,其意义将由“未来”(目标)给付和规训.“建设者”的现代功能

身份与政治身份的二元构造,说明了党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理论已发生衍变的事实.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时间;革命时间;社会主义;八二宪法;建设者;椭圆结构

出现在“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以下简称“建设者”)这一用语一般不会引起

读者或研究者太大的注意,“一晃而过”并不违反阅读或研究的通行机制,因为宪法文本有太多更重

要的内容需要关注,比方说权利与制度.然而,任何一个新的用语,其背后都可能蕴含着一种思想、
观念生成的大问题,而将它揭示出来则是阐释者的任务和目的所在.本文先从宪法中的时间问题

开始.

一、宪法的时间意识

“建设者”的出现与“八二宪法”的时间观、时间意识密切相关.“现代时间意识”是被称作“八二

宪法”的一种标志,也是“建设者”存在的时间维度.
中国的现代时间包括“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革命时间”存有三个时间节点:其一,宪法序

言所指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意义既被赋予了中国“现代时间”的开始,也被看作是推

进这一时间进程的恰当方式和路径,而作为革命结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呈现的既是这一事

件的完成时态,也是革命时间的另一个开始.其二,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这一时间段

落通常被称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然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中国现代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

种叙事,“建设”是革命的存续方式.特别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中期这一历史时段,革

　

作者简介: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项目”课题“人权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１５JJD８２００２６)的阶段性

成果.



命符号替换了建设的指代,“抓革命,促生产”是其原则性标志,革命的旋转成为达至社会主义目标的

时间累积.其三,在八二宪法中,“革命”已经隐退在文本的幕后,但革命时间并不单纯是与八二宪法

相对峙的“过去”,而是不断涌入当下,参与“现在”的塑造.“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作为现行宪法

的现代时间意识,既具有前后相继的绵延特点,也呈现出一种并置状态,带有时间的空间化(spacing
oftime)特征.

“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宪
法序言第五自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是中国的“创世纪”,也
是中国“现代时间”的真正开始.而革命既是“新”中国的锻造者,也是现代时间的开启者.宪法序言

第一至第四自然段的内容①,汇成了“现代时间”的“过去”,其存在价值就是为“现代时间”的绽出所作

的准备.革命终结了过去,又与过去相逢、汇合.“革命”确证了“过去”的意义,也把“过去”作为自己

的“传统”带向未来.反过来讲,没有“现代时间”的绽出,“过去”就只是时间的流逝,并不带有任何的

历史意义.这便是宪法“现代时间”中的“革命时间”.
而作为“现代时间”的“当下时间”集中在序言第七自然段:“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被看作是

八二宪法的“现代时间意识”的经典表述.作为现代化属性规范者的现代性②,无论人们对之有多少

歧见和争议,指向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却是共同的:“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
无法阻止的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

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毫无

意义的.”③中国接受现代性(现代化)也是以这种不可逆的、进步的历史时间意识为前提的.当导源

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随着西方殖民的脚步不断拓展、衍变为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时,中国也被迫

地被纳入了这一时间之中.在这种线性的带有进步趋向的时间坐标上,中国发现了自己的“落后”.
“落后”不只是感到比别人差,而且是意识到自己与之处在不同的时间里.一个走在前面,而另一个

还囿于后面的“过去”.在现代性的时间意识里,“过去”从时间的流逝状态被赋型为“传统”意义,既
与“现代”断裂、相隔,又可能成为进步的拖累.时间决定了一切:“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

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的差异.”④因而,“赶超”就成为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持守的

现代性观念,并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即是说,自鸦片战争以来,无论中国的政治派别之间有

多少纷争,追求以“富强”概念为表征的现代化成了他们政治权力争夺的高调合法性,一种被普遍接

受的意识形态.“从此以后,所有要求改革与拯救社会的思想与运动,都以实现现代化为自己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有自己的独特的现代化中国的生动想象———客观而言,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大的

历史纷争,并不是要不要现代化之争,而是现代化的构成、条件与实现方式之争,是‘谁’的现代化之

争.”⑤作为现代中国“创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１９５４年,中国的政治家便清晰地、明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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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序言第四自然段:“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一表述可被看作是现代时间的“过去时”.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现代性是比现代化更为晚出的一个概念,但二者指的都是同一个

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的现代境遇问题.一般而言,现代化理论所关切的是现代化的起点、动力、标准问题,也可以抽象化

为一种“现代化的观念”.现代性理论所思考的重心是现代化的意义、价值和后果,带有反思性特点.本文是在近似意义上使用这两

个概念,除非有意识地作出区分,便不再标注.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８页.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４页.
胡传胜:«现代化理论的三个视角»,«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误地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和目标①,十年之后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二十年之后又重申“四个

现代化”②.而首次出现“四个现代化”表述的国家根本法,是１９７８年宪法.这是合乎中国历史和政

治逻辑的形式,一种现代革命理想与现代性欲求相并置的“复调结构”③.
“八二宪法”所表述的“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现

代时间意识的明示和确证,“根本任务”既规定了“当下”,同时又指向了“当下”的意义.具体说来,
“当下”并不是一个自然时间概念,而是随身携带着由“革命”规定的现代时间意义,即“社会主义时

间”.“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理想,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切分为两个时间段落,一个“现在”的“初期

阶段”和一个“未来”的愿景.“现代化”之所以被作为中国的现代时间来把握,是因为它受中国社会

主义“现在”的规约.“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时间框架内被赋予了意义和价值.那又

如何确证“初期阶段”自身的正当性呢? 这由两方面提供保证,一方面,“初期阶段”是中国革命所至

的时间,由革命提供它存在的时间维度.汉语的“革命”一词有两个来源,一为中国古典所提供,如
«周易»“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一为近代以来对

英文“Revolution”(革命)的翻译.通过翻译,汉语的“革命”一词便与英语的 Revolution建立起了一

种对等关系.然而,这种对等关系是虚置的,汉语革命词语改写了 Revolution的意义,是 Revolution
在中国这一异域的意义再生④.Revolution在英文中最基本的含义是“旋转”,即把一种不正确的东

西倒转过来,具有“回复”的意思.１６８８年英国革命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通常被认为是没有流

血的革命.这只是其中的一义,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英王的行为被视作破坏了英国已形成的“合理状

态”,而革命就是回转,回复到以前那种合理状态中去.汉语的“革命”一词则与其相反,带有“创生”、
“创造”的含义.正如“天地革命”才有了“四时”,汤武革命则是创造了新世界.中国的现代革命追求

的是“新中国”,而不是回复到中国过去的任何一种既定状态.革命连接着“新”,并通向“新”.正是

因为中国现代革命创造“新”,从“无”到“有”,所以才有了社会主义的“现在”以及社会主义未来的许

诺⑤.另一方面,作为“现在”的“初期阶段”,它最终的意义是由“未来”(国家目标)决定的.“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则是未来(目标)为“现在”(“初期

阶段”)提供的规范意义.即是说,作为目标的未来是一个带有合目的性的时间许诺,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就像一条矢量时间之河,一直流向未来,不可逆转.虽然,这一进程中可能包含着反复、停顿、紊
乱,但其方向始终是朝向未来的.在进步主义的现代时间链条上,因为有了“未来”的目的设定,历史

１６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恩来在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

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
们的革命就达不到目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８４页)

１９６３年１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１８页)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

“四个现代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经济文选»,第６５２页)在１９７５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重

申了这一目标.

１９７５年,作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现代化叙事与党的修宪报告以及随后出现的宪法文本的革命叙事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前者内

含了现代化“重申”的意义,而这种重申本身又隐喻了对革命极端修辞的稀释;后者则是革命极端修辞的代表.这两种叙事方式的并

置,说明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正如论者所言:“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
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

的消解或对暧昧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５页.
关于汉语里的“革命”与“Revolution”的关系以及“革命”一词的不同运用,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

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



也就变成了现在的过去,未来成了透支的现在.因为时间的前后相继,“现在”也就从一种漫无目的

的游逛状态中摆脱出来,变成了瞻前顾后,其存在的意义由未来确证和担保.而宪法中的“建设者”
作为一种时间维度的存在物,正处于这一进步主义时间坐标的“现在”位置上,其意义则是由“未来”
(目标)给付和规训.

在“八二宪法”序言中,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是第八自然段.它夹在序言中间,缺少上下文语境,
略显突兀.然而,若再加细究又觉得这段文字另有意义:“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

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里,虽然没有出现“革命”二字,但“阶级斗争”作为两种敌

对力量的博弈,身在革命时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产物.作为中国改革者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意味深

长地说过,“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①.这里的“第二次

革命”不应被看作是有关改革的一种修辞,而是一种智性的判断.这说明,作为“现代时间”的中国革

命,在八二宪法中并没有与“当下时间”完全断裂,成为纯粹的历史存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便是中

国改革设计者认识现在所需的过往实践的统合.这里所体现的时间观便是空间感的时间观,革命岁

月流动于当下,而当下的实践又成为“革命记忆”涌入的阀口,“过去”与“现在”并非处在时间连续性

中的一前一后,而是过去与当下两种时间记忆的同位空间并置.这也说明,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

命与建设并非前后的决然二分,这是八二宪法一个醒目的标志.
正是在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的并置中,“建设者”与工人阶级(包括其他劳动者)相遇.后者带着

革命岁月的荣耀记忆进入到当下的“现代时间”,而“建设者”却是当下时间的产物,它虽然也有自己

的记忆,但它却无法与工人阶级分享.国家现代性既需要具有革命血统的工人阶级保证它的社会主

义性质,也需要“建设者”等其他社会阶层对国家现代性的实际贡献.他们彼此在现代时间相逢,相
互打量,相互审视,又都从未来的许诺中寻取自己当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宪法规范的相邻性

“建设者”出现在“八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作为宪法的一个新概念,它是于２００４年通过宪

法修改的程序被直接嵌入文本的句段之中的,处在本自然段的中间位置.对它的出现,修宪者给予

了一个权威性说明:

　　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一句明确规定,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随着改革

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社

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据此,宪法修正案(草

案)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统一战线包括的“劳动

者”、“建设者”和两种“爱国者”,一层比一层更广泛,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

劳动者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这样修改,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②

由上可知,它的出现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宪法规范语境的开放性.因为宪法原有表述中有“社会主义

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后面一句的表达在语境上

已经向新的可能性敞开,而“建设者”恰好处在敞开的位置上.二是在社会实践层面,“统一战线”呈
现扩大趋势,而把“建设者”纳入到这一政治框架之中是这一趋势的重要特征.其三,也是最重要的,
作为国家和人民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已经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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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３页.
王兆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解放军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



层”定义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作为党领导制定(修改)的宪法,将其“转译”为
宪法表述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建设者”由执政党发明,宪法刻录,说明党与宪法之间具有内在的传

接性.或者说,“建设者”能否被置于宪法规范的开放语境中,主要也是党基于执政的性质、地位以及

其他因素所考虑的:“修改宪法,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

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①

“建设者”作为社会的一种新兴的现代性力量被宪法所标示,成为宪法的新主体,被看作具有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价值.这是党所作出的判断,而其原理和逻辑关系则蕴含在

党的不同文献之中.也就是说,“建设者”并不是由宪法发明,而是来源于党的政治文献,一般认为是

形成于２００１年,由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

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

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

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

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

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②

而次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又进一步确立了这一概念:“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

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

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③而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对此的表述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宪法援用了这一名称.
这意味着党对这一新型社会力量的认知也有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从“也是”,到“都是”,从“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提出,中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表述,最后定型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建设者”不仅与“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而且也伴随着“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始终.与之相对应,“建设者”也就从一个策略性表述上升为一个主体性概念.
“建设者”既然来自于“新的社会阶层”,那它主要也是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被定义的,而不是根

据阶级身份被创设出来的.但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原则之下,它既独立存在,又无法彻底断绝与

阶级性的联系.在宪法文本里,有关阶级性的语言构成了它的“外语境”,而国家现代性功能和价值

的表述是它的“内语境”.外语境始终作为它的制约、规训的因素而存在,内语境则是它的支持性力

量,起到证成其正当性的作用.
那么,在此双重语境之下,对于“建设者”,宪法是如何表述的呢?
宪法序言第八自然段:“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

长期存在.”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宪法第１条第１款、第２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

社会主义制度.

３６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①

②

③

王兆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解放军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

２００２年第２２期.



宪法第６条第１款、第２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

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宪法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２款: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

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宪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第２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

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宪法序言的第八自然段属于修宪者所说的,“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

改”①的范畴.“阶级斗争”这个提法在现行宪法中仅出现过一次,而且与整个宪法的基调和叙事风格

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宪法文本的整体语境下,这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强调”,而是“革命时间”有意识

的存留,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的提示.很显然,这个段落与“建设者”的存在没有逻辑关系.
然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这样的用语又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会唤起对“建设者”的身份属性的

阶级记忆.这是因为,宪法文本的句段之间是一种相邻的并置空间,它们在文本语境中既互相区分,
又相互缠绕,完全剥离了语境的理解是不存在的.

宪法序言的第十自然段是“建设者”所处的位置.它显然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后者作为

党以及党领导的国家所依靠的力量,既享有文本上的优先性,也具有阶级身份的优越性.换言之,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成为“依靠的力量”,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属

性,然后才是他们的职业属性(劳动者),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核心角色.
而“建设者”的身份是一种现代职业属性的表达,在文本中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语境的限制和

框定.
宪法的第１条被中国宪法学者看作是中国国体的表达.工人阶级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工人与

农民之间的联盟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这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核心条款.同时这

也进一步确认了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国家主体地位.“建设者”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

具有它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公有制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经

济基础和物质基础,这实际上又从经济制度层面进一步确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性质上

的价值和地位.“建设者”只有在“公有制”这个根本原则之下———而不是公有制自身———才能找到

自己存在的空间.
与之相比较,宪法的第６条第２款、第１１条、第１３条的表达才是属于“建设者”的“自我条款”.

那些表述既是“建设者”得以成立的条件,也是对“建设者”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宪法确认.
“建设者”受制于宪法所构筑的“国体语境”(阶级性),同时又独立于这一语境,而与国家现代性

联系在一起.就“建设者”的来源而言,它所属的“新的社会阶层”本身既是国家现代性的伴生物,同
时又是促进国家现代性实现的重要力量主体,“建设者”自身便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功能身份概念.

三、阶级与阶层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执政党,在领导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大国实现

现代性目标的过程中,遭遇了这样一个问题:既要实现国家现代性,又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性

质.即是说,党必须同时实现国家的两个价值:社会主义与现代性.而其中所关涉的“建设者”概念,
从根本上说来是国家现代性的产物.没有实现国家现代性的使命,就没有“建设者”.在现代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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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置顶的前提下,“阶层”概念的价值开始显现,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国家的现代化程度

与生产力的高低密切相关,这是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提出“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论断.如果说,科技是先进的生产力,那么,科技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工人阶级

队伍里的知识分子.科技总是与脑力劳动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作为与工农相区别的社会阶层,其
价值也主要体现于此.“建设者”也一样,从客观方面讲,现代化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个是

科技,一个是资本,而这两者又都与“建设者”有关.
相比因科技和资本方面的优势而与现代性的直接关联,“建设者”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显得间

接而隐晦,需要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概念里悉心发掘.换句话来说,这种联系植根于一个更深层

的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

来.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高

度的现代性,意味着国家逐步地自行消解.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阐释自己的学说时使用的

是“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从１９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才较少使用“共产主义”而更

多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虽然也涉及到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这主要是在

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其理论的重心则是着力于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类型的内

在属性和价值: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

握的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

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

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

人———自由的人.①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②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

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

变由这些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

引证这些文字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高度

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上的,也只有这个基础的存在,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才能使人成为真正“自
由的人”.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一体的,而且在物质形态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

义更具现代性.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最终不是在西欧而是在大工业相对比较落

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的俄国取得了胜利.这个转变是列宁主义诞生的前提条件.列宁所面对

的俄国问题自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欧洲视角”.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就转变为这样

一个问题———在坚持社会主义内在属性和价值的同时,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性:“当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须要把创造高

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④１９２０年,

５６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５９ ７６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１６６页.
«列宁全集»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５页.



他又特别强调,必须“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这种经济建设上去”①.“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
那末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②后面这句话对于我们中

国人来讲倍感亲切,相似的遭遇会产生类似的感情.“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诲,更使得国人感同身受.
这里的社会主义已不能当然地嵌入现代性,后者越来越凸显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断地下移,分别在亚洲、美洲诸如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

贫穷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属性、价值与国家的现代化、现代性协调

起来,成了这些国家的难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整体论”经过俄国社会

主义革命,已经分成了社会主义(内在规定性)与(国家)现代性两个部分.社会主义既为国家现代性

提供手段和途径,同时又是现代性价值的厘定者、规定者;而国家现代性则成了保证社会主义实现不

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是其集中表达.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

分成“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既独立又相联系的部分.而有关社会主义与国家现代性的问题

则集中在“初期阶段”:“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

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③这两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富强”为标

志的国家现代性追求是主要目标,而社会主义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那么,社会主义的内

在价值又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共同富裕”:“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会成

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

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国家的现

代性追求不能扔弃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这一点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强调,并对现实存在的,
丢掉“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内在价值而出现“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提出了严厉警告:“社会主义的

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

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⑤

“建设者”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恰在于它对接上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与核心

价值.这一价值在法学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平等”,即全中国人民具有平等地

分享中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权利.而如何把国家的现代性追求与社会主义平等价值协调起来,则是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根本问题.一方面,为了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国家的“工
人阶级领导”,这也是宪法规定的现行国体;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主要目标,又需要“建设者”这类角色,即聚合起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调动起各方的积极性.
事实上,“工人阶级”与“建设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表达.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范畴;后者与现代性理论相关,只能在社会分层理论中被发明出来.为了把“建设者”与工人阶级建

立起理论联系,先把工人阶级抽象化而加以悬置,然后再把它拆分为若干阶层,这样一来,“建设者”
就不是与工人阶级而是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发生逻辑联系.这是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处理的通行

方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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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８１页.
«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３８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３１页.“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

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

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１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４、３７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
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李强:«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论文可参见闵锋:«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及其

相互关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刘继兴:«当前我国工人基本状况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
期;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中文的“阶级”和“阶层”,是来自于英语“Class”和“Stratum”的翻译.在社会理论中,它们分别代

表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和进路.“严格来说,阶级指的是具有类别特征的社会群体,而阶层指的是具有

等级差距的社会群体.”①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特征,它强调的是所有权关系以及阶级之间

的利益冲突和对权力结构的影响;后者是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路径,它所坚持的是所有权关系之外

的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其理论意图是解构阶级概念的分析功能.国内学界普遍是在承认马克思

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同时,又运用韦伯的理论把工人阶级进行阶层化处理,使“建设者”成
为一个与工人(阶级)相并置的社会阶层.阶层视角接替了阶级分析:“２０多年来,我国大多数社会

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的假定为取向的.这类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

以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在一起)研究中国

的分层.”②

虽然,韦伯的社会理论使用的仍是阶级概念,但是它通过重新定义,使“阶级”成为一个与马克思

的定义完全不同的分析范畴,以建构自己的社会理论.“建设者”概念和理论上的安排基本是循着韦

伯的思路:

　　“阶级”在这里不是确定的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仅仅是某一种共同行为的可能的(和经常的)
基础.在下述情况下,我们想说是一个阶级:１．对于为数众多的人来说,某一种特殊的构成原因

的生存机会的因素是共同的;２．只要这种因素仅仅通过经济的货物占有利益和获取利益来表

现;３．即它是在(商品和劳务)市场的条件下表现的(阶级状况).③

韦伯的阶级(阶层)概念所依托的是“市场处境”,而不是市场背后的所有权关系和由这种关系决

定的权力结构.这就把根植于所有权关系对立基础上的阶级冲突,转化为“市场处境”下资本、技术

和劳务转移或交换的和平机会,并通过市场机制确定市场场域里的每一个人的地位和生活机遇.人

在市场里的处境就是他的阶级地位.阶级就是那些市场处境相同的群体.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阶

级冲突的阶级概念就变成了(因为市场处境不同)若干个不同阶层的分层理论.马克斯韦伯的这

一运思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给那些为不同社会群体寻找理论出路的研究者提供了依

据.“建设者”恰好成了“韦伯理论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扣.“建设者”是资本或技术的拥有者,在
“市场处境”里,是那些具有相同境遇和经济利益的人.工人阶级则以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身份与

“建设者”一道出现在市场里,一方出售他的劳动力,另一方则依赖于他的资本或技术.他们之间的

不同就是包含在市场交换中明确的经济利益的差异.“建设者”也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过

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
但需要深思的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主体有它的阶级规定性.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都有完整的论述.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

义的经典作家对其也有阐发.工人阶级随着社会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其内容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充

实④.然而,无论工人阶级的内涵怎样充盈,它都不是从阶层这一视角被认知的.在工人阶级范畴

中,“工农”并不是两个互不隶属的独立阶层,而是被看作具有类似阶级基础的同盟者.所以,中国的

现行国体才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的断语.工人阶级有其内在的构成要

素,而不是不同阶层在其内部的累积和相加.“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是从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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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页.
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２４７页.
马克思曾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动向提出“商业无产阶级”、“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等概念:“随着

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自己动

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８２页)



子的阶级属性着眼的,而不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归属到工人阶级里面去的①.用社会阶层去

填充工人阶级概念,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变化,而是消解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解释力.
因为任何一个概念外延的扩大都意味着概念内涵的减少.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出现的“工人阶级

终结”断言也就不难理解了②.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工人阶级,无论现代化在它身上有多少希求,“阶级”却是工人阶级概念

得以成立的唯一理论基础.“阶级”被解构,工人阶级也就散失了.马克思是阶级理论的大师.他一

以贯之地坚持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这在他的重要著作«资本

论»中有清晰的表述③.然而,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阶级”下过定义.下定义的是列宁.在列宁的定

义里,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仍被看作是阶级概念的核心要素④.这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第一次

被定义化.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被公有制所取代.
然而,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仍
坚持把“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占有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是否合理? 阶级概念是否还需加入

其他要素?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包括列宁的苏联在内)实行的并非马

克思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 集体所有制”.在实践中,这种所有制实际上

又是以“单位公有制”的形式运行着.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被划分为若干个不同行业、规
模、效益的部门,作为该部门的管理者与一般工人(职工)之间,无论在权力的行使或是利益的分配上

都具有极大差异性,而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是该部门权力和利益事实上的支配者;公有制下的各

类部门由于所处的国家地位不同,受国家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工人(职工)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也就存

在很大差别.这也衍生出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否能够确保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公共

权力必然具有公共性质? 马克思意义上的“权力异化”现象是否存在? 经济基础能够说明权力的性

质,但它无法保证权力都能像它的性质那样运作.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中,作为每一个个体包括

工人在内,他不仅与公有制相联系,而且也处在各类权力的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概念除了

谨记马克思的教诲之外,是否还应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增加属于上层建筑性质的“权力”这一要素? 在

现代社会,权力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它成了比财产、财富更具力量的一种资源.财产、财富未必

能直接转化为权力,而权力可以组织财产和财富.权力既能干预经济的运行,也能支配人自身.从

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和财富只是权力的存在形式而已.“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

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

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

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⑤只要权力存在,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阶级概念加入

了“权力”这一维度,其自身自然会更加丰满,其解释力也会更强:“阶级必须从权力这个方面理解而

不是从收入、财富或者生活习惯,尽管按照后面这些标准都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阶级.因为如果从一

开始把阶级理解为一种权力的话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动态的关系而不是静态特征的集合.而把阶

级看作一个权力问题的同时也可以把阶级、种族和性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静态地看待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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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９１页.
见 AndreGorz,FarewelltotheWorkingClass:AnEssayonPost industrialSocialism(London:PlutoPress,１９８２)．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１８８８年英文版中增加了这样一个注释:“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

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

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

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

动.”(«列宁全集»第３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３页)

R．Dahrendorf,ClassandClassConflictinIndustrialSociety (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１９５９),１４８ １４９．



级的话,就可能把它与种族、性别分离开来了.”①

要理解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地位,重要的不是探讨它“应该如何”,而是它“实际如

何”.只有进一步理解阶级概念,才能揭示出现实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卸掉加诸于它身上

那些过多的政治寄寓和理论负载,还它一个清白.
而作为阶层概念的“建设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阶级身份而不单纯从国家现代性的功能方

面靠近社会主义.

四、政治身份

当下的中国,一方面要不断向现代化迈进,一方面又要坚守国家的社会主义价值.这两者之间

有重合的一面,也有各自不同的面向.固然说,“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富裕也不等于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价值与国家的现代性始终是国家所追求的双重目标,“建设者”概念恰好处在这个双

重的坐标轴上,在“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的交叉点上.就其现代的功能身份而言,“建设者”是通

过现代性的分层理论而被确证,即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获得正当身份的.然而,只有这样一

种身份远远不够,因为这并不能确保它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同样正当与合法.一句话,它还需具有一

种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政治身份.这个身份被定义为党(扩大了)的“群众基础”,“群众基础”即是

它的政治身份.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革命政党转变为领导国家实现现代性的执政党,这对党的执

政能力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它必须坚持

其执政的阶级基础,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依靠的力量.若舍弃了他们,漠视他们的意志

和利益,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性的领导者,党不能不注意到

社会的变化,特别是除工、农、知识分子之外对“现代性”本身具有自身优势和特点的“新的社会阶层”
的出现,党必须扩大和增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现代性语境下,能够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因素通

常被表述为“群众基础”,而“建设者”就是被涵括在这个基础之内的.工人阶级分享了执政党的阶级

优势,成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建设者”分享的是在国家现代性目标中的功能特性,成为执政的

“群众基础”的一部分.而这一政治身份的获得要在“革命时间”里寻找依据,即一种有别于其现代功

能身份论证路向的、与执政党的革命性质相一致的政治确证.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建设者”
是从社会分层理论被推导出来的;而作为“群众基础”,它则是阶级理论视角下的产物.群众基础的

“面”要大于“阶级基础”,表达的是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只不过是,即便作为社会阶层的工人与“建
设者”都构成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其重要性及表现方式也是不同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党的群

众基础的基本面,而“建设者”则属于“扩大”的部分.要弄清“建设者”的这种复杂身份,关键在于“群
众”这个概念.

“群众”作为一个描述性词语,并不是现代才有,中国古时就已存在,如,“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

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荀子富国»)“是故权利不能倾,群众

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荀子劝学»)又如,“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史记礼

书»)这里的“群众”泛指“许多人”或“众人”,并不特别指向“集聚”这一含义,更不具有任何的政治意

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从使用的频率,还是重要性上,“群众”一词都无法与“民”这个带

有强烈政治意向的词语相提并论.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群众”概念既是对西方思想理论中的“Crowd”(英语)、“Foule”(法语)、

“Massen”(德语)的翻译,也是对西方“群众理论”的改写.西方政治学中的群众理论有两点值得注

意:其一,它主要指向的是不特定的群体聚合,关注个体于其中的心理、行为,以及该群体对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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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晓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的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而不论这一聚合起来的群体的身份或等级:“群体并不是与平民、公众、穷
人、无知者、无产者或乌合之众同义的,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①群众是为了行为的目的

而聚集成的群体,这与中国现代的“群众”概念着力于其阶级地位和身份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其二,
西方的思想者、研究者,从柏克、托克维尔、泰纳、勒庞、塔德、弗洛伊德到奥尔特加、卡内提、莫斯科维

奇等人,都着重从负面描述群众的特征②.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特性实现了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中国化再

造.“再造”主要是围绕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性质、事业、使命而进行的.即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保持

自身性质的前提下,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事业,必须审慎地思考和判断它与中国各种力量、各个社会

阶层之间的关系,分清自己要达到的目标,依靠的对象,并把这些不同的对象纳入到与自身(身份、事
业、目标)的关系范畴加以权衡.“群众”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被改写和确定的.

“群众”是一个关系概念,其地位、价值只有被置于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中才能被识别.在这

一过程中,能够在党的事业和使命中发挥正面作用或潜在地发挥正面作用的群体就被称为“群众”.
这样一来,“群众”就从一个没有姓氏的无名者转变为在党的事业和使命中具有正当身份的成员.
“人民群众”是其统一的姓氏.

被改写的“群众”概念还体现在党与群众之间的各自角色身份的不同.党作为“先锋队”,始终处

在主导者的地位,“群众”则是被主导的角色.党根据自身的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此关系的远近而将

“群众”进行分类,区分出“依靠的对象”和“团结的对象”,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三类:作为尊重、信任

和依靠的对象;作为组织动员的对象;作为关心、服务的对象:

　　上述三类行为必须在以下几组关系中才能理解,即党与群众、政府与群众、领导(领袖)与群

众.这几组关系的前项是上述三组行为的主体,他们是主动者,作为后项的群众是行为的客体,
是受动者.在这几种关系中,已经暗含着“上—下”关系,“中心—外围”关系或“核心—边缘”关

系.这种关系构成对群众的基本政治定位,即在现实政治关系中,他们是处于下位者,上位者虽

然能够信任和依靠他们,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平等.③

作为先锋队的党,在处理它与群众关系时所坚持的根本原则是“群众路线”.而这一路线的重要

功能之一就是“动员”,即把包括“建设者”在内的群众吸引到党的事业上来.“动员”是个复杂的概

念,蕴含了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对领导者而言,动员包含着“说服”,没有说服就谈不上动员;
对群众而言,接受说服是动员成功的标志.说服能否奏效取决于两个因素:沟通的实际效果和接受

说服的基础.前者依赖于领导者向群众传送的信息与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的密切程度;后者意味着,
使群众意识到党的事业与他们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是群众接受说服的基础,这一点对“建设者”尤为

重要.动员的最终目的是群众的积极参与,而实际中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群众的自发性与领导者

的计划相冲突.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未必都能被有计划地控制在领导者的意图之内.解决此类问题

依靠领导者与群众不断地交换意见,并最终达成一致.这要求“群众路线”具有既能把党与群众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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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９页.
“第一,独立的人格丧失,‘群众人’变成了没有脸孔的无名氏.‘有意识的个性被群体无意识的人格所淹没’,完全受无意识

的因素的控制,并且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７６页).第二,其心理和行为具有非理性、情绪化的特征.他们易受传染和暗示的影响,判断能力低下,目光短浅,盲从,
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易冲动.第三,既具有革命、破坏性,又容易追随领袖和屈从于权威.容易受到‘群众领袖’的煽动、利用、操
纵和奴役.第四,就道德水平而言,其犯罪倾向和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两个方面超过个人.”见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
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在一起,又能把党(领导者)与群众区别开来的复杂机制①.
“群众路线”既是党与群众关系的构造模型,也是党处理与群众关系的指导原则.而群众与党的

关系的远近以及在党的事业中的价值大小是与其所处的地位相联系的.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根据

阶级的归属不同,“群众”分别从政治意义上被定义,如“积极群众”、“一般群众”.“建设者”作为党所

团结的对象与作为“依靠对象”的工农相比,应当属于后者;而在社会分层的意义上,“建设者”可能又

比工农阶层实际占有更多的社会和组织资源,其真实价值又不能被“一般群众”这一政治身份所涵

摄.也就是说,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中,不同群众之间的地位和价值并不是恒常的,而是变动的.固然

说,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建设者”是党团结的对象,但这也只是就其政治身份归属而言.在现实

层面,他们要成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还应经过必要的政治中介,即经过党的教育、示范等一系列

的转换机制才能完成.这就需要一个与精神、意识、心灵有关的“觉悟”概念的介入.“觉悟”直接参

与了群众意义的塑造,也是群众类型、作用大小等相互转换的心理和意识机制.觉悟变了,群众与党

的关系的远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党的群众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曾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

分水岭.而现在,随着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党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以及“最广

大人民”这些国家现代性的因素与自身的执政党地位联系了起来.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１７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① “群众路线”的基础是相信群众,群众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则有赖于领导者自身的工作方法和政治艺术.党的领导者如若

不能准确地掌握群众的心理诉求和实际需要,就不会赢得群众的信赖和尊重,所谓的群众路线也就成了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
党的领导者应该是群众工作的专家,善于从经验中进行概括,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去实施某个概念或理念.“群众路线”不是来自于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概念和教条,而是植根于党的领导者手边的实际工作.“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其标准是有效性,它是

密切联系群众的最佳途径.群众并非是全为自己利益盘算的盲众,但利益需求的满足却是某种觉悟生成的媒介.“为群众谋利益”
不仅仅是党的领导者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且也是确保党的事业和使命顺利完成的真正基础.无论党的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关

系如何亲密,党的领导者的利益并不等同于群众自身的利益.对群众而言,维护自身的利益是他们献身于党的事业的一个必要条

件.毫无疑问,“调查研究”是准确掌握利益差异性的恰当途径,也是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主要实践方式.相反,“脱
离群众”则意味着对这一原则的背离.关于这一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经典表述:“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

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６９页)“群众路线”不
是从书页中来,而是一种实践的产物.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而经验随着不断积累则成了运用于指导实践的政治范式,当这一

范式被不断地强化、应用,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标准.任何“经验”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下”与未来的发展不可能与“过去”
形成经验的环境、条件完全一致.经验是某种模型,模型再完美也无法穷尽现实与未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所带来的复杂性,“经验失

效”是经验局限性的集中反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验失效”有深入的思考,对已经变化的环境与条件十分警觉,«实践论»是
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理论阐释,是对从教条主义泥坑里爬出来后又坠入狭隘的经验主义陷阱的思想预防.尽管如此,“群众路线”作为

一种从实践得来的经验,然后又上升为一种理论指导范型的实践性思想还是值得深入研讨的.构成这个理论范型的有三个主要元

素:领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从领袖的角度来讲,要保证向他的各级下属下达正确指令或命令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亲自到

“群众中去”倾听群众意见,然后再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进行系统化的工作进而转化为一项指示或是命令.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若
要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缘广袤的国家里进行各种调研,那可能意味着调研者一天都无法回到他的办公室.还有一种策略就是,
领袖要求他的各级干部(下属)像他那样在自己的所辖范围内走到群众中去,然后再把实践中取得的信息和材料进行“集中”形成政

策.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领袖本人实际上并不能保证他的每一个下级都能像他那样认真地调研,从而保证信息与材料的可靠性.
从各级干部来讲,他们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一方面要执行“上面”的指示和命令,因为他们是“下属”;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扮演一

个“总指挥”的角色,根据自己所辖范围的条件灵活地调整已下达的指示或命令.这是一个容易引起含混或模糊不清的领域:如果指

示与命令执行得不如人意,很难判断是指示或命令出了差错,还是因为下级对这些指示或命令进行了不适当的“调整”,或是因为群

众工作的懈怠.更为关键的是,尽管最高领导人对他的各级干部时常进行“群众路线”教育,但他无法从根本上保证每一个干部像教

育的那样去做.当这些掌握了各级领导权力的干部们有了权力和资源,人就容易变得官僚、享乐.“吃苦”并不是每一干部都能胜任

的职业要求.另一方面也必须被强调,作为领袖不管他多么伟大,都难免会有主观上的弱点,判断也会出错,客观的信息也不一定都

准确.当领袖下达了一个不正确的指令时,并不排除各级领导干部会有人主动进行“调整”,但要让每一个干部都能如此选择,既不

可能也不现实,因为他们是“下属”,在“忠诚”与“正直”之间非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正直.相反,对于那些喜

欢偷懒的干部们来讲,他们不但不会去“调整”,而且还会从“实际”方面中去迎合这种错误.“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就属于这种情

形.当“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标准去要求它的每一个干部的时候,也难以避免那些喜欢耍花样、走过场的干部搔首弄姿的

“摆拍”,挽裤脚、握个手、抱抱娃则成了他们的标准姿势.



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①“同时”二字在这里不单指向了“时间上的并置”,
而且也意指了“意义上的并置”.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并不是由“工人阶级先锋队”身份属性决定的,而是一种平行意义上的双重身份,即阶级属性与

功能属性的共存.就功能性而言,“中国人民”无疑是比“工人阶级”要广泛得多的概念,它几乎涵括

了中国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阶层,当然“建设者”也身在其中.“中华民族”则是就中国人民的族群身

份而言的,它意指的是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无论“建设者”来自于哪个民族,它首先是作为一个“新
的社会阶层”而出现的.“建设者”既包含在“中国人民”之中,也与“中华民族”的族群身份相重叠.
在先进生产力的旗帜下,“建设者”便是这一生产力主要承担者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新的社会阶

层”,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这类“建设者”
比普通工人、农民更有优势;在传统表述中,党所指称的“广大人民”通常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而现在所表述的“最广大人民”,显然是包括了上述三者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这个“最”字便是“建
设者”正当性的空间,它作为国家现代化事业主体的一部分被纳入“人民”的范畴、成为党的“群众基

础”,也就成了必然逻辑链条上的一环.革命时期,保证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无疑是工人、农民组成

的“革命群众”;正是因为曾经的革命者身份,在建设发展时期,他们又成为了党执政最可信赖的“群
众基础”.而“建设者”,因为没有像工人阶级那样辉煌的革命履历和身份,它在党所强调的自己的无

产阶级政党性质面前,就只能作为“扩大”了的“群众基础”而存在.
就其身份而言,“建设者”是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明出来的,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存在的一个新主

体.而“建设者”的现代功能身份与政治身份的二元构造,说明了党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其
理论已发生衍变的事实.处在国家现代性路口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转变为领导一个大国实

现现代性的执政党,它既不想扔弃也不想偏安于自己的阶级属性,而是放宽了尺寸,成为全中国大众

走向现代与幸福的引路人.这意味着其阶级身份向功能性身份扩展的趍向.正是有了这样的身份

扩展,“建设者”的产生才有了可能.这一事实表明,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党既要对自己的阶级属

性加以强调,又要对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际关系的变化(包括利益、关系、策略)进行调整,“群众基

础”变得越来越复杂.
“建设者”作为宪法中的新主体,复合了中国当下诸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中国的当代历史

进程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现代性两者之间展开的.为了两者的共存和融通,中国的研究者

包括宪法学者,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与韦伯意义上的分层理论两条线上作战.这就出现

了两种范式的共存和并置.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国体存在那里,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阶级,其阶级性必须得到坚持;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诉求又需要在阶级理论之外寻求新的解释.这就

出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双头鹰”现象:它们并不共享以一个支点为轴心所形成的、逻
辑上完全自洽的同心圆理论,而分别是以不同的理论形态被组织在一个“椭圆结构”里,呈现的不是

以一个轴心形成的理论圆圈,而是点与点的集合.有关“建设者”的理论便出现在“椭圆结构”的某一

个点上.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来讲,“建设者”因为没有像工人、农民那种“荣耀的出身”,因而

它只能是处于“核心”边缘的一个角色;而对国家的现代性价值来说,它实际上又在一个离核心较近

的位置上.这种规范与事实的身份差异,主要是由社会主义与现代性两种不同价值所决定的.这也

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有关八二宪法的现代时间问题:与阶级相连的中国革命没有成为“过去”,它还

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性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之时无

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责任编辑　刘京希]

２７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２０１２年版)“总纲”第一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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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

姜　生

摘　要:新见考古资料证明,东汉时期以浮屠等同黄老因而黄老浮屠同祀的现象,应是老子化胡说流

行的结果;新发现的山东费县潘家疃东汉墓门上鸟喙老子与胡人浮屠及窣堵坡组合画像、山东兰陵九女

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画像所呈现的“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组合皆堪与证.史乘所述黄老浮屠同祀现象,

不为后人所解,个中原因除了儒生史家语焉不详,更多是由于时人所信老子化胡说,以老子浮屠为同一人

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某些汉墓中黄老浮屠画像一同出现,正是中国思

想史和宗教史上这种奇特信仰的图像呈现.新发现的山东微山县东汉画像石椁残石和陕北汉墓画像石

则表明,东汉已有佛教地狱信仰在华传播.此类有关东汉佛教传播的墓葬画像资料之发现与认知,亦有助

于早期汉译佛经译介时间之断代和汉文化生态变迁问题研究.

关键词:汉墓;黄老浮屠;老子化胡说;地狱信仰;早期道教史;早期汉传佛教史

汉代佛教入华初传之迹,杳渺迷离,艰涩难求.史官依从儒生传统,对胡人之教难免摒斥,所记

寥寥.研究显示,西汉末已出现汉译佛经«浮屠经»,以浮屠等同黄老,“老子化胡”说行世① .山东、江
苏、安徽、陕西、山西等地区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及汉墓壁画中,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佛教内容② .较突

出者皆出东汉墓葬,如四川乐山麻浩１号东汉崖墓石壁所刻施无畏印佛像,乐山城郊西湖塘出土东

汉施无畏印陶佛像,彭山东汉崖墓 M１６６陶摇钱树座施无畏印佛像,绵阳出土东汉墓摇钱树干上的

施无畏印佛像,以及湖北襄阳东汉墓出土的浮屠祠陶楼明器.
许理和(ErikZürcher)的研究表明,约公元１世纪中期,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

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广袤区域③ .正是在这个区域,明帝时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至汉桓帝则“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④ .但有关黄老浮屠并祠、老子化胡说、佛教的地狱信仰进而佛教

在东汉的“接受史”样态的研究,则向无所闻.
近年来,笔者在山东南部和陕北汉墓画像中,发现了一些反映东汉时期黄老浮屠信仰的历史遗

存,特别是迄今所知最早表现“老子化胡”信仰逻辑的“黄老浮屠”组合图像和已知中国最早的佛教地

狱图,兹略为考证.

一、东汉的黄老浮屠像

«后汉书西域传»:“汉自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⑤ 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

　

作者简介:姜生,四川大学历史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①　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②　如朱浒:«山东滕州新发现佛教内容汉画像石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更多内容,将于另文探讨.

③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３８页.

④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８２页.

⑤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２９３２页.



之祠,而多行祠祀.延熹八年(１６５)“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四月,“坏郡国诸房祀”.
十一月,再次“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①.延熹九年秋七月,又“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
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②.故«后汉书桓帝纪»论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

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③由是可知桓帝所祠实乃与老子浮图无别.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描述的浮屠,与“黄老”一样“身服色黄”:

　　临兒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

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朎)④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胁出,生而有结,堕

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

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⑤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

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⑥

且浮屠被引入汉墓仪礼.«洛阳伽蓝记»卷四称:“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

浮图焉.”⑦建于阿育王时代的印度桑奇一号塔半球形塔(窣堵坡),原为埋葬佛陀或圣徒舍利子及遗

物之冢;作为宗教崇拜对象,巽伽王朝时代在塔顶增建围有正方形石栏的亭子,中央树立三重伞状相

轮(图１).这应是汉明帝墓顶设“祗洹”之原型.建“祗洹”于陵墓之上,意味着墓中死者常闻经颂梵

呗,得佛陀救度.所谓“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汉墓遗存中尚未见有此类墓上建筑,但墓中则保存了

一些浮屠信仰的证据,如湖北襄樊出土的汉代陶楼“浮屠祠”(图２)⑧,顶部七重相轮塔刹⑨,刹尖作新

月形,以菩提树叶为鸱尾装饰,均示其佛教特征.

图１　印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一号塔,约公元前２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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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３１３ ３１４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九十八«祭祀志中»,第３１８８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３２０页.
谨按:“蛉”或为“朎”之误,此处应指乳晕.
“复立”,«世说新语»等均作“复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戈、身毒为浮屠,化被

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氏«复立经»是也.”均可证“立”乃“豆”字之形误.“复立”即“复豆”,亦即“浮屠”、“佛陀”;«复立

经»即«浮屠经».见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８５９页.标点略有修订.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５０ １５１页.周注:“祗洹”(Jetavana之音译)即修

行者所居之精舍.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图片见«荆楚英华———湖北全省博

物馆馆藏文物精品联展图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汪海波:«中国最早的佛寺:“浮屠祠”———襄樊出土“陶楼”模型辨析»,«佛教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罗世平指出,该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 犍

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

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其新月形刹尖与公元１世纪前后巴基斯坦契拉斯覆钵塔岩画标识物的相似,也说明印度佛教初传汉地时还携

带有丝路古国的因素.见罗世平:«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图２　襄阳市菜越墓地 M１出土东汉

陶楼“浮屠祠”.采自湖北省博物馆:
«荆楚英华———湖北全省博物馆馆藏

文物精品联展图录»,武汉:湖北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９页

延熹九年(１６６)襄楷上汉桓帝的疏中,言及: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

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
岂获其祚哉! 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
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①

学界亦因此认定东汉已有“老子化胡说”的传播,但向无考古实

证.又«后汉书»记汉明帝永平年间楚王刘英奉黄老浮屠事: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

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

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

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

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

有悔吝? 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②

可见当时的祠祀活动,同时包括诵“黄老”之“微言”、拜“浮屠”之
“仁祠”③;直观地说,浮屠祠里读黄老,佛老杂糅,兼用无别,而
修行方式则别为在家修行的“伊蒲塞”(优婆塞)和出家修行的

“桑门”(沙门).
最足以确证这一历史事实的,是笔者在山东南部汉墓文物

中发现的两种画像资料.

１．费县潘家疃汉墓墓门上的鸟喙老子＋胡人浮屠＋窣堵坡

组合画像(图３).山东省博物馆和费县博物馆正在对该墓资料

进行清理,择日公布.
潘家疃汉墓墓门朝西,实测墓向２７５°;墓门以中间立柱隔为

两门,北柱外(西)侧,从上至下图像配置为老君(上)＋浮图(中)

＋覆钵形图案(下).这种构图逻辑,应为表示“老子入夷狄为浮

屠”,西去“化伏胡王”(«三天内解经»卷上).
关于老君形象,«抱朴子内篇杂应»引«仙经»云:

　　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
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④

５７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

①

②

③

④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第１０８２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第１４２８页.
史乘载记东汉佛教活动渐多,可资判断当时佛教传播的某些具体形态.其较著者,«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

传»:“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

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第２３６８页)«三国志吴

志刘繇传»:“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

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
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第１１８５页)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引«江表传»:“策渡江攻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时彭城相

薛礼、下邳相笮融依繇为盟主.”(第１１０３页)是知兴平二年(１９５)笮融死于任上.按献帝初平四年(１９３)夏陶谦任徐州牧:“初平四

年,徐州治中东海王朗及别驾琅邪赵昱说刺史陶谦曰:‘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
诏拜谦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为会稽太守.”(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

二孝献皇帝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１９４３页)由上可知笮融的浮图祠应建于公元１９３ １９５年之间.上垂铜盘九重,下为

重楼,表明顶置七重塔刹的襄樊陶楼的确反映了汉末浮屠祠的特征.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３页.



图３　费县潘家疃汉墓墓门北柱外(西)

面所刻老子＋浮屠＋窣堵坡拓片

　　墓门北柱上部鸟喙的老君形象,身著中国士君子之服,是汉代

老子神化为老君的“真形”.在汉代,“化形”乃圣人特有之样貌.
«白虎通义圣人»:“圣人皆有异表”①.纬书«尚书帝命验»:“禹身

长九尺有咫,虎鼻河目,骈齿鸟喙,耳三漏.”②这种“化形”说亦被用

于老子化胡说.在成书于延熹八年之前的«老子变化经»中,老子

说:“吾变易身形,讬死更生,周流四海”③所谓“周流四海”即往

来华胡之间.可见«老君变化无极经»所谓“老君变化易身形,出在

胡中作真经”④乃承自汉代“化形而仙”信仰传统⑤.化者变

也.按照«化胡经»对老子的描绘(见下文),老君下面出现的浮屠

形象,身着胡服,则是老子变其身形“周流四海”的“化形”之一,是
他“西入胡”在胡人之国变化为浮屠,化伏胡王及其臣民时的形象.
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２５５)问世的«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大

道家令戒»称老子:

　　西入胡,授以道法,其禁至重,无阴阳之施,不杀生饮食.
胡人不能信道,遂乃变为真仙,仙人交与天人浮游青云之间,
故翔弱水之滨.胡人叩头数万,真镜照天,髡头剔须,愿信真

人,于是真道兴焉.⑥

至于中间胡人浮屠脚下所刻覆钵(半圆)形图案,颇似上述印

度佛教窣堵坡佛塔的样式,判断为窣堵坡,且此组图像刻于北柱西

面,对应于“西入胡”之说,甚合老子化胡和胡人浮屠的信仰.北柱

内面中部所刻昂首向天的胡人形象也证明此柱所内含的西行化胡

说.这些向我们透露了潘家疃墓主人生前所参与的以老子化胡说

为主要内容的黄老浮屠杂糅信仰样态.惟其墓门柱上的浮屠,举
左手而垂右手,用手与一般的施无畏印刻法相反;鉴于东汉佛教的

“配角”地位及其初传状态,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原因亦恐难以简单

地用“错误”二字表达⑦.

２．兰陵县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上“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浑融一体的造像(图４).
山东兰陵博物馆藏１９７４年兰陵县东纸坊九女墩画像石墓出土的一对东汉石柱,按馆方描述,其

天禄石柱上部展开图,刻勾栏建筑、胡人、凤鸟、羽人、合欢树等;辟邪石柱上部展开图(图５)为多龙盘

结,头皆向上,右侧下部刻一胡人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辟邪石柱右侧下部的胡人,为单膝跪姿,头昂向上,戴尖帽,左手坦开,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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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班固纂集,陈立疏证,吴则虞注解:«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７页.
孙瑴编:«古微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藏外道书»第２１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２页.«老子变化经»出于东汉,有关断代讨论见孙齐:«敦煌本‹老子变化

经›新探»,«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道藏»第２８册,上海:上海书店/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７１页.
有关老子神化为鸟喙的太上老君形象以及变形而仙信仰的研究,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１４６ １５４、３８４ ３９１页.
«道藏»第１８册,第２３６页.
故马伯乐(HenriMaspéro)曰,整个汉代,佛道一直混杂在一起,看起来就像同一个宗教;在道教徒眼中,佛教如同得道成仙

的新道法,佛教之所以受欢迎,不过是因为它带来了新方法.见[法]马伯乐:«佛教初入中国时的佛道关系»,胡锐译,«宗教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译自 HenriMaspéro,LeTaoïsmetLesReligionsChinoises(Paris:Edition Galllimard,１９７１)．
金爱民、王树栋编著:«兰陵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８ ６９页.



　图４　兰陵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

立柱原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摄

于兰陵县博物馆

垂向下;右手坦开上举,掌心朝前４５°向上.据此手姿,可判断此胡

人为“浮屠”:左手作施愿印,右手作施无畏印.经现场原石观察分

析,在这套“多龙盘结”画像中,原石虽已残缺,但仍可看出其实为龙

虎交媾画像(部分原石和拓片局部放大见图５左),反映在拓片,即
上部中间一对较宽大的虎头造型明显,且双虎张口露齿,亲吻相接

(唇吻和牙齿之间仅刻一缝),右侧则刻双龙吟鸣向天.龙虎之躯则

盘结交织在一起,龙虎“合气”之意甚明;其自身方位为左龙右虎,合
乎东龙西虎交于中宫的汉代信仰;而龙虎交媾合气图用于汉墓,则
可知其于墓主“太阴炼形”成仙信仰内涵甚深.此可谓该石柱所蕴

含黄老浮屠信仰中的“黄老”部分①.
与此相似的东汉“黄老浮屠”文物,见于彭山东汉崖墓 M１６６:

１４出土的一个带有造像的陶插座(图６).在胡人佛像下方的圆形

陶座周围,刻画龙虎交于圆璧,龙虎分别位于佛自身的左右方,符合

汉代四象和龙虎交媾图的方位分布.汉人在这种明器制作中对黄

老浮屠信仰的真切表达,使我们得以从中再次读出其黄老浮屠混一

的信仰形态.
据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

戒经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言浮屠有“牛王眼相”②,谓眼睫殊胜

犹如牛王.细观费县潘家疃、兰陵九女墩所见的浮屠像,面部刻画

均甚精美,隆鼻、大眼、长睫(两画像之头部放大见图７),表情凝重,
双乳尤其是乳晕③刻画突出,与其他人物形象描绘差别较大,显为

突出浮屠特征而作.
除了上引«魏略西戎传»引«浮屠经»关于浮屠“乳青毛,蛉(朎)赤如铜”的描述,«优婆塞戒经

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对浮屠三十二相的描绘中尚有:“齿白齐密相”,谓“得是相已,次得三相:一四

十齿,二白净相,三齐密相”;“次得四牙白相”④,谓四牙最白而大,莹洁鲜净.«般若经»关于浮屠八十

种随行好之中有“世尊诸齿方整鲜白,是三十四.世尊诸牙圆白光洁渐次锋利,是三十五”.柞城故

城西南侧出土石雕(图８左)对牙齿的特别刻画应即突出浮屠牙齿齐白之相.又云“世尊鼻高修而且

直,其孔不现,是三十三”.柞城故城所出石雕形象,即高鼻而无孔.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三八一«初分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之三»:“世尊脐深右旋,圆妙清净光泽,是二十三.世尊脐厚不窊

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⑤上述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上的浮屠脐部刻画即是如此(放大图见图

８右),柞城故城出土石雕对脐部的特别刻画,正显示浮屠肚脐之好,尤其明显的是其右旋的脐相刻

法.东汉时期«般若经»在中国已有传播,即东汉竺佛朔与支娄迦谶译«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

若经»)十卷(所谓小品般若经)⑥.与此同时,从这些图像可知,东汉«般若经»译本已包括诸功德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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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相关研究见姜生:«汉墓龙虎交媾图考:‹参同契›和丹田说在汉代的形成»,«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优婆塞戒经»卷一«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４册,第１０３９页.
汤用彤将«西戎传»“乳青毛蛉赤如铜”校点为“乳青毛蛉,赤如铜”,解释“螟蛉色青,疑谓乳青如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

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６ ３７页),然而“仍不可通,且上下语意扞格”(方广锠:«‹浮屠经›考»,«法音»１９９８年第６
期).现在,兰陵出土此二件东汉浮屠像文物对乳部的突出表达,提示我们,“蛉”(朎),当指乳晕,“赤如铜”为乳晕之色.

«优婆塞戒经»卷一«修三十二相业品第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２４册,第１０３９页.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八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６册,第９６８页.
吕澂指出:“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而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问之

博,这两种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而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僧祐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有这两种的翻译,这就未免重

复了.”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７４页.



的内容,而«优婆塞戒经»的相关内容在汉代亦已传播,北凉时代只是重译而已.

图５　兰陵汉墓辟邪石柱上的胡人浮屠和龙虎交媾画像.

采自金爱民、王树栋编著:«兰陵汉画像石»,２０１７年,第６９页

图６　彭山汉崖墓 M１６６:１４佛像插座线图和照片.

采自南京博物院编:«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北京:文
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彩色图版１(右)和图４４(左:

１．佛像插座整体线图;２．右胁持手印;３．佛右手印;

４．佛左手手印)

图７　费县潘家疃(右)、兰陵九女墩(左)汉墓浮屠像

的头部放大图

图８　兰陵的东汉浮屠像.右: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左:柞城故城西南侧出土东汉石像.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摄于兰陵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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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汉的地狱图

山东微山县文管所收藏的一方东汉石椁画像石,系２００６年３月由微山县付村镇运回保存.该

石已破碎,仅存三块残件(图９),拼合后残长约１４２cm,宽８５cm,厚１９cm,所余约当同类石椁侧板大

半.该石雕刻方式为减地浅浮雕,画面刻制精美,内容丰富.笔者发现,该石所画实乃佛教地狱图,
对于中国初期佛教史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图９　微山县文管所藏付村镇出土东汉石椁侧面残石画像拓片及左栏放大摹本(朱华制图)

残石左栏,由下向上分为上下四格,所刻应为地狱情景.最下第一格刻凤凰相对而立.第二格

右边,正面刻一头上长有双牛角手持钢叉的巨人,当为牛头阿傍.图中牛头阿傍双手持叉刺向右边

一侧立者的腹部.东晋西域沙门竺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狱卒名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

山,持钢铁叉.”①东汉安世高译«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

　　复有众生,常在镬汤中,为牛头阿傍以三股铁叉,叉人内著镬汤中,煮之令烂,还复吹活,而

复煮之.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时信邪倒见,祠祀鬼神,屠杀众生,汤灌搣毛,镬汤煎煮,不可

限量,故获斯罪.②

牛头阿傍的左边,一人牵大小两犬,大犬前一人跪地求饶.南朝陈西印度三藏真谛译«佛说立世

阿毘昙论»卷八«地狱品第九外园隔地狱品»称“粪屎狱”外有“可爱树林”:

　　如是林中有老乌白颈鸦鹰鹗鹫鸟等,是地复有豺狗野干虎狼师子等,身皆长大.是诸禽兽,
啮 罪人,如倒生树,食啖其肉,皮血肉尽,唯余骨在.时诸罪人受此啄害,上上品苦难可堪忍,
极坚极强最为痛剧,当时闷绝,冷风复吹,皮肉更生,复受啖食,乃至受报未尽求死不得.③

是知此所描绘,属于八地狱外四方围绕的四重围隔地狱,其中有豺狗猛烈啖噬罪人肉体,反复无期,
使其饱受苦难.

更上第三格,中间地上一大鼎内蒸汽腾腾(蒸汽图案的类似刻法,见于微山县微山岛乡沟南村西

汉石椁侧面左栏,一人正在灶前用皮囊向炉中鼓风④),鼎左跪一守鼎狱吏,鼎右一人被一狱卒押来,
正被推向鼎里,施以镬汤之刑.右端有一狱卒手持钢叉,将一作揖之人叉住,欲将其投入沸鼎.这里

描绘的应是“镬汤地狱”.
本层格内,左有一狱吏携一儿童把守着高高架起的两耳大鼎,架子右侧支出一杈,顶部安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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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五苦章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５４７页.
«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４５１页.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册,第２１２页.
马汉国:«微山汉画像石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１页.



四脚朝天的大狗.这组高架画面应表示此处为“烧炙地狱”.«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卷八«地狱品»称
地狱之六为“烧炙地狱”:

　　其相犹如陶灶,一切皆铁,昼夜烧然,恒发光炎,广长无数由旬.是中罪人,无数千万,闭塞

烧炙,熟已内外焦燥,虚脆易脱,譬如肉脯.是时狱门自然开,其门外边有无数狗,或乌或驳,身

高长大,伺待门开,争入狱里,牵出罪人,咋 其身,如倒生树,恣意啖食.既被食已,皮肉皆尽,
唯余骨聚,困苦 难 处,当 时 闷 绝.冷 风 来 吹,皮 肉 更 复,是 时 狱 卒 复 驱 令 入,还 受 先 苦,烧 炙

食啖.①

画面中,仰面朝上的大狗恰与火鼎向上的开口一致,随时准备啖噬罪人之肉.此外,与狗相关的

地狱,尚有唐代实叉难陀译«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言“火狗地狱”:

　　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聚,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

狱相连,名号各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狱墙高一千里,悉是铁为,上火彻

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驰逐,狱墙之上,东西而走.②

谓“无间狱”的铁围之内还有“火狗地狱”.«楞严经»亦称:

　　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矟驱入城门,向无

间狱.③

不难发现,这些图像之所描绘,归结起来,甚合佛教“阿鼻”地狱(五无间狱)之特征.按«三国

志»,魏明帝时“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系狱”④.曹洪系曹操堂弟,临汾公主

系曹魏公主.陈寅恪研究指出,“无涧神”即“无间神”亦即“地狱神”,且佛教颇流行曹魏宫掖妇女之

间⑤.无间狱乃布满剑树刀山、罪器叉棒、碓磨锯凿、锉斫镬汤等等,入则备受诸苦,无有休歇.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卷六称地狱曰“泥梨耶”(niraya):

　　云何地狱名泥犁耶? 无戏乐故,无憘乐故,无行出故,无福德故,因不除离业故于中生.复

说此道于欲界中最为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故说地狱名泥犁耶.⑥

最上第四格,中间偏左处,一大人物凭几而坐,右上方有榜题“大王”.大王左边一人跽坐,双手

持笏,并提一袋.“大王”右边,双手捧书简正面跽坐的胡冠侍者,应为大王的下属;其右有三人匍匐

在地,应是前来地狱“大王”报到的死者们;侍者手捧的书简应是记录死者生前德行的命簿⑦.地狱中

这个“大王”应即“无间神”.
笔者同时发现,陕西绥德四十铺出土的东汉墓门横额⑧上,亦刻画有地狱图(图１０);以其人物皆

作尖帽高鼻胡人形象,姑谓之胡人地狱图.图中左端亦刻一大人物,旁有胡人为其撑华盖;其前有９
人前来报到,右边两列２７个背弓箭骑马的胡人狱卒在后押送而来.前到者正在跪拜,一男子手牵胆

怯之妇前来,正如«老子化胡经太上皇老君哀歌七首»所言:“两两共相牵,遂至死灭门.皆由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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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册,第２１０页.
«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３册,第７８０页.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９册,第１４４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司马芝传»,第３８８页.
陈寅恪云:“‘无涧神’,疑本作‘无间神’.无间神即地狱神.‘无间’乃梵文 Avici之意译,音译则为‘阿鼻’.当时意译亦作

‘泰山’.”又云:“裴谓‘无涧’乃洛阳东北之山名,此山当是因天竺宗教而得名,如后来‘香山’等之比.‘泰山’之名,汉魏六朝内典外

书所习见.‘无涧’即‘无间’一词,则佛藏之外,其载于史乘者惟此传有之.以其罕见之故,裴世期乃特加注释,即使不误,恐亦未能

得其最初之义也.据此可知,释迦之教颇流行于曹魏宫掖妇女间,至当时制书所指淫祀,虽今无以确定其范围,而子华既以佛教之无

间神当之,则佛教在当时民间流行之程度,亦可推见矣.”见陈寅恪:«魏志司马芝传跋»,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８９ ９０页.
«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２册,第１９７页.
东汉«老子中经»:“司命绝去之人,魂魄会于北极.”相关研究见姜生:«汉墓“老子把持仙箓”图考»,«人文杂志»２０１７年第１１

期.
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页.



道,神明考擿人.”①图中的大人物应即地狱神“大王”;其旁刻一胡人平躺在地,被两名胡人狱卒捉住

双臂双脚,将其控制,旁边则刻画有一狗形大铡刀,表示地狱里正在进行“斩身”的惩处.«佛说罪业

应报教化地狱经»:

图１０　绥德县博物馆藏东汉墓门横额上的胡人地狱图,上为全图,下为左端放大摹本(朱华制图).

采自李贵龙、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第１２９页

　　今有受罪众生,为诸狱卒剉碓斩身,从头至足,乃至其顶.斩之已讫,巧风吹活,而复斩之.
何罪所致? 佛言:以前世时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儿魁脍,斩截众生,故获斯罪.②

佛教地狱非独为人所设;事实上它收取所有生物的生命,上自凤凰、龙,中及人类,下至一切小

虫,无所不包.东汉安世高译«佛说十八泥犁经»:“佛言十八泥犁.凤凰龙下至小虫,凡十八泥犁.
人行善多行恶少,出泥犁疾;行恶多行善少,出泥犁迟.佛言,是安得鬼守,十八泥犁居处冥.”③也就

是说,在整个生物世界,从最低贱的小虫到最高贵的凤凰,所谓有情众生,死后都有鬼卒把守的冥界

十八地狱等待他们.这可以解释何以凤凰出现在左栏地狱图景的最下一格.相对于汉画常见的凤

凰居顶图像空间结构,此处与牛头阿傍相邻的,应即“最为下劣”的“十八泥犁”中的凤凰④.
然而汉人的冥界地狱,本在泰山下.滕州西户口出土的两方描绘“太山君”威风出行的汉墓画像

石上(图１１、图１２),可见其例⑤.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古道书«福地记»:“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
回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长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狱六,曰鬼神之府,从西上,下有洞天,周回三千

里,鬼神考谪之府.”⑥考六朝道书«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洞元灵宝五岳真形图»之东岳图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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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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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化胡经»卷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５４册,第１２６９页.
«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４５０ ４５１页.
«佛说十八泥犁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１７册,第５３０页.
然而凤凰本来是上古神鸟.«山海经南山经»卷一说,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

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袁
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页).东汉时期有关地狱信仰的经典,尚有安世高译«佛说鬼问目连经»论述因

缘果报.
相关研究见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第４７９ ４８３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４２页.



部,一圆圈内标注“地狱穴东入”①,即其证.汉末三国时“无间”地狱亦被意译作“泰山”②.如东汉安

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以地狱劝世,经中处处称“太山地狱”.

图１１　滕州西户口汉墓出土“太山君”画像石.

采自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图２３０

三、结　论

汉代的黄老浮屠之祀及老子化胡说具体情形究竟如何? 佛教地狱信仰在汉代是否已有传播?
这些有关佛教入华初传形态及与汉文化之关系问题,是长期制约早期道教史和早期中国佛教史认知

的核心问题.
历史上关于老子弃周西行、出函谷关而去的传说,最早见载于«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

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③

从中可以看出,老子西行化胡传说有其久远的形成过程.«史记»作于仙雾弥漫的汉武帝时代;司马

迁所见史料中,是否已有关于老子西去化胡之类的不经之谈,惟其不为缙绅之士所采,乃诿之曰“莫
知其所终”? 此类推测是否属实,及武帝时霍去病所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是否属佛教,皆待考实④.北

齐«魏书释老志»:“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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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道藏»第６册,第７４０页.
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一:“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烧煮万毒,为施受害也.”卷八:“夫杀者害众生之命,害众生之命

者,逆恶之元首,其祸无际,魂灵转化,更相慊怨,刃毒相残世世无休,死入太山,烧煮脯割,诸毒备毕.”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３册,
第１、４５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２１４１页.
明末张自烈«正字通人部佛»载:“秦时沙门室利房等至,始皇以为异,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武帝时,霍去病过焉

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归,帝置之甘泉宫.金人者,浮屠所祠,今佛像即其遗法也.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中土未之信.迨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傅毅以佛对,曰天竺国有佛,即神也.帝遣中郞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

«四十二章»,释迦立像,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以是考之,秦西汉知有佛久矣,非自明帝始也.”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

学类)影印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清畏堂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３４册,第６３页(刻本第２２ ２３
页).引者按:说见«汉书霍去病传»及«魏略西戎传».



　图１２　滕州西户口“泰山君

出行图”画像石.采自山东

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

集»,图２２６－２２７

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
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①已知最早直接谈论老

子化胡的记载出现于东汉晚期(上引襄楷上桓帝疏中谈及“或言老子入

夷狄为浮屠”).又«后汉书西域传»:“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
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

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

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③«化胡

经»之作,乃将老子叙述为黄老浮屠二教之创教者;在佛教入华早期,此
说对于这个西戎之教的传播确有胞胎庇护作用,使其更易于为汉人所接

受.当西晋道士王浮将其进一步渲染之时,佛教已拥有相当势力,遂演

为两教之争.初期佛教的这种依附式传播策略,却使其宗派特征不显,
后人难识其史迹.

东汉马融«樗蒲赋»:“昔有玄通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此

樗蒲.伯阳入戎,以斯消忧.”④王维诚据此判断马融(７９ １６６)之时确有

老子入胡发明樗蒲之戏以消忧之说(老子字“伯阳”),如此则其时已有老

子入胡之说;并提出,彼时佛教初入中土,势力单薄,作为外来宗教,遭遇

中国本土文化抵制,必然需要一种有益于立足且方便传播的调和方式;
化胡说满足了这一需求⑤.汤用彤指出,“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
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
而以之余固有道术并重? 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以为中外

之学术,本出一源,殊途同归,实无根本之差异,而可兼奉并祠也.”⑥日本

学者重松俊章亦提出类似看法⑦.镰田茂雄提出,“因为佛教和当时的民

间信仰很协调,所以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就这样,佛教竟完全被后汉

社会当作为追求现世功利的道教信仰来接受了”⑧.窪德忠提出,老子化

胡说的最初作者不是“老子之徒”,而是“释伽之徒”,尽管不知其名.它

最初是佛教方面在后汉时代提出的,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神仙信

仰,佛教方面要顺利布教就必须适应这种信仰,故而提出老子化胡说⑨.
许理和赞同汤用彤说,认为化胡说起初并非一种排佛的策略,这个理论

很可能受到了成长中的道教阶层以及最初的佛教教团领袖的双重欢迎,
它通过把佛教说成“道教的外国分支”而使佛教对中国老百姓更具亲和

３８汉代老子化胡及地狱图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３０２５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２９２２页.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第８５９ ８６０页.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巧艺部»“樗蒲”条,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７８页.类

似的,东晋建兴元年(３１３)陶侃任荆州刺史,亦曾提到樗蒲为老子入胡所作:“侃为荆州,常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于江.
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何法盛晋中兴书第七»,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１９３６
年,第４３３页.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３４年),第１ ９２页.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１９３８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９页.
[日]重松俊章:«魏略の佛传に关する二三の问题と老子化胡说の由來»,«史渊»第１８辑(１９３８年).
[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 １９页.
[日]窪德忠:«老子化胡说是谁提出的? ———我的推测»,肖坤华译,«宗教学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力①.而道书«西升经»卷上«西升章第一»亦开篇明言:“老君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
终不始,永存绵绵.”②«西升经»大约出于东汉末三国之际③.要之,东汉魏晋之间,老子化胡说的接

受史,是在一个有利于佛教落地生根的思想生态之中、在佛教甘愿为黄老所用的心态之下形成.
南朝刘宋时期天师道道士徐氏作«三天内解经»,目的虽是为刘宋王朝辩护,然而这部道书以刘

宋之君为汉家后裔④,因此承袭了对包括«化胡经»在内的汉晋道教传统的历史综述,而总之曰:“老君

因冲和气化为九国,置九人,三男六女⑤.至伏羲女娲时,各作姓名,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国阳气

纯正,使奉无为大道.外胡国八十一域,阴气强盛,使奉佛道,禁诫甚严,以抑阴气.楚越阴阳气薄,
使奉清约大道⑥.此时六天治兴,三道教行,老子帝帝出为国师”,接着说老子出关西去化胡,乘白象

转生为佛,“堕地而行七步,举右手指天而吟: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云云⑦.
所谓“举右手指天而吟”,正是各地所出东汉佛像最为常见的施无畏印手姿,而被道经描绘为老

子化胡、变身为佛的表现;有关白象与佛陀孕育的说法,同样来自佛教关于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梦见

白象而受孕的故事.早期汉地佛教与黄老道之间在信仰上黄老浮屠不分的这种特殊状态,既有利于

早期道教的信仰扩张,又有利于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兰陵所见,盖属此类.当佛教在华获得长足发

展,则挣脱胞衣,强烈排斥道教及汉代以来佛道共用的老子化胡说⑧.
同样,初传佛教的地狱信仰与汉人的冥界六天信仰混淆共存,乃因汉儒主导的本地鬼神与冥界

传统观念势力强大,使其不至于即刻对汉人信仰构成重大改变.然而随着佛教译经的发展和传播的

深入,尤其是东汉末期儒生梦碎并丧失思想主导地位,汉人原本“死而为鬼”、“鬼者归也”的死亡观和

以尸解变仙为终极理想的冥界信仰,遭遇日益剧烈的挑战;印度佛教地狱对人性之恶的构想与描绘,
远超汉人之朴素,导致汉传统冥界信仰发生异化,原本人死所归的泰山冥府,变成了惩罚性的空间,
“太山地狱,烧煮万毒”.山东微山县所出东汉地狱图像,盖属其类.这种传播所造成的文化“征服”
和价值观变化,对传统善恶概念、行为观念之基底结构的改变,仍待反思研究.

基于对汉墓所存反映老子化胡说的黄老浮屠组合画像及地狱图的研究,可以获得对东汉佛教接

受史的一些具体认知;从中可以看出,东汉信仰结构中,浮屠已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是佛教地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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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第４９７页.
«道藏»第１１册,第４９０页.
卢国龙:«‹西升经›成书年代及基本思想»,«中国道教»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三天内解经»卷上:“刘氏汉帝乃是龙精之子.刘氏之胤,有道之体,绝而更续,天授应图,中岳灵瑞,二十二璧,黄金一

饼,以证本姓.宋帝刘氏是汉之苗胄,恒使与道结缘.宋国有道多矣.汉时已有前谟,学士不可不勤之哉.”(«道藏»第２８册,第

４１４ ４１５页)«三天内解经»的文本来源值得注意.根据题名“三天弟子徐氏撰”,一般认为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４２０ ４７９).然而

细读该经上卷文字,反映刘宋背景的内容甚少,且在文中颇显突兀,其余反映由汉代旧道教向仙道转变的内容,可能来自更早的文献

背景.此经应是刘宋道士为刘氏辩护而袭取旧经重述所造;历史上道教经典亦以此方式逐渐演变并接受佛教信仰要素.
三男六女即一男二女模式,其思想渊源见于«太平经»卷三十五«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然天法,阳数一,阴数二.故阳者

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故一者,乃象

天也;二者,乃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当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
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孤阳无双,致枯,令天不时雨.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贼害杀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
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３ ３４页.

所谓“清约大道”,«陆先生道门科略»:“师不受钱,神不饮食,谓之清约.治病不针灸汤药,唯服符饮水,首罪改行,章奏而

已.居宅安冢,移徙动止,百事不卜日问时,任心而行,无所避就,谓约.千精万灵,一切神祇,皆所废弃,临奉老君三师,谓之正教.”
(«道藏»第２４册,第７８２页)或即魏晋始行之清水道.«三天内解经»:“今有奉五斗米道者,又有奉无为旛花之道及佛道,此皆是六天

故事,悉已被废.又有奉清水道者.”“其清明求愿之日,无有道屋厨覆章符 仪,惟向一瓮清水而烧香礼拜,谓道在水中.”(«道藏»第

２８册,第４１５页)专以清水行法治病却灾.南北朝«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济苦经»:“一者无极大道,二者无上正真道,三者无为太平清

约大道.”(«道藏»第６册,第２８５页)
«道藏»第２８册,第４１３ ４１４页.
南宋沙门志磐撰«佛祖统纪»卷四十«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七中宗»:“«列仙传»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原注:古本无化胡

字).汉«襄楷传»云,老子入夷狄为浮图之化.晋«高士传»、魏«典略西戎传»,皆言老子化戎俗为浮图.唐则天时,沙门慧澄

乞毁«化胡经»,敕刘如睿八学士各为议状;皆言汉隋诸书所载,化胡是实,不当除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４９册,第３７２页)



令人惊异地发现其东汉传播之“保真度”,超出后人依传世文献对佛教传播所作的种种模糊推断.费

县和兰陵两种汉画像石所刻浮屠的冠式,颇似藏传佛教僧侣所戴的鸡冠帽(卓孜玛和卓鲁);其所刻

牛王眼相等内容亦透露出,«优婆塞戒经»的内容在东汉已有传播.这些代表浮屠特征的符号的忠实

传达特征,再次提醒我们东汉佛教传播对黄老的“依附”,看来主要是在形式上,而其内容则相当独立

且保真地得到了传播.黄老浮屠并提并祀,其主要原因应是老子化胡说使二氏归于一身,成为老子

“化形”的表现;换言之,黄老浮屠像的相联刻画,实乃老子化胡说之绘画呈现.
汉人将佛教引入墓葬,其信仰的根源,与作为死者“太阴炼形”之所“炼形之宫”的墓葬信仰结构

有关.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尝试发掘汉墓信仰结构中的“黄老”①;现在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佛教

信仰,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汉墓保存的佛教地狱信仰表明,传统的冥界信仰在东汉已经受到

佛教地狱信仰的冲击;有些汉墓出现了与泰山狱相混的地狱,有些则显现出佛教地狱信仰独立原态

传播的特征.
总的说来,从新发现的山东微山东汉画像石椁残石和陕北汉墓画像石所刻地狱画像等汉墓资料

来看,佛教的地狱信仰在东汉已有译介传播;山东费县潘家疃东汉墓门上鸟喙老子与胡人浮屠与窣

堵坡组合画像、山东兰陵九女墩汉墓辟邪石兽立柱画像所呈现的“黄老”信仰与胡人浮屠组合表明,
史籍所述东汉时期以浮屠等同黄老因而黄老浮屠同祀的现象,应是老子化胡说流行之表现.黄老浮

屠同祀说不为后人所解,其中原因除了儒生史家语焉不详,更多是由于,时人所信老子化胡说,乃以

老子浮屠为同一人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以潘家疃为代表的某些

汉墓中黄老浮屠画像一同出现,正是中国思想史和宗教史上这种奇特信仰的图像呈现.
东汉佛教传播之墓葬画像资料的发现与认知,亦有助于早期佛经汉译传入时间的断代研究.汉

代浮屠虽在黄老之次,借助于黄老以图立足,黄老乃为佛教所寄生,然而其经、像传播对印度原本形

态的忠实保真程度可谓出人意料.桓帝之世,藉“党锢之祸”汉儒遭殃之时,佛教传播开始“转盛”
(«后汉书西域传»语),爆炸式传播,终至“征服中国”(许理和语),其后甚至“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而致魏太武帝下诏“荡除胡神,灭其踪迹”②.汉儒之殇、汉文化生态之崩溃,汉传统的被改造过程及

其造成的文化冲突进而中国文化气质之重大变迁问题,应予充分重视和反思研究.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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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论证逻辑辨析

王 承 略

摘　要:«孝经»是先秦儒家在孝道问题上建构的最终理论体系,其内部论证是一个有机的辨证体,具

有系统性、严密性、完整性等特点.«孝经»进行了“天人”、“君父”、“义利”三大关系的思考与阐述,完成了

孝的本体论论证、孝核心内容的认定、孝道践行准则等基本问题.«孝经»定型了中华民族的孝道观,所建

构的三大内在逻辑论证,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厘清此间的内在逻辑与相互作用,不仅

有助于理解古人关于«孝经»实乃六艺之总汇的论断,更能为当今社会在个体、家庭、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

思考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孝经»;孝道;天人关系;君父关系;义利关系

郑玄«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

会之.”① 后世学者与郑玄观点略同者,亦不乏其人,如南朝宋王俭的目录学著作«七志»,其«经典志»
中的分类,即以«孝经»居前;南宋黄震«东发日钞»以«孝经»为首,«孟子»、«论语»次之;清代阮元以

«孝经»为诸经之祖② ,其后陈澧亦推此论,其«东塾读书记»即以«孝经»领起.如果认为这些学者的做

法只是为了有意抬高«孝经»的地位,则不免流入认识的片面和简单化,并由此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即«孝经»对于我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独特意义.实际上,姑且不论«孝经»是否直接出自孔子

之手,郑玄以«孝经»为六艺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一语道破了认知我国传统文化的关隘所在,识见高

明,切中肯綮.故陈澧叹言:“«六艺论»已佚,而幸存此数言,学者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

总会.此微言未绝、大义未乖者矣.”③

然而,这更加凸显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的尴尬地位.«南史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认为

«孝经»是“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④ ;元钓沧子«孝经管见»云:“荆公执政,卑视此经.大廷不以策

士,史馆不以进讲;家之长老不以垂训子孙,学之师傅不以课诲弟子.此经非特不为治平之具,且蒙

习亦弁髦之矣.”⑤ 梁启超则言:“«孝经»价值本来仅等于«礼记»之一篇,我想有无不甚足为轻重

的.”⑥ 从陆澄、梁启超的意见和王安石的做法不难看出,与其他儒家经典相比,在«孝经»身上体现出

了一种社会实效与学术地位的不平衡性.至于原因,«四库提要»言:“«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
释者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⑦ 四库馆臣认为«孝经»文简义显,在著书立说上陈陈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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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有突破.此外,还可能跟«孝经»所言道理妇孺皆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甚可讲,也无需多讲,
故学者不复以此为重有关.无论具体原因如何,总之«孝经»研究的历史状况是不能同其他经典相

比的.
章太炎在其«国学之统宗»一文中,把«孝经»列为六经统宗之首,认为«孝经»“实万流之汇归也,

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①.章氏此论乃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势所作的修己治人的思考,他对«孝
经»的提倡不仅是从学术出发,还是在一种历史大背景下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再探讨,由此可见«孝经»
在近代以来或隐或现的独特重要地位.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孝经»研究曾经一度

被搁浅.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孝经»研究出现了回暖,并陆续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目前«孝经»研究

涉及成书、版本、历代«孝经»学及«孝经»思想等许多方面.在此之中,关于«孝经»思想内容已成体系

的问题,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共识.但«孝经»具体有着怎样的体系性,«孝经»是按照怎样的内在逻

辑展开论证的,还有续加探讨的必要.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提纲挈领地揭示和阐发«孝经»的思想

内容,深层考究«孝经»对于“六艺”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孝道问题在时下的社会关注中持

续升温,对«孝经»内在逻辑论证的切实把握,就变成了一切论辩和发论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认为«孝经»主要完成了“天人”“君父”“义利”三大关系论证,从而逐步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

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价值取向.三者之中,“天人”关系是哲学理论根本,“君父”关系是社会秩序建构,
“义利”关系是自我实现衡准.三者互为作用,层层推进,便敷衍出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社会生活

画卷.这也坐实了前代学者认为其是六艺之总汇的论断.对«孝经»所建立起来的三大内在逻辑进

行内部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是每个时代都曾面临过的议题.而当历史的车轮发展至近代,
该体系已然成为时代进步的最大障碍,打破和瓦解这个在旧有制度维持中起着锁钥地位的理论实践

体系,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这正是«孝经»问题在近代有其独特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目前我们对

孝道所有的批判和赞扬,都必须立足于能够辩证发展地看待«孝经»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内在逻辑体系

基础之上.因为只有理清此间关系,明晰其精华与疾弊所在,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最切实的

帮助.所以,根植元典,深刻挖掘«孝经»内部逻辑辩证关系,有助于把握«孝经»内在经纬脉络,同时

更有助于认识«孝经»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关隘作用,从而找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并用

以反思当前新形势下的诸多问题.

一、天人关系

«孝经三才章»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夫礼,
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②«孝经»与«左传»所述之不同,仅是易“礼”为“孝”.表面来看,«孝
经»在此认为“孝”乃天之经、地之义,似乎只是在鼓吹孝为德之本,教由孝而生.实际上,问题并非如

此简单.无论是从«孝经»本身论证体系看,还是从以“孝”易“礼”而带来的“孝”“礼”关系看,它最终

涉及的是«孝经»理论体系中的本体论论证问题.下面首先由«孝经»本身论证入手,然后进一步解释

“礼”“孝”之辩的本质所在.
所谓“三才”,指天、地、人,即天地为二仪,兼人谓之三才.“三才”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自然与人

事关系的一个基本哲学命题,主要体现了传统文化在自然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的辩证认识.也就是

说,“三才”之论实是«孝经»理论体系的论证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孝经»在«三才»章明确“孝”是天

之经、地之义,把“孝”提升为绝对的理.这个“理”,法天地阴阳刚柔之道,是人的仁义德性之本,于是

孝道在哲学上具有了至上的地位.以孝为天道之根本,孝就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与最高

准则.如此,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顺之者兴,逆之者亡,皆需遵行孝道,故«孝经三才»章又言:“天地

７８«孝经»论证逻辑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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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以
孝为天道之常,为整体体系的论证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孝治»、«圣治»、«要道»、«至德»逐
一而铺展开来.先秦儒家对孝的思考和建构,有着一个逐渐变化发展的过程①.«孝经»对“孝”之本

体论的哲学建构,标志着儒家在孝道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质变.“孝”从孔子的仁之端,上升为天人

关系中的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
既然孝是天理而运行不息,则人至诚以行孝顺乎天道,人以孝而往参天地,必得上下之通应.

«孝经感应»章曰: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

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

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君王父天母地,若能以孝治天下,则天明地察而神明彰.天子以下,各以其德而行孝,则不忘亲、不辱

先、鬼神著.如此,“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孝经孝治»).«孝经»在孝本体论论证以后,
进而阐述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天人关系.

«孝经»的天人关系阐述,使得孝进一步被神圣化.在此,孝已经不再仅仅是血缘关系下的人的

自然本性,而是被抽象为“理”的客观存在.汉代董仲舒针对«孝经»的天人关系论证,更进行了较彻

底的哲学证明,从而把«孝经»所谓的“天经地义”,发展成为“孝”的天人感应学说.«春秋繁露五行

对»云: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

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
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

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

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

也.此之谓也.”②

在“孝”的“天之经”论证中,董仲舒把“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

之”的社会伦理道德,与“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相比附,继而溯源到阴阳五行学

说.董仲舒对“孝”的五行推演,可以视为对«孝经»“孝”本体论论证的丰富和完善,然而最值得我们

关注的是,«孝经»本体论论证在先秦时期发生和具备的这种自身质变.
如果说«孝经»在天人关系上完成了孝的本体论论证,则上文提及的«孝经»易“礼”为“孝”,便是

«孝经»本体论论证成功的最有力的体现.因为这涉及“礼”与“孝”孰为根本的问题,而二者孰为根本

有着本质的哲学思想区别.首先看“礼”之天经地义,需从«左传»的阐发切入,«左传昭公二十五

年»曰: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

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

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
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

８８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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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①

«左传»此段文字阐述的是:礼法天地,自有其六气.天以六气、五行养人,而人欲之不已,遂失其性,
所以圣王制礼以奉天性,不使人过其度.在此基础上,又具体阐述了礼是怎样因地之义、法天之事

的.对于«孝经»在此易“礼”为“孝”,唐孔颖达«正义»云:“«孝经»以孝为天之经、地之义者,孝是礼之

本,礼为孝之末,本末别名,理实不异,故取法天地,其事同也.”②孔颖达已经发现了问题,并且指出孝

与礼“本末别名,理实不异”,是“其事同也”,故可以置换.孔颖达所认为的“孝”“礼”可以互换有无道

理呢? 应该说在一定范畴内,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因为礼制所包含的尊尊亲亲等都和孝道内容有着

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姑且不论古代社会中丧礼、祭礼这样与孝直接密切相关的礼制,就是冠礼、婚礼

所讲的成人、成家的背后其实也正是孝道所要求的内容.但就«孝经»以“孝”置换“礼”而言,却有着

理论上的质变.而孔颖达以“礼”为“孝”之末,且二者理实不异,也恰恰成为了这种理论质变后的一

种表现.
«左传»阐释礼之天经地义,其实质重在揭示礼的制约性,即礼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一种平衡作

用.“礼也者,理也”③,孔颖达疏:“理谓道理.言礼者,使万事合于道理也.”«礼记礼运»曰:“夫礼

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
昏、丧、祭、射、御、朝、聘.”④«礼记»言礼法天地四时五行而生,礼本天而教人,人用之以行,皆可得其

宜.先秦之礼与后世之礼的精神侧重有所差异,此种差异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逐渐流变的过程.
«礼记仲尼燕居»应该直接体现了孔子的思想,而«礼运»中讨论礼的主题文字应该成于战国初期⑤.
这些篇章中体现的礼,更多侧重于人法自然之道而万物各得其宜.

«孝经»以孝为至上,认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这种“理”,却是一种带有绝对化纲常性质的存在.
在«孝经»此命题所隐含的本质中,人与人关系的伦理思考已经超越此前«左传»等所进行的人与天的

朴素思考.代表人伦的“孝”成为天道本体论以后,则天道本体论中自然本身、人与自然互动等核心

内容随之弱化.这种“孝”的绝对化,与春秋及战国初期的“礼”之精神相比,则更为强调服从与忠诚.
也就是说,«孝经»建构的孝为天经地义的“理”,与«左传»所探讨的礼之“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礼”,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其所具备的这种天经地义之“理”,在战国晚期以前,更带有一种对天

地自然之敬畏、对生命本身之敬畏的较为朴素的人道思想色彩,以各方的相互制衡与和谐为目的,更
富有人的个体精神独立性.所以,二者孰为根本,体现了当时哲学思想的重大变化.«孝经»在«三才

章»中易“礼”为“孝”,是其本体论论证的成功突破.
总而言之,«孝经»在«三才»章的阐述,其实质是完成了孝的本体论论证,这个论证使得先秦儒家

在孝道问题上完成了整合和提升.«孝经»把孔子所认为的孝悌是仁之本的观念,发展成孝是天之

经、地之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理.且人若能遵孝而行,则“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
经感应»).可以说,«孝经»的本体论论证是其为孝道问题所创建的哲学理论根本所在,而其他接

续内容都以之作为基础开展起来.至此,«孝经»把孝由血缘关系下的家庭伦理提升为天人哲学命

题,孝也由诸德之始,上升为评判诸德之准则和诸行之目标,此种变化实质上使孝成为传统文化中可

以凌驾一切之上的伦理道德评判标尺.这也是后世得以在此基础上,敷衍天人感应的前提,亦是孝

进一步纲常化的前提.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先秦儒家“礼”的精神实质和存在地位也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孔颖达«左传正义»所揭示出来的,“礼”成为“孝”之末,若如此,则“礼”便围

绕“孝”这个中心,成为对“孝”进行维护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在此情况下,一旦“孝”演变为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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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伦纲常,则“礼”之存在与本质也脱离了早期儒家对其建构的范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着«孝
经»内在逻辑论证中的思想本质.

二、君父关系

«孝经»本体论论证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孝的内容认定.孝的本体地位确定以后,孝的核心

内容论证必然随之而来.在核心内容的展开中,孝的本体论论证继续深化,其归指更加确定化.孝

的核心内容论证与孝的本体论证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精神内核层面达到一致.这也正是«孝经»在
孝道思想建构上取得的第二个突破:即孝道内核的置换和确定.如果说孝的本体论论证奠定了中华

民族孝道思想的基础,那么孝的核心内容建构则更为影响深远,对我们民族的心理性格形成起到了

关键作用.在此,我们把«孝经»核心内容的诸般论证,概括为“君父关系”.
«礼记坊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①君父问题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

的一大基础问题.家国同构下的古代社会,这个问题自身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有机体.«三国志»卷十

一«魏书邴原传»记载了一个相关事件,时曹丕为太子,在一次宾客宴会上,他向大家抛出了一个问

题:“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 父邪?”面临两难之抉择,众说纷纭,而当曹丕

向大儒邴原咨询时,史书载“原悖然对曰:‘父也.’”②这是代表权力至尊的君权与代表人伦至敬的父

权直接对碰的议题,此外还有不少相关的间接之例.在唐杜佑«通典»中载有“皇后敬父母议”一题,
是关于东汉献帝伏皇后与她的父亲伏完在公庭和离宫各应如何相拜为礼的论争,东汉大儒郑玄给出

的答案是依照«春秋»之义,伏完在京师礼事出入,应该遵从臣礼;若皇后在离宫,及回家探望父母,应
该遵从子礼.在此之后,皇后、皇太后敬父母之礼议继续出现于两晋之朝③.皇后、皇太后之尊与其

父之尊的辩论,实则还是君权与父权的博弈.以上故事的发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④,我们暂且不展

开,但这个问题却反映着深刻的道理,而这曾经就是先秦儒家所思考与试图解决的问题.据«说苑»
记载: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
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

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⑤

此故事还见于«韩诗外传».曹丕以一药救君还是救父的议题,与齐宣王“君与父孰重”如出一辙.先

秦儒家对君与父的态度是有所差异的,如«礼记曲礼下»曰:“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
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郑玄注云:“君臣有义则合,无义则离.至亲无去,
志在感动之.”⑥由此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代,君臣可合可离,用则合,不用可去;而至亲则养生送

死,不能舍弃而去.又«礼记檀弓上»曰:“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
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⑦事亲以恩,故不称扬其过失,不犯颜而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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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丧哀情至极.事君以义,可犯颜而诤谏,语其得失.君丧,比照父丧礼而行,虽居处饮食相同,但哀

戚之容不必一定与丧服相称.
孔子“入则孝,出则弟”的观点,其思想内容是孝悌为本,本立道生,出事公卿,入侍父兄,故“孝慈

则忠”,而忠在其中矣.先秦儒家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即“移孝于忠”.然而在君父平衡问题

上,早期儒家则更多偏向于以父为尊.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曾子认为“家贫

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②.“门内之治,恩掩义”,孝为人之本性,侍奉双

亲应敬而无违,劳而无怨,不责以善,所以«孟子»曰:“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

焉.”③出侍公卿,不以尽忠效死为唯一思量准则.一方面,孝亲则宜重其禄而轻其身,亲丧则宜重其

身而轻其禄.另一方面,君子以全身为善.«礼记檀弓下»记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有“死者

如可作也,吾谁与归”之叹.赵文子认为随武子就是可“与归”之人,因为随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
谋其身,不遗其友”.孔颖达疏曰:“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顾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

其身.利其君者,谓进思尽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④这个故事所反映出的思想明显与后来的纲

常观念不同,后世以能死社稷为绝对荣显的行为在此评价体系中并非上善.
先秦时期,诸侯并立,各国为图霸而广招贤纳士,士人之仕有较强的流动性,故此间特别讲求“君

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⑤.所以,不以人爵之贵,加于天伦之尊.上文说到三国时期再次出现这种情

况,亦是因为社会环境之重演,即“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⑥.所以在曹丕救君救父之

发难与伏皇后敬父之议中,儒者更倡议遵循春秋古义.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继续发展,当国家逐步

发展为大一统之时,社会思想必将与之或明或暗遥相呼应.先秦君父忠孝思想转捩的关键点是荀子

和«孝经».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⑦,主张君尊于父,忠高于孝,在思想观念上为即将到

来的社会新变化做着准备,«孝经»同样试图坐实并解决好这一问题.
«孝经»在君父忠孝问题上最大的创造性是:确定扬名显亲是孝的终极境界.也就是把孝的内核

由敬亲、顺亲、养亲,置换成了效忠国家,建功立业.«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孝亲事亲,仅仅是“孝之始”,然而孝之所以伟大,绝不是奉养敬顺双亲于膝下,而是能够扬名后

世,荣显父母.扬名后世,就要事君而效忠,建功而立业,立身而行道.孝的内核由事亲被抬升到光

耀门楣,其实质性的变化乃是君父孝忠问题的重新定义与建构.士人君子,其情志不再仅仅在于乐

天知命,孝养父母,更在于一种国家社会的责任承担与贡献.家族的狭隘最终让位于国家的宏业,国
家的需求最终取代了家族的利益.«孝经»把孝的内核和终极理想统一为国家功业,使得君父忠孝问

题迎刃而解.如果忠孝不能两全,则取孝之大、孝之终,即舍身取义而显亲扬名.
在«孝经»构建的等级之孝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虽然在具体内容上看似不同,但

作为贵族身份的前四类人群,有一本质的相同点,即能保禄位而守祭祀.这一方面体现了祭祀对于

孝的重要,同时这背后还有更深的道理.如果禄位不保,失去相应的等级地位,乃是对孝的最大侮

辱.换言之,孝是至德,人皆应行之,而孝的至高理想是显亲扬名,建立功业.反过来,心中有孝,谦
谨慎行,才能做到常有富贵,最终达到身不败而名有显.如此,孝的终极目的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１９«孝经»论证逻辑辨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２５０７页.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７页.
赵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卷七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２７２２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１３１６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八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２４６８页.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８３０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二十«子道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２９页.



并非落在孝亲本身,而是落在了个人立身,而所谓个人立身,便是扬名荣亲.也即是说,孝的至高理

想和终极目的,都由原本朴素的孝亲而被升华置换,二者相辅相成,最终汇合点就是效忠国家君主,
成就个人功业.

«孝经»明确显亲扬名是孝的终极境界,并非对孝养本身有所忽视,功名成就是建立在养生送死

基础上的.«孝经»最后一章为«丧亲»章,其文曰:

　　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

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

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

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孝经»开篇提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孝的核心内容和精神置换成扬名显亲,但
把全书结尾落在«丧亲»章.这种篇章安排,应该是有所寓意而刻意为之的.圣人制法,一予一夺.
«丧亲»章较为细致地铺陈治丧之事,既有孝子悲恸沉挚的“哀戚之情”,又有毁不灭性的“圣人之政”,
而且条列了从始死后的殡殓,到将葬的送丧,再到棺椁入土的安置,葬后的宗庙祔祀,直至应时的祭

悼等一系列事宜,最终达到“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的目标,而这无疑是

对孝本身朴素的元思想的回归.朴素的孝亲虽为孝之始,却是孝之终极境界成立与存在的基础.所

以孝之始与孝之大相辅相成,一方面是人的良善的永恒坚守和信仰,一方面又加强和提倡人的国家

功业观.每一社会的个体,既要注重孝亲本身,又要在此基础上效忠国家、建立功业,最终使家与国

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安顿.
«孝经»君父关系的建构,成为后来皇朝时代的孝道思想常态.«孝经»在孝之理想与目的上的阐

发,使得孝的实践过程和评判体系随之发生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君与忠的绝对权威地位不断强化,
先秦早期从父不从君的观念,士人的个体独立性,都被削弱,人的国家社会属性不断增强.«孝经»所
反映的这种思想,是符合当时由诸侯割据到帝国一统的历史发展要求的,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
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进步和发展.只是随着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制约的加强,随着传统社会向

近代社会的变革,才越来越体现出它的弊端而已.
虽然«孝经»根本确定了国家大一统时期的忠孝思想,但其毕竟成书于战国时期,所以还有宗法

思想的遗留,而且我国的历史发展,大一统中央集权和君权的登峰造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或许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孝经»虽然在思想上完成了质的飞跃,但在现实社会中的推广和实践却不能做到

一蹴而就.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其实质的贯彻和表面的推崇并不对等.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诸
侯国的存在与国家大一统的矛盾,是«孝经»不可能真正受到崇奉的原因.«孝经»承认世家大族的

孝,是对天子孝的一种隐形减弱.所以汉代虽然诵习«孝经»,不过推重孝行孝治而已.魏晋南北朝

时期,国家再次陷入长期分裂,所以君父忠孝的议题再次被提出和演绎.唐代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加

强,地方豪强势力与以前诸侯国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孝经»作为经的地位更加凸显.至宋代,
«孝经»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宗法的痕迹已不复现实存在性,其本身尊君尚忠的思想内核便越

发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其框架在逐渐消亡,而其精髓在逐渐被抬高.宋明以降,«孝经»在君父关系

上的建构被彻底纲常化,«孝经»扬名显亲的孝之终极境界也被顶礼膜拜.在清代学术对宋明理学的

反动中,清儒于考据学上的溯古,也无意间在学术研究中完成了古义的重新申辩.如台湾学者张寿

安先生在其«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一书中指出了清儒凌廷堪在尊尊亲亲考证中对于宋明

绝对纲纪的修正,以试图重新恢复尊尊与亲亲间双向互动的问题①.或许这可以看成是孕育于清朝

盛世时期下的一种新的思想变动,而它是否已然是激烈变动前的序曲与前奏也未可知.
总而观之,在«孝经»的本体论论证中,孝取得了天之经地之义的绝对地位,在孝的核心内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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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超越了家族,君主超越了父亲.二者汇流后,维护封建君权统治成为孝最根本的精神要旨.
这实质上为我国两千年古代传统社会提供了思想伦理基础,故极具历史意义.应该说,孝的核心内

容论证,从一定层面上,首先暗合了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自我实现欲望.在此之上,«孝经»所完成的事

功核心内容认证,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家

国之情,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际.然而在事君效忠、建功立业、荣显父母的

核心主旨确认后,它在后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忠孝失衡问题,即君权的上扬和父权的下抑,甚至功利

的煊炙和人性的淡漠也逐步凸显出来.虽然«孝经»末章«丧亲»章欲以回归朴素来补救自身存在隐

患的努力,并没有达到所期待的效果,但就«孝经»本身而言,其思想的超前和细密,依然显现出无以

伦比的光芒.

三、义利关系

«孝经»在“天人关系”中,作了孝的本体论论证,即孝是天之经,地之义.在“君父关系”中,置换

了孝的内核,即孝的终极境界是显亲扬名.在此两个论证的基础上,个人如何往参天地、显亲扬名,
如何践行孝道法则,如何实现孝的价值,随之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我们概括为个人实现中的义

利关系.
义利观,一直是我国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义”,指人的伦理道德准则.“利”,指人的利益追

求.所谓“义利”,即道德法则与个人利益.“义利”思想包含多种层面,但归根结底是如何自我实现

的问题,即在自我价值追求中应该持有怎样的原则和精神.置之于此,则是在孝的本体论思想基础

上,在显亲扬名的终极目标下,个人应该如何践行理想,实现人生价值,而«孝经»无疑为全社会确定

了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人实现中的内外、上下、己群等关系的处理进行了理论

推演.
«孝经»建构的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是社会每一个体义利观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为了奠定以

孝为核心的义利观,«孝经»首先提出自天子起,包括诸侯卿大夫在内,必须要以孝治理各自所辖范

围,从而把孝治提升到国家政治管理的层面.按«孝经孝治»章曰: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 故得万国之欢心,
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 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
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 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

也就是说,明王要遵循天人关系,推崇孝之天经地义,就要以孝治天下,而诸侯以下则各顺天子之教,
亦以孝治,是以正人正己,如此就可各得欢心,四海升平,从而在根本上树立全体国民孝本位的义利

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孝治,«孝经广要道»章进行了如下阐述: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

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所谓“要道”,就是明王实现孝治的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其法如«孝经»所言,则是以礼敬人,即“敬其

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此“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之实质

就是成人孝心,成其孝本位的义利观.敬其父兄,是荣显人臣之亲,并以此作为对个人实现肯定的殊

荣.而“敬其君”,在王朝易代、新朝笼络旧臣遗老之心时也常常被采用.
实际上,除了«孝经»给出的“要道”,从历史上来看,君主实施孝治的具体框架主要包括五方面内

容,这些内容体现了孝本位义利观的建设问题.第一,自己以孝敬奉双亲.«礼记文王世子»主要

记述了文王、武王为世子,以下侍上之礼.历史上许多帝王皆有孝行,如开启“乾淳之治”的南宋皇帝

赵眘,以孝事而闻名,死后被谥为“孝”.此外,天子亦有显亲之心,而且这也是孝治的一部分.如刘

邦称帝以后,尊太公为太皇.若亲已逝去,新帝也会追封,如曹丕追封曹操为魏武帝.第二,推行优

老养老的政策.优老养老,自古有之.作为记载先秦礼仪的«仪礼»,就有«乡饮酒礼»一篇,乡饮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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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或有所兼,但其“尊贤养老之义”最为显著.以汉代为例,自文帝开始,多有置三老而赏赐之事.第

三,以孝作为人才选拔和批评机制.在国家官吏铨选中,汉代有举孝廉一科.而在历代评价机制中,
能否孝亲也是朝廷考核官员的一大标准.第四,荣显人臣之亲并以此作为对个人实现肯定的殊荣.
自唐代开始,即有诰命夫人之制,其中对人臣之母亲的加封,即亦为孝治之举,是成人孝亲之心.第

五,褒扬孝行而惩治不孝.对于不孝的惩治,自先秦即有,而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唐
律»,就针对不孝的具体内容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惩处办法.

结合«孝经»本身给出的“要道”与丰富多样的现实政治,可以看到,孝治的思路和措施,表现为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

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治国者在上表率,臣民在下自然敬畏而顺从.故«礼记大学»曰: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①在这种

上行下效,以孝治国的方针中,«孝经»最终建构了我国古代社会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即«孝经圣

治»章曰: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

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
«孝经»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其实质就是以尊君敬亲为衡量个人实现的评价标准.若违反君臣

父子之义,纵然取得一定的名位,亦为人所不齿.如此,则“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

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孝经圣治»).«孝经»所建

构的孝本位的义利观,成为此后我国传统社会一种主流的义利观.当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情况

下,可能会有所侧重,即更偏向于孝本身,还是更偏向于忠君爱国而已.也就是说,«孝经»所建立的

孝本位的义利观,规划和约束着古代社会个人价值的实现问题,为个人针对内外、上下、己群基本关

系的处理作出了最基础的诠释.
在个人实现的内外关系上,«孝经»明确地指出,内成就能外成,外成必先内成.«广扬名»曰: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

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礼记大学»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②所以君子在内外

问题上,应该秉持孝本位的义利观,即要想个人实现,首先应该解决好齐家的问题.在家能事亲以

孝,而兄友弟恭,则能治国平天下.而欲治国平天下,必先齐家.此两者关系能否处理好,也是个人

实现的评判标准.如果出现偏失,就不符合孝本位的义利观.
在此基础上,«孝经»又阐述了扬名显亲之孝的准则.在«孝经»构建的孝本位义利观下,如何具

体实现扬名显亲,«孝经»给出了回答.«孝经纪孝行»章曰:

　　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

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孝经»提出“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是讲人在实现扬名显亲时,要做到居高位而不骄

纵,处下位而不僭越,在同类而不争斗,最终达到“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目标.否则,必
将毁身而败名,最为不孝.«孝经五刑»章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

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所谓“要君”、“非圣人”、“非孝”,皆违反孝本位的义利观,非
但不能实现孝的目标,还要受到惩罚.显而易见,«孝经»在此提出和维护的义利准则,就是尊尊和亲

亲,这与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孝经»既传承周文化的内质,又创立新制度的理据,显示了新旧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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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的高明.
«孝经»孝本位的义利观,要求“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

能相亲也”(«孝经事君»).不仅止于此,«孝经»还提倡下对上的谏诤.«谏诤»章曰: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

为孝乎!
谏诤为孝之事,自孔子即有论述,«论语»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①此外,曾
子认为“父母有过,谏而不逆”②,“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③.虽然«孝经»没有指出谏诤的具体程度

如何,但相对于孔子、曾子所论,«孝经»的谏诤,更具积极主动性.在上者以孝治天下,崇奉孝行,形
成孝之义利观,自下而言,就要主动维护这个核心义利观.谏诤的背后,实际上是维护着更高范畴的

义利.目夷设权救君,«春秋»大之,此即是把国家利益置于君父个人之上,这也是孝本位的义利观.
因为孝的核心并非仅仅是奉养双亲而已,还包括显亲扬名,维护宗庙社稷,如果以私而害公,也是一

种陷亲于不义的行为.明代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于谦立代宗而整饬军务,固守奋战.也先挟英

宗逼和,于谦以社稷为重而不许.于谦虽然最后因英宗复辟而死,但成化初年,复官赐祭,弘治二年

(１４８９),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于谦所为,符合孝本位的义利观,即忠君爱国,只不过在特殊情

况下,从道不从君而已,但其实质仍然是对孝本位义利观的奉行.
在孝本位的义利观下,除去个人实现中的内外、上下两大关系,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己群关系.

即以孝为核心的义利观,怎样缔造个人与其宗族、乡闾,乃至社会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其实这是儒家

的基本伦理思想,即爱有等差与推己及人.«孝经»在此问题上并没有更多实质突破,只是因袭了儒

家固有的己群思想而简单予以提及.如«孝经圣治»章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

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又«孝经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因其

不是«孝经»理论体系建构的重点,亦无所创新和发展,故在此不再展开.
«孝经»建立的孝本位的义利观,对我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影响着国家的政治

治理与博弈,一方面影响着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涉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

处理与走向.如果能够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便可理解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事件.如西汉宣帝

继位后,下诏为其祖父刘据议谥,有司奏以«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制礼不逾闲,拟谥宣帝父亲史

王孙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宣帝祖父刘据谥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为人后者”,是指过继于人

而为其后嗣.按照«仪礼丧服»记载,为人后者为过继之父斩衰,行礼如亲子,而对包括原亲生父母

在内的本宗亲属皆降服一等.所以,宣帝之亲比照诸侯王园,皆改葬.八年后,有司又以«礼»“父为

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之由,拟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尊戾夫人曰戾

后,置园奉邑.又如,汉哀帝刘欣继位后,尊汉成帝之母、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又欲尊奉自己亲

生父亲和亲身祖母,开启了朝堂的议礼之争.因为诸多历史原因,哀帝与其祖母傅昭仪最终胜出.
时王政君下诏,尊哀帝之父定陶恭王刘康为恭皇.哀帝又以«春秋»“母以子贵”,尊傅太后为恭皇太

后.后岁余,又下诏尊恭皇太后为帝太太后,后又更号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为恭皇立寝庙于京师,
比照宣帝之父悼皇制度,序昭穆于前殿.宣帝从民间被迎奉入宫,继承大统,其为死于巫蛊之祸的祖

父和流落民间的生父追封,这一方面是孝治的体现,更是«孝经»的义利观使然.汉哀帝刘欣是成帝

的侄子,已过继给成帝为子而承大统,则其不能再尊奉己之亲身父母.但是刘欣和傅昭仪仍然通过

朝廷斗争,最终得以追封其生父和祖父,这种现象正是«孝经»孝本位义利观的体现.而此后的宋代

濮议之争、明朝大礼议,亦同样是该问题的显现.

５９«孝经»论证逻辑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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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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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里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２４７１页.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４９９页.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第５１７页.



四、结　语

«孝经»建构了以孝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君父关系”、“义利关系”,这三个关系是«孝经»内部逻

辑论证的核心和关键,依次解决了孝的本体论论证、孝道核心内容认定、孝道实践法则等三方面的问

题.其中,孝的本体论论证是哲学根本,是其他二者逻辑合理性存在的总枢纽.«孝经»致力于家国

同构基础上的统治机制的建立,而以孝为核心的家国治理,以孝为核心的个人存在和实现,则成为这

个机制的具体血肉.这些内容和思想并非起源于«孝经»,它们的丰富和发展也不终止于«孝经»,但
«孝经»却是它们定型彰明的决定点.

«孝经»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为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推演发展注入源动力,发
挥最为关键的基础作用.“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

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①,这是儒家对家国的元思考.«孝经»把中国社会的国家与个

人、君与父、忠与孝的关系统筹思考,形成有机辩证体系,这是传统社会超越宗法的进步表现.只有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与社会的关系才会更为密切,国家也需要更多的人走出家庭和宗族为

国家建设服务.可以说,«孝经»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古代国家的新常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孝经»对孝

与忠结合的探索,使得我们民族的伦理问题得到了解决.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国人的国家观念、
民族观念、功业观念得以强化.而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有了文明发展的动力及社会安定的

保障.
总的来说,«孝经»从积极的方面体现了国家民族的兴亡责任感.同时,它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

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显亲扬名”思想的确立,或者说在历史长河中,功业为孝思想的加

强,超越了孝本身朴素的情感性,造成了一种过分的光耀门楣的病态.这样既不利于孝亲本身,亦不

利于社会和谐.这个问题在古代社会后期愈发凸显,«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诸多小说对此问题

都有所反映.在该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不能因为孝本位义利观的流弊,就否定其核心内容之国家观

念认定的历史进步性.那种一味消解孝核心内容中的国家意识,只要求回归朴素孝亲的思想,显然

并不可取.与此同时,也确实应该注重孝道中朴素孝亲本身地位的提升,使二者形成双向良性互动

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功利性追逐带来的燥戾之气,从而使家庭生活更加平和

幸福.
当今,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孝经»,对于客观全面认识其所建构的民族家国道德伦理有着非同

寻常的意义,尤其是对我们建设新时期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反思与借鉴价值.在新形式下的社会转

型时期,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的关系,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长久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必须与

时俱进地对此问题作出新的历史诠释.章太炎曾言:“今之新学小生,人人以爱国为口头禅,此非墨

子之说而似墨子.试问如何爱国? 爱国者,爱一国之人民耳.爱国之念,由必爱父母兄弟而起.父

母兄弟不能爱,何能爱一国之人民哉! 由此可知孝弟为仁之本,语非虚作.«孝经»一书,实不可

轻.”②时至今日,国家诚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章氏所提之问题并不过时.儒学从来都是一个

富有时代生命力的有机体,目前儒学复兴的呼声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而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共

识.然而洞悉元典,藉此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关键所在,并在社会伦理的基本层面予以重新思

考,是一切发展和进步所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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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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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论赞及其褒贬功能探析

杨振兰　王世昌

摘　要:«左传»“君子曰”开中国史籍论赞传统之先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左

传»论赞条条皆含褒贬,以褒贬为主要功能,其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褒贬的目的在于宣扬儒

家价值观念,具体反映于褒贬标准.«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集中在道德善恶和政治得失两个方面.道德

善恶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崇礼尚义,仁爱勇武,睿智诚信,宽恕谦让,亲善远恶.政治得

失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德政威刑,知惧善戒,忠君爱国,奉公尽职.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论赞;褒贬功能;价值体系

论赞是中国史籍的一大传统,其肇始于«左传»“君子曰”,成熟于«史记»“太史公曰”,遂成定例,
为后世史家所因循.刘知幾«史通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

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

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
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史书之要务在于客观的历史叙事,而
论赞则是史书中超然于客观叙事之外的品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主观议论性文字,承载一家之言,
通常在文本中有固定位置并由一定标记引出.论赞往往言简意赅,常有画龙点睛之效,既蕴含着丰

富的思想内涵,又呈现出浓厚的感情色彩,意气生动、感染力强,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思

想研究及笔法研究价值.
张高评将«左传»论赞之表现作用概括为十种:“一曰褒美,二曰贬刺,三曰预言,四曰推因,五曰

发明,六曰辨惑,七曰示例,八曰补遗,九曰寄慨,十曰载道.”① 李洲良进而论曰:“«左传»‘君子曰’的
十大作用不是不分轻重、彼此并列的,而是以前四种为主,尤重褒美、贬刺二端.这是由«左传»以史

解经的性质决定的«左传»‘君子曰’最大的作用还是在历史事件和人物品格的褒贬功能方面,其
他功能大都围绕着褒贬功能展开.”② 褒贬功能可谓«左传»论赞的核心功能.目前的«左传»研究,虽
不乏研究«左传»论赞的文献,然未见有对其褒贬功能作专门研究者,此乃«左传»论赞研究中的一大

缺憾.鉴此,本文尝试对«左传»论赞的范围、数量及分布进行盘点,在此基础上对«左传»论赞的褒贬

功能之内容进行剖析.我们将从主要褒贬的倾向、对象、标准等三个侧面进行分析.

一、«左传»论赞的范围、数量与分布

论赞往往有形式标记.某一史书的论赞形式标记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左传»即是

多元的.«左传»论赞之所以又称为“君子曰”,是因为“君子曰”是«左传»论赞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

　

作者简介:杨振兰,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世昌,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左传词义色彩研究”(０７JA７４０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高评:«左传之文韬»,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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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标记.除此之外,“君子谓”“君子以”(包括“君子以为”及“君子以为”)“君子是以”(包括

“君子是以”和“君子是以知”)也被认为是论赞的形式标记①.
还有人认为“孔子曰”“仲尼曰”“仲尼谓”所引出的文字也是论赞,它们与“全书引‘君子曰’的立

意和格式相同”②;孙董霞认为“孔子曰”是“君子曰”的特殊形态,在«左传»记录的春秋后期的一些事

件中,“孔子取代‘君子曰’成为人物品评的权威性主体”③;葛志毅认为«左传»中除了“君子曰”外还有

其他贤哲君子的个体议论,“如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子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如‘孔子曰’
‘仲尼曰’等”④.我们采纳这些观点,将“孔子曰”“仲尼曰”“仲尼谓”也视作«左传»论赞的形式标记.
由此,我们可以将«左传»论赞从评论主体的角度分作两大类,即君子类论赞和孔子类论赞.

形式标记只是论赞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段文字要取得论赞的地位,除了要有形式标记

外,在内容上也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论赞是超然于客观历史叙事之外的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主观

评论的文字.有些文字虽有论赞的形式标记但它们仅仅是历史叙事之中人物对话中的内容,也不能

算作论赞⑤.

表１　各形式标记所引出的论赞在各个时期的分布

隐１１ 桓１８ 庄３２ 闵２ 僖３３ 文１８ 宣１８ 成１８ 襄３１ 昭３２ 定１５ 哀２７ 总计

君子曰 ６ ２ ３ ０ ５ ３ ５ ７ ７ ５ １ １ ４５

君子谓 ３ １ １ ０ ２ １ １ ２ ７ ３ １ ０ ２２

君子以 ０ １ １ ０ １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７

君子是以 ２ ０ １ ０ ０ ３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１２

孔子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仲尼曰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３ １１ ２ ０ ２０

仲尼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总计 １１ ４ ６ ０ ９ １０ ８ １１ ２４ ２１ ４ ４ １１２

表１列出了各个形式标记所引出的论赞数量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数量分布.我们共发现各类论

赞１１２条,其中君子类论赞８６条,占７６．７９％,孔子类论赞２６条,占２３．２１％.“君子曰”所引出的论

赞数量最多,有４５条,占所有论赞的４０．１８％;其次是“君子谓”,２２条,占１９．６４％;再次是“仲尼曰”,

２０条,占１７．８６％;这三种标记所引出的论赞合起来共８７条,占了所有论赞的７７．６８％,是«左传»论
赞的主体.论赞篇幅(不计标点符号)总体短小,最小值为５字,最大值为２３４字,平均为３８．６字(SD
＝３７．１８).孔子类论赞分布集中,绝大部分出现在孔子在世时期.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５５１),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４７９),２６条孔子类论赞中的２０条(７７．９２％)分布在这一时期.其中在

昭公、定公和哀公时期,孔子类论赞超过君子类论赞成为«左传»论赞的主体.孔子类论赞中的２１条

(８０．７７％)以“仲尼”引出,只有５条(１９．２３％)以“孔子”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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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学»,«河北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６期;张红亮:«‹左传›“君子曰”分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８期;张高

评:«左传之文韬».
余行达:«论‹左传›“君子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孙董霞:«春秋人物品评的主体及其“君子曰”与“孔子曰”»,«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葛志毅:«‹左传›“君子曰”与儒家君子之学»,«河北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余行达:«论‹左传›“君子曰”»,«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图１　论赞在«左传»２５５年历史文本中的分布

　　«左传»记录了从公元前７２２年(隐公元年)至公元前４６８年(哀公二十七年)共２５５年的历史.
图１展示了论赞在«左传»２５５年历史文本中的分布.图中 YEARNUM 为年序号;FREQ 为某年文

本中的论赞条数;LUNZANCNT 为论赞条数情况;count为各论赞条数情况的计数.在２５５年的

«左传»历史文本中,含有论赞的只有７９年,占３０．９８％,不含论赞的则有１７６年,占６９．０２％;在含有

论赞的年份中,绝大部分(５６年)只含有１条论赞,有１６年含有２条论赞,４年含有３条论赞,３年含

有４条论赞.图２在一个１６×１６表格中列出了君子类论赞和孔子类论赞在«左传»２５５年历史文本

中的具体数量分布,这也可作为在«左传»中查找论赞的索引.

图２　君子类及孔子类论赞在«左传»２５５年各年历史文本中的具体数量

图２的第一行为列号,第一列为行号.除此之外,每个格子对应着一年;将一个格子的列号 X及

行号 Y代入公式(７３９－１６Y－X)即可算出该格子所对应的公元前年份.再结合各个鲁公执政的起

止年,便可将公元前年份转化为类似于“隐公三年”的形式.«左传»中历任鲁公在位起止年:隐公,前

７２２至前７１２;桓公,前７１１至前６９４;庄公,前６９３至前６６２;闵公,前６６１至前６６０;僖公,前６５９至前

６２７;文公,前６２６至前６０９;宣公,前６０８至前５９１;成公,前５９０至前５７３;襄公,前５７２至前５４２;昭
公,前５４１至前５１０;定公,前５０９至前４９５;哀公,前４９４至前４６８.每个格子有两位数字,第一位代

表«左传»该年文本中君子类论赞的数量,第二位则是孔子类论赞的数量,“”表示无该类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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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左传»２５５年历史文本篇幅分布

　　从上述统计数据和图表中可见,«左传»论赞的分布很不均匀,有时一年会出现数条论赞,有时却

一连数年没有一条论赞.«左传»论赞的分布是否有规律性? 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论赞的分布可能与

各年历史文本篇幅存在关联:篇幅长则出现论赞的可能性就高,反之则低.我们统计出了«左传»各
年历史文本的篇幅(仅统计“传”的字数,“经”与标点符号不计算在内),见图３.图中 YEARNUM 为

年序号:ZHUANLEN为各年“传”的字数;count为“传”的各种字数情况的计数.«左传»２５５年历史

文本篇幅最小值为１５字,最大值为４１５１字,平均值为７００．３３字(SD＝７０２．８９).我们进而计算了各

年历史文本所含论赞数量与篇幅之间的Spearman相关性系数,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仅为rho＝
０．３５(p‹０．０１),两者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偏弱的相关性.«左传»历史文本篇幅与论赞数量确实存

在一定关联,但是篇幅不能很好预测论赞的数量.«左传»论赞的分布规律仍待更为细致的分析,或
许存在规律,或许根本无规律可言,如果有规律的话,它或许能揭示出作者的某些意图.

«左传»历史文本篇幅大体上呈现出如图３左侧图中曲线所示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

篇幅处于高潮时期,其分布模式与前后两段出现了显著差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断层”(如图３左侧

图中右阴影所示).这段时期始于襄公二十一年(前５５２),终于定公元年(前５０９),共４４年,覆盖了

襄公后期(前５５２ ５４２)和整个昭公时期(前５４１ 前５１０).这段时期,篇幅没有低于５００字的,长篇

幅文本集中分布,并且最大篇幅(昭公元年,前５４１年,４１５１字)和第二大篇幅(昭公十三年,前５２９
年,３２７２字)均出现于此时期;这段时期的平均篇幅为１５７０．９８字(SD＝８２９．７７),远高于总体平均篇

幅(７００．３３字).除此之外还有一“断层”,如图３左侧图中左阴影所示.这一段始于桓公七年(前

７０５),终于闵公元年(前６６),共４５年,覆盖了桓公中后期(前７０５ 前６９４)和整个庄公时期(前６９３ 前

６６２).此一时段,文本篇幅没有大于５００字的,与前后形成了明显区别,并且篇幅最短的前９个历史文

本皆出现于这个时期;这段时期的平均篇幅为１７９．０９字(SD＝１２６．６２),远低于总体平均篇幅(７００．３３
字).有趣的是,两处“断层”时间跨度基本一致(４４年和４５年),前者覆盖的昭公时期共３２年,而后者

覆盖的庄公时期也是３２年,且都是止于某公的元年.２５５年被这两个“断层”分成了５段.这种情形的

背后当有一定原因.目前«左传»的作者尚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其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左传»历史文本篇

幅统计数据或许能支持这一观点.更细致的文体风格计量分析可能会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二、«左传»论赞的褒贬倾向及对象

李洲良认为«左传»论赞的最大作用“是在历史事件和人物品格的褒贬功能方面,其他功能大都

围绕着褒贬功能展开”①,但他并未对此进行论证.褒贬倾向在«左传»论赞中分布的广泛程度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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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褒贬功能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左传»１１２条论赞条条皆有褒贬倾向.«左传»论赞的其他功

能未必条条具备,而褒贬功能则必不可少,«左传»“寓褒贬于论赞”的特点十分明确,说«左传»论赞的

最大作用是褒贬功能是有事实依据的.
绝大部分论赞(１００条,８９．２９％)只有单一的褒贬对象,少数论赞(１２条,１０．７１％)涉及到多个褒

贬对象.涉及到多个褒贬对象的论赞,有时是以同一标准对多个对象作出一致的褒贬评价(７条),
有的则以不同的标准对各个对象作出分别的褒贬评价(５条).对于前者,我们认为这些论赞仍然具

有单一的褒贬倾向;对于后者,我们认为它们具有多个褒贬倾向.由此算来,具有单一褒贬倾向的论

赞有１０７条,具有多个褒贬倾向的论赞有５条.在具有单一褒贬倾向的１０７条论赞中,具有褒义倾

向的有４９条,具有贬义倾向的有５８条.在含有多个褒贬倾向的５条论赞中,有４条含有２个褒贬倾

向,１条含有３个褒贬倾向;在含有２个褒贬倾向的４例中,有３例含２个褒义倾向,１例含１个褒义

倾向和１个贬义倾向;在含有３个褒贬倾向的那条论赞中,３个倾向皆为褒义.汇总统计,１１２条论

赞中共体现出５９个褒义倾向和５９个贬义倾向,两者恰好持平.这说明«左传»论赞在褒美和贬刺之

间未表现出倾向性,两者在地位上不分主次.
我们说论赞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论的文字,但这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从«左传»论

赞褒贬对象的构成来看,论赞的评论对象除了上述两者外还包括对«春秋»和对诸侯国的评论,可以

说,«左传»论赞的褒贬对象包括人、物、国、事四类.«左传»１１２条论赞中,有９１条以人为对象,有１５
条以国为对象,有３条以事为对象,有１条既以国为对象又以事为对象,此外还有２条以«春秋»(所
谓“物”)为对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论赞以人为褒贬对象,可见其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

在«左传»论赞所臧否的人物中,子产是个典型.涉及到子产的论赞有７条之多,是«左传»论赞

所评论人物中数量最多的.对子产的７处评论,包括２条“君子谓”和５条“仲尼曰”,皆是赞赏,可见

作者尤其是孔子对子产的推崇.孔子听到子产故去的消息后,“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

公二十年»①),从孔子崇古的思想角度看,这属极高的评价了,而“出涕”这一细节描写更加映衬了孔

子对子产的崇敬.对子产的褒扬,包括仁爱(见昭公二十年、襄公三十一年)、知礼(见昭公十二年、十
三年)、善辞(即善于辞令,见襄公二十五年)和善相(即善于治理国家,见昭公四年、二十年)等方面.
仁爱说的是道德品质,知礼说的是文化修养,善辞和善相说的是个人才能,７条论赞为我们树立了一

个德才兼备、有修养、有作为的典范人物形象,也体现出了儒家的理想追求.
«左传»论赞对优秀人物不吝至美之辞,而对恶劣人物则不忌谩骂与挖苦.颍考叔被赞为“纯

孝”,因其“爱其母,施及庄公”(隐公元年);石碏被褒为“纯臣”,因其能大义灭亲(隐公四年);叔向被

孔子誉为“古之遗直”,亦是因其大义灭亲(昭公十四年);董狐和赵宣子则分别享有“古之良史”与“古
之良大夫”的美誉,因他们分别“书法不隐”及“为法受恶”(宣公二年);狼瞫因其“怒不作乱,而以从

师”被赞曰君子(文公二年);孟僖子因其“能补过”,亦被孔子嘉为君子(昭公七年).与上述优秀人物

相反的是,羊斟被贬为“非人”,因其“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宣公二年),这几近谩骂;孔子评鲍庄子

“知不如葵”(成公十七年),狂狡被擒却被评论为“宜其为禽也”(宣公二年),涉佗被杀却被议论道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定公十年):这些则是明显的挖苦了.臧文仲受到了极严厉

的批评,孔子说他“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并列举其“不仁、不知”之事实(文公二年):这几乎是审

判了.
«左传»论赞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则采取了就事论事,当褒则褒,当贬则贬的态度.季文子自宣

公八年(前６０１)至襄公五年(前５６８)为鲁国正卿三十三年,相宣公、成公、襄公三代.涉及季文子的

论赞有４条,两褒两贬,褒其“知惧”(成公七年)及“忠于公室”,“相三君矣,而无私积”(襄公五年);贬
其在处理齐姜丧事上“亏姑以成妇”不合礼制(襄公二年)及“多行无礼”终使自己蒙受损失(襄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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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郑庄公３条,两褒一贬,褒其“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可谓正”(隐公十年)以及

“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隐公十一年);贬其“既无德政,又无威刑”,“失政刑”(隐公十一

年).秦穆公亦是３条,亦是两褒一贬,褒其“知惧”(文公四年)及“善举”(文公三年);贬其“死而弃

民”(文公六年).晋文公２条,褒贬各一,褒其“能刑”,“三罪而民服”(僖公二十八年);贬其“以臣召

君”不合礼制(僖公二十八年).

三、«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所传达的价值体系

寓褒贬于论赞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传达某种价值观念.褒贬的评判当有一定标

准,通过分析褒贬的标准,不难概括出«左传»论赞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儒家的“五常”之道,即仁、义、
礼、智、信在«左传»论赞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仁”在５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６次,此外还在另外的

论赞中出现了“仁人”１次,所以“仁”共在６条论赞中出现了７次;“义”在１１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２０
次;“礼”在２１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４０次,此外在另外的论赞中还出现了“礼则”１次,所以“礼”共在２２
条论赞中出现了４１次;“知”(智)在２７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３１次,表现为两个意思:１．知道,２．智慧,
在智慧这个意义上,它在３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５次;“信”在１１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２１次,表现出４个

意思:１．诚信,２．相信,３．威信,４．同“伸”,在诚信这个意义上,它在６条论赞中共出现了１５次.按分

布大小排序依次为:礼(２２),义(１１),信(６),仁(６),智(３);按频率大小排序依次为:礼(４１),义(２０),
信(１５),仁(７),智(５).

除了“五常”之外,一些其他的道德观念也有体现,例如:“恕”,在３条论赞中共出现４次;“让”,
在２条论赞中共出现６次;“孝”,在１条论赞中共出现２次;“武”,在２条论赞中共出现２次,其中一

次指周武王,另外一次指勇武;“直”,在２条论赞中共出现３次;“正”,在３条论赞中共出现４次,体
现为两种意思:１．纠正,２．正直,在正直的意思上,它在１条论赞中出现了２次.惩恶劝善,亦是«左
传»论赞的一大主题.“善不可失,恶不可长”(隐公六年);“从善如流,宜哉”(成公八年);“刑犹不忘

纳君于善”(庄公十九年);“惩恶而劝善”(成公十四年);“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襄公十三

年).«左传»论赞还两次引用«商书»中的“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隐公六

年、庄公十四年),来重申“恶不可长”;又引周任的话“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

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隐公六年),来告诫统治者要防微杜渐,从根本上杜绝邪恶,从
而伸张正义.

这些道德观念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有些在论赞中有明确的表达.“恕”与“礼”的关系:
“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隐公十一年).“让”与“礼”的关系:“让,礼之主也”(襄公十三年).
“义”与“礼”的关系:“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昭公三十一年),“礼以行义”(成公二年),“酒以成礼,不
继以淫,义也”(庄公二十二年).“仁”与“礼”的关系:“克己复礼,仁也”(昭公十二年),“以君成礼,弗
纳于淫,仁也”(庄公二十二年).“仁”与“武”的关系:“仁而不武,无能达也”(宣公四年).

从这些道德观念词语的频率、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礼”无疑是«左传»论赞褒贬标准

的核心.«左传»论赞给予了“礼”以极崇高的地位,认为其对社会及个人均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社

会而言,论赞讲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对个人而言,论赞言及:
“礼,其人之急也乎”(昭公三年),并两次引用«诗经»之“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来申明其重要性.

还有一些褒贬标准则是反映了政治伦理,例如:“忠”,在７条论赞中出现了１４次;“臣”,在４条

论赞中出现了６次;“政”,在７条论赞中出现了１２次,此外还出现“政刑”１次;“刑”,在１０条论赞中

出现了１４次,此外还出现“赏刑”、“政刑”各１次.“忠”与“臣”旨在传达君臣之纲.“忠为令德”(成
公十年),子桑“其知人也,能举善也”(文公三年)为忠;子然“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无以劝能矣”(定公九年)为不忠;魏子选拔贾辛,因其“有力于王室”(昭公二十八年)为忠;子
囊“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襄公十四年)为忠;季文子“相三君矣,而无私积”(襄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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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亦为忠.“臣,治烦去惑者也”(成公二年),为臣者当“尽心力以事君”(昭公十九年).鬻拳“谏以

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庄公十九年),可谓爱君;华元、乐举“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
弃君于恶也”(成公二年),是为不臣;晋文公“以臣召君”(僖公二十八年)亦是不臣,“不可以训”(僖公

二十八年);孟明“其不解也,能惧思也”(文公三年)为臣;石碏“大义灭亲”(隐公四年),纯臣也;叔向

“治国制刑,不隐于亲杀亲益荣”(昭公十四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公二年),赵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宣公二年),皆是为臣者的楷模.归纳而言,其所主张的是忠君爱国,
奉公尽职.孔子之“守道不如守官”(昭公二十年),亦是纳君于善,奉公尽职之意.除了君臣之纲外,
“三纲”之父子之纲、夫妇之纲也有所体现,如“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文公二年),“女子,从人者

也”(僖公元年).而西汉时由董仲舒确立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左传»论赞中就已经有所显现.
“政”与“刑”讲的是为政方略,“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隐公十一年),既要有“德政”,又要有“威刑”(隐
公十一年).善用刑罚则是“能刑”,如晋文公“不失赏、刑”,“三罪而民服”(僖公二十八年);滥用刑罚

则是“不刑”,如楚共王“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襄公五年)则不可取;君主滥用刑罚,则仁人有规谏

之责,如“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昭公三年).政与刑的关系正如子产和孔子所主张的那样:“宽以

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昭公二十年)
«左传»论赞在政治伦理上还体现出明显的人本思想.人本思想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君主

“命在养民”(文公十三年),民重君轻.据«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邾文公欲迁都于绎,占卜吉凶,
太史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

利矣,孤必与焉.”左右说:“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文公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

矣,迁也,吉莫如之.”于是便迁都于绎.不久,邾文公就去世了.君子曰:“知命”,认为邾文公知道自

己的天命所在.民重君轻的思想跃然纸上.
其二,选贤任能,爱惜人才.楚国曾任命一些贤能到合适的职位上,“以靖国人”,«左传»论赞褒

扬楚国“能官人”,并且评论道“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襄公十五年),认为合理任命

官员是安定国家的紧要之事.“夫举无它,唯善所在,亲疏一也”,魏献子任命官员,能“以贤举”,“近
不失亲,远不失举”,孔子认为他举拔人才是符合道义的(昭公二十八年).与之类似,论赞还认为祁

奚“能举善”,“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无偏无党”,认为他本人就是贤明

的,“故能举其类”(襄公三年).总之,选贤任能方能安定国家,选拔人才应该不避亲,不避仇,不偏

私,不结党,唯以贤能为标准.与选贤任能相应,还要爱惜人才.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
子非十二子»),自编了一套法律,将其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与子产及儒家继承周礼的主张针

锋相对,论赞认为他“邪”(定公九年),但是也承认他是个人才,并未全然否定,所以当驷歂采用了邓

析的竹刑却杀掉了邓析的时候,论赞认为驷歂“不忠”,因其“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主张“苟有可以加

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定公九年).可见,论赞对有才能的异见者也是十分的宽容和爱惜.秦穆公

任用孟明,成为西戎霸主,论赞曰“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文公三年),赞扬他选拔

人才考虑全面,对待别人一心一意;但是也因为不爱惜人才而受到论赞严厉的贬斥,原因是他去世时

用奄息、仲行、鍼虎殉葬,而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贤良,论赞贬斥他“不为盟主也宜哉! 死而弃民”(文
公六年),说他残害贤良对人民不利.孔子赞扬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哀公六年),
原因之一就是他爱惜贤能.周太史预见到有灾难将要降临到楚昭王身上,并告诉他如果禳祭可以将

灾难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昭王说:“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于是没有禳祭,可见他爱惜

贤能以至于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其三,团结大众,依靠大众.论赞讲道:“众之不可以已也.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

其众乎?”(成公二年)并引用«尚书泰誓»中的“商兆民离,周十人同”,来说明团结和依靠大众的重

要性,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否能够团结和依靠大众也关系到国君能否保住政权.莒子

犂比公生了去疾和展舆,他立展舆为太子,后来又将其废掉;犂比公残暴,国人忧虑,展舆依靠国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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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犂比公,将他杀死,自立为君,去疾逃亡齐国(襄公三十一年);而展舆当政后,削减了群公子的俸

禄,公子们又把去疾从齐国召回国,推翻了展舆(昭公元年).论赞评论道:“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
(昭公元年)展舆依靠国人登上君位,后又因不能团结众人而失去君位,说的正是团结和依靠大众的

重要性.
忧患意识也为«左传»论赞所褒扬.«左传»论赞中的忧患意识体现为知惧善戒,备豫不虞.论赞

赞扬季文子“知惧如是,斯不亡矣”(成公七年),认为他知道戒惧所以不会灭亡,也赞赏公孙黑肱“善
戒”(襄公二十二年),并引用«诗大雅抑»中的“慎尔侯度,用戒不虞”来说明忧患意识的重要性.
据«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国灭亡了江国,秦穆公换上素服,居住别室,减膳撤乐,超出了规定的礼

数.大夫劝谏,秦穆公说:“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惧也”,他因这样的忧患意识得到了论

赞的称许.论赞认为“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备之不可以已也”(成公九年),认为莒国凭仗地处偏

僻,不修城郭,不备不虞,是“罪之大者也”(成公九年).就军旅之事而言,论赞说:“不备不虞,不可以

师”(隐公五年),认为行军打仗必须防备意外.

四、结　语

«左传»论赞开中国史籍论赞传统之先河,其超然于客观历史叙事之外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等进行

主观评论,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孔子曰”与“仲尼曰”“仲尼谓”等形

式,共１１２条,其中“君子曰”数量最多,故成为«左传»论赞的名称.“君子曰”“君子谓”与“仲尼曰”合
起来占了近８０％,是«左传»论赞的主要形式.«左传»论赞篇幅短小,平均长度不足４０字.在«左传»

２５５年的历史文本中,只有７９年含有论赞,尚未像«史记»“太史公曰”那样成为每篇的惯例,其分布规

律尚不明确,与各年篇幅之间的关系并不突出.
«左传»论赞条条皆含褒贬,以褒贬为主要功能,寓褒贬于论赞的特点十分明显.«左传»论赞的

褒义倾向与贬义倾向持平,不分主次.其褒贬对象包括人、物、国、事四类,其中８０％以上以人为对

象,所以«左传»论赞的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子产是所褒扬的典型,体现了儒家的价值

追求.«左传»论赞对优秀人物不吝至美之辞,对恶劣人物则不忌谩骂与挖苦,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

则采取了就事论事,当褒则褒,当贬则贬的态度.褒贬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宣扬儒家价值观念,具体

反映于褒贬标准.«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集中在道德善恶和政治得失两个方面.道德善恶方面所

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崇礼尚义,仁爱勇武,睿智诚信,宽恕谦让,亲善远恶.政治得失方面

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德政威刑,知惧善戒,忠君爱国,奉公尽职.在道德方

面,追求的目标是个人道德的完善,达到君子、善人、仁人乃至圣人的境界.在政治方面,追求的目标

是贵贱有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贵贱不愆”,“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上下有礼(«左传襄公

十三年»:“上下有礼”,“上下无礼,乱虐并生国家之敝,恒必由之”),社会和谐(«左传昭公二十

年»:“政是以和”,“平之以和”,“和之至也”).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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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黄 燕 强

摘　要:经典是民族语言、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古代的经典系统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

重建运动,如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又如清代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

“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晚清章太炎也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以«周易»、«论语»、«老子»和

«庄子»建构了“四玄”经典系统,并为“四玄”建立了“域中四圣”的传道谱系、“无我”的一贯道体,以及忠恕、

克己、绝四等修养工夫论,从而将儒释道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经学,即四

玄学.

关键词:章太炎;四玄;无我;忠恕;克己;绝四

中国古代尊崇儒家经书,但从经学史来看:一者,儒家经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如五经、十三经;
二者,经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不同时期会有若干典籍被升格为经,如“四书”的升格;三者,这
种升格的方式,或是改解经类传记为经,如«左传»、«礼记»,或是改儒家类子书为经,如«孟子»;四者,
群经之间的地位关系是变动的,如汉人重五经,宋儒重四书① .经书系统的不断重建表明,经学家虽

然相信儒经具有超越的常道性质,但在解经、注经的过程中,经学诠释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精

神及当下意识常常相交融,呈现为新的思想形态,或是偏离了经书原旨,而致使人们疑经疑传,令经

书遭遇信仰危机.如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论争,唐宋学者对汉魏注疏的质疑,皆属此类.这

是经学诠释史上常有的现象.为了维护经书的绝对权威,维持经书义理与经学诠释的一致性,当危

机出现时,思想灵敏而勇于创新的经学家,就会回到先秦儒家的原始经典,从中选择某些具有典范意

义的解经类传记或儒家类子书,将其升格为经而与原来的经书组成新的经书系统,据此建构新的经

学体系,使经书信仰重获活泼泼的生命力.这就是林庆彰所指出的,中国经学史每隔数百年就会发

生一次回归原典运动② ,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印证了这一点.
乾嘉时期,汉学与宋学之争在使汉学家和宋学家质疑对方的经学诠释已然偏离经书原旨的同

时,也向人们展示了经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并引发人们的疑问:究竟是汉学还是宋学,更契合孔孟

原义和经书本旨呢? 这样的疑问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动摇人们的经书信仰,促使人师法经学史上的回

归原典运动,选择一些典籍而升格为经,重建新的经书系统,如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
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③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辩更为激烈,彼

　

作者简介:黄燕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系讲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近代诸子学与经学关系研究”(１７CZX０３４)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陈少明:«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学术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②　关于经学史上的“回归原典”运动,参见林庆彰:«明末清初经学研究的回归原典运动»,«孔子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中国经

学史上的回归原典运动»,«中国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２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借用“回归原典”一词时,“原典”所指称的对象不限于先

秦的经解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而泛指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书.

③　关于乾嘉时期的回归原典运动及经子关系问题,可参考拙作:«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此指责对方所解释的文本是伪书,其经学因而自然是伪学.这不仅使人怀疑经学诠释的准确性———
今文经学家更将疑经辨伪思潮推向极致而直接导致经书信仰瓦解,古文经学家则把儒经当作历史典

籍而令经书名义无存.当此之时,是否仍有学者通过回归先秦原典的方式,选择若干足以代表中华

文化思想的典范之作,而建立新的经书系统、打造出新的经学范式,以之作为民族文化精神与思维模

式的基础呢?
晚清的章太炎曾致力于斯.作为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在与今文经学家的论辩中清楚地认识到,

经学诠释严重地偏离了经书原旨,十三经已不足以维系那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世道人心,
不再能为社会—政治与文化—道德秩序之建构提供合适的精神要义,其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

传统文化的守成者,章太炎相信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而经典一方面记载着民族历史

的演变,一方面则萃聚了民族文化之精华.所以他在打破十三经的同时,又建构了一个“四玄”经典

系统(«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力求使其成为民族语言、文化和思想的象征符号.
如果说,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观最终把传统经学转化成为考证典章制度、风俗事迹的历史学,那

么,“四玄”就是他建构的用以取代十三经的新经典系统,而他根据“四玄”文本所诠释的思想就是他

的新经学.学者只见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便将经学瓦解的责任归咎于他,却未曾注意到他在终结一

个旧范式的同时,又尝试以新范式来取而代之,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有见于此,本文将深

入考察章太炎究竟是如何打破十三经,进而建构“四玄”经典系统及其一贯之道与修养工夫论的.

一、经、传正名

传统经学著作的体式有经、传、记、笺、注、疏、章句等,仅就经与传记的关系言①,隋唐以前,经与

传记在性质、名分上的界限是很鲜明的.刘勰说:“常道曰经,述经曰传.”②所谓“述经”,亦如王凤曰:
“«五经»传记,师所诵说.”③经为常道,是圣人的创作而具有文化与思想的典范性和权威性;传记是儒

家诸子或经师绍述经书、诠释道体的作品,不具有常道价值和典范意义.这种观念体现于目录学,就
是«汉书艺文志»的“序六艺为九种”说,将六经与解经类传记分别开来.魏晋以后,传记的地位上

升,到了唐人编«隋书经籍志»,就把经书与传记等同起来,其经部类目不再单独列出经书文本,而
是直接用传记取代了经书.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选用«左传»和«礼记»,也体现了将经书与传记

相等同的观念.宋儒更是从«礼记»中选取«大学»、«中庸»,而与«论语»及儒家类子书«孟子»组成“四
书”.这不仅是将经与传记相等同,更是“改子为经”④.

直到乾嘉时期,章学诚才回归分别经与传记的传统.他说:“依经而有传,因传而有经之

名.”⑤经与传相对而不可等同.他重申«汉志»的“序六艺为九种”说,宣称:“故经之有六,著于«礼
记»,标于«庄子»,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⑥唯有六经是常道之书,其余则是人

们“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⑦而已.所以他要将十三经中的传记等,还原为解经类著作或儒家类子书.
这种重新分别经传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是为六经正名.龚自珍就发挥了章学诚的观点,进而提出

“六经正名”说.他认为,传记如«春秋»“三传”和大小戴记等,“群书”如«论语»、«孟子»等,皆应取消

其经书名义,盖经书只有六部,不可增益或减损⑧.

６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笺、注、疏、章句等是诠释经与传记的,甚少独立成篇而流行于世,也未被选取而升格为经,其与独立成篇,且被选取而升格

为经的传记,不可等同.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总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６５５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４０２２页.
关于汉魏分别经传和唐宋将经传等同等说法,参见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辨正»,«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经解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９３页.
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六艺»,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第１０２２页.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经解上»,第９４页.
龚自珍:«六经正名»,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７ ３８页.



章太炎继承清代的文史传统,他不仅发扬章学诚、龚自珍的“六经皆史”说,以建构其古文经学,
还接受章、龚的分别经传和六经正名说,主张把“经”之名与实还归六经.他在«訄书清儒»篇说: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

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
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

经»使傅«礼记»通论.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①

章太炎明确表示,经书的数目要裁减,«论语»、«孟子»应降格为儒家类子书,«孝经»也要降格而傅之

«礼记»,而«礼记»被还原为传记,其中的«大学»、«中庸»自然就被取消了经的名义.如此一来,十三

经被还原为六经,而六经又是王官史书,如此则儒家经书的名义就荡然无存,经书信仰亦随之失落.
在日本讲学时,章太炎重论旧说:

　　«论语»、«孝经»是孔子私家的书,本来只称传记,不称为经.从唐朝定«五经正义»,经的名

目,渐渐混乱.五经中间的礼经,不用«周礼»、«仪礼»,只用«小戴礼记»,这真是名称不正.到了

宋初,本经和传记统统有疏,却只«大戴礼记»没有疏,«孟子»倒反有疏,所以后来退去«大戴»,收

进«孟子»,称为“十三经”.十三经的名目原是蒙混相称的,只看着十三部有注有疏,就唤作十三

经.其实,«孟子»分明是子书,非但不是经典,也并不是传记.所以,这种名目不可执定.②

章太炎结合经学史的事实指出,传记之升格为经,是唐宋人混同经传、改子为经的结果,故十三经名

目是蒙混相称、名不副实的.他再次以“正名”之义,取消了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的经书名分,把
儒经从十三之数还原为六,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章太炎分别经传和为六经正名,隐含着消解儒经权威性与神圣性的意思,即取消附着于儒经的

意识形态,将学术与政治相隔离,还思想以独立、自由的环境.这也是他用文字训诂法释“经”的深

意.他说,“经”是“编丝缀属之称”③,是古代图书的型制,经书就是线装书,没有常道的性质,并非确

定性的知识.在章太炎之前,钱大昕曾以丝帛之属解“经”,他说:“予唯经之义取乎治丝,制布帛者,
聚众丝而积之,使其有条不紊,是之谓经.”④但钱大昕没有取消儒经名义、消解儒经权威的意思,而这

却正是章太炎以“编丝缀属”解“经”的目的.章太炎反对经书的意识形态化,他说:“老聃、仲尼而上,
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人家.”⑤显然,他更赞赏“学在人家”,而非“学在王官”,他讲“诸子

出于王官论”的义旨,即在表彰周代王官学下落为百家之学所带来的“古学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⑥.
章太炎以“编丝缀属”解“经”的另一目的在于,把儒家所私有的经书名义,转化为诸子百家所共

享的类名.他赞同章学诚的“经皆官书”说,认为秦汉前“教令符号谓之经”.章氏举例言之,«国语
吴语»称“挟经秉枹”,是以兵书为经.«论衡谢短»称“礼与律独经也”,是以法律之书为经.«管子»
有经言、区言,则是以教令为经.这些都是官书而称经者.但经书不限于官书,章太炎指出:“经之名

广矣”⑦,秦汉以前的诸子书也可称经.如«墨子»有«经上»«经下»,贾谊书有«容经»,韩非的«内储»、
«外储»先次凡目,亦楬署“经”名.而«老子»在汉代复次为“经传”,荀子所引«道经»亦不在六艺之

７０１“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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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訄书清儒»(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６０ １６１页.
章太炎:«经的大意»,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０ ７１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２页.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一«抱经楼记»,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３４９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原经»,第４７页.
章太炎批评历史上的思想专制,说:“以道莅天下者,贵乎微眇玄深,不排异己.不知其说而提倡一类之学,鼓舞泰甚,虽善

道亦以滋败.李斯之法律,平津之经术,西晋之老庄,晚年之王学,是已!”(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９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原经»,第４４ ４５页.



目①.还有«山海经»、«周髀算经»、«九章算经»等,都不是儒家类著作.章太炎由古书体式角度指出,
“经”之名与实随世俗人事迁流而变化,不仅方书、官书和儒家书等称经,诸子书也可称经.这种说法

来自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经解上»篇.章太炎在申述章学诚的观点时,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儒经

是记事的史书而非常道,不代表确定的、普遍的知识;其二,诸子书有称经的传统,学术史上有“改子

为经”的现象.如此说来,经非常道而是指称纲要性的知识,诸子书中凡论述纲要性知识的篇章,均
可称之为经,解经之作即为传记,故经与传记之名为诸子百家所共享.

由此可见,作为古文经学家的章太炎,自觉地继承了浙东学派的学术传统.他不仅接受章学诚

的“六经皆史”说,他的分别经传、六经正名及考订“经”之名实等观点,都直接源自章学诚的«文史通

义»和«校雠通义».当然,晚清今文经学家的疑经辨伪和改制立教等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始

终反对今文经学与孔教的章太炎,而他所主张的经子平等,与所提倡的先秦诸子学,则促使他消解儒

经的权威,打破十三经系统.但这不等于说章太炎要把民族文化的经典都转化为史书,更不意味着

他会像胡适等民国学者那样,把民族历史与文化归结为失去现代生命力的国故学.实际上,章太炎

还继承了清代的另一个学术传统,那就是段玉裁、沈涛、龚自珍和刘恭冕等的重建经书系统的尝试.
章氏师法段、龚等回归原典,自己也重建了一个“四玄”经典系统.

二、重建“四玄”经典系统

只要超越儒家范围来考察“原典”所指称的知识对象,我们便会发现,回归原典的运动不仅发生

在经学史上,它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我更新的有效方式.如魏晋的“三玄”,乾嘉以降段玉裁的

“二十一经”、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都突破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的局限,把要升格的经书扩展

至子、史、集部,表现出改子书为经,甚至是改史书、集书为经的倾向.回归原典的目的不只在修正经

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建构新的经学体系,且寄望于新体系能够赓续传统,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维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感.这在２０世纪初,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陷入危机的年代,在
儒家经书与经学倍受冲击的时代,是尤其迫切地需要解决的文化议题.然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必要复

古而尊儒经、立孔教,激进的西化论者则要把古书扔进茅厕而全盘地仪型西学,章太炎则在古今中西

之间谨守中道,他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重建了“四玄”经典系统,以回应复古派的孔教说和激进派的

西化论.

１９１６年春,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的章太炎,辑录他与弟子吴承仕论学的语录,共１６７则,
汇编为«菿汉微言»(以下简称«微言»).此书内容涵括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诸多领域和问题,如佛

学、孔学、老庄学、宋学及典籍、史学、文学、音乐、音韵、数学、历算、医学等,内容似乎过于庞杂而无中

心,实则自有其一贯之道.书中最后一则自述学术思想变化之迹,曰:

　　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终

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

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譣(一作“验”)之谈.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

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②

这段话表露了章太炎作«微言»的目的及其宗旨,乃至规范了章氏晚年思想的发展理路.他早年分别

经传时说,«论语»是孔子私家之书,属于解经类传记,不可称经.如今重读«论语»,始知文王作«易»
所表现的忧生民如何“生生之道”,唯有孔子的«论语»最能体会而发明之,故“唯孔子为知文王”,亦唯

«论语»是与«周易»一脉相承.孔子«论语»的耳顺、绝四等义旨,流衍而为庄子哲学,要“以庄证孔”,
然后孔学乃“居然可明”,故«论语»与«庄子»也是一脉相承的.

８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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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原经»,第４５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７１ ７２页.



因«检论»修订于章太炎幽禁龙泉之时,其述作时间与«微言»相近,故«检论订孔下»有意思相

近的话语.其文曰:

　　往时定儒家,莫若孟荀,私以«论语»晻昧.逼于舆台,去食七日,不起于床, 然叹曰:
余其未知羑里、匡人之事! 始翫爻象,重籀«论语»诸书,臩然若有寤者.圣人之道,笼罩群

有,不亟以辩智为贤.上观«周易»,物类相召,势数相生,足以彰往察来.审度圣人之所忧患,与

其卦序所次时物变迁,上考皇世而不缪,百世以俟后生群盗而不惑.洋洋美德乎! 诚非孟、荀之

所逮闻也.诸所陈说,列于«论语»者,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锢铸,所谓大道固似不肖

也.道在一贯,持其枢者,忠恕也.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恑谲怪,道通为

一.兹盖老聃之所流传,儒道所以不相舛误,夫何晻昩矣哉?①

章太炎自我反思说,早年以为«论语»的义理幽晦不明,不如«孟子»、«荀子».晚年重读«周易»、«论
语»,始知文王与«周易»之道,诚非孟荀所能体察,唯有孔子及其«论语»才是真正地承袭圣人之道者.
圣道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心思想即为孔子的“忠恕”说;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唯有庄子的«齐物论»篇最

能体会和发明“忠恕”之道,而庄子哲学又是“老聃之所流传”,故老庄之学与文王的«周易»、孔子的

«论语»是“道通为一”的.
章太炎在上述两则材料中,表达了一种新的构想,即文王、孔子、老子、庄子及其所代表的著作

«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这些人和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一贯之道是“无我”.章太炎

在«微言»及其续篇«菿汉昌言»(以下简称«昌言»)里,反复地申述道:

　　无意则我不立.文王、孔子所明一也.②

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授受不爽如此,而儒者多忽之.③

诸胜义谛,非老子不能言,非仲尼不能受,非颜回无与告也,所谓传正法眼臧者欤?④

仲尼所以告颜回者,亦曰“克己复礼”而已,正本老子义耳.⑤

庄生传颜氏之儒,此与克己相应者也.人我与法我同尽,斯谓“克己”.⑥

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⑦

凡“文王、孔子所明一也”、“老以诏孔,孔以诏颜”、“老子授仲尼”、“仲尼告颜回”、“庄生传颜氏之儒”、
“传正法眼臧”等语,呈现了一个文、孔、老、庄等“四圣”的传道脉络,这与韩愈«原道»篇建构“尧舜禹

汤文武周孔孟”的圣人传道谱系近似.孔子与庄子之间有颜回,因颜子无著述传世,故其所处为“闰
位”,不列席“四圣”之右.在章太炎看来,文王作«易经»卦爻辞,解说世间法,孔子作«易传»、«论语»
诠释«易经»,发明忠恕、克己、绝四等义旨.孔子曾师事周太史老子,他理解的周代文化之“诸胜义

谛”,多渊源于老子,然后传授给颜回,再转而由庄子所发挥,故曰:“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⑧所谓

“无意则我不立”、“人我与法我同尽”,皆为“无我”之意,而“无我”是“四圣”与“四玄”的一贯道体.
章太炎“域中四圣”的构想,使人联想到魏晋的“三玄”.玄学家尊文王、老子和庄子为圣人,以其

代表作«周易»、«老子»和«庄子»为理论基础,深入地探讨了诸如本末有无的关系、自然与名教的关

系、言与意的关系、才与性的关系、声有无哀乐和圣人有情无情等哲学命题,关涉宇宙论、本体论、认

９０１“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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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下»,«章太炎全集»(三),第４２５ ４２７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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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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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２页.此句与前引«检论订孔下»篇的“道在一贯,持其枢

者,忠恕也.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恑谲怪,道通为一”意思一致.二书撰作时间相近,思想内容也多关联.不过,
章氏早前的«诸子学略说»否定老庄之学有关联,还否定庄子传儒学.



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哲学等领域.较之“三玄”,“域中四圣”的圣人谱系多了孔子,经典书目多了

«论语».然魏晋玄学家尊孔子为圣人,老庄则是“上贤亚圣”,何晏、王弼都说“老不及圣”①,亚圣之老

庄不如至圣之孔子.且玄学家大都研究«论语»,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有«论语释疑»,郭象有«论
语隐»、«论语体略»,他们在诠释«论语»和老庄之学时,往往以沟通二者为职志.就此而言,“三玄”实
际上已经櫽栝孔子和«论语»,章太炎的“域中四圣”把这一隐含的内容呈显出来,又在孔子与庄子之

间增列颜回,说庄子传颜氏之儒,体忠恕之道,旨在强调“域中四圣”的学脉是一以贯之的.基于二者

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我们暂且将章太炎集合«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而建构的经典系统称之

为“四玄”,著明其乃魏晋“三玄”的扩展版.
“四玄”是章太炎建立的新经典系统.只要我们突破儒家范围来定义“原典”,就能承认«老子»和

«庄子»也具有原典的价值,且在汉唐已被赋予经书名义.实际上,“三玄”就是魏晋玄学家超越儒家

经书而建构的新经典系统,玄学其实就是玄学家的“新经学”.三国吴人阚泽说,在汉武帝建立五经

博士之前,景帝就“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②,也就是说,黄老之书曾先于五

经而被确立为王官经书.«庄子»之称“经”虽在隋唐,然东汉末年道教兴起,道教徒就赋予«庄子»以
常道之经的地位.既然«周易»、«老子»和«庄子»都是经书,也是魏晋玄学的理论根据和诠释对象,玄
学家又尊老庄为圣人,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三玄”就是与六经相类的经典系统③.作为“三玄”扩展版

的“四玄”,则是章太炎的经典系统.章氏说:“«老»«易»并称,非始魏晋,太史谈受«易»于杨何,习道

论于黄子,即«老»«易»并称之端.”④他有意地考察了«老子»与«周易»并称的历史,是要为其“四玄”寻
找思想史根据.因«周易»与«论语»是一体的,«周易»又与«老子»、«庄子»是一脉的,故«易»、«论»
«老»、«庄»就是“道通为一”的.

我们还可参照唐宋儒者升格“四书”、建立道统的过程⑤,来反观章太炎的“四玄”.章太炎的“域
中四圣”犹韩愈、朱熹的圣人谱系.如“诸胜谛义,非老子不能言,非仲尼不能受,非颜回无与告也”⑥,
“庄生传颜氏之儒”、“传正法眼臧”等语,犹圣人道统之授受.章氏根据“四玄”阐发的“无我”、“忠
恕”、“克己”、“绝四”等范畴,犹韩愈、周敦颐、张载、二程等揭示的“诚”、“仁义”、“天地之性”、“气质之

性”、“格物致知”等.所谓“犹”,不是说二者的内涵相对等,而是指章太炎在论证“四玄”经典系统时,
仿效了唐宋儒者创建四书学的做法,一是建立经典系统的传道脉络,二是阐述经典系统的一贯之道

及其道德修养工夫论.比较而言,由韩愈、李翱提出“四书”构想,经周、张、二程等建立宇宙论、本体

论和工夫论,至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确立道统谱系,其间亘三百余年,而四书学始成立.章太炎则

凭一己之思,为“四玄”建构了“域中四圣”的圣人谱系、“圆成实自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我”的一贯

道体及忠恕、克己、绝四等道德修养工夫论.因此,参照魏晋“三玄”与唐宋“四书”可知,“四玄”就是

章太炎的新经典系统,而“四玄”学是他的新经学.
章太炎的“四玄”表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改子为经.«论语»是儒家类子书,«老子»和«庄子»是

道家类子书,«周易»则是六经之一;按照阚泽的说法,章太炎通过“改子为经”的方式,将«论»、«老»、
«庄»等由子书而升格为经,与«周易»组成一个“经子一体”的经典系统.所谓“经子一体”,如江瑔说

０１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道宣编:«广弘明集»卷八«二教论»,僧祐、道宣:«弘明集 广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３页.
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五»,僧祐、道宣:«弘明集 广弘明集»,第１０２页.
«陈书张讥传»载,梁简文帝在东宫时,每有讲集必遣使召张讥讲«老»、«庄»,“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张讥)犹侍哀太子

于武德后殿讲«老»、«庄»”.同样,陈后主在东宫时也曾召张讥“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陈宣帝)幸宫临听”.唐代儒释道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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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２４页.



的“子中有经,经中有子”①,即经书与子书、经学与子学相统一.
其二,“四玄”的建构是维新式的,而非革命式的.所谓“维新式”,指经典系统的重建并未全盘地

否定旧经典系统的价值,新是对旧的改良,且有所继承;“革命式”则是以全盘地否定旧经典系统为前

提,新与旧相互断裂,没有传承关系.儒经从五经到十三经,乃至段玉裁的“二十一经”,其数目一直

在增加,并不因系统的重建而减少,就是因为新系统保留了旧经典.尽管在新系统中,旧经典的重要

性有所弱化,如宋明儒重视四书胜过五经,但仍奉五经为确定性的常道.
“四玄”也不以彻底否定五经为前提.一方面,“四玄”保留了五经中的«周易»,并且还保留了儒

家类传记«论语».另一方面,章太炎在诠释四玄学的同时,也认同儒家经学(古文经学),晚年还倡导

读经.章太炎的«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和«国故论衡»,这两部自成体系、内容丰赡的著作,都没有

收录经学论文.«国故论衡»甚至把研究经学的文章收入中卷“文学七篇”之内,体现了以经学为文史

之学的观念,取消了经学的独立性.但这种情况在１９１４年增订的«检论»中改变了.此书独辟一卷,
收录经学论文十篇,且遵循«七略»体例来排列儒经次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史
书附录之.这是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但不可据此就说章太炎晚年回归经学,他只是在建构新经典系

统与新经学思想时,特意地保留了传统的经学知识,就像宋明儒者以诠释“四书”为中心,而仍尊五经

为确定性常道那般.«昌言»的一段话很能反映这种文化心理,章太炎说:“«易»、«论语»有无我之法,
«中庸»多天趣之见,若«孝经»与«大学»、«儒行»、«缁衣»、«表记»、«坊记»,唯取剀切世务,不及玄旨

也.”②«易»、«论语» 栝了“四玄”.在章氏看来,“四玄”是谈玄的哲学著作,阐述“无我”的一贯道体,
«孝经»、«大学»等经解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虽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却“不及玄旨”,与哲学或道体无

关.就像宋儒论形而上的天道性命之理,是以“四书”为文本根据(还有«周易»),五经则附属焉,章太

炎的四玄学同样以“四玄”为主,而五经从属之.所以,章太炎晚年主张读经,宣讲«孝经»、«大学»、
«儒行»、«丧服»等书的要义,这可解读为认同经学,甚至是主张经学致用,但不能说是“回归经学”.
因“回归”颇有“以为归趋”的意味,然章氏晚年哲学思想的要旨寄寓在“四玄”,而非“不及玄旨”
的经学.

需要说明的是,“改子为经”是中国尊经传统里特有的名词,章太炎崇尚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
他用“编丝缀属”释“经”而取消经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自然不希望“四玄”像儒经那样,获得意识形

态上的绝对威权,而禁锢了思想的自由.所以,我们用“改子为经”来描述“四玄”的重建方式,“经”是
指“经典”,而非“圣经”,作为经典的“四玄”旨在追求确定性常道,但不以道统或正统自居.事实上,
“四玄”虽是经子一体的,但只有«周易»是经书,孔老庄等是诸子,«论语»、«老子»、«庄子»是子书,故
“四玄”思想是以诸子学为中心,具有先秦诸子自由的、多元的和开放的性格.

三、“无我”的一贯道体

一个经典系统的成立,必定是基于其内在道体的一贯性.经典系统与道体是一体相生的,没有

经典系统则道体必如游魂,无所着落,而若无道体则经典系统亦如散落的珠子,不能彼此相通.乾嘉

时期,戴震、章学诚等批判宋学道统而未建立经典系统,没有文献基础的新道体,如何传承而发扬之,
这是一大问题.段玉裁、龚自珍等建立了经典系统,但呈现的仅仅是一种构想,因他们既未说明新系

统的思想根据,又未回答新系统与历史问题、时代精神的关系,也未提出相关的学脉或知识谱系,遑
论要论证所谓的一贯之道.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段玉裁等人的经典系统完全是“形不散而神

散”.章太炎则不然,他用儒释道来融通“四玄”,以回应现代中国的孔教、西学和新儒学等思潮,为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独辟蹊径.那么,“四玄”的一贯之道是什么? 其与人们的身心生活如何关联?

１１１“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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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玄”反映的经子关系命题,对当代的回归原典运动有何启示? 这些问题是下文讨论的重点.
前文提示,章太炎为“四玄”建构了“无我”的一贯道体,然行文简略,现在按照«周易»、«老子»、

«论语»和«庄子»的次序,分别论述之.首先,关于«周易»的“无我”道体.章太炎说:

　　乾以资始而行健,坤以得主而有常.乾即阿赖耶识,为万法缘起,故曰资始;恒转,故曰行

健.坤即意根,执阿赖耶识为人,故曰得主;恒审思量,故曰有常.按«维摩诘经»:“无住则无

本.”乾元虽曰资始,其实曷尝有始? 坤之有常,承天而时行耳,亦非真常也.是故能用九六,则

证得转依,乾坤于是息矣.用九称“见群龙无首”,所谓“觉心初起,心无初相”.用六称“利

永贞”,所谓“心即常住”.觉心无初相而乾元尽,心常住而后为真常.用九,象曰:“天德不可为

首也”;用六,象曰:“以大终也”.所谓无明无始而有终,二用实一事,特于乾言因,于坤言果耳.
斯乃佛道究竟之地,则如来乘义也.«艮卦辞»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此

即断人我见者,则声闻乘义也.«观爻辞»数称:“观我生”、“观其生”,此即辟支佛由观缘生而

悟者,其人不说法,但以神变示化,故«观彖»言:“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则辟支佛乘义

也.如是,«易»中微言,具备三乘,故足以冒天下之道.艮观之人,世或有之,能用九六者唯

文王.吾今乃知文王之圣也!①

«微言»的第３７、３８、３９条可与此相参考.首句概述乾卦、坤卦的彖辞、象辞之义,章太炎的解读是,乾
为天地万物之本因,犹阿赖耶识为万法缘起之种子,故谓“资始”.阿赖耶识生生不已,是为“恒转”,
乾之称“行健”,犹阿赖耶识的“恒转”,具有生生之义.坤即意根,所谓“得主”者,指意根妄执阿赖耶

识以为实有之“我”.坤之“有常”,犹意根的“恒审思量”,无时无刻地起作用,对事物不间断地做出反

应区分和判断决定.如此说来,乾和坤似乎都有“生动”的意思.但实则不然,根据«维摩诘经»的说

法,“无住则无本”,盖无住即是根本,立一切法.按同样的道理,乾元虽资生天地万物,但乾元和“无
住”一般,随缘而起,缘尽而灭,其自身实未曾有“生”或“动”.坤也如此,因坤的“有常”既是恒转思量

的,那就不过是顺承天道、应时而行罢了,并非真的常行不已.所以,人们如能应用好乾卦的“用九”
和坤卦的“用六”之义,便可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证悟“圆成实自性”的涅槃境界,令乾坤之动(资始、
行健、时行、恒审思量等)由是止息,不生不灭.何以见得是如此呢? 因“用九”的爻辞所谓“见群龙无

首”,其意犹«大乘起信论»(梁译本)的“觉心初起,心无初相”;“用六”的爻辞所谓“利永贞”,其意则犹

«大乘起信论»的“心即常住”.觉心最初发动时,自心本体原未感觉到事物的最初相状,乾元本来是

不动的,其所谓因资始而动者,犹觉心之初起,并无“初相”,断尽一切因万千相状而生之烦恼障和所

知障.坤的“用六”有心常住之义,自心本体无生灭变迁,这才是真的常住.再者,“用九”的象辞“天
德不可为首也”,“用六”的象辞“以大终也”,皆谓一念无明,没有初起之始,而有断尽之终,二者意思

一致,«易»不过以乾坤分言因果而已.故能践行“用九”、“用六”的道理,则进入涅槃矣.
以上是佛家圆满觉悟的境界,属如来乘,即乘真如之道而成佛之义.如此看来,«易»精深微妙的

言辞,具备大中小三乘义谛,故足以弥纶宇宙万物之道.然世上能了悟«艮卦»、«观卦»义理之人,而
能应用“用九”和“用六”于世道,引导世人修持无我之道德善境者,唯有文王而已,这是文王所以为贤

圣的原因.
其次,关于«老子»的“无我道体”,章太炎说:

　　至于老子之道最高之处,第一看出“常”字,第二看出“无”字,第三发明“无我”之义,第四倡

立“无所得”三字,为道德之极则.②

老子的常、无、无我、无所得等,皆归结为“无我”之义.其又言:

　　«唯识三十颂»曰:“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若时于所缘,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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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得;尔时住唯识,离二取相故.”«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德

者,内得于己也.有所得反无德,无所得反有德,是即唯识义也.①

«老子»:“夫何故? 以其无死地.”按:“无死地”者,达生空也.②

第一则材料引«唯识三十颂»的第二十七、二十八颂,前者讲加行位,指现前安立一点名相,以为已达

唯识真胜义性,实则未离能取、所取相,空有二相之未除,心与境尚未了空,非实安住真唯识性.后者

讲见道位,破尽最后一点名相(少物)的执著,于所缘之心与境皆空,无分别智,即无分别心,如此乃实

住唯识真胜义性,体证真如本体,由离能取、所取相,悟空、有二宗的缘故.章氏认为,老子讲“上德不

德”,“德”者得也,指得之于心,但不执著于心(不德),而达生空之理.“有所得”是未离能取、所取相,
未悟空、有二宗,心执著于名相而不能内证,是以“无德”;“无所得”则离能取、所取相,悟空、有二宗,
破名相之执著而内证于心,是以“有德”,是谓“通达位”、“地上圣者”,体会真如,得见中道.第二则材

料所谓“生空”,亦属唯识义,指了悟众生为五蕴之假和合,无有实体,无有自性,一切皆空.«大乘义

章»曰:“无我与空,义同前释.”生空即无我,老子的“无死地”犹“达生空”之义,指达致“圆成实自性”
的无我境界.

在“四玄”经典系统里,老子、孔子和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庄子»书中记录的老孔言论,真实不

虚.章太炎引«庄子田子方»篇曰:

　　孔子见老聃,老聃曰:“吾游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

不能言.”游于物之初者,谓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起无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谓无念

离念境界,唯证相应,非一切妄心分别所能拟似,故曰“心不能知,口不能言”.及孔子请问游是

之方,老聃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天下者,万物之所一.”天下指器界,
依报也;万物指众生诸趣,正报也.所依之土,为此能依者之同业所感,故曰“万物之所一也”.
次言:“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此则老子自说菩萨地,穷法身平等,随处示

见,不受正报依报之果.及孔子问以修心,而老子言:“如水之于汋,何修之有?”此既自道阶位,
又自一念相应以还,觉心初起,心无初相,正所谓如梦渡河者.乃至菩提之法,众生具有,非可修

相,其言玄眇,直到佛界.③

此则文献记录老子与孔子的对话,乃章太炎所谓“传正法眼臧者”.据章氏的解读,“游于物之初”指
始觉与本觉灵知之自性相应和,虽有觉心初起,然心之起在“物之初”,故未引起任何最初的相状.当

有初相兴起时,心亦知之,这是无念离念的境界,指见一切法而不着一切法,脱离能念与所念之对立

而归一,见得自心本性清净,亦即证得始觉与本觉之自性相应,如此乃非一切妄生分别之心所能比

拟,所以说“心不能知,口不能言”,盖无名言之执而了达“无我”之道.孔子问游于此等境界的方法,
老子说:天下指器界,属心身以外诸物之依报;万物指众生所依之国土,属有情自性之正报.所依之

国土是与依之者共业相感,所以说“万物之所一也”.老子接着自言一切菩萨学道及学道之圆满结

果,即自性身平等,随处皆可显见,不受正报、依报(器界、万物)的约束.孔子又问:如何修心? 老子

的回答则是自道菩萨阶位,因自始觉与本觉之自性相应后,觉心初起之时,未在自心本体中引起最初

的相状,就像“如梦渡河”般的灭定无我之境.孔子由是知众生皆具足能觉法性的智慧,它内在于心

而非可经外在修持而来之名相,故其言玄远奥妙,(使人)直达诸佛境界,即“无我”善境.
其三,关于«论语»及孔颜的“无我”道体,章氏说:

　　«论语»、«易传»所说无我、无生④

３１１“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①

②

③

④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１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７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２４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５页.



«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依真如起无明,觉与不觉,宛尔对峙,是之谓道,非常道也.“继

之者,善也.”继,谓相续不断;善者,«释名»云:“善,演也.演尽物理也.”此所谓一切种子如瀑流

者也.“成之者,性也.”«荀子»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由意根执前者为我,于是有生也.①

章太炎相信“«论语»真孔子书”②,«易传»是孔子绍述文王之道的书,他以“无我”、“无生”来定义二书

的思想性质,“四玄”的核心理念于此可见.因而,章氏对«系辞»的解读,可视作发明孔子的思想.他

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指真如不守自性而生一切烦恼之根本的无明,觉之与不觉若真如之与无明,
二者明显相对,如此之道,即非永恒的常道③.“继之者善也”,继指相续不断,善指演变、演化,犹一切

种子引起烦恼流转不已之意.“成之者性也”与«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义同,皆指意根执著眼

耳鼻舌身等以为实有之我,于是有缘生之说,且又即生言性,其实原非真如常住之自性.章太炎讲

“无生”、“无我”的人性论,自然不赞成“生之谓性”说.实际上,他是以“无善无恶”性体为其“圆成实

自性”的道德形而上学之人性论基础,而非“生之谓性”的自然属性,或“有善有恶”的社会属性为其

基础④.
需要说明的是,章太炎并不把前引«系辞»的话语,当作孔子的真正思想,而是认为«系辞»的其余

篇幅都在排遣这种有生、有我的妄见,故孔子及其«系辞»的义旨,仍归结于“无生”、“无我”.他说:

　　“易者象也”,易无体则相无自性性矣;“生生之谓易”,易无体则生无自性性矣;“易无思无为

也,寂然不动”,易无体则胜义无自性性矣.⑤

此处解释«系辞»的三句话.“易无体”指易随变而适,无固定形体;“无自性性”即空性,指缘起法性为

空.概括言之,第一句讲“相(万物)空”,第二句讲“生(人我)空”,第三句讲“法(胜义)空”,即一切万

物、人我、法我皆为空.反观之易,易也是空,«系辞»即在阐明“一切皆空”的道理,以排遣名相,而趣

入“无我”之境.
再者,«微言»第４２条解释«说卦»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为证得生空、法空之义,其旨趣亦归

宗于“一切皆空”,即“无我”道体.至于«论语»,例证亦多,举一言之,如:

　　孔子川上之叹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佛家阿赖耶识恒转如瀑流之说也.观其

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则已断末那,八识将全舍矣.⑥

章太炎用阿赖耶识恒转如瀑流来解释孔子“川上之叹”的时间意识.孔子通过“绝四”的修养工夫,不
仅将末那识断尽,不再恒审思量或恒转如瀑流,忘却时间与空间,且将八识舍去,而入“无我”境界.

章太炎又引«庄子»的«田子方»、«人间世»、«大宗师»等篇,论述孔子和颜回的心斋、坐忘.其

文曰:

　　夫告以为仁之道而能忘仁,告以复礼而能忘礼,离形去知,人我与法我同尽,斯谓“克己”.
同于大通,斯谓“天下归仁”,此其造诣之极也.盖非与仁冥,不能忘仁;非与礼冥,不能忘

礼.所见一毫不尽,不能坐忘.忘有次第,故曰“屡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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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７８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１２６页.这是针对民国时期有学者质疑«论语»与孔子之关系

而言的.
章太炎«四惑论»说:“若夫有机无机二界,皆意志之表彰,而自迷其本体,则一切烦恼自此生.”(«章太炎全集»第４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４６页)所谓“依真如起无明”,即“自迷其本体,则一切烦恼自此生”的意思,由末那识恒审思量而执阿赖

耶识为实有之我,然后生人我执和法我执,起烦恼障和所知障,真如本体因而自迷,无明随之兴起.
关于章太炎的人性论思想,参见张春香:«章太炎主体性道德哲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人格与人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张春香认为章氏人性观前后没有变化,王中江则有不同意见,参见王中江:«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从“自
然”、“人性”到人的道德“自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笔者认为,章太炎是以“无善无恶”的先天善性为人

性本体,此观点与张、王略有不同.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１９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４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２页.



所谓“忘仁”、“忘礼”是“离形去知”,指了悟五蕴皆空而识得“我”无自性、非实有,破除分别智而舍离

主观、客观之名相,令人我执与法我执一同断尽,这就是“克己”.因悟诸法皆空,而与大道同一,是谓

“天下归仁”,其造诣达如斯极致.因为,如非与仁冥合则不能忘仁,如非与礼冥合则不能忘礼,心中

所见若未断尽,则不可能坐忘①.而忘亦有次序,所以说“屡空”,屡者,数也,频数而空,直至人我、法
我皆空.另外,孔子的“忠恕”、“克己”、“绝四”等范畴都指向“无我”道体,此处不表,详见下节.

其四,关于«庄子»的“无我”道体.章太炎说:

　　«消摇»一篇,纯是发挥“常乐我净”一语,以无待,故无有大年、小年、大知、小知,是常德

也;以无待,故无不消摇之地,是乐德也;以无待,故绝对不二,自见平等法身,是我德也;以无待,
故不见幻翳,证无垢识,是净德也.②

在章氏看来,«逍遥游»的主旨可一言以蔽之曰:常乐我净.因无所待,故无时空、无分别智,是为恒常

之德;因无所待,故无时无处不逍遥,是为安乐之德;因无所待,故无可比对,得大自在而自性不变,是
为无我之德;因无所待,故解脱一切虚幻、翳障,证得无垢染的自性,是为清净之德.章氏在«说真如»
一文中说:“常乐我净者,即指真如心;而此真如心,本唯绝对,既无对待,故不觉有我,”③“真如

心”即“圆成实自性”,“不觉有我”即是“无我”.他说«逍遥游»纯是发挥“常乐我净”一语,就是发挥

“圆成实自性”的“无我”道体.章氏又云:

　　庄生临终之语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征征,其征也不征.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

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言与齐不齐,齐与

言不齐,以言齐之,其齐犹非齐也.以无证验者为证验,其证非证也.明则有分别智,神则无分

别智.有分别智所证,唯是名相,名相妄法所证,非诚证矣.无分别智所证,始是真如,是为真

证耳.④

文中所引庄子临终之言,章太炎的解读是:名言之与齐平犹齐平之与名言,两两相对而不可等同,如
以名言来齐平万物,其所齐者终非真齐.就像以无根据者为根据,此根据必非真的根据.因“明”必
有分别智,“神”则没有分别智.有分别智所证验的,只是名相而已,而名相由一切妄法所证验,并非

真的内证于心.无分别智所证得的才是真如实体,是真的内证于心.内证于心,达我空、法空之义,
破人我、法我之执,然后舍离遍计、依他而入无我之境.

凡此种种,章太炎用“无我”道体来融通“四玄”系统,使“四圣”的思想一贯相承.其中,«周易»、
«老子»为四玄学的始端,孔子的«论语»和«易传»是中心,«庄子»为集大成者⑤,犹四书学以孔子为创

始而思孟为集成者.章氏认为,«庄子»与大乘教义最贴切,他诠释四玄学时的“以庄证孔”,实则是以

佛学化的庄学来转化孔学,故四玄学以庄学为主,应属自然之事.因此,章氏对“无我”道体的论证,
其意义不仅在于使“四圣”的传道谱系和“四玄”的经典系统得以成立,更因“四玄”本以诸子学为主

体,从而为其诸子学的研究,建构了一套融通儒释道的思想体系.侯外庐在评论章太炎的诸子学思

想时,曾说章氏“只有偶得的天才洞见或断片的理性闪光”,却未能重建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

５１１“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①

②

③

④

⑤

章太炎说:“今按颜子自述,先忘仁义,次忘礼乐,次乃坐忘,若所乐在道,则犹有法我执,非坐忘也.”(章太炎:«菿汉昌言»,
«菿汉三言»,第８５页)意思与此相近.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２５页.
章太炎:«说真如»,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５９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２８页.
章太炎多次表述,“四玄”的集大成者是庄子.他说:“释迦应之,故出世之法多,而详于内圣.孔老应之,则世间之法

多,而详于外王.兼是二者,厥为庄生.”(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２７页)又曰:“文王、老、孔,其
言隐约,略见端绪,而不究尽,可以意得,不可质言.至若庄生,则曲明性相之故,驰骋空有之域,委悉详尽,无隐乎尔.”(章太炎:«菿
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８页)庄子兼通佛家的内圣之学和孔老的外王之学,且文王、老、孔的思想隐晦、简
约,庄子乃极尽委曲而申明其说,使四玄学得以昌明.而庄子的集成之学即在齐物哲学,参见章氏的«齐物论释».



的古代思维世界,即没有建立系统①.这实在是误解,只因侯氏没有体认到章太炎的四玄学.
当然,即便体认到了章太炎的四玄学,是否同意“四玄”系统及其“无我”道体,这又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问题.尽管我们承认章太炎的思考足以成一家之言,且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作了

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探索,值得我们研究和阐扬,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追问:第一,文、孔、老、庄之间

果然存在一个传道脉络吗? 这一说法的问题是,文王与老子的关系如何? 文献所载孔子问道于老子

之事是否可信? 庄子果然是“传颜氏之儒”吗? 关于这些,章太炎没有很好地说明,尤其是后者,学界

还有庄子出于子夏或子游的说法,其中是非尚难判断②.第二,«易»、«论»、«老»、«庄»之间果然存在

一贯之道吗? 我们知道,«论语»与«老子»及«周易»与«老子»、«庄子»之间有很多歧异的观点,而«庄
子»记录的孔子和颜回的言论,究竟是真实的,抑或是寓言? 这实在难以论定.第三,即便“四圣”与
“四玄”真的是一以贯之的,那么,这个一贯之道会是章太炎从佛家唯识学借来的“无我”道体吗? 宋

明理学自其创始就因涵化了佛学而备受正统派和原教旨派的非议,章氏的“无我”怕也难服卫道者之

心.不过,这又何妨呢! 中国思想史上从来不缺乏“异端学者”(相对正统而言),而且他们的异端思

想往往“在当时的学术前沿和整个思想文化战线上能够开拓创新,作出贡献”③.

四、忠恕、克己与绝四的工夫论

章太炎在建构四玄学时,发明了“无我”道体,又在论证“无我”道体的合理性与一贯性时,批判了

宋明道统.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四玄学与宋明道学全无关联,其实章太炎的«微言»已对宋学有所认

同,并接受宋明儒的“本体即工夫”理念,将其“无我”道体与修养工夫论相统一.“无我”属佛学概念,
佛学给人的印象是玄远、出世,章太炎主张建立“以自识立宗”的圆成实自性道德形而上学时,未尝不

是倾心于佛学的玄奥(章氏当时曾有远赴印度剃度修行的念想).诚然,他的«建立宗教论»、«人无我

论»等文章,的确有“贵玄”的倾向,很少说明圆成实自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或无善无恶的“无我”道体,
如何内化为道德心,又如何转化为身体行动.但章氏在撰写«齐物论释»时,重新认识到哲学是一种

生活方式,始用庄子的齐物哲学来阐释“无我”与心、身及生活的关系.到章氏演论«微言»和«昌言»,
建构“四玄”经典系统时,他已自觉地为“无我”道体配上了一套道德修养工夫论,使形而上道体与自

我身心及经验世界相即一体.可见,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是在变化中发展,前后有一贯相承者.
这套修养工夫论主要由«论语»的忠恕、克己、绝四和«庄子»的心斋、坐忘等范畴构成.据章太炎

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者,诸范畴虽取自«论语»、«庄子»,但均为“四圣”与“四玄”共享的理念.
二者,由“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理论看,诸范畴既是身体工夫,亦可谓之形而上的道体.三者,诸范

畴并非独立不相关的,实则彼此因果相依、互为前提.以下将随文分析之.
首先,“忠恕”的工夫论.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范畴.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

恕.”④“尽己”和“推己”的目的在尽心知性,在扩充恻隐之心,忠恕则是如何尽与推的方法,属成德工

夫.然“尽己”和“推己”都预设了“己”的存在,以意根念念执著的“我”为实体,儒家这种意义上的忠

恕,与章太炎所讲的“无我”道体,旨趣全然不同.因此,章氏借用“忠恕”这一范畴时,作了新的解释:

　　道在一贯,持其枢者,忠恕也.心能退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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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８页.胡适曾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

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３页)胡适认为章太炎的诸子

学思想是有条理系统的,但他没有指出是怎样的系统,他更未看到章氏的“四玄”经典系统及其思想.
关于章太炎论庄子与儒家的关系,参见杨海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２

期.至于章太炎为何在晚年积极地主张“庄生传颜氏之儒”、“庄子即儒家”,杨氏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比较分析,虽有新见,但不周圆.
笔者以为,章太炎讲“庄生传颜氏之儒”,是要建立“四圣”的传道谱系,他讲“庄子即儒家”是要强调孔庄之学和四玄学一以贯之.因

此,把握住章太炎的四玄学体证,是理解其晚年思想的关键.
萧萐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９页.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２页.



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守恕者,善比类.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

之事也.故疏通知远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体忠恕者,独有庄

周«齐物»之篇,恢诡谲怪,道通为一.①

«微言»有类似语录:

　　仲尼以一贯为道为学,贯之者何? 祗忠恕耳.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齐物”即

忠恕两举者也.举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谓恕.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

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故凡事不可尽以理推,专用恕术,不知

亲证,于事理多失矣.救此失者,其唯忠.忠者,周至之谓,检验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

环中,斯为忠矣.②

今不避文繁,备引两则材料,一方面是要提示尽管从«訄书»至«检论»至«微言»,章氏的思想前后颇有

变化,但其中隐然有其一贯的学脉在.正因«检论»与«微言»有相通的地方,这可印证前文说的,«检
论»独辟经学卷体现了章太炎重建经典系统属维新式,而非革命式.而«检论»收录经学文章且章氏

晚年提倡读经,这表明他对儒家经学的回归从属于他的四玄学.
另一方面,«检论»将孔子的“忠恕”与庄子的“齐物”相格义,又将二者的渊源归宗于老子,这 栝

了«微言»的“四圣”和“四玄”,而两则材料在详略不一的地方正可互证.如«检论»释“忠”为“身观”,
«微言»则以“亲证”解之.仅看前者,或以为“观”只限于身体向度,然“亲证”是章太炎多次说过的“内
证于心”.比较这两个词,乃知“忠”兼有身体与心性的内涵,“恕”既为“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人与情

即身与心,故“忠恕”隐示了一种身心转换结构.章太炎批评西洋哲学重物质而证验少,表扬中国哲

学重人事而可从心实验,证知心之本体③,“忠恕”即其证验的方法之一.同时,章氏在“较诸康德辈绝

无实验者”后,说孔子内证于心的方法有“绝四,故能证生空法空”④.同样,作为身观、亲证的方法,
“忠恕”与“绝四”的义旨相近,目的在于证得人我空、法我空,破人我执、法我执,亲证“无我”道体.如

«微言»云:

　　皇侃言:“己若欲自立自达,必先立达他人.”此佛家所谓自未得度,先度他人,为大乘初发愿

心也.⑤

在此,章太炎用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而度人至“圆成实自性”的涅槃境界作解.由立人达人而己亦得立

与达看,则“自未得度先度他人”者,自己终究也会得度而入涅槃,盖度人者必有大慈悲之心和大觉悟

的智慧.忠的“身观”和“亲证”犹“自度”,恕的“以人度人,以情度情”犹“度人”.据章太炎的解释,忠
恕把度己与度人相统一,相当于宋学的成德工夫,其“证生空、法空”的目标,通过即工夫以即本体而

实现,达致“无我”的善境.
其次,“克己”的工夫论.就像“忠恕”原是孔子的一贯之道,章太炎却说是老子之流传,体忠恕者

唯有庄子,从而建立老孔庄“道通为一”的学脉那样,对于“克己”也是如此.他特别说明孔颜相传的

“克己”是源自老子,而庄子传颜氏之儒,则“克己”与“忠恕”一般,同为“四圣”的成德工夫论.
为证明老子确有“克己复礼”说,章太炎对老子思想和“克己复礼”的内涵,重作新解.他说:

　　老聃所以授仲尼者,«世家»称:“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为人子者,毋以有己.”«列传»称:“去

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毋以有己”者,无我也.骄气,我慢也;多欲,我爱也;态色,我

慢所呈露也;淫志,我爱所流衍也.是皆去之,与“毋以有己”相成.不言去欲,而言去多欲者,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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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下»,«章太炎全集»(三),第４２６ ４２７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２页.«太炎学说»卷上有«说忠恕之道»篇,文字、意思与此相

近.
章太炎:«说新文化与旧文化»,姚奠中、董国炎编:«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９页.
章太炎:«与吴承仕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８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９页.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欲也.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①

«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均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引文中的两则语录,是老子送孔子的

话,即“传正法眼臧”者.其中,“毋以有己”即生空、法空的“无我”,“骄气”为“我慢”而呈露的“态色”,
“多欲”为“我爱”而流衍的“淫志”,这些都根源于末那识妄执阿赖耶识而生虚幻之我相.故去“骄气”
与“多欲”则“我慢”、“我爱”因而遣除,了悟“我”为幻相而非实相之理,破人我执、法我执而亲证“无
我”,与“毋以有己”同义.由此,据老子所传授给孔子的成德工夫来修养身心,可进入“无我”善境;据
孔子所传授给颜回的成德工夫来修养身心,可达致“克己”境界.如此说来,“克己”既是工夫,亦可谓

形而上道体,正所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曰:“孔颜之乐,就在无我、克己.”②与此同时,章氏还特别

指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的忠恕也是一种“欲”,但与“我爱”之“多欲”不同,不必去之,并非所有的

欲望都要去除,合乎情理的自然欲望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既然“态色”和“淫志”是由我慢、我爱所

生的烦恼障,那么,去我慢、我爱的克己工夫就有断尽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意思.如章太炎说:“克己有

二:断人我见,则烦恼障尽;断法我见,则所知障尽.”③断人我见、法我见而悟生空、法空,破烦恼

障、所知障而入圆成、涅槃,由克己工夫可臻无我善境.
那么,克己工夫是用何种修行方法来排遣一切妄执的呢? 章氏说:

　　佛家本以六度四无量为至行,域中贤者,子路得其四,颜渊得其六.颜渊又过之:
愿无伐善,无施劳,此行施度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行戒度也;犯而不

校,此行忍度也;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此行精进度也;心斋,此行禅度也;坐忘,此行智度也.
夫一日克己而天下归仁,自非上圣,何以得此?④

这里,章太炎用«论语»、«庄子»记载的颜回言行,比附佛家的施、戒、忍、精进、禅和智等六度.六度成

了克己工夫的六种修行方法.佛家由身体之六度而修炼成四无量的同情心和慈悲心,由身心交相养

而达涅槃,故由克己工夫而臻至的自然是“圆成实自性”的无我善境.由此而实现的“天下归仁”,则
是一个众生自性具足的清净世界.

引文中,章太炎提到心斋、坐忘是克己工夫的修行方法,他曾说心斋与克己相应,坐忘而离形去

知,使人我、法我同尽,斯谓“克己”,三者异名同实⑤.章氏还说:

　　依何修习而能无意无我? 颜回自说坐忘之境,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一切众

生本无差别,是之谓同.知同,故能无好;能无好,而我爱遣除矣.结生流注本是递嬗,是之谓

化.知化,故达无常;达无常,而我见我痴遣除矣.初晓颜回,但以“克己复礼”见端耳.凡

人皆有我慢,我慢所见,壹意胜人,而终未能胜己,以是自反则为自胜.自胜之谓“克己”,慢与慢

消,故云“复礼”.我与我尽平等,性智见前,此所以“为仁”也.⑥

那么,“无我”道体表现为何种修行工夫? 答案就是:坐忘、克己复礼.由坐忘而了悟众生平等,然后

能无所偏好,我爱因而遣除,进而通达诸法无常之理,遣除我见、我痴.这与孔子晓示颜回的“克己复

礼”,意思一致.因我慢与我爱、我见、我痴等相依,由克己复礼的成德工夫遣除胜人之心的我慢,则
无人我执,见众生平等,自性与智慧呈现眼前,这种“为仁”的境界,实乃无我善境.故谓:

　　有分别智此谓智,无分别智此谓仁.人心本仁,徒以我相人相隔之,则彼此不相喻.一日克

己,则彼此之心通而为一,自见天下皆归于仁,亦如释迦成佛而知众生本来是佛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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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０页.
章太炎说:“孔颜之乐,由于无我克己,则常变不足论.”(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５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１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８ ８９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２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４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６页.



章氏对智与仁作了区别,智是尚有分别心,执着于主观、客观相,未曾证得生空、法空;仁则无分别心,
舍离主观、客观相,无我相、人相之隔碍,缘一切法之真如,达平等之般若智慧.如天下人都能用克己

工夫来充实天生的仁心(无善无恶的至善性体),世间必无主客、人我相之碍隔,彼此精神相喻而心通

为一,天下归于仁,皆如释迦一般成佛,进入“圆成实自性”的无我境地.
“坐忘之境”一词还暗示了,坐忘是修行工夫,亦可谓道德本体,心斋也如此.那么,心斋、坐忘之

境又用何种工夫来修持呢? 章太炎说:“庄周始言心斋、坐忘,故知,静坐乃礼家恒教,何容咤为

异术.”①心斋、坐忘离不开健康、宁静的身心.静坐能够调和生命气息,澄清精神思虑,从而保持身心

的灵敏与祥和,使“知与恬交相养”②,经由恬静的身心,晓悟般若智慧.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何以章氏

会说:“艮为道心”③,因«易»的“艮”犹佛家的“止观”、“静坐”和庄子的“心斋”、“坐忘”,如斯之“艮”,
“生空观成,无我无人”④,已入“圆成实自性”,清净无记,必然为道心.

其三,“绝四”的工夫论.前文讨论忠恕工夫时,引用“孔子唯绝四,故能证生空法空”一语,由“绝
四”可证得一切皆空之理,破种种妄执,趣入“圆成实自性”.“绝四”原为孔子的一家言,为建立“四
玄”的一贯学脉,章太炎将其与文王的«周易»相关联.他说:“文王尚不见道,何有于人我见? «周易»
皆说阿赖耶识与意根,而用九艮卦独舍是,此文王所以为圣也.孔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⑤

文王与道相冥而忘道,无分别智而破法执,又何况人我执呢? 必已断尽.«周易»所说义理,虽大多不

离恒审思量的意根和清净杂染的阿赖耶识,然乾元用九和艮卦爻辞已具备三乘,超脱意根和阿赖耶

识,断人我见与法我见,契合“圆成实自性”的无我道体.孔子的“绝四”能证生空、法空,与用九、艮卦

同义,故“文王、孔子所明一也”.
章太炎指出,近世西洋哲学少证验,偏向外在的经验世界,不注重灵明觉知之心性的修持,他要

用孔子的“绝四”来纠正这种缺失.那么,“绝四”究竟如何而能内证于心呢? 他说:

　　子绝四:无意,即末那不见;无必,即恒审思量不见;无固,即法执、我执不见;无我,即人我、
法我不见.意根、末那,我见之本也.恒审思量,思此我也.一切固执,执此我也.是故,意为必

固所依,我为意之所见.绝四则因果依持,皆已排遣.⑥

意者,意根也,即末那识;无意则意根消泯,末那识因而灭尽.必者,定也,常也,无必即无定、无常,了
悟一切诸法生灭不定、变异无常,乃知世上并无恒常的确定性,那些以此为理想而对一切事理进行审

察、思虑和量度的工作,终究难得亲近道体.“固”指固执,“无固”则不固执,一切人我执、法我执皆断

除.“我”是俄顷之谓,“言其念念生灭如灯中焰炷”⑦,俄顷即逝,凡意识计度对境而生的人我相,或依

托因缘而起的法我相,不过迷情所现的妄执罢了,明白这一道理而趣入无我,则人我见、法我见归于

寂灭.所以,章太炎解释道,意根和末那识是人我见、法我见的本源,恒审思量是把虚幻之我相当作

拥有自性的实体来念念思度,一切固执不过是执著于意根缘生的我相而已.故意为必、固的依止者,
我由意之妄执而生,四者互为因果、彼此依持,“绝四”则将意必固我及其因果关系,悉皆排遣.末那

意根既已断除,“八识将全舍”⑧,证得生空、法空,一切缘此而生的我见、我执、无明烦恼等,都将解脱,
趣入“圆成实自性”的无我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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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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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３页.章太炎说:“颜李之流,以晏坐寂静为忌,云古圣不为

是.宁知无意无我,动止皆定,固与修习者殊.若夫心斋、坐忘之说,载在庄书,彼则以为异端也.”(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
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４８页)这里也以“静坐”为心斋、坐忘的修行方法.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３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３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３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４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３页.
章太炎:«菿汉昌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８４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４页.



所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绝四”既为成德工夫,又是道德本体.前文论“克己”时引证的“依何

修习而能无意无我”一段,章太炎就把“绝四”中的“无意”、“无我”当本体看待,要用坐忘、克己的工夫

来修持.论“忠恕”时,我们曾说,忠恕和绝四同为身观、亲证的方法,同是“无我”的无善无恶道体,二
者义旨相近.如此看,正如前文提示的,忠恕、克己、心斋、坐忘、绝四等即本体即工夫的道德范畴,并
非独立不相关,实则因果依持、相辅相成.诸范畴的相通性绾合了“四圣”、“四玄”的一贯性.

道德与宗教存在因果依持的关系,这当然不是章太炎的一家言.那些虔诚的宗教家,或者那些

信仰天道的思想家,他们愿意把存在论的基础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建筑在神或天的意志上,基督教伦

理属神意志论的,先秦的思孟讲“天命之谓性”,同样赋予了道德心性以超自然的先验性格.那种追

求神人相契或天人合一的道德情怀,及其道德修养工夫,以神秘经验为身心修养的法门,又以神秘境

界或神秘的精神体验,如万物一体、天人冥契等,为道德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因而透显出浓厚的神

秘主义色彩.出世的宗教自然如此,入世的宋明理学在成德成圣的工夫论上,也有一个长远的神秘

主义传统.宋明儒以静坐的工夫,摒除心中的念虑,观未发的气象,如此寻求心体的呈露,即纯粹意

识的呈现,的确近于“内在的神秘经验”①.当章太炎说,康德、肖宾开尔(叔本华)的哲学虽精微而证

验少时,他主张哲学智慧应能通过身观、亲证的方式,冥绝心行而内证于心、付诸于行,从而体验“心
之本体何如? 我与物质之有无何如?”②用虚寂的工夫去朗现纯粹的心体,去体知人与道、人与宇宙的

纯粹的同一.在他看来,程朱的证验方法不足道,阳明的良知虽进一层,亦仅知自证分,尚有泥滞,知
不住涅槃而未知不住生死.若罗洪先称:“当极静时,恍然觉吾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窘,有如长空,
云气流行,无有止极;有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来

今,浑成一片.”如此可谓神秘,章氏以为仅见心相,只验得阿赖耶识而已③,终究未能亲证无善无恶的

“无我”道体,可见他是以神秘经验为其成德工夫的目标和境界.其所谓心斋、坐忘,诚然显露了某种

神秘主义的意向.
不过,忠恕、克己、绝四作为儒家的道德工夫论范畴④,其中内涵的尽己、推己、复礼等身心活动,

本来就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具体的关系域中展开.换言之,这些成德工夫的践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生活本身,一点也不抽象,更没有分毫的神秘主义.章太炎虽然为忠恕、克己和绝四等建立了“圆
成实自性”的“无我”道体———这一源自法相唯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论述了诸范畴如何破人我、法我

的修养过程,又如何证验生空、法空的目标.但他也强调道德工夫与真实物事、现象生活的密切关

系,如他说:“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无畏施人,忠之事也.”⑤忠恕是在人际交往中,在一个情感

真实的世界里,互相地施设、彼此地给予中完成的.又如,章太炎用佛家的六度解释克己,所谓施、
戒、忍、精进、禅、智等,相当于六种道德总则,至于如何地施、戒、忍、精进、禅、智,则可建筑在生活基

础上,将其细化为各种具体的普遍的道德律令.所以,忠恕等成德工夫绝非直指宇宙天道而漠视现

实生活,而是始终保持着温情脉脉的生活关怀,具体性和真实性才是其本质.

五、结　语

王夫之说,理在势中,势之必然处见理.思想史的发展和社会史一般,是由理势相乘来驱动的.

０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陈来:«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问题»,氏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

４４０ ４７１页.杨儒宾有相似看法,见氏著:«理学家与悟———从冥契主义的观点探讨»,刘述先编:«中国思潮与外来文化:第三届国

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思想组)»,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２００２年.
章太炎:«与吴承仕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３０７页.
章太炎:«与吴承仕书»,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３０７ ３０８页.章氏所引罗洪先的语录也参见此信.
章太炎曾表示,要“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这或许是他主要地采用«论语»的忠恕、克己、绝四等道德范畴的原因.见章

太炎:«在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０页.
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第３３页.



“理”指经系统的逻辑论证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势”指社会环境、时代精神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运动或

文化思潮.就章太炎的“四玄”经典系统而言,其“无我”的一贯道体和忠恕、克己、绝四等道德修养工

夫论就是“理”,而“四玄”之所以未能引起当时及后来学者的注意,乃因其缺乏一个思想或思潮之

“势”.五四运动之后,文化的激进主义演变为西化思潮,文化的保守主义又持守儒家传统.前者假

“整理国故”之名,宣称国故为无用之学,自然不可能接受章氏的“四玄”系统;后者受二千年来经学与

儒学信仰之文化心理的熏染,也不会赞成章氏“改子为经”而将经书与子书融通为一体的经典系统.
再者,民国是学术自由争鸣、思想多元纷呈的时代,学者信守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理念,逍遥于自我

耕耘的“一亩三分地”,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而也就不理会章太炎的四玄学.总之,民国学术思

想之“势”正与“四玄”之“理”相背离,这与魏晋“三玄”之“理”恰好与当时社会之“势”相契不同.
当代国学思潮方兴未艾,回归原典的呼声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响应.但正如有人指出的,当代国

学的发展态势有一个突出的倾向,那“就是尝试把学术性的‘国学’转换为‘儒学’式的‘国学’”①.站

在“儒学式的国学”的立场,其所要回归的原典就限定在六经、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的范围,而不

愿接纳其余部类的子书,甚或史书和集书.郭沂的“五经七典”和梁涛的“新四书”即是如此,这两个

经典系统中的典籍全属经部和子部儒家类②.与此不同,饶宗颐先生在提出其“新经书”构想时,曾这

样说:“儒、道两家是中国本有文化的二大宗教思想基础,儒、道不相抵触,可以互补,各有它的优越

性,应予兼容并包.«老子»、«庄子»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自当列入新的经书体系之内,作为一

重要成员.”③承认老、庄的经书名分,这是博学鸿儒的通达之见,与章太炎的理念相一致.故章太炎

的“四玄”经典系统及其“新经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新经典系统可以是经书与子书,或经书与子书、
史书、集书等融通一体的.而新经典系统的成立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阐述系统的一贯之道,二是证

明新系统具有文化的典范价值,三是说明传统与现代在新系统中的关系.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

１２１“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①

②

③

张志强:«经学何谓? 经学何为? ———当前经学研究的趋向与“经学重建”的难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

学年鉴２０１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６页.
参见郭沂:«当代儒学范式———一个初步的儒学改革方案»,单纯编:«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梁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氏著«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饶宗颐:«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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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

———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

赵　晶

摘　要:«大唐开元礼»是复原唐令所依据的最基本的文献之一.当它的记载与其他文献存在差异时,

首先应当综核«开元礼»的不同版本,由此确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存在讹误或缺省;其次则需考虑«开元礼»

所载制度并非仅限于开元七年的立法,还融入了开元二十年成书之前的新制,而且«开元礼»的«序例»与五

礼仪注对于新制的吸收并不同步,同书的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矛盾性的记载.此外,开元七年至二十年间颁

布的新制也没有全部体现在«开元礼»中,即使是标有“永为常式”等字样的新制也可能随时被废止.这些

都为此前的唐令复原成果带来了若干不确定性.

关键词:大唐开元礼;唐令复原;版本;制度年代

自１９９９年戴建国公布浙江宁波天一阁藏有明钞本«天圣令»残卷的讯息以来,唐令复原这一持

续百年的课题再度成为研究热点,中日两国皆有学术力量投入其间,从史源、版本、条文逻辑等不同

角度切入,在遣词用字、文句增删、条文排序等方面展开论辩① ,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于唐代法律术

语、法理逻辑、法律形式,以及唐日法律移植与继受等问题的认识.
百年间,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文献之于唐令复原的史料价值产生不同判断,进而提出不同的复

原方案,争论对象涉及«新唐书»、«庆元条法事类»、«养老令»、«唐六典»等项② .上述探讨不仅有力地

推进了唐令复原的工作,也令学界重新思考这些文献本身的文本特征以及唐宋之际相关制度的变迁

与继承.本文拟以«大唐开元礼»(以下简称“开元礼”)为中心,以部分条文为个案,藉由«天圣令»所
带来的一些新知,尝试讨论一些利用该文献复原唐令时所需注意的问题③ .

一、«开元礼»的版本

仁井田陞指出,«开元礼序例»之中存在着许多相当于«祠令»、«衣服令»、«卤簿令»、«仪制令»、
«丧葬令»、«假宁令»的条文④ .循此思路,«唐令拾遗»与«唐令拾遗补»⑤ 以«开元礼序例»为基本资

　

作者简介: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唐开元礼»校勘整理与研究”(１５AZS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典研究»,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５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５１ ２９３页.

②　赵晶:«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令式分辨为线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６本第２分(２０１５年),第

３１９ ３２１页.

③　霍存福曾从礼令内容的衔接、礼令两存的情状与程度、礼令的性质差异、仪注、礼典与礼经的研究等五个方面讨论唐令复原

问题,参见氏撰«论礼令关系与唐令的复原———‹唐令拾遗›编译墨余录»,«法学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④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１９３３年,第６７页.

⑤　在«唐令拾遗补»出版前,池田温曾从«开元礼»中摘录出«唐令拾遗»未收的祠令、衣服令、假宁令的条文,并考察了«序例
杂制»所载唐令的排序.参见[日]池田温:«唐令と日本令———‹唐令拾遺補›編纂によせて»,氏编«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东京:
东方书店,１９９２年,第１７５ １９０页.



料或参考资料,复原了大量唐令条文①.按照吴丽娱的统计,“在«唐令拾遗»复原的«祠令»４６目(每
一条目中,甲、乙、丙条合为一目)中以«开元礼»为依据及参考者总共３９目,«唐令拾遗补»补充的２３
目中又有１９目,两者相合约占复原比例的８４％.«衣服令»则在«唐令拾遗»总６６目中有５０目,«唐
令拾遗补»补充的８目中有７目,合占复原比例约７７％.至于«卤簿令»,两书的复原和补充都是完全

采自«开元礼序例»部分,占复原比例的１００％.其他则«仪制令»占４８％,«假宁令»和«丧葬令»如
按照以«天圣令»为据的最新唐令复原,则引用«开元礼»的比例分别应当是５２％和２２％”②.由此可

见这一文献对于唐令复原的重要价值.
只不过,对于某一条唐令复原而言,«开元礼»并非唯一的史料依据,因此还需要仔细比勘其他文

献.仁井田陞在复原唐令时,对于不同文献的文字性差异以双行夹注的方式予以标出,这就为后续

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而«唐令拾遗补»的执笔者则在«唐令拾遗»的基础上提供了更多可供参照、
比对的资料.对于«开元礼»而言,这种复原唐令的方法其实就是施以“他校法”,“凡其书有采自前人

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并载者,可以同

时之书校之”③.在“他校”的同时,自然也应运用“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
则注于其旁”④,这样或许能够解释部分文献记载的不同之处.

根据张文昌的整理⑤,目前所存的«开元礼»版本有十余种,分藏于海内外各个机构.学界通常使

用的版本是作为洪氏唐石经馆丛书之一、出版于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的公善堂校刊本(以下简称“校
刊本”)⑥,而目前业已影印出版者,还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以下分别简称“文渊阁本”、
“文津阁本”).由于«四库全书»所收«开元礼»为两淮盐政采进本,洪氏曾任两淮盐运使等官,校刊本

卷首又载有四库提要,所以池田温曾推测,校刊本所据或许是«四库全书»本.但是校刊本每半页１０
行、每行２０字,而«四库全书»本是每半页８行、每行２１或２２字,二者行款并不相同⑦.高明士比勘

文渊阁本与校刊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若干差异,认为并非出自一个版本⑧.张文昌根据台北“国家

图书馆”藏朱绍颐撰«大唐开元礼校勘记»所附«校勘樶要»,指出洪氏校刊本出自朱绍颐之手,朱氏以

陆本为底本,参校«通典»、丁本、浙本、李本、娄本、上海本等⑨.刘安志撰文指出,校刊本卷三十九«吉
礼皇帝祫享于太庙»“馈食”脱漏了有关高祖、太宗的祭仪,而文渊阁本依然保存相关文字.现查

文津阁本,此段亦存在脱漏.
总之,目前我们虽然无法得见散诸各地的不同版本,从而梳理出«开元礼»的版本源流,予以系统

的比对校勘,但在复原唐令时,应该尽量综校各种可入手的版本,并参考朱绍颐所撰«大唐开元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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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娱将相关复原的条目勒成一表,可参见氏著:«以法统礼:‹大唐开元礼›的序例通则———以‹开元礼序例›中的令式制

敕为中心»,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４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３ １９０页.
吴丽娱:«以法统礼:‹大唐开元礼›的序例通则———以‹开元礼序例›中的令式制敕为中心»,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第４辑,第１９１页.
陈垣:«校勘学释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０页.
陈垣:«校勘学释例»,第１１８页.
张文昌:«唐代礼典的编纂与传承———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台北:花木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３、１０６页表二“台湾与日

本所藏«大唐开元礼»版本及收藏地一览表”、表三“中国大陆所藏«大唐开元礼»版本及所藏地一览表”.
目前中、日学界所影印出版者,皆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藏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即汲古书院１９７２

年版、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以下凡仅称“«大唐开元礼»”者,皆出自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若是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文津

阁«四库全书»本,则分别称为“«大唐开元礼»(文渊阁本)”、“«大唐开元礼»(文津阁本)”.
[日]池田温:«大唐開元禮解說»,古典研究会出版:«大唐開元禮»,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７２年影印本,第８２８页.
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明文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２９３页.
张文昌:«唐代礼典的编纂与传承———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第１０５页.
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大唐开元礼»,«文津阁四库全书»第２１５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影印本,第６９１页.



勘记»①,以免因版本讹误而发生错误判断.如校刊本«开元礼»卷二«序例中大驾卤簿»载:

　　次玉辂,(青质玉饰,驾青骝六,祭祀、纳后则乘之.)次乘黄令一人,丞一人,骑分左右,
检校玉辂等;次金辂,(赤质金饰,驾赤骝六,飨射还、饮至则乘之.)次象辂,(黄质,以象饰,驾黄

骝六,行道则乘之.)次木辂,(黑质,漆之.驾黑骝六,田猎则乘之.)次革辂,(白质,鞔之以革,驾

白骝六,巡狩、临兵事则乘之.)各驾士三十二人.②

«唐令拾遗补»将之复原为«卤簿令»一丙[开七]的一部分③.然而,五行相生的顺序是青(木)、赤
(火)、黄(土)、白(金)、黑(水),«开元礼»所载五辂顺序(青、赤、黄、黑、白)与此略异.从«太平御览»
卷七七四«车部三辂»所载“卤簿令曰:玉辂,驾六马次金辂、象辂、革辂、木辂”④来看,唐代大驾

卤簿的顺序应该没有改动五行相生之序.
覆检文渊阁本和«通典»,仅见玉辂、金辂、象辂、革辂,并无上引校刊本的“木辂”及其注文⑤;文津

阁本在“革辂”及其注文之后作“次木辂(阙)”⑥;«校勘记»卷二以“次木辂”为条项,其下记有“次木辂

并注黑质以下十三字,«通典»、浙本皆脱”.虽然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在«开元礼»编纂完成时此处有无

阙文,但起码可以推知的是,杜佑撰写«通典开元礼纂类»时所参考的«开元礼»文本,可能已经缺漏

了“木辂”及其注文;这一有所缺漏的文本传至清代,«四库全书»的两个本子分别对此作出了不同的

处理,文渊阁本一仍其旧,而文津阁本则以标记有阙的方式进行提示.至于洪氏校刊本,虽然补全了

所阙之文,但却插错了“木辂”所在的次序.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乘黄令”条载:

　　凡乘舆五辂,一曰玉辂,祭祀、纳后则乘之;二曰金辂,飨射、郊征还、饮至则乘之;三曰象辂,
行道则乘之;四曰革辂,巡狩、临兵事则乘之;五曰木辂,田猎则乘之.(凡玉辂青质,以玉饰诸

末,驾六苍龙;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驾六赤駵;象辂黄质,以黄饰诸末,驾六黄骝;革辂白质,
之以革,驾六白骆;木辂黑质,漆之,驾六黑骝也.大驾,则太仆卿驭;五辂驾士各三十二人

)⑦

如上文字与«开元礼»基本相同,结合«太平御览»所载«卤簿令»节文,«唐令拾遗补卤簿令»一丙[开
七]的相应文字应该调整为:“次革辂,(白质, 之以革,驾白骝六,巡狩、临兵事则乘之.)次木辂,(黑
质,漆之.驾黑骝六,田猎则乘之.)各驾士三十二人.”

二、«开元礼»所载之制的年代

当排除因版本不同带来的文字讹误、缺省之后,就需要思考“他校”所带来的信息.如«开元礼»
与«唐六典»都是复原唐令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基本文献,二者成书的时间相差不远,承载的也都是开

元之制.然而,即使是如此相近的文献,就相同事项所作的记载也存在许多细节性的差别,更何况还

存在许多可据以复原同条唐令的其他史料.数种文献之间,或摘录的文字详略不一,或关键性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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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朱绍颐撰«大唐开元礼校勘记»共１５０卷,并附«校勘撮要»一卷,共为８册,为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溧水

朱氏子弟据朱绍颐手稿所为誊清本.内有朱绍颐之弟朱绍亭所撰«大唐开元礼校勘记跋»,叙述此书来源梗概,可供参考.本文以下

引用则简称以“«校勘记»”.
«大唐开元礼»卷二«序例中»,第２２页.
[日]仁井田陞著,[日]池田温代表编集:«唐令拾遺補»,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７年,第６７２页.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本,第３４３１页.亦可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三上«仪卫志

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９３ ４９４页.
«大唐开元礼»卷二«序例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４６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１页;杜佑撰,王文锦等

点校:«通典»卷一○七«礼六七开元礼纂类二序例中»“大驾卤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２７８１页;长泽规矩也、尾崎康编:
«宫内厅書陵部北宋版通典»第四卷,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０年影印本,第５４５页.

«大唐开元礼»(文津阁本)卷二«序例中»,第６０８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４８０ ４８１页.«旧唐书»亦将之列为“唐

制”,见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页.



词略有差别,这就给唐令复原工作造成了若干困扰.
其一,令式难辨.史称«显庆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①、“其文杂以式令”②,虽然目前已无法确

知«显庆礼»的具体面貌,但据此便可判断礼与令、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从«开元礼»修纂的缘

起来看,“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

今,删改行用”③,«开元礼»折衷«贞观礼»与«显庆礼»,自然不可能完全改变“与令式参会改定”、“杂以

式令”的状态.仁井田陞早已指出,«开元礼序例»中也存在着相当于唐式的条文④.
如此,当史料中没有出现“令”或“式”的明确标记时,该如何判断«开元礼»所存条文的法源归属?

例如,有关送葬明器,«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⑤与«唐六典»卷二十三«将作都水监»“甄官令”
条⑥皆有记载,但文字一详一略,仁井田陞将«开元礼»所存文字复原为«丧葬令»第１５条⑦,而吴丽娱

认为令是原则性规定,«开元礼»的文字过于琐碎,可能是«礼部式»的条文而不是令⑧.然而,现有证

据表明,式并不限于琐碎性规定,亦不乏原则性文字,令也兼具二者,这就意味着仅以原则性或琐碎

性的标准来判断条文归属的方法面临巨大的风险.对此,笔者已有专文加以探讨⑨.
其二,所载之制的年代判定.据«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载: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初,令学

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张)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

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由

此可知,«开元礼»的修纂始于开元十四年,在开元十八年张说去世前,一直未能成书,此后改由萧嵩

主持修纂,终于在开元二十年完成.成书于彼时的«开元礼»若是参酌相关立法的条文,只能征诸开

元七年的立法文本,若是没有其他证据,以«开元礼»为基本资料复原的唐令,将被定性为“开元七年

令”.
然而,江川式部指出,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颁布的«许士庶寒食上墓诏»所涉的寒食上墓被

编入«开元礼»;吴丽娱更是检证相关史料,论证«开元礼»还吸收了诸多开元七年至开元二十年之间

的新制.由此可知,开元七年以后的制敕也曾被编修入礼,据此复原的唐令便不能被简单定性为

«开元七年令».
«唐令拾遗补»在补订«卤簿令»时,曾对«开元礼»卷二«序例中»与«新唐书»卷二十三«仪卫志»关

于卤簿的记载进行比勘,发现有的记载仅见于«开元礼»而为«新唐书»所略,有的文字仅见于«新唐

书»而不存于«开元礼»,由此得出一个大概的判断:总体来说,«开元礼»的记载相对详细,两者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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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第８１８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一»,第３０８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第８１８页.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第６９ ７０页.池田温也推断,«开元礼»中存在着与«礼部式»、«太常式»、«光禄式»等相对应的

文字,参见氏著«大唐開元禮解說»,第８２３页.
«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第３４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十三«将作都水监»,第５９７页.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第８２６页.
吴丽娱:«以法统礼:‹大唐开元礼›的序例通则———以‹开元礼序例›中的令式制敕为中心»,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第４辑,第１９３页.
赵晶:«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令式分辨为线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８６本第２分,第３２５ ３２６

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第８１８ ８１９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３０５６页.
[日]江川式部:«唐代の上墓儀礼――墓祭習俗の礼典編入とその意義について»,«東方學»第１２０辑(２０１０年).中译本为

周东平、方海龙译«唐代的上墓礼仪———墓祭习俗编入礼典及其意义»,周东平、朱腾主编:«法律史译评»(２０１３年卷),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４页.
吴丽娱:«以法统礼:‹大唐开元礼›的序例通则———以‹开元礼序例›中的令式制敕为中心»,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第４辑,第１９５ ２０１页.



有此不同,或许是因为«开元礼序例»所据之令为«开元七年令»,而«新唐书仪卫志»的依据则是

«开元二十五年令»或者此后的制度①.由于其他史籍把与卤簿相关的文字明确标记为“令”,因此“详
细”或者“简略”的印象便没有引发令式分辨的讨论.然而,若是按照上述对于«开元礼»所载之制的

年代判定,两种文献所据分别是«开元七年令»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判断便令人怀疑.而且更复杂

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便将体现开元七年以后新制的«开元礼»文字径直判定为«开元二十五年

令»?
与此相类,近年来,中村裕一详细胪列«唐六典»所载开元七年之后的制度变动,藉此反驳自仁井

田陞以来学界通行的«唐六典»所载之制为“开元七年令”的观点,试图证成“开元二十五年令”说②.
换言之,若此一论点成立,除非有其他开元七年以前的资料为证,否则依据«唐六典»所复原的唐令应

被定性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只不过,此前并非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些制度变化,如仁井田陞认为,
«唐六典»所体现的开元七年律令格式与开元二十五年的立法之间也存在许多相同点,原因是它也吸

收了开元七年以后颁布的新敕③.池田温则明确指出,«唐六典»所包含的开元七年之后的改制内容,
并不能作为它基于«开元二十五年令»修纂而成的证据,而应当解释为它虽以«开元七年令»为基础,
但又随处插入了此后的相关新制④.因此,榎本淳一总结道:中村氏与池田氏的分歧点或许在于令文

修正所采用的方式问题;判断孰是孰非,应该着眼于唐代史料中频繁出现的“著令”(“著之于令”)这
一用语,如果法令中并未见“著令”之言,那么随时都有改正的可能性,所以«唐六典»虽然记载了«开
元七年令»以后的制度,但无法因此而断言它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⑤.

由此再来反观«开元礼»所反映的唐制年代,若无其他确切证据,我们也不应将吸收新制的文字

径直断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事实上,即便是法令中标有类似于“著令”的用语,也存在随时被废弃

的可能性,未必会被修入未来的律令格式.
如开元七年以后,朝廷屡屡发布诏敕,申令在部分祭祀中停止牲牢血祭、改为使用酒脯.以下逐

一列出相关诏敕:

　　(１)开元十一年[九月七日]:春秋二时释奠,诸州宜依旧用牲牢,其属县用酒脯而已.[自今

已后,永为常式.]⑥

(２)(开元十八年)八月丁酉诏曰:祭主于敬,神歆惟德,黍稷非馨,苹藻可荐.宣尼阐训,以

仁爱为先;句龙业官,以生植为本.普天率土,崇德报功,飨祀惟殷,封割滋广,非所以全惠养之

道,叶灵祇之心.其春秋二祀及释奠,天下诸州府县等并停牲牢,唯用酒脯,务在修洁,足展诚

敬.自今已后,以为常式.⑦

(３)(开元)二十二年四月诏曰:春秋祈报,郡县常礼,比不用牲,岂云血祭? 阴祀贵臭,神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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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仁井田陞著,池田温代表编辑:«唐令拾遺補»,第６６６ ６６８页.
[日]中村裕一:«唐令の基礎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９ ５８０页;«大唐六典の唐令研究———“開元七年令”說

の検討»,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４年.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第６２页.
[日]池田温:«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史»,东京:吉川弘文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７９页.
[日]榎本淳一:«唐代法制史の“不動定說”に挑む»,«東方»第３８５号(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２５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第９１９页;«通典»亦见相同记载,唯详略有差;而«唐会要»所载之文则与此有异,

“开元十一年九月七日敕:春秋二时释奠,诸州府并停牲牢,惟用酒脯.自今已后,永为常式”,«旧唐书»与«通典»所载皆指州府依旧

用牲牢、属县改用酒脯,而«唐会要»所载则意指州府停用牲牢,未知孰是,暂从«旧唐书»与«通典»之说.参见«通典»卷五十三«礼一

三沿革一三吉礼一二释奠»,第１４７５页;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释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６４２页.此外,[]为据相

关文献所作的文字补入,下同.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祀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本,第３５９页.«唐会要»卷二十二«社

稷»系此诏于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日,且“春秋二祀”作“春秋二时社”(第４２４页).



以歆? 自今已后,州县祭社,特[以牲]牢,宜依常式.①

(４)其年(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敕:大祀、中祀及州县社稷,依式合用牲牢,余并用

酒脯.②

根据诏敕(１)和(２),自开元十一年九月始,诸县释奠不用牲牢,而到了开元十八年八月,所有州

县的春秋祭社和释奠都不再用牲牢.然而,依据诏敕(３)、(４),开元二十二年四月,对于州县祭社使

用牲牢一项,采取全面解禁的措施,两个月后又再次明令重申.简言之,自开元十一年起,释奠不用

牲牢的规定逐步由县扩展至州;而州县祭社不用牲牢则始于开元十八年,废止于开元二十二年.
在成书于开元二十年的«开元礼»中,«序例»明确规定:“祭中山川及州县社稷、释奠亦用少牢.

凡供别祭用太牢者,皆犊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去犊,减酒一斗.”③

其中,“州县社稷、释奠”的祭祀使用少牢,而少牢包括羊一、猪一、酒一斗、脯一段、醢四合.此外,根
据«开元礼»的五礼仪注,诸州祭社稷④、释奠⑤与诸县祭社稷⑥、释奠⑦等所适用的礼仪,也与«序例»保
持一致,如“祭器之数,每座尊二、笾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腊各一俎)”.由此可见,«开
元礼»并没有吸收上述停止牲牢的新制.对此,笔者拟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即使诏敕中明确标记“永为常式”、“以为常式”、”宜依常式”等字样,也可能被新的诏敕所

废止,而无法被修为“常法”(即“律令格式”),如诏敕(３)、(４)之于诏敕(２)中的州县祭社部分.而且

前敕即使没有被后敕废止,也可能为之后的立法者所抛弃,如诏敕(３)、(４)并不涉及诏敕(１)、(２)有
关州县释奠不用牲牢的规定,那么它们有无被吸收入开元二十五年的立法? 刘禹锡«奏记丞相府论

学事»载:

　　开元中,玄宗向学,与儒臣议,由是发德音,其罢郡县释奠牲牢,唯酒脯以荐.后数年定令,
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委御史中丞王敬从刊之.敬从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编在学令.
今谨条奏:某乞下礼官博士,详议典制,罢天下县邑牲牢衣币.如有生徒,春秋依开元敕旨,
用酒醴、腶脩、腒 、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许如故仪.⑧

刘禹锡通过追溯开元之例,论证释奠祭孔不必拘泥于牲牢衣币,希望能够在县一级按照“开元敕旨”,
推行荐以酒脯的祭祀方式.从“罢郡县释奠牲牢”一句来看,因涉及州县两级官府的释奠,所以玄宗

所发“德音”(即“开元敕旨”)应是上引开元十八年的诏敕(２)⑨.在刘禹锡看来,由于开元二十五年的

立法者“不涉学”(李林甫)、“非文儒”(王敬从),导致“明衣牲牢”被编入«学令».由此可见,释奠不

用牲牢的新制虽然在开元二十五年立法之前并未被废止(否则便无需归罪给李林甫和王敬从了),但
也没有修入«开元二十五年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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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三十三«帝王部崇祭祀二»,第３６０页;录文校以«唐会要»卷二十二«社稷»,第４２４页.又,«唐
会要»卷二十二«社稷»系此诏于三月二十五年(第４２４页).

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二«社稷»,第４２４页.
«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俎豆»,第１９页.
«大唐开元礼»卷六十八«吉礼诸州祭社稷»,第３５２页.
«大唐开元礼»卷六十九«吉礼诸州释奠于孔宣父»,第３５５页.
«大唐开元礼»卷七十一«吉礼诸县祭社稷»,第３６２页.
«大唐开元礼»卷七十二«吉礼诸县释奠于孔宣父»,第３６６页.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二十«奏记丞相府论学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５３ ２５４页.
若诏敕(１)的原文如«唐会要»所载,此处所指应追溯至开元十一年(７２３).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载:“(开元)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林甫又受诏改修格令.林甫迁中书令,乃与侍中牛仙客、御史

中丞王敬从,与明法之官前左武卫胄曹参军崔见、卫州司户参军直中书陈承信、酸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缉旧格式律令及敕

二十五年九月奏上.”(第２１５０页)此外,王敬从的生平事迹不详.«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制科举»所载景龙二年茂材异等

的及第名单中有“王敬从”;«文苑英华»卷三九三«中书制诰一四宪台一御史中丞»收有孙逖所撰«授王敬从御史中丞制»“中书舍

人上柱国王敬从可中散大夫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采访处置等使,勋如故”.分别参见王溥:«唐会要»,第１３８７页;李昉等编:«文
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影印本,第２０００页.



第二,从前引诏敕(１)、(２)、(３)的“常式”和诏敕(４)的“依式”可知,释奠不用牲牢而用酒脯的规

定在“式”,但从刘禹锡所述可知,“明衣牲牢”之法在«学令».那么其法源究竟为何?
日本«养老令学令»“释奠”条载:“凡大学、国学,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

其馔酒明衣所须,并用官物.”①刘禹锡所谓的“明衣牲牢”即与«养老令»中的“馔酒明衣”相应;«唐六

典»卷二十一«国子监»“祭酒司业”条载:“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②这一表述亦

与«养老令»“释奠”条大致相同;刘禹锡所论为“罢郡县释奠牲牢”,并不涉及太学,由此可以推断,他
所批判的开元二十五年«学令»应当包括州县官学,这一点也可从«养老令»此条以“大学、国学”作为

规范对象来加以印证,因此«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所载“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③并非

«学令»的全文;«令義解»卷十五«学令»“释奠”条所载«古记»称:“释奠仪式,并所须物等事,具有别

式.”④也就是说,«养老令学令»此条只是一个概括性规定,至于“大学、国学”的释奠仪式、祭祀之物

等都由“别式”规定.结合前文所引唐代史籍中的“常式”、“依式”之语便可推测,开元年间的立法应

该也与此相似.
总之,有关释奠的规定应既存于“令”,也载诸“式”⑤.而仁井田陞所复原的«学令»一丙〔开二五〕

“诸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于太学祭以太牢”⑥,仅限于太学,并未涵盖州县官

学,应非全文.
第三,如前所述,开元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的«开元礼»已将同年四月颁布的«许士庶寒食上

墓诏»吸收入内,为何没有采用前引诏敕(１)、(２)所载新制?
高明士认为:“至十九年(７３１)正月,州废牲牢其后虽不见停地方酒脯的诏令,但«开元礼»是

规定以羊豕致祭,显然在第二年又恢复牲牢祭祀.”⑦亦即,高氏认为开元二十年又恢复了牲牢祭祀.
然而,«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在“仲春、仲秋上丁,释奠于太学”条下注明“右新加七十二弟子

之名,余准旧礼为定”,在“州县祭社稷”下注明“右准旧礼为定”⑧,由此可见«开元礼»的编纂者虽然明

确知道有“新制”的存在,但还是坚持“准旧礼为定”,若是开元二十年恢复牲牢祭祀,就不必称它为

“旧礼”,也不必在开元二十二年连续颁布两道诏敕(３)、(４)加以恢复.而之所以编纂者坚持“准旧礼

为定”,或许应该从玄宗改制的初衷入手去加以揣测.
雷闻指出,由于道教反对血祭,所以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在开元时积极介入国家五岳祭祀的活

动⑨.吴丽娱也指出,开元中期唐廷频繁颁布诏敕,要求在山岳等祭祀中以酒脯代替牲牢,这是道教

仪式融入国家礼制的体现,与以«开元礼»为代表的儒家礼仪有所矛盾,所以改制之举屡有反复,«开
元礼»也未加以吸收.循此思路,笔者发现:

１．开元九年五月颁布的祭祀名山大川的诏敕尚未出现以酒脯代牲牢的要求,“诸州水旱时有,其
五岳四渎宜令所司差使致祭,自余名山大川及古帝王并名贤将相陵墓,并令所司州县长官致祭,仍各

修饰洒扫”,但到了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玄宗颁下敕旨,要求“有司所经名山大川、自古帝王陵、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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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胜美编辑:«令義解»,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２９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第５５７页.
«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第１６页.
黑板胜美编辑:«令義解»,第４４６页.
霍存福认为有关牲牢、酒脯的规定在«太常式»,但又将有关牲的具体规定复原为«光禄式»,笔者也无法确定这些条文究竟

所属哪一式篇,只能暂且存疑.参见霍存福:«唐式辑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９、５４６页.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遺»,第２６６ ２６７页.
高明士:«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第６２８页.
«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第１６ １７页.
雷闻:«五岳真君祠与唐代国家祭祀»,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２ ６４页.
吴丽娱:«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修订»,«燕京学报»新１９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１ ６３页.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四四«帝王部弭灾二»,第１７５１页.



烈士墓,精意致祭,以酒脯时果用代牲牢”①.根据前引诏敕(１),玄宗改革县学释奠在开元十一年九

月,由此便可推测,改革的意向酝酿于开元九年到十一年之间.据«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司马承

祯传»载:“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

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②因此,从时间上看,司马承祯确实有可能在血祭问题上对玄宗发生影响.

２．在前引开元十二年十一月诏之后,玄宗又于开元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诏

曰:但羞苹藻,不假牲牢,应缘奠祭,尤宜精洁”③.这种因旱祈祀不用牲牢的做法,并非没有被

«开元礼»接受,如«开元礼»卷三«序例下祈祷»载:“凡京都孟夏已后旱,则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

兴云雨者于北郊,祈用酒脯醢”④;同书卷六十六«吉礼时旱祈岳镇于北郊»所载祝文称:“谨以

清酌、脯醢,明荐于东方山川,尚飨”⑤;同书卷六十七«吉礼时旱就祈岳镇海渎»所载祝文称:“谨以

制币、清酌、脯醢,明荐于神,尚飨.”⑥因此,在血祭问题上,«开元礼»虽然在州县释奠和祭祀社稷之仪

上“仍准旧礼”,但在山川祭祀上已出现了折衷儒、道的倾向.雷闻认为:“对于国家祭祀,道教一直试

图加以改造,然天地、宗庙之祭祀直接涉及王朝的正统性,难度太大,从岳渎祭祀开始改造或许要容

易些.”⑦从«开元礼»的编纂来看,此点确实有所体现.但是若将它归结为儒家与道教之间的角力,为
何体现尊崇儒家圣人的释奠之礼最先被施以改革,且迟至开元二十五年立法,州县释奠才改用“明衣

牲牢”?
刘禹锡提倡县学不用牲牢祭祀的理由是“«祭义»曰:‘祭不欲数.’«语»云:‘祭神如神在.’与其烦

于旧飨,孰若行其教道”⑧,亦即祭祀不必奢靡浪费,尊仰孔子之道不在繁文缛节的祭仪,而应是推行

夫子的“教道”.他以开元敕旨作为立论依据,认同玄宗推行酒脯之祭的做法,这便提示了玄宗改制

的崇俭用意.早在先天二年(７１３)八月,玄宗曾颁布敕旨称:“«礼»曰宁俭,«书»戒无逸.约费啬财,
为国之本自徇于奢,是不戒也;心劳于伪,是不经也.”⑨开元十二年正月,又下敕曰:“是以所服之

服,俱非绮罗;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绨之制、大帛之衣,德虽谢于古人,俭不忘于曩哲.庶群公

观此,当体朕之不奢.”这种崇俭之风,完全符合孔子所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
戚”的儒家之道.只不过,这种崇俭之道一旦与更高位的儒家原则相冲突,如不用牲牢祭祀对于血

祭传统的违反,便会遭到抵制,上述开元中期有关牲牢祭祀的政策反复即为体现.至天宝三年

(７４４),玄宗再度颁布诏敕:“祭必奉牲,礼有归胙.将兴施惠之教,以广神明之福.比来胙肉,所进颇

多,自兹以后,即宜少进.仍分赐祭官,及应入衙常参官厨共食.”这或许体现出玄宗的无奈:既然祭

祀用牲是礼的要求,不能更改,那么就减少供给的胙肉数量,以达到“不资于广杀”的目的,在崇俭与

守礼之间实现平衡.
总之,笔者以为,开元年间有关祭祀方式的改革,既有道教、儒家之间围绕血祭进行斗争的背景,

亦需考虑玄宗的崇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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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三«隐逸司马承祯传»,第５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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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集»卷二十«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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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三«牲牢»,第４４７页.



三、«开元礼»的«序例»与五礼仪注

«开元礼»由三卷«序例»与五礼仪注正文两个部分构成,“«序例»各项显然不是吉、宾、军、嘉、凶
五礼中某一具体的仪注,却是诸多礼仪都要涉及或共有的礼则”,“是通用之礼,是礼中之礼”①.既然

«序例»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统领五礼仪注的功能,那么二者自然需要保持内容的一致性.如上文所

述,由于«序例»中称释奠与州县祭社稷“准旧礼为定”,所以即使当时存在改革旧礼的新制,吉礼仪注

也一仍其旧,并未吸收新制,从而保持了«开元礼»这一礼典的内在统一性.然而,«开元礼»毕竟成诸

众手,且编纂过程历时数载,«序例»与五礼仪注之间并非全无异处,这就对唐令复原造成了又一

困扰.
«天圣令丧葬令»宋十八载:

　　诸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头.方相四目,魌头两〔目〕,并深清(青)衣朱裳,执戈扬

盾,载于车.②

对于此条,用以复原唐令的基本资料有以下两种:

　　«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凡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头.③

«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司仪署”条注:其方相四目,五品已上用之;魌头两目,七品已上

用之.并玄衣、朱裳,执戈、楯,载于车.④

除去«开元礼»节略了“并玄衣载于车”一句外,唐代两种史籍的记载差别仅在于“四品以上用方

相”还是“五品已上用之”.仁井田陞从«唐六典»复原为“五品已上”⑤;吴丽娱则认为“方相之用当以

四品划限而非五品”⑥,其依据除了«天圣令»宋１８的令文外,还有«隋书»卷八«礼仪志三»所载«开皇

礼»:“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头.”⑦陈寅恪曾指出:“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

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

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⑧从方相之用所限官品来看,«开元礼»便承袭了«开皇

礼».而之所以«唐六典»所载为“五品已上”,便存在两种可能性的解释:存在讹误和制度变迁.
«开元礼»卷一三九«凶礼三品以上丧之二»“陈器用”载:

　　启之夕,发引前五刻,搥一鼓为一严.(无鼓者,量时行事.)陈布吉凶仪仗,方相、(黄金四目

为方相.)志石、大棺车及明器以下,陈于柩车之前.⑨

同书卷一四三«凶礼四品五品丧之二»“陈器用”载:

　　启之夕,发引前五刻,搥一鼓为一严.(无鼓者,量时行事.)陈布吉凶仪仗,方相、(黄金四目

为方相.)志石、大棺车及明器以下,陈于柩车之前.

同书卷一四七«凶礼六品以下丧之二»“陈器用”载:

　　启之夕,发引前五刻,陈布吉凶仪仗.魌头、志石、大棺车(六品以下设魌头之车.魌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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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明器以下,陈于柩车之前.①

根据上述凶礼仪注,五品以上用方相,“黄金四目”,六品以下用魌头,“两目”②.与此相应,在

«开元礼凶礼»中,五品以上丧的“器行序”都是“先灵车,后次方相车”,“方相以下驾士驭”③,但六品

以下丧的“器行序”是“先灵车,后次魌头车”④.这便与«序例»所载四品为使用方相之限的规定有别,
而与«唐六典»相同.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就无法遽称«唐六典»的“五品”为讹误,复原唐令时也不能径断“四品”
为限,«开元礼»的«序例»与凶礼、«唐六典»所据的制度或许并非制定于同一时期.目前学界基本认

为,«天圣令»基本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制定,但也夹杂了唐代中后期的制度⑤,既然«天圣令»
以“四品”为限,或许“四品以上用方相”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规定,而«唐六典»和«开元礼»凶礼的

文字是按照«开元七年令»撰定,在开元七年定令以后,唐廷曾经颁布过相关诏敕,先为«开元礼序

例»所吸收,再进一步升格为唐令.
在«开元礼»中,有关同一礼仪的规定,«序例»与仪注存在差别,其实并非仅此一例.如«开元礼»

卷三«序例下杂制»载:“五品以上,纛竿九尺;六品以上,长五尺.”⑥若以字面理解,纛竿长五尺的适

用主体只有六品(“以”字含本数).但«开元礼»卷一四七«凶礼六品以下丧之二»“进引”、“举柩”分
别涉及执绋者、执铎者、执旌者、执翣者,却未见执纛者,“器行序”中仅见铭旌、铎,也未见纛⑦;只有五

品以上丧的“进引”、“举柩”(三品以上称“引 ”)部分明确规定了执纛者的角色,“器行序”中也存在

纛⑧.由此可见,在凶礼的仪注中,六品以下的丧礼里根本不存在纛,为何«序例»会出现“六品以上,
长五尺”呢?

«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司仪令”条注载:“其纛五品已上竿长九尺,六品以下五尺.”而«天圣

令丧葬令»宋十九载:“诸纛,五品以上,其竿长九尺;以下,五尺以上.”⑨按照前述学界对«天圣令»
所据蓝本的通说,据此复原的«开元二十五年令»应该也是“六品以下五尺”.从常理而言,“五品以

上六品以上”的结构只能导致后一种情况仅适用于六品这一个等级,既然如此,径称“六品”
即可,“以上”便是赘文.若是采用前文所述“对校法”,便可发现«开元礼序例»所载“六品以上”的
记载源自洪氏公善堂校刊本,根据文渊阁本,此处为“六品以下”.

既然«序例»、«唐六典»所载皆是“六品以下”用五尺纛,且此文又可能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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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那么在开元七年之后,唐廷可能颁布过更定旧礼(六品以下无纛)的新制,此制为«序例»所吸收,
而«开元礼»凶礼仪注却没有随之更新①.

丧葬规格虽然所涉细节都显得相当琐碎,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故而唐廷不惜牺牲法律稳定

性的要求,一再地进行调整.如«唐会要»卷三十八«葬»载: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

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

十事,请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②

而«唐六典»卷二十三«将作监»“甄官令”条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

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③«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载:“凡明器,三品以上不得过九十事,五
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④

其中,开元二十九年所颁之敕称“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因此若非史籍有误,开元二十五年«丧
葬令»的规定可能是“七十事”,而«唐六典»与«开元礼»所载“六十事”,就可能是开元七年«丧葬令»的
规定.若暂且不论此点,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以后,至开元二十九年便迅即以敕改令,那么前述开元七

年至开元二十五年之间的变动,便也在常理之中了.
而且,根据开元二十九年敕,原本唐令并未涉及庶人使用明器的情况,这并非是对庶人不加限

制,而是秉诸“礼不下庶人”的心态,不把庶人置于使用明器的行列之中.敕文之所以规定庶人使用

明器限十五事,只能是因为庶人仿照有品之官,大兴厚葬之风,立法的目的是让庶人在法定的范围内

使用明器,从而贯彻俭葬,“古之送终,所尚乎俭”.与此同理,前述«开元礼»凶礼仪注规定六品以下

无纛,«序例»与«唐六典»规定六品以下纛长五尺,这也未必是提升六品以下官的丧葬待遇,毋宁是通

过法定的方式来加以限制.所以,无论是将使用方相的官品下限从五品提升至四品,还是规定六品

以下用五尺之纛,或许都是«开元二十五年令»抑制厚葬之风的一种措施,与前述玄宗的崇俭之道

相合.
此外,丧葬规格涉及诸多方面,并非每个层面都保持同步增减的势态,相关标准亦随时被加以调

整.如«唐会要»卷三十八«葬»载:

　　(元和)六年(８１１)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已上,明器九十事方相车除载

方相外,及魂车除 、网、裙帘外,不得更别加装饰,并用合辙车.纛竿九尺,不得安火珠、贴金

银、立鸟兽旗幡等.五品已上,明器六十事并无朱丝网络、方相,用魌头车,纛竿减一尺,魂

车准前.九品已上,明器四十事纛竿减一尺,帏额、魌头、魂车准前庶人,明器一十五事

帏额、魌头车、魂车准前.⑤

据此,使用方相的群体被限缩到三品以上,但使用魌头的群体则扩大至庶人;而使用九尺之纛的群体

被限缩至三品以上,六品以下所用之纛却加长到七尺.至于明器的数量规格,除了庶人以外,又回归

到«唐六典»和«开元礼»的标准.到了会昌元年(８４１)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僚及庶人

丧葬事时,丧葬规格又是一变:

　　三品以上, 用阔辙车,方相、魂车、志石车并须合辙明器并用木为之,不得过一百事

五品已上, 车及方相、魂车等同三品明器不得过七十事九品已上, 车、魂车等并

２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开元七年令»也规定了六品以下用纛,«序例»所载来自此令,而凶礼仪注未加更改.这种礼、
令不一的现象,亦非«开元礼»所特有,如史睿以«显庆礼»为例,分析礼、令之间的差异.参见氏著«‹显庆礼›所见唐代礼典与法典的

关系»,[日]高田时雄编:«唐代宗教文化與制度»,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７年,第１２１ １２７页.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葬»,第６９３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十三«将作监»,第５９７页.
«大唐开元礼»卷三«序例下杂制»,第３４页.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葬»,第６９５页.



同合辙车,其方相、魌头并不得用楯车及志石车①明器不得过五十事工商百姓、诸色人

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丧 车、魌 头 同 用 合 辙 车其 明 器 任 以 瓦 木 为 之,不 得 过 二 十

五事.②

在这一规格中,方相的使用群体被扩展至五品以上,而且各个群体所能使用的明器数量则较开元、元
和为多.

总之,法定的丧葬规格无法保持固定不变,调整的内容、幅度会随着社会现实的不同而发生变

化,即使是为了达到抑制厚葬的相同目的,所采用的标准也会有高低起伏,若非如此,便会发生“虽诏

命颁下,事竟不行”③的后果.由此可见,前文推测«开元七年令»所定“五品以上用方相”与«开皇礼»
的“四品以上用方相”有别,而«开元二十五年令»修改«开元七年令»,再次回归«开皇礼»的标准,如此

反复的修法过程其实并非唐代立法的特例.

四、结　语

«开元礼»作为唐令复原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唐令复原研究进入精耕细作的今天,尤
应被更加细致地加以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若干复原成果的检证,提供一些可能性的猜测,大致可以

作如下总结:
第一,当«开元礼»所载文字与其他文献出现差异时,首先应当综核各种可入手的版本,从而确定

其记载本身是否存在讹误或缺省,如前文所列举的«唐令拾遗补卤簿令»一丙[开七]和«天圣令
丧葬令»宋１９的复原.

第二,在考虑记载本身是否有误的同时,亦应注意«开元礼»所载之制并非纯粹是开元七年的立

法成果,其中杂糅着开元二十年以前随时颁布的新制.而且,面对随时颁布的新制,«开元礼»的«序
例»与五礼仪注的更新也未必完全同步,存在«序例»适时修改而五礼仪注未曾修订的可能,如前文所

列举的«天圣令丧葬令»宋十八的复原.
第三,对于开元七年之后颁布的、明确标有“永为常式”等字样的新制,无论是«开元礼»的«序例»

还是五礼仪注,都可能不加吸收,仍然“准旧礼为定”,而且这些新制有可能随时被废止,未必会成为

开元二十五年立法的一部分.由于史籍缺载,当时纷繁复杂的立法争议或已湮没无闻,如开元二十

五年有关“明衣牲牢”的«学令».
总而言之,当不同文献针对同一事项出现记载差异时,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两种可能:文字错讹与

制度变迁.若可通过版本比对、辅以相应理据而判定为前者,则予以简单订误即可;若是文献中留有

蛛丝马迹,通过逻辑推演,足可证成后者,那么便可将它们标记为年代不同的两条唐令.只不过,在
具体的研究当中,因为存在太多“变量”,如令、式难辨和礼、令不同等,我们很难找到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规律”,也未必能够排除其他各种可能性.更何况,目前学界对于«开元礼»的细致研究仍嫌不足,
尤其是尚未进行梳理版本源流、通校文字差异等基础性的文献工作,因此本文所述不过是一个开始

而已.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３３１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

①

②

③

“ 车、魂车等并同合辙车,其方相、魌头并不得用楯车及志石车”有错乱,疑为“ 车、魂车、魌头等并同合辙车,并不得用方

相、楯车及志石车”.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葬»,第６９７ ６９８页.
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葬»,第６９５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３６５期) No２,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５)

史“义”考略

———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廉　敏

摘　要:“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

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

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

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

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历史思想;史义;«春秋»

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或者说历史思想、历史观念)会遇到一个位于高级抽象层次的词

语———“史义”.一直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发掘与解读① ,偶尔也会有哲学层面的思

考② ,却很少留意这个词语自身的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它越来越感兴趣.从我国史学而非

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概念吗? 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概念的意义? 宋

明时期常常出现的“史义”与«春秋»之“义”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它是一时的思想火花,还是长期形成

的某种形式逻辑? 凡此诸多问题,推动我们开启对这个貌似普通的词语的研究.通过追寻“义”、«春
秋»之“义”、历代史家对«春秋»的依违,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有关发现似乎有所启示.兹不揣谫陋,概
述如下,以求正于学者.

一、东周:提出“义”有“窃取”之说,随后陷入分化

“义”,繁体为“義”,殷商甲骨文中已见此字③ .关于“義”字的本义,«说文解字»称:“義,己之威仪

也.从我、羊.”④ «尚书»有“典厥义”等语,孔颖达疏曰:“义者,宜也,得其事宜.”⑤ 可见,在«尚书»时,
“義”已不再局限于本义.由此可以想见,在孔子修«春秋»前,“义”字已经出现在相当丰富的语境中.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角度讲,“义”受到重大关注的,是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之一.

　

作者简介:廉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现代相关研究如王从好«试论章学诚的“史义”»(«邯郸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白云«‹春秋›的“史法”和“史

义”»(«红河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李桂芳«史学研究中的探史义、明史法、挈史旨———简论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中华文

化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王振红«纲纪天人,贯通古今———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阐释»(«求是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等.

②　如王达三«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温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罗炳良«史义———中国古代史学的本体问题»(«西

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等.

③　方述鑫等编:«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７１页.

④　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２６７页.

⑤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九«商书高宗肜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

第２０６页,小字注.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此即传统上一直推举的孔子及其«春秋»最早树立的“义”的观念.对此,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记录,
是«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
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段记载主

要传达了有关«春秋»的社会背景、性质与基本要素三层意思:第一,孔子对«春秋»的创作激发于周代

“王者”制度衰落、已有的文化载体渐趋衰亡的社会现实;第二,孔氏«春秋»与各诸侯国已有的历史记

录相似;第三,孔氏«春秋»包含事、文、义三要素,而尤以“义”为别样.这第三层思想一直受到史学之

理论研究的重视.从这一角度看来,这段文字第一次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要素即

“事”、“文”、“义”.此后,这三要素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核心的理论范畴,为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而对“义”所寄托的特别思考,则表明了中国史学在探索历史深意方面的自觉意识与理性水平.由

此,传承孔氏«春秋»追求史义的自觉意识便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
伴随这一思想深远影响后世的,还有一个悬而未决、代代推陈出新的疑问:孔子所谓“窃取”的

“义”,究竟指什么? 由于«春秋»有述无论,孔子本人流传下来的有关说明也不多;而孔子的弟子“口
受其传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却“退而异言”(«汉书艺文志»);待其弟子俱亡之后,其主旨

更出现分歧,“«春秋»分为五”(«汉书艺文志»);再加上春秋战国时的战乱、秦代的焚书坑儒这

些都导致孔子“窃取”之“义”的本义不甚清楚.因此,孔子所谓“窃取”之“义”的内涵也成为历代学者

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难题.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孔子虽然以“义”赋予史书,但并没有改变史书的编纂形式.«春秋»基本上

还是一部单纯纪事的史书,注重按照日、月、时、年排比史事,而不直接发表议论.孔子所谓“述而不

作”(«论语述而»),或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从形式上观察中国古代史义的变迁及其特点.

总的说来,从理论上表达中国古代史学所讲求的历史深意,应当说,始自东周«孟子»所载的孔子

及其«春秋»,时称之为“义”,但语焉不详,也未见相应的明确的表达形式.

二、汉代:援借«春秋»之“义”,各具旨趣

继东周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追求在汉代再次表现得浓笔重彩.汉代是一个学术思想由

百家逐渐走向儒学独尊的时代.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董仲舒传»)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学术思想状况:“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知,汉代独尊儒术之前,学术思想的纷繁复杂一如战国,也可知东周

末«春秋»之旨分化的情形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独尊儒术之后则有所不同,汉代史学在思想上呈现

出统一而又多姿的面貌:既不失«春秋»之旨,又能够游弋于百家、五经之间.
其一,汉代学术于各经中推重«春秋»,于«春秋»中又尤为关切其“义”.秦火之后,汉代修旧起

废,广开献书之路,又设立“五经博士”,鼓励说经.其中,«春秋»尤受重视.董仲舒于六艺中推举«春
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拔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表明,虽
然历来文化载体(五经)各有所长,但最适用于王朝的还是«春秋».«春秋»虽立,尚有诸传的不同.
起初,«春秋»仅立«公羊传»;孝宣时,立«穀梁传»;平帝时又立«左氏传».“«左氏»传事不传义”,“«公
羊»、«穀梁»传义不传事”①.汉代«春秋»学先立«公»、«穀»,则一度注重«春秋»之“义”的治学风向由

此可知.
其二,对于«春秋»之“义”,汉代学人喜欢称之为“指”或“旨”(意旨或旨趣);对«春秋»之旨的探

究,可谓博大精深.所谓博大,是指汉人视«春秋»之旨为广博.董仲舒言:“«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

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亦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

５３１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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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辞微而指博”(«史记儒林列传»).所谓精深,是指汉代学人能于«春秋»细微之处用功夫.比

如,汉人指出,«春秋»用字暗藏玄机:“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

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往往此类,皆为汉人探求«春秋»之旨、
“«春秋»之义”的努力.汉人笔下的«春秋»,由用字而至于«春秋»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由细微而宏

远,所谓“推此类以绳当世”(«史记孔子世家»).例如,汉代史书以«春秋»为评价标准,援引«春秋»
对历史进行褒贬:«史记历书»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汉书律历志上»称
“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像这样对«春秋»之旨所进行的阐发、运
用,在汉代学术中蔚然可观.

其三,自汉代始,史家便自觉地以接续«春秋»为使命,而这种承继尤以«春秋»之“义”为重.其突

出代表即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氏父子不仅相继担任汉朝太史,而且他们享有久远的承担史任

的家族史,他们的选择更便于直观地反映«春秋»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意义.司马谈临终遗言,远溯

自家史职源流以及长久以来史文的废失.他明确表示,希望其子司马迁接续«春秋»以重振史任:“自
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

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在司马谈的遗言里是堪任“天下之史文”且“学者至

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经典,意义非凡.但究竟应该继承«春秋»什么? 司马迁如此回答: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我们无法明确得知

司马迁的想法;但我们至少知道,他希望继承«春秋»的,并非只存在于«春秋»,而在于«春秋»中贯穿

着的孔子整理六艺所共有的某种深意.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深意乃是整理整个社会的文化命脉.
而这也应是«春秋»之“义”深且重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所以司马迁才有«春秋»“非独刺讥”一说;又
自言«史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成一家之言”也体现了«春秋»精神,是«春秋»之“义”在汉代的一个化

身.司马父子以史继«春秋»,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其四,虽然重视«春秋»对史学的引领,同时还要看到,汉代史家对«春秋»均有所依违而各具特

色.司马谈虽然志在接续«春秋»,但于六家思想中推举的却是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
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
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虽然尊敬孔子及其«春秋»,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史记»表达自己的史学追

求与创意独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因此,我们得以看

到,«史记»不仅体例与«春秋»大不相同,而且思想观点并不局限于儒家,道家、法家等也深受司马迁

重视.班固撰«汉书»,也并非硁硁然依于孔子或者«春秋»,而是更为看重«易»学,所谓“五者,盖五常

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这种现象看似矛盾,但有所依亦有所违也是事

实,其间理路尚需深入研究.
其五,出现了一些表达形式,并逐渐固定下来.汉代«春秋»学闻名于世的“传”体(如前面提到的

«公羊传»、«穀梁传»等)成为此期阐发历史深意的主要手段.而论赞的出现更为史家发表历史见解

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春秋左传»已经间或采用“君子曰”的形式,但独木尚难成林.西汉时,«史
记»前有序,间有议论,后有“太史公曰”.东汉时,«汉书»篇末亦有“赞”.从汉代始,附以论赞便成为

历代史书普遍沿袭的体例.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史论单作、专著,如贾谊名作«过秦

论»、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等等.这些已为学人熟知,兹不赘述.
可以说,史义在汉代的发展是在«春秋»的引领下进行的.时人所称的“旨”或者司马迁的“成一

家之言”可视为«春秋»之“义”在具体环境中的变称.此期还予史义以多种表达形式,这是一个史义

在统一中发展出多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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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仍旧设立五经博士,但儒学为弱;在很长时间里,思想文化“崇饰华

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①,与黄老一贯的玄学占

据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对史义的追求一方面有所凋零,另一方面却也有所突破.
所谓凋零,不能不谈到史义一度寄托当时重心已经逆转的«春秋»学:
表现之一,«春秋»学看上去是在努力持有自己的学术地位.西晋武帝时,刘兆仍经营«春秋»学,

“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②.东晋元帝

时,荀崧上疏,力言«春秋»三传各有所长,不宜偏废:“«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③因此,继
«左传»之后,«春秋公羊»得以勉强立于朝廷.东晋后期,袁宏批评“儒、道且犹纷然,而况四家者乎”,
认为各家学术当为“随时之迹,总而为治”④的关系.这种思想摒弃门户之争,实际上从学术整体的角

度肯定了儒家的地位.但不论如何努力,这种情形已与汉代«春秋»学的规模大相径庭.
表现之二,«春秋»之“义”虽依旧被讨论,但较汉代明显减弱(此处不予枚举);相形之下,史书重

事的风向出现,且或与«春秋»有关.西晋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

世之要也”,而后汉“时无良史,记述烦杂”⑤,乃作«九州春秋»,意在记事.南朝梁时,沈约撰«宋书»虽
以“史臣曰”相附,但颇“为后世史家所忽视”⑥.其论史书则溯«虞书»、«商典»,谈史家则追“南董”、
“迁固”,因“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

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⑦,受命修«宋书»,重事之意由此可知.南朝陈时,何之元著«梁典»,亦强调

«春秋»记事的特征:“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⑧后

魏孝文帝时,高祐与李彪等人上奏,请求修国史,更是直言“«春秋»者录事之辞”⑨.
所谓突破,是指个别出色史论以及理论表述的出现:
一则是出色史论.东晋后期,主张百家学术各得其所、共同为用的袁宏在其编年体史书«后汉

纪»中发表大量史论,提出不少朗阔、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肯定霸功、霸名:“故圣人因事作制以通其

变,而霸名生焉.«春秋»书齐、晋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勋,所以囊括盛衰,弥纶名教者也.”不过,怀有

卓识的袁宏最后还是回到当时流行的“名教”之说,时代的约束由此可见.南朝范晔在史义的追索上

更是卓尔不群.范晔虽然留意学问已晚,且不善论说,但他自信学有所得,自称“至于所通解处,皆自

得之于胸怀耳”.范晔尤其推许自己的史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

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

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这里所谓的“精意深旨”以及南朝齐时臧荣绪所谓的“裁断”、后魏高

祐所说的“史意”等等,大体而言,皆与“其义则丘窃取之”相通,即史书不单单是纪事,史家应自觉寻

绎历史中的深意.只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这一时期的说法与之前也有所区别;而且,在«春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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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玄学流行、诸家学术为壤的文化背景下,史家更愿意诉诸内心.　　
一则是史义甚至获得了文体理论的支持.南朝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有«论说»篇,如此定义

“论”体:“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在作者刘勰看来,“论”
体出于对圣意、经义的陈述与说明.且“论”通行于四个领域,具有八种变形及用途:“详观论体,条流

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

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

论.”这样一来,之前提到过的各种表述形式,包括经学中的传注、史学中的序论赞评等,都被明确地

视为“论”体,共同享有并发挥着“论”的地位与功能.而且,刘勰还进一步揭示各种“论”体的本质: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①即,“论”是为了讨论各种观点,从中研磨、提炼出精髓的道理

(思想).再联系前述刘勰对“论”的定义,则“论”及其所得之“理”本质上是对圣贤思想的发明.因

此,也可以说,史论是为了揭橥史理,尤其是历史所反映的圣贤遗意.
概括地说,在这段分裂时期,对史义的求索未能呈现出某种有规模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思想氛

围以及建树.以往的«春秋»之“义”被置于一旁.在«春秋»取“义”之“意”的基础上,借助特有的社会

与思想环境,个别史家亦能激发璀璨的创意,进一步开拓史义发展的途径,而史义的表达形式在理论

上获得了突出进展.

四、隋唐时期:理道不录空言与渐返«春秋»之义

探寻隋唐时期的史义,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隋唐时期史学以纪事为重.综观隋唐史学,诸如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古籍,修«隋书»«梁书»

«陈书»«北齐书»«周书»«晋书»等纪传体正史,确立与调整史馆制度并修撰«起居注»«时政记»«实录»
以及国史等,发展图经地志,涌现杂史、历史笔记、谱牒、佛教史、乐舞与书画史等等②,无不以详载事

迹为务.此期多数对修史宗旨的陈述也反映了这一点.如唐高祖武德五年(６２２)下诏修史,要求“务
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③.唐高宗咸亨三年(６７２)提出的修史原则:“穷微索隐,原始

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④又曰:“修撰国史,义在典实.”⑤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也以史牒“互
陈闻见,同异甚多”,他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⑥为念.这一现象即便在唐代史学理论家

刘知幾那里也得到了深刻的呼应.«史通自叙»称其幼年独钟«春秋左传»,说明他的学术道路始于

记事之体.«惑经»篇则舍“义”不论,专门质疑«春秋»虚美之处,凸显了«春秋»纪事不实的一面.«论
赞»篇也罕见地强调,应当谨慎对待论赞,以求实现史学简质的最佳境界:史事“无俟商榷”而以论赞

相附,“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⑦? 可以

说,«史通»整体焕发出实录精神.至于«春秋»褒贬、论赞功用等,«史通»并不强调.杜佑«通典»也有

突出的思想价值,但它是一部以经济制度为首的典志体史书,记述详赡而有体.此正杜佑所谓“理道

不录空言”⑧.
二是隋唐史论较前代更具规模,其中的兴亡论尤为瞩目,史书附论的传统仍在.即便是在理论

上主张谨慎发论的刘知幾,也未尝完全否定史论的价值.例如,他盛赞班固史论“辞惟温雅,理多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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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弈弈,良可咏也”①.这说明史论与“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在本

质上并不矛盾.但隋唐史论令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兴亡论.这与唐代君臣关心“理道”(治道),愿意

借鉴历代治国得失直接相关.贞观十年(６３６),唐太宗嘉奖周、隋、陈、齐、梁五代史修成,称自己“欲
见近代人主善恶,以为身诫”②.魏征上疏曰:“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③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

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例如,魏征在«隋书»中的史论讨论了隋

朝灭亡的原因,很有代表性.吴兢«贞观政要»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也非常突出.虞世南的«帝王略

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君主的认识.柳宗元«封建论»取得的理论成就超出了前辈和同辈的史学

家,令人惊叹.杜佑«通典»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让人瞩目④.
三是«春秋»学渐返其“义”.隋代王通«中说»称孔子“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⑤.«唐六典»类

分图籍,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⑥.刘知幾也承认“«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⑦.诏书每每

称引«春秋»“褒德劝善,«春秋»之旧章”⑧.这里至少将纪事、褒贬并列而称«春秋»,与前述分裂时期

的评价有所不同.唐代宗大历(７６６ ７７９)间,陆淳(后改名为陆质)纂成«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
«春秋集传辨疑»,发扬啖助、赵匡的«春秋»思想.«春秋集传纂例»汇集三传,比较异同,辨析指归.
其引啖助言曰:“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⑨此书被后人视为开启宋明理

学的先声.之后,李翱有“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之论,皇甫湜则认为“合圣人之

经者,以心不以迹”.这些透露出«春秋»学由“事”转向“义”,并将以“义”为尚的倾向.
由上述几点看来,隋唐时期不甚留心«春秋»之“义”,其“义”在后期才被再度扬起,对历史深意的

探寻依托着务实的盛衰兴亡论而继续展开.

五、宋元明时期:以“理”审视“义”

宋元明时期,史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理学潮流的推动下,“其义则丘窃取之”、义、史论等

前代与史义有关的内容,几乎都得到史无前例的深入细致的审量.
其一,«春秋»之“义”独受推崇,并被广为发挥.一方面,自汉以来,«春秋»之学“无虑数十百

家”,学者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宋元明时期,以阐发义理为长的理学思想发达,这些原因使得«春秋»
学十分繁荣.单是“其义则丘窃取之”,便不知有多少新颖但可能彼此争议不下的解释.但是,有一

点是赢得时人普遍共识的,即“义”正是孔子对«春秋»匠心独到的贡献.宋代张栻曰:“方其未经圣

笔,则固鲁国之史耳.及乎圣人有取焉,则情见乎辞,乃史外传心之典也.”张九成曰:“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实录之书耳.圣人慨然有作,乃以造化之神、巧妙之用,一寓于«春秋».岂记事之

史而已哉?”朱熹亦称:“盖言断之在己.”元人则有云:“至于孔子之«春秋»,则假其事以明义,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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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癸巳孟子说»卷四«离娄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９９册,第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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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旧史之文,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此看,方见得中间一节.”①又云:“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

是而求之,思过半矣.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②明代«四书蒙引»曰:“取裁定

也.”③虽然“传心”、“神用”、“断之在己”、“裁定”等用语有异,但含义无不相同.它们都在宣扬、倡导

这样一个思想,即史家应当在史书撰述中包含自己对历史的洞察.这与分裂时期的情形形成鲜明对

照.而这样的思想无疑会对宋明时期史论的昌盛起到推动作用.
其二,“义”与“理”、“道”等概念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贯通,是历代有关史义的见解融会贯通的基本

表现之一.这里以南宋戴侗«六书故»为例.其言曰:“理,玉文理也.先人曰:‘凡物莫不有理.玉理

最精,缜密以栗,故理从玉.’引而申之,幽深赜隐,文理密察,无所不通.«庄周»曰,庖丁解牛‘依乎天

理,批大隙,导大窾,技经肯綮之未尝’,善言天理者也.«中庸»曰‘文理密察’.«易»曰‘穷理尽性,以
至于命’.密察之谓理,通达之谓道,裁而宜之之谓义.”④这里包括本义、释例、引申义与分化之义.
与字书分列义项的做法不同的是,戴侗重在揭示不同义项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

认识下,先人的注释、经书里的例证与戴侗的新论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原本在不同时代、社会、语境下

提到的“理”竟然昭示出相同的意义,而“理”、“道”、“义”这些原本独立的词语,也彰显出它们内在的

共通性.这种训诂思路与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明初的«洪武正韵»以及明末清初黄生的«字诂»⑤.从

这些字书中可以发现,在理学盛行的时期,“理”字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囊括了“义”、“道”、“义理”、“道
理”、“理乱”(治乱)等等这些表达史义时常用的辞汇.史义受到理学影响并参与其中.其意义不可

小觑,因为它表明,中国古代对历史深意的理性认识水平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其三,这一时期,史义的载体“史论”不仅得到理学的支持,而且数量喷发.南宋朱熹从道学的角

度倾向于认为,史学就是格物穷理的一种方式,所谓“格物穷理之一端”⑥.南宋浙东史学闻名于世,
其中包含不少史论著述.这些史论首要的共同点,即在于“树立正学,又皆以儒学为正”⑦.史义在这

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发挥.以史义命名的史论出现多部,如宋代唐仲友著«唐史义»十五卷、
«续唐史精义»十卷,元代杨维桢著有«史义拾遗»,等等.清代乾隆间刊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史评

类”,所列史籍以明清为多,也反映了明代史论体史书众多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吸引了当代学者的

注意⑧.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史义繁荣发展的时期.“义”即“理”的观念,有助于将传统的史学思想与历

史认识纳入新时期即宋元明人“当下”的思想文化中而不至于遗失;«春秋»之“义”经历分化、遗落之

后重焕光芒;而中国古代史学之“义”又新添理学(包括心学)的滋养.

六、清代:史义呈现朴实与圆通两端

众所周知,清代史学以考据为长.史义虽然不是此时的学术之重,但个别学者的论述颇有总结

之效,从中可以窥探到清人对于史义的认识.我们认为,朴实与圆通是清代呈现出的两种具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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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倾向.
一方面,对于«春秋»之“义”,清人表现出朴实的认识风格.在这一方面,此时的主要观点是肯定

«春秋»中有“义”,但是反对历来旧学中对«春秋»之“义”的拘泥与附会.例如,毛奇龄«春秋毛氏传»
认为,«春秋»经文可以概括为“四例”,“义例”即为其中之一.其言曰:“乃四曰义例,则直通贯乎礼与

事,与文之间.天下有礼与事,与文而无义者乎? 义者,意也,亦旨也.即予夺进退、褒讥美刺之

微旨也.是以礼有违合,事有善恶,文有隐显,而褒讥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间.孟子曰‘其义则丘窃取

之矣’,盖取此例矣.”①其大意是说,意义必然存在于礼、事与文之中,实为作者心意的必然表达,并非

如前代学人所理解的«春秋»处处有意立“例”.与此相应,毛氏在«春秋毛氏传»中通过考证、辨析,清
除了许多不当视为义例的“义例”.相比之下,顾栋高的说法则简易明白得多:“圣人之心正大平易,
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②虽然考据家对«春秋»之义的阐发并不突出,但他们在肯

定«春秋»褒贬之意的基础上检讨历代所谓的«春秋»大义,帮助«春秋»学回归小心严谨的学风,这样

的态度对于摆脱宋明以来“纷繁复杂、扑朔迷离”③的论史歧途不能不说是一种纠正.
另一方面,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史意”上突出的理论贡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不同于

考据家的认识风格.概括地讲,他的理论见树是:“刘(知幾)言史法,吾言史意.”④这里的“史意”是指

史学的意旨.言辞虽然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陈其泰先生将其宗旨概括为:“章学诚治学,突破经、
史、子、集的畛域,将之互相紧密联系起来,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对整个学

术领域以至当代的学术风尚进行考察,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

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⑤并且认为章学诚的史学宗旨

已经凝缩在«文史通义»一书的书名中.其间,“义”无疑仍被视为重点.章氏关于“义”的思想正是由

孔子的“事”、“文”与“义”的理论发挥而来:“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⑥由于孔子

曾有“述而不作”之语,章学诚在当时曾招致一定的质疑:“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毋乃悖于夫子

之教欤?”这也从反面说明章学诚在史学上“独取其义旨”⑦的理论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个简要的总结.我们的考察有如下发现:“义”很早便普遍存在于古

人观念中的各种事物;孔子予«春秋»以“窃取”之“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史义的理性自觉的最

早的文字证明;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几乎言必提及,«春秋»之“义”也成为中国古代史

学之史义的理论源泉,其间所蕴含的“窃取”之义更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源泉;«春秋»之“义”不是

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全貌,中国各代史学对«春秋»的依违之间,同时可见其传承性与开创性;六艺

(或五经)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概括性表达并非绝对固定,有
“义”、“旨”、“意”、“言”、“道”、“理”、“史义”等诸种说法,昭显了随时代变迁而开拓出的丰富内涵;中
国古代表达史义内容的形式也丰富多样,诸如遣词造句、例、传、序、论等,且对形式的理论思考也在

不断前行.总之,中国古代对史义的追求跌宕起伏,承继中有创新,变中有不变.由此,我们认为,
“史义”(及其他变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一以贯之,前后承继,具有明显的形式色彩,是一个高度抽象

的概念化的表达.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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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

———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李 细 成

摘　要: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

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

“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

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

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

“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

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

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

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关键词:性善论;性三品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

«论语»中孔子直接论及人性问题的语录主要有以下五条: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

矣.”(«论语季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这五条语录中包含的人性观念(尤其是“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句),古往今来常常被误认为孔子

的人性论接近于“性三品论”,但“性三品论”将人划分为上中下三等,而«论语»中孔子的核心思想,从
内容上来说是“为仁”,从形式上来说是“为己”,“仁”在孔子这里,既是一种工夫(行为),也是一种境

界(效果),这种工夫的生发与境界的抵达,在根本上都源于每个人内在的“仁性”.换言之,孔子实际

上是认为人的本性都是“仁”的,若非如此,怎么可能“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
呢? 进而言之,如果孔子认为人有上、中、下的等级之分,那么,性情纯善无恶的上品之人无需“为
己”、“求诸己”,性情有善有恶的“中品之人”仅仅“为己”、“求诸己”也不足以成德(成性)成人(成身),
性情纯恶无善的下品之人,更是心性上与“为己”、“求诸己”的成德成人之道毫不相应.那他为什么

还要以“古之学者为己”、“君子求诸己”来提点、警劝世人呢? 因此,在孔子看来,所有人在“天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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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仁性)上都是根本相同的,区别主要在于后天的努力,任何人只要愿移、肯学,都能变化气质而逐

渐成德成人,即便天性愚钝之人,也绝非“下愚必不可移”,只要勇于践行仁义,下学上达,最终都能

“上移”为圣贤.“唯上知下愚不移”这句话实际上强调的是愚钝、顽固的人应该主动接受“学习”、“教
化”,乃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恨言”,是一个表达情感好恶的“虚言”,而非表达理性判断的“实
言”①.同样,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论语»中的“生知”也都是存而不论的“虚指”②,并没有将某人坐

实为“生知”而对其进行正面阐述.孔子虽然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却担心门人或世人误解真有“生
而知之”这回事,因此又明确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若圣与

仁,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

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即便是他最为崇仰的圣人

尧、舜、禹、周公等,孔子都没有说他们是先天“生而知之”,而是强调他们效法天道、善于用人、躬身修

己的后天努力③.
因此,孔子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平等的,孟子的“性善论”才是孔子人性论最大的继承者,但是

孟子的“性善论”并没有回应«论语»中有关“上知”、“中人”、“下愚”的人性论观念,后来王充等人便据

此建构了“性三品论”.本文即以«论语»中“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具体意指及后人相关诠释为“问题

意识”,对所涉及的与儒家思想相关的六种人性论展开系统梳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
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

性与气质之性论”.前三种认为人性是“平等”的,后三种认为人性中存在“不平等”.全面厘清这六

种人性论之间相关的理论纠葛,疏通彼此的内在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儒家的人性论很有帮助.

一、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将孔子“仁学”中引而不发的“仁性”、“仁政”思想系

统而清晰地直白说出:一方面,根据孔子“为仁”的内在依据“仁性”,明确提出“性善”说④,认为“人皆

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另一方面,根据孔子“为仁”的外在指向“仁政”,明确提出“民贵君

轻”说,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理解孟子的

“性善论”,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先天至善”的,他是从“道德”而不是从“才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

思考人性的,这一点非常符合孔子的本意,在周文疲敝、礼乐崩解的时代,孔子想要重建和谐的社会

秩序,他的着眼点也是从唤醒、培养世人的“仁德”入手而不是寄望于培养“才智过人”的门人来力挽

狂澜.换言之,在孔孟这里,“仁”是本,而“智”是末,仁者必有智,而智者不必有仁.
其次,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彻底平等”的,通观«孟子»七篇,他并没有正面思考过人类的“才

性”可能有着上、中、下之分,尽管在普通人看来,世人有聪明和愚钝之分,但在孟子看来,人类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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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人性论以及“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性相近,习相远”等语录的解释,笔者另有专文深入阐述,此处点到即止.相

关研究还可参看黄勇:«程颐对‹论语›８．９及１７．３的哲学解释»,«原道»２００８年第１期;薛孝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东南学术»

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比如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孔子的智者论”章就明确指出:“‘生知’,在孔子只是虚悬一格,好

像神在五行说中是一句空话一样.”
参见«论语泰伯»第１１、１９、２０、２１章,以及«论语卫灵公»第５章等.

１９９８年,«郭店楚墓竹简»整理出版,许多主流学者都通过其中«性自命出»等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著作来反思孔子的人性

论以及孔孟之间的人性论,发现孔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性善论”.但是,从现象上来看,距离孔子最近的七十子或其弟子的著作没

有出现性善论,并不能从逻辑上证明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孔子人性论最大的继承者.相关研究可参看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

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陈来:«郭店楚

简与儒学的人性论»,收入«第二届中国南北哲学论坛暨“哲学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５年;颜炳罡:«郭店楚简‹性自命

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李锐:«孔孟之间“性”论研究———以郭店、上博简为基础»,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２００５年.



性”上的差别并不决定人类的幸福与社会的安稳,无需过多关注.所以他说:“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

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孟子离

娄下»)①在孟子这里,“人的本性”就等于“人的德性”,认为人皆有性善四端、皆有不忍人之心,他说: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孟子公孙丑上»)这种解释深得孔子“为仁由己”、“求仁而得仁”之真谛.

最后,孟子认为人的区别或成就完全取决于“后天努力”.孟子非常坚定地认为“人皆可以为尧

舜”,之所以没有“移”为尧舜,根本原因是“不愿”、“不肯”,而绝非“不能”:“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

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

丑上»)“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

矣.”(«孟子告子下»)“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
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
哉!”(«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鸡犬

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

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
岂爱身不若桐梓哉? 弗思甚也.”“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

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孟子这些话,都体现了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

移”这句旨在鞭策、警醒“下愚”上达的话中所蕴藏的“恨其不争”而“情深意切”的悲悯情怀.

二、荀子的“性朴论”

所谓“性朴论”,是指先天的人性中本来没有所谓善与所谓恶,受后天导向影响才有善恶之分.
儒家文献中最早明确持这种观点的是«孟子»中所提到的“告子”.告子认为:“性,犹杞柳也;义,犹桮

棬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

西也.”(«孟子告子上»)然而,告子的思想除了在«孟子»中能豹窥一斑之外,并没有独立传世的著

作可供了解,本文因此也存而不论.
荀子的人性论一般都认为是“性恶论”,«荀子性恶»篇采用的就是“人之性恶”的命题表述,所

以荀子后世以至于今主流的学者都“习而不察”地因循这一说法,认为他的人性论就是“性恶论”,然
而,根据«荀子礼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

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②等原文,当代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异

议,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本质上是“性朴论”③,与«孟子»中的“告子”所持的观点一样.笔者也认为确实

如此.如果说在“性善论”与“性朴论”之外,主张人性先天完全平等的人性论中还有所谓的“性恶

论”,那么这种“性恶论”只能是认为每个人先天地就是“纯恶无善”的,并且“恶”的性质与内容还完全

一样.显然,综观«荀子»全书,根本不存在这种观点,即便是把“人之性恶”强调得最厉害的«性恶篇»
(以至于有学者怀疑非荀子自作④)也非如此.我们现在就以«性恶»篇中的思想来推理,说明其本质

为“性朴论”.
首先,与孟子相反,荀子主要是从“才性”而非“德性”的角度来思考人性的.«荀子性恶»篇说:

４４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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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孟子»原文,皆据杨伯峻«孟子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
本文所引«荀子»原文,皆据王先谦«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
参见周炽成:«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光明日报»(理论版)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０日;李峻岭:«“性朴”论与荀子思想»,«东

岳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２期;林桂榛:«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现代哲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参见周炽成:«荀子非性恶论者辩»,«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周炽成:«‹性恶›出自荀子后学考———从刘向的编辑与

‹性恶›的文本结构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
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

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里说的“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显然都是

指“才性”而非“德性”.虽然在荀子看来,这些都是人性中“恶”的部分,但接下来说“枸木必将待 栝

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

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

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这些描述,虽然表面上看来仍然在说人的本性是

“恶”的,但恐怕连荀子自己也没有觉察到,这样的表述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问题:如果人性纯恶无

善,为什么会接受善的师法并为善所影响而最终可能成为圣人? 如果枸木、钝金、黏土不是本身具有

可塑性,又怎么能塑造成直木、利器和陶器呢? 按照荀子以“才性”为本的思维方式,他只能回答说:
人都具有可塑为善的内在结构.换言之,在其所谓“性恶论”中,实际上必须承认人的“才性”中同时

具有向善、向恶的双重可能性,显然,这本质上是一种“性无善无恶”的“性朴论”,只是由于荀子非常

强调“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的后天管教,从而更多地关注“才性”中“向恶”的一面罢了.也正因为

如此,«荀子»并没有从“才性”中进一步去严格区分哪些是善的成分,哪些是恶的成分,而只是泛泛而

论地说应该“化性”.因此,荀子的“性朴论”也不宜理解为一种“性善恶混”论,如果将其理解为“性善

恶混论”,必定又会陷入“性三品论”这种“不平等”的人性论之中,这明显违背了荀子人性论上的“平
等观”.

其次,与孟子一样,荀子也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彻底平等的.«性恶»篇明确提出“凡人之性者,尧
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命题,可见荀子从“才性”来
思考人性和孟子从“德性”来思考人性,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人性彻底平等,他同样没有将人性划分为

三六九等.
最后,与孟子一样,荀子也认为人的区别或成就完全在于“后天努力”.荀子说:“圣人化性而起

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

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

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
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学恶

乎始? 恶乎终? 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
(«荀子劝学»)“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

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
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荀子说“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认为圣人是一个涂之人

通过后天的学习积善化性起伪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追问:涂之人学习由圣人生起、制定的仁义法

度,可以变成圣人,那么,人世间第一个圣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他之前并没有圣人的仁义法度可

学.按照荀子“以才性为本”的积善渐变思维,答案只能是:在大圣人出现之前,有小圣人,在小圣人

出现之前,有贤人,而贤人则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反躬自省、改过迁善而积善渐成的.荀子思

想中这个暗含的内在逻辑再次说明他的人性论本质上是“性朴论”而不是“性恶论”.故荀子说:“今
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

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

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则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

为禹.’”(«荀子性恶»)
荀子“涂之人可以为禹”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两个命题的不同在于:孟子旨在发明成圣的根

本原因是每个人都具有先天内在依据,在此基础之上来说存养、扩充性善四端而不要自暴自弃;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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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重在强调成圣的根本原因是后天的学习功效,从这个出发点上去反思人的“才性”具有善的可塑

性;更进一步来说,孟子立足于人人内具、先天至善的“德性”,具有强烈的超功利性与先验性的特点,
而荀子立足于人人相同、可塑为善的“才性”,明显具有功利性与经验性的特点.孟、荀作为先秦孔子

思想主要的继承者,虽然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具有很大的张力,但在回答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唯
上知与下愚不移”这个问题时,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明确认为人性无等级,下愚必可移.

三、韩非子的“性私论”

韩非子为先秦法家思想代表人物,并非儒家.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与李斯俱事荀

卿”,他的人性论也确实与荀子相关,因此这里作为与儒家相关的人性论提出来,以备一说.
如上所析,荀子从“才性”的角度,认为人皆具有向善与向恶的可能性,需要通过“隆礼重法”的方

式来对治,以礼义来引导人性趋善,以刑罚来防止人性堕恶.然而韩非子却只看到了“才性”中“向
恶”的一面,并以此为人性的全部.他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韩非子难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民之性,恶劳

而乐佚.”(«韩非子心度»)“利之所在民归之.”①(«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

自利”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彼此都“用计算之心以相待”(«韩非子六反»),
没有所谓的“道德关系”,君与臣、君臣与民之间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也是如

此.更为重要的是,韩非子根本不认为应该或能够用道德来改变人自私自利的本性,而是认为居上

位者只要用赏罚来引导这种“好利恶害”之性为己所用就行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

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具矣.”(«韩非子八经»)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

禹”,希望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将所有的“涂之人”都塑造成“禹”,对“人性”和“教化”始终抱着积极乐

观的态度,而韩非子对二者都很悲观,认为“涂之人”既不必为“禹”,也不能为“禹”,因为居上位者也

都并不是“禹”一样的圣贤.君臣民上下关系的形成并不是因为“德”,而是因为“势”.因此,居上位

者不必有“大德”,也不必“以德化民”,即便资质平庸,只要“善于用势”、以“法”“术”齐民也能实现大

治.他在«难势»篇中说:“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
是千世乱而一治也.”这句话的重点虽然是在强调“庸君”通过“重势”、“重法”可以治国,但也明显流

露出了韩非子有“上智”、“下愚”不移的思想.换言之,如果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句话来进行注

释,他的观点应该是:像“尧、舜”这样的“上知”和“桀、纣”这样的“下愚”都非常罕见,他们本性截然相

反、不可改变,作为“君主”不必寄望自己成为“上知”,虽是“中民”,只要善于利用法术势,对世上绝大

多数“中民”的“自私自利之性”疏导、利用、管制好就能治理好天下.因此,可以说在韩非子的思想

中,实际上已经隐含着“性三品论”的思想了,而且对“下愚”的悲观、冷漠、绝望、弃舍,甚至以“愚民政

策”加以利用,在韩非子“铁血”的人性论与治国论中,可谓所在皆是.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催生“性三品论”的两条线索:
第一,内在线索.孔、孟、荀、韩的人性论都是平等的人性论,但孔、孟是“德性上的平等”,而“荀、

韩”则是“才性上的平等”.孔、孟的“德性”具有鲜明的超功利性、先验性,而荀、韩的“才性”则具有强

烈的功利性、经验性.从具有“超功利性、先验性”的“德性论”上来讲,是很难将人划分为上中下三品

的,容易滋生“不平等人性论”丰厚土壤的,正是具有“功利性、经验性”的“才性论”.简而言之,“性三

品论”乃是一种基于现实经验,比较表层而世俗的人性论.
第二,外在线索.孔—孟—荀—韩,其政治主张的演变,“德治”越来越轻,“法治”越来越重.孔

子的治国思想是“为政以德”、“以德化民”,从根本上相信老百姓都能“择仁”、“求仁”、“亲仁”、“成
仁”.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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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用“礼乐化民”,反对用“政刑齐民”,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礼乐是本、政
刑是末,是任德远刑而不是德主刑辅,不可舍本逐末,应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
孟子生当战国乱世,“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

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尽管他也像孔子一

样(«论语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

掌.”),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但在残酷的现

实面前,即便以德性强力自持、坚决反对“枉尺而直寻”(«孟子滕文公下»)的他也不得不比孔子更

加重视“刑政”,因此他明确说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贵德而尊士,贤
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同样的原

因,到了战国末年的荀子,关注点从“德性”堕入“才性”,流于重外轻内,到了韩非子,更是将荀子“隆
礼重法”的思想中导人上达的“礼”拦腰截断,只剩下一个冷酷的“刑法”,沦为那个铁血、悲剧时代的

理论唱和者.历览«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刑”“法”在提倡“道
德自律”的孔、孟这里极为少见,都是边缘性的词汇,而在提倡“礼法他律”的荀、韩这里,却成了核心

词、主题词,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说:孔、孟“与时代很不合拍”,面对礼乐崩解的滚滚洪流,竟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

大心力和意气必做中流砥柱,誓欲力挽狂澜;而荀、韩则“与时代很合拍”,可谓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而

浑然不觉.孔—孟—荀—韩心性上、思想上的这种演变,让“性三品论”的萌芽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可

能,尤其是荀、韩重外轻内、重现实、重经验、重功利、重法治的思想,正是产生“性三品论”的强大催

化剂.

四、王充、班固、韩愈的“性三品论”

汉承秦敝,正是在荀子、韩非子的自然人性论以及秦帝国重“刑法”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汉初贾

谊、董仲舒等人,都不约而同、不自觉地有着“性三品论”的理论渴望.贾谊说过:“有上主者,有中主

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
可引而下.”①董仲舒说过:“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②但

是综观二人著作与思想,贾谊的人性论近于孟子的性善论,而董仲舒的人性论则近于荀子的性朴论,
他们都没有以“性三品说”为主题来展开论述,而且在其基本思想中,也都明显倾向于“平等”的人性

论.“性三品论”的真正形成,当是东汉王充、班固等人的唱和.
«汉书古今人表»引用«论语»中“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未知,焉得

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中人以

上,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六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并因袭贾谊«新书连语»中的观

点,也认为:“尧舜,禹、稷、 与之为善则行, 、 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

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
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③由此将西汉之前上自太昊

伏羲,下至陈胜、吴广等各行业、各阶层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按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分为九等列表序出.根据清人梁玉绳、钱大昕等人的整理研究,其中“上三等”主要

是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圣君贤臣和以孔子为中心的圣智贤才,相应地,“下三等”主要是邪淫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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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乱臣贼子.孔门弟子中有三十余人居于“上三等”,而老、墨、庄、列等诸子百家的创始人都仅仅列

在“中三等”,“尊孔崇儒”的观念非常明显①.可以说,«汉书古今人表»标志着“性三品说”理论的成

型.虽然关于«古今人表»的作者到底是班固本人还是班昭、马续等人至今尚有争议,但是这种“性三

品说”的人性论应该并非班氏等人首创,除了受«论语»、«新书»中相应语录影响之外,主要秉承的很

可能就是王充的观念②.
(一)王充«本性篇»疏解及其“性三品论”平议

王充的«论衡本性»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以往各种人性论展开了系统疏理与深入评析,并
由此认为只有他的“性三品论”才最为合理,下面我们将王充的批判理由依次列出,并随文对其观点

展开“批判之批判”,以便对几种人性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加深理解.
在«本性»篇中,王充首先批评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有的人生来就是“恶”的,即便尧、舜这

样的圣人,他们的儿子丹朱、商均也生来便“恶”,“圣君”以及周围那么多的“贤臣”都没能让他们成为

“善人”,所以,孟子的性善论立不住脚.笔者以为,王充的批判并不周延,孟子可以反驳说,不是因为

丹朱、商均的“性不善”,而是因为他们“自暴自弃”.但是为什么他们生活在满朝圣贤的时代却非要

自暴自弃呢? 可见孟子立足于先验的人性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经验中的具体现象,可说是“论性不

论气,不备”.
接着王充批评了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同样引用了上述论据来说明人性并不是像告子说的

“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而是“丹朱、商均已染于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慠而商均虐者,
至恶之质,不受蓝朱变也”③.王充还进一步引用了«论语»中“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语上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三段语录,站在“性三品论”的立场,认为

告子讲的“性无善无恶论”只适应于“中人之性”,没有顾及“上智”和“下愚”,因此是不全面的.
王充这里的批判有两个问题:其一,“丹朱傲而商均虐”的例子并不能驳倒告子“决诸东方则东

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观点,告子可以反驳说:丹朱与商均,说到底还是受到恶的影响才变恶的.其

二,他先入为主地以为孔子就是持“性三品论”,同时又先入为主地以此来批评告子的人性论,告子可

以从经验论的角度反驳说:难道“上智”真的决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恶”和“愚”,“下愚”决然没有一丝

一毫的“善”和“智”吗? 你从现实中找一个这样的人过来让我看看,你说尧舜是纯粹的上智,桀纣是

纯粹的下愚,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你亲眼见过吗? 王充很难回答告子的反驳,但是,告子的人性论也

确实有问题,他并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天生就聪明得多,而有些人则天生就愚钝得

多,他过于平铺的“性朴论”缺乏层次感,很难与现实经验很好地对应并衔接起来,深究下去就会导致

自我矛盾.可以说即便是“论气”也不备,何况还有“论气不论性,不明”的更大问题.
在批评了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之后,王充又批评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一方面后稷、孔子都生

而性善,并不是凡人之性都是恶的,另一方面人之所以能化性起伪,是因为人都禀善气,有成为善的

可能性,如“石生而坚,兰生而香”一样.显然,王充也将荀子的“性朴论”误解为“性恶论”了,殊不知,
他所批判的理由正是荀子所持的观点,因此,他对荀子的批评其实是不相应的.

接着王充批评了陆贾以“礼义”为天生之性的性善论,他一方面从盗跖、庄 等大恶人的存在提

出了反驳,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中,即便人的天性中有礼义,且能知礼义,后天的行为也未必能都合于

礼义.王充对陆贾的批评是有力的,说明了一个圆满的人性论应当在“后天”和“才性”两方面都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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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内容.
接着王充批评了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论,董仲舒认为性生于阳,情生于阴,而阳气善,阴气恶,因

此性善情恶.王充认为性情“同生于阴阳”因而性情都有善有恶,董仲舒将性、情分开来分别对应于

阳(善)、阴(恶)的考虑很不周全.王充对董仲舒的批评是很合理的,董仲舒的人性论虽然在总体上

与荀子的性朴论一致,但是他自己又明确将性情与阴阳对应且分开来讨论,在他的«春秋繁露»等著

作中,并没有自觉地将这种人性二元论的思想作出统一的协调.
接着王充批评了刘向的“性阴情阳”、“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论,认为:一方面,“性”也有属“阳”的

一面,也能与外界接触,“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恻隐不忍,仁之气也;卑谦辞让,性之发也,有与

接会,故恻隐卑谦,形出于外.谓性在内,不与物接,恐非其实”①.另一方面,如果说“性阴情阳”,那
么按照董仲舒“阳善阴恶”这种比较通行的观念,到底是性善还是情善呢? 王充对刘向人性论的批评

虽然有力,但由于在刘向著作中,人性论含混不清,资料也有限,因而本文对王充的反批判只能存而

不论.
王充在依次批评之后,总结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

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最后他赞成«本性»篇在“破论”之前开篇就引用周人世硕等

人来“立论”的观点,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有阴有阳,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自己的性三品论,总结说:“孟
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②我

们且不论他对孟子、荀子等人的人性思想是否把握到位,至少王充自己的观点是比较清晰的,即认

为:上品之人纯善无恶,下品之人纯恶无善,中品之人则有善有恶,善恶混在一起.至于上中下三品

之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以及善恶混的中品之人彼此之间的差别又如何解释,王充并没有在«本性»
篇中进行正面探讨,我们结合«论衡»中«率性»、«自然»篇的“气论”,不难得知,原因是:“禀气有厚泊,
故性有善恶也.”“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③“天地为炉,造化为工,禀气不一,安能皆贤?”④这些思想

可能都是后来宋儒们“气质之性”的理论来源.但是«论衡»中始终没有正面阐述过上中下三品中各

自的“性”“情”关系.
东汉后期持“性三品论”的学者中,王符的«潜夫论»中«本训»«德化»«论荣»等篇也简略讨论过阴

阳、性情的问题,尤其是荀悦在其«申鉴杂言下»中,专门讨论了“性”“情”之间的相应关系,反对性

善情恶说,但对性和情的界定与讨论都很粗糙.他们总体上都没有超出王充的思考范围,也没有能

够深度回应王充人性论的逻辑问题,直到中唐韩愈«原性»的出现⑤.
(二)韩愈“性情三品论”与王充“性三品论”的异同

在«原性»中,韩愈虽然也没有详细讨论“性”与“情”的相互关系,但他明确界定了“性”与“情”的
内涵,并在“性情相应”的基础上系统解释了上中下三品之人的区别.他结合«论语»«孟子»«礼记»等
经典中的思想,认为性有五种内涵:“仁、义、礼、智、信”,“情”有七种状态:“喜、怒、哀、惧、爱、恶、欲”;
上品之人纯善无恶,论“性”,则“仁义礼智信”之中不管任何一性在起主导作用,其他四性都同时具足

相应,论“情”,则在具体行为处事中七情都能表现得最合宜;中品之人有善有恶,论“性”,则五性中任

何一性失位,虽然通过教导可以复位,但却对其他四性的健全发挥会有负作用,论“情”,则在具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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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韩愈等人则明显是出于“高度自觉”的理论探索、建构和完善的学理追求.韩愈的人性论接近孟子的性善论,本质上仍然是主

张平等的人性论,与王充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韩愈本不应作为“性三品论”的代表人物,此处将其与王充相提并论,是
为了行文方便.



为处事中七情中总有一些“过”与“不及”的表现,需要通过学习、改善去实现合宜的理想状态;下品之

人纯恶无善,论“性”,则五性中任何一性失位,即便通过教导而复位,但其他四性又乱象丛生,最终使

得任何一性都很难完全复位,论“情”,则具体行为处事中“七情”都放荡不羁、一片混乱,成事不足,败
事有余.

很明显,韩愈在王充“性三品论”的基础之上前进了一大步,将“性”“情”内涵、“性”“情”相应、
“性”“情”品级都系统而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发展为“性情三品论”.但必须指出的是,笔者认为韩愈

的«原性»不应当简单看作是王充等人“性三品论”的定型或升级①,因为在韩愈看来,“性”(即仁义礼

智信)都是“善”的,情如果能“发而皆中节”,也都是善的,“恶”来源于性、情的失位错乱所导致的行为

不当.虽然他明确说“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下焉者之于七

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②,但是我们仔细玩味后不难看出,其实韩愈认为“下品”之人也是“生性至

善”的,如果下品之人真的生性纯恶无善,他不会说“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而应当说

“下焉者,无是五性也”,反于“一”而悖于“四”的前提是下品之人生性中具有“一”和“四”,因此,当他

说“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这句话时,所想、所能表达的意思只能是下品之人为性、情的失位错乱而奴

役,甚至自甘堕落,处处都行为不当,“恶焉而已”中的“恶”应当理解为“后天之恶”而非“先天之恶”.
换言之,按照«原性»的思想,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人性先天都是至善的,恶是由后天所造成的.事实

上,«原性»开宗明义就把这一点交代清楚了:“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有不少

学者都认为不仅韩愈的精神气质与孟子很相近,而且韩愈的人性论在本质上也是孟子的性善论③,这
是很有洞见的.«原性»后半部分的论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

失其二者也.曰: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 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
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一步解析:

其一,韩愈认为孟、荀、扬的人性论都只适应于“可导而上下”的中品之性,诚然,孟、荀、扬都非常

注重后天的教化导引,但如果按照“上品之性纯善”、“下品之性纯恶”的性三品论一般观念,韩愈应该

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只适应于“上品之人”,荀子的“性恶论”只适应于“下品之人”才对,为什么会认

为他们都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中品之人的典型特征)一样呢? 理由应该是:韩愈的人性论中真正

的关切点在“后天”而不在“先天”,性善论认为“始善而进恶”,性恶论认为“始恶而进善”,性善恶混论

认为“始也混而今也善恶”,都是指的中品之性后天“可导而上下”的一方面.然而在韩愈看来,上品

之人并不会“始善而进恶”,如果要确证人性“先天至善”,只需要探讨为什么下品之人具有“五性”却
“恶焉而已”,他的解答是下品之人“反于一而悖于四”,为什么会这样呢? 按照他的逻辑,恐怕最多只

能解释为两个原因:一,下品之人的“五性”从先天上来说要比中品、上品之人“暗弱”得多;二,下品之

人的“七情”从后天上来说却比中品、上品之人“强横”得多.至于又为什么会这样,他并没有说.如

果他要进一步解释,势必要发展出一种像宋儒那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一体两面的人性论

才行.
其二,韩愈可能也担心自己的人性论容易被人误解,所以在«原性»篇末以设问的方式答疑解惑:

“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他说得很清楚,“性之上下”
并不是“终不可移”的,“上品之人”可移向“更上”,不会移向“更下”,下品之人也可移向“更上”,避免

“更下”,只不过“下品”之人再怎么移,也不能从下品“移”为“中品”或“上品”,即所谓“其品则孔子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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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也.”显然,按照这种逻辑,韩愈应该会赞同«古今人表»中的“九品论”,也会赞同后来张载、朱熹

等人关于禀气之精粗通塞厚薄以及通过学习变化气质的相关论述,但是读者还是不禁要问,韩愈会

认为“下下品”就无可救药、绝不可移吗? 我们可以通过韩愈«论语笔解»中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
句话的注释来得到正解:“上文云‘性相近’,是人可以习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习

而迁也.二义相反,先儒莫究其义.吾谓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次也.困而学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与此篇二义兼明焉.”①显然,韩愈认为«论语»中“性相近,习相远”
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这两句相邻语录的义理是和谐统一的,他会认为只有“困而不学”的人才会沦

为“下下品”.换言之,就算他在理论上会认为有“下下品”的存在,也不过是表达一个跟孔子一样“恨
其不争”的意思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其实在韩愈这里,后来宋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

了.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②,虽然主要是从

“道统论”的角度立说,实际上,从宋学最核心的部分“心性论”上来说,也同样适用,朱熹就明确说过:

　　韩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识得性分明.③

某尝谓«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处,欠个“气”字,欠个来历处,却成天合下生出三般人相

似! 孟子性善,似也少个“气”字.④

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

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如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

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那里有三品来! 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下面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
所以亦费分疏.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

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⑤

五、扬雄“性善恶混论”与其他几种人性论比较

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一开始就提出了周人世硕“性善恶混”的观点:“人性有善恶,举人之

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⑥不过王充认为,上品之性纯善无恶,下品之性纯恶

无善,只有中品之性才是善恶混的.其中“性善恶混”的观念很可能就来自于比他早出生八十年的扬

雄.«法言修身»篇中提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

适善恶之马也与?”⑦但扬雄并没有像王充、韩愈那样展开论述,原因很简单,“性善恶混”实在是一个

再简单,再容易理解不过的理论了,但凡稍明事理的人都能一说就懂,很难展开富有层次性与多样性

的理论建构.对于这个理论,我们也可以将其与性善论、性朴论、性私论、性三品论来进行比较,对其

内在联系获得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一)与孟子“性善论”相比

孟子的“性善论”对人性充满了乐观的信心,立场非常坚定,观点非常清晰,认为善是人的固有内

涵,人本身就是生活实践的目的,人成为尧舜是分所应当的“正常”行为(平常之事),而自暴自弃则是

一种“反常”的堕落行为.因此,这种完全超越世俗功利与经验生活的人性论有着高贵的气质,最能

彰显人为万物之灵、顶天立地的三才之道.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孟子道性善,其实不外二义:启迪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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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上之自信,一也.鞭促吾人向上之努力,二也.故凡无向上之自信与向上之努力者,皆不足以与

知孟子性善论之真意.若从别一端论之,则孟子性善论,为人类最高之平等义,亦人类最高之自由义

也.人人同有此向善之性,此为平等义.人人能达到此善之标的,此为自由义.凡不主人类性善之

论者,此皆不主人类有真平等与真自由者.”①然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却完全是一种基于现实人生

经验的粗浅反映,虽然,他也重视后天的“修善”与教化之功,但已经完全陷入世俗功利的追求之中去

了,似乎将人性中善的一面挖掘、实现出来,目的不是为了成就人,而是为了成全善,人成了实现“善”
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样一来,“人”不仅很容易沦为社会中各种“伪善”的奴役,甚至在居上位者

的恶意利用之下,很可能沦为某种伪善专制的牺牲品,以至于置身其中的人都分不清楚什么是善,什
么是恶,既丧失了分辨善恶是非的基本能力,也不可能活出人为万物之灵的精蕴与高贵来参赞天地

造化的伟大.一言以蔽之,孟子的“性善论”是每个人都能自作主宰且彼此彻底平等的人性论,而扬

雄的“性善恶混论”则是每个人都无法自作主宰且完全无法保障彼此平等的人性论,这一点结合以下

与荀子“性朴论”的比较看得更加清楚.
(二)与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相比

“性三品论”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上品之性”就相当于孟子的性善论(由此亦可见孟子“性善论”
的高贵气质),因此,上面的比较也同样适用于此.何况,一个鲜明的事实是王充的“中品之性”中就

已经包含了“性善恶混论”的所有内容,并且,按照韩愈的观点,除此之外,中品之性和下品之性都有

着“性善论”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是韩愈的下品之性,也不仅包含着扬雄“性善恶混论”的
所有内容,而且还有着更显高贵的精神气质:韩愈说下品之人“反于一而悖于四”,“直情而行者也”,
无论是“五性”之中的“反”“悖”,还是“七情”之中的“直”“行”,说的都是性情内部世界的事情,都是性

情自作主宰远不像扬雄的“性善恶混论”那样,使人的性情容易沦为被外部世界伪善奴役的牺牲品.
(三)与韩非子的“性私论”相比

韩非子的“性私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人性自私自利的自然人性论,并且主张居上位者应该合理

利用这种自私自利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如果韩非子顺着这个逻辑,进一步从人类“性情”的内部

世界去深入探讨“自私自利”的内容,恐怕也会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来.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
“性善恶混论”也并不包含比韩非子“性私论”更为深刻的思考.而且,韩非子“性私论”事实上对人性

的思考、批判的深度与广度也是扬雄“性善恶混论”粗浅的论述所不能比拟的,相比之下,扬雄所强调

的后天修善与教化之功,如果放在韩非子提出“性私论”的那种社会背景中,会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换言之,如果扬雄也生活在崇尚暴力杀伐的战国乱世之中,恐怕他很快就能清晰意识到自己以“性善

恶混论”来强调修善的主张,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四)与告子、荀子的“性朴论”相比

扬雄的“性善恶混论”最接近于告子、荀子的“性朴论”,但不能等同于“性朴论”,因为“性朴论”是
“性无善无恶论”,而扬雄主张的是“性有善有恶论”,二者之间有两个很大的区别:

其一,“性朴论”是彻底平等的人性论,荀子说得非常清楚:“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

小人,其性一也.”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则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人性论,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人性

论.因为扬雄仍然必须要正面回答一个问题———既然“性善恶混论”完全是从世俗功利与经验生活

的角度来立论的,同样站在这个角度,我们不禁要问———在经验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些人天生更聪明

而有些人天生更愚钝,那么,是否他们“善恶混”的人性之中“善恶各占的比例”会有所不同呢? 扬雄

恐怕也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不同的人“善恶混的比例程度”应该有所不同.显然,“性善恶混论”
最终必然会陷入“性三品论”,只是扬雄将会认为:“上品之性”并非纯善无恶,而是善恶混中“善”所占

比重最大,而“下品之性”中则“恶”所占比重最大,“中品之性”则善恶所占比重大致平衡.实际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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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荀子的“性朴论”与韩非子的“性私论”、王充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这四种人性论落

实到日常生活中来,最终都难免沦为“以气言性”的“生之谓性”(而非像孟子那样“以理言性”),并且

容易导致命定论与专制统治,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假定完全以气为性,那一定是定命论,那就是尼

采的哲学.一定是以众暴寡,以强凌弱.尼采主张天才论,他认为这个世界应该由生命强的人

来统治这就是欺负人,这不合圣人之道的是不合法的.”①

其二,“性朴论”是一个逻辑比较周延的人性论.即便抛开“性善恶混论”将会沦为“性三品论”的
逻辑漏洞不论,扬雄泛泛而言的“性善恶混论”也很难对圣人、圣教的来源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
按照扬雄的观点,“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我们不禁也要立足于经验生活与世俗功利来

发问:如果人性一开始就善恶混,那么,人类最先产生的“纯粹的善”从何而来呢? 如何从根本上保障

洪荒时代的人类能够“择善而修”并且“最终修成圣人”呢? 如果从古至今,人们所修之“善”仅仅只是

一个“善恶混”中“善的成分越来越高”的“善”,那么,人类是否能产生至善的圣人与至善的圣教呢?
显然,扬雄对这些质问都只能作出随波逐流的解答.也就是说,按照他的理论,不仅理想世界很悲

观,而且现实生活也必将是缺乏安全感与道德标准的灰暗世界,这一点恐怕完全违背了他“修其善则

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的乐观初衷②.如上所述,如果要圆满扬雄的逻辑,只有两种方式,即将其

“性善恶混论”发展为“性三品论”或“性朴论”.
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有这么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大问题,后来宋儒程颐、朱

熹等人才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六、张载、程颐、朱熹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

宋儒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将前五种人性

论的内涵都包容于其中,是儒家人性论的集大成.以这第六种人性论统摄前五种人性论,完全符合

孔、孟、荀的思想,能够最为系统、深刻地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为仁由己”
“求仁而得仁”等语录中所表达的人性论(仁性论)思想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天地之性”(天命之性)
人人都有,而且内容(即仁义礼智信等“天理”)完全相同,本质上是一种以孟子“性善论”为基础的完

全平等的人性论,“性善论”、“性三品论”中“上品之性”、“性善恶混论”中之“善”等内容都包含于其

中;“气质之性”人人都有,但具体来说每个人禀受的气质有所不同,本质上是一种以荀子“性朴论”为
体、王充“性三品论”为用的不平等的人性论,“性朴论”,“性私论”,“性三品论”中“中品之性”、“下品

之性”,“性善恶混论”中之“恶”等内容都包含于其中.必须指出的是,综观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相

关论述,他们的人性论并不是一种二元论,而仍然是一种以“德性”为本,以“才性”为用的一元论.也

正因为如此,这种人性论对«论语»中“性相近,习相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等人性思想的解释,才
是最为深刻与圆满的.下面分别对张载、程颐、朱熹的相关论述予以简要说明.

(一)张载的人性论及其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解释

在宋儒中,张载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思想,他既不是“气一元论”者,也
不是“性二元论”者③,因为在张载的思想中,德性是本,气化是末.反映到人性论中,“天地之性”是
本,“气质之性”是末.他明确说:“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

３５１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①

②

③

牟宗三:«‹孟子›讲演录»第一讲,卢雪崑整理,杨祖汉校订:«鹅湖月刊»总３４７期(２００４年５月).
这个道理,虽然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论与恩典论能够讲通,但在儒家文化“天道至善,天性自足”的语境中,是讲不通的.扬雄

在«法言»中说:“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 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
曰:‘子户乎?’曰:‘户哉! 户哉! 吾独有不户者矣.’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
(扬雄:«法言吾子»,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二,第６７ ８１页)并仿«论语»«周易»而作«法言»«太玄»,欲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
显然是以任道儒者自居,但如果他也推论及此,恐怕难以自安.

尽管近现代以来,许多在当时学界堪称主流的学者都认为如此.



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

不善反而已,过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无不正,系其顺与不顺而已,行险以侥幸,不顺命者也.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

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

而继善者斯为善矣.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①也就是说,人类真正的“先
天之性”只有“于人无不善”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是后天形成的,由于每个人所禀受的气有刚

柔、缓速、清浊、通塞、厚薄之分,所以才造成了人有美恶、贵贱、夭寿、智愚之别,因此,尽管每个人都

无法决定自己出生之时所禀受之气如何,但却可以在后天之中通过“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

圣人而后已”②来实现生命的不断提升、提纯,最终成就先天至善的“天地之性”.所以,张载的人性论

最终归结为“成性”二字.在“天地之性”未“成”(完全开显并实现)之时,人都局限在“气质之性”中,
可以说是善恶混的,而要“成性”,必须通过圣贤教育来让“天地之性”(德)做“气质之性”(气)的主宰,
“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③.任何人,即便遭受再大的苦难与不幸,自
身先天具足的“天地之性”都绝不可能殄灭,任何时候只要坚信这一点,并努力通过圣贤教育来变化

气质,最终一定能够成就自己的“天地之性”:“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

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学也.”“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

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④因此,按照张载的这种人性

论,他必然会认为“上知”和“下愚”的“天地之性”完全相同,而且“下愚”的气质之性虽然不如“上知”
清通明达,只要他想通过学习来变化气质,就一定能移为“上知”:

　　“不可使知之”,以其愚无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圣人设学校以教育之,岂不欲使知善道?
其不知,愚也.后世以为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则其待圣人也浅.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则为

上智,安于见闻则为下愚,不移者,安于所执而不移也.⑤

上智下愚,习与性相远既甚而不可变者也.⑥

显然,张载也认为“下愚不移”的原因在于“下愚”不肯移、不愿移,久而久之最终堕入冥顽不灵的“不
能移”之困境.关于这一点,程颐解释得更加清晰细致.

(二)程颐的人性论及其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解释

张载虽然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但他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对孟子、荀子、扬雄、
韩愈等前人的人性论展开评述,他的人性论建构不如程颐自觉.当然,程颐的人性论应当是受了比

他大十三岁的表叔张载的影响,和张载一样,他也在孟子“以德性为本”的基础上认为人的先天之性

是至善的.在这个前提下,开始从“气”和“性”两个层面对人性展开讨论,认为:“‘生之谓性’,与‘天
命之谓性’,同乎? 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
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
自然之理也.”⑦“气有善不善,性则无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气昏而塞之耳.”⑧“论性,不论气,
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则不是.’)”⑨“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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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２ ２３页.
张载:«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３８３页.
张载:«经学理窟气质»,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２６６页.
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２１、２３页.
张载:«语录上»,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３０７页.
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２３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３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７４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六,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８１页.



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 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①显然,程颐也是以先天

具足的天地之性为本、为体,而以后天禀受的气质之性为末、为用.
程颐认为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语上也”这三句语录说的都是“才”(即气质之性),而不是“性”(天地之性):“‘“性相近也,习相远

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一作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
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问:‘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须理会得性与才所以分处.’又
问:‘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是才否?’曰:‘固是.’”“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
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 只论其所禀也.”②认为这与告子讲的

“性朴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韩愈的“性情三品论”是一回事,都是指后天所禀受的气质之性:“杨
雄、韩愈说性,正说着才也.”③“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禀得至清之气生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

生者为愚人.”④只有孟子的“性善论”才讲的是“性”的根本:“‘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

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⑤“言性当推其元本,推其元本,无伤其性也.”⑥“孟子之言善者,乃极

本穷源之性.”⑦“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

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⑧在这个基础之上,程
颐一方面严厉批判了荀子和扬雄:“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

言‘荀、杨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杨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
更说甚道?”⑨“杨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游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

邪? 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这些批判皆入骨三分,扬雄“性善恶论”中诸多的问题我们上文

已经分析过了,固不足道.荀子的人性论虽然是“性朴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性恶论”,但程颐的批

判仍然适用于他,因为在程颐看来,只有像孟子那样“极本穷源”地从“天理至善”上立根,才算“知
性”,才能“尽性”、“成性”.换言之,程颐也是以孟子先验论的立场来批判、贬斥荀子的经验论立场.
与此相应,程颐明确指出:既然任何人得之于天的“大本不失”,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下愚”只要愿

移、肯移,自然是“可移”的.对于这一点,一向惜墨如金的程颐(可能也包括程颢),却对学生不厌其

烦地反复强调: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两般:为自暴自弃,
不肯学也.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

问:“愚可变否?”曰:“可.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弃者则不移

也.”曰:“下愚所以自暴弃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佗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岂不可移?
却被他自暴自弃,不肯去学,故移不得.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移则不可知.上之为圣,下之为狂,在人一心念不念为进退耳.
若夫学而知之,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所谓“尧、舜性之”,是生知也;“汤、武反

之”,是学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无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弃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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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９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０７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５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９１ ２９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５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１３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三,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６３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０４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２６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３２５页.



才乃人之资质,循性修之,虽至恶可胜而为善.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

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
然则中人以下者终于此而已乎? 曰:亦有可进之道也.①

任其自为,听其不为,则中人以下,自弃自暴者众矣.圣人所以贵于立教也.②

因此,在“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古人诸多解释中,程颐的解释最为全面、最为透彻,也最为贴近

«论语»原意,最具有儒家精神.
(三)朱熹的人性论及其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解释

从«四书章句集注»及«朱子语类»中相关记载来看,朱熹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习相近也,习
相远也”等语录的理解,基本承袭了程颐的思想,所不同的是,建构了庞大理学体系的朱熹在人性论

的思考与建构上,比程颐更加系统也更加深入:从横向上来看,他通过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

等宇宙论方面的系统思考,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相互关系作出了比张载和程颐更为周延的

解释;从纵向上来看,他以道心人心、未发已发、心统性情等命题对“恶”的产生与“性”“情”关系问题

作出了比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扬雄、王充、韩愈等人都更为圆满的解释③.本文限于篇幅,不
再详细展开.

七、结　语

综上所述,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是“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

论”,可以说是“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

“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性”和“气”始终都还是纠缠在一起,没有非常明确地从“先天之

性”上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对待,一开始就堕入了“后天之气”中,我们可以仿照程颐的话评述为

“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

性论都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④,因此,可以说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已经去粗取精地包含在这

第六种人性论之中了,而且,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人性论并非“性二元论”,本质上是以“性善论”为
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性
私论”、“性善恶混论”之“体”即为“性朴论”“性三品论”)之中.孔、孟的“性善论”开辟并坚守住了儒

家的精神家园,荀子的“性朴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的“性三品论”逐渐支离了出去,尤其是

韩非子的“性私论”更是完全走向了儒家精神的反面,从韩愈的“性情三品论”开始,直到张载、程颐、
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论”,最终以更丰富的内容与圆满的逻辑走向了回归.
借用张载的话说,这种最有儒家精神、最为逻辑严密的人性论才最能“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⑤.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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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上六条引文分别见于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卷十八、卷五、卷二十二上、卷二十五、卷九,王孝鱼点校:«二程

集»,第２５２、２０４ ２０５、７７、２９２、３２３、１０７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１８８页.
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７２ １７３、１７５ １７６页等;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第５６ ９８页、第四册第１１７７

１１７９页等.又见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论性”、“朱子论情”、“朱子论心与性情”、“朱子论心与理”、“朱子论人心与道心”等资料汇

辑.
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义理结构上,佛教天台宗“三因佛性论”中的“正因佛性”大体

上相当于“天地之性”,“缘因佛性”、“了因佛性”大体上相当于“气质之性”.华严宗的“理佛性”、“行佛性”也分别与“天地之性”、“气
质之性”大体相当.

张载:«语录中»,章锡琛点校:«张载集»,第３２０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３６５期) No２,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５)

论社会儒学的三重向度

———兼与杜维明对话

谢 晓 东

摘　要:从时间上来看,社会儒学既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也是一种未来的儒学形态;从空间上来

看,社会儒学是以全球社会作为存在与发展场域的儒学形态.就后者而言,社会儒学与杜维明关于儒学第

三期发展的目标是走向全球的判断形成了某种对话.不仅如此,就本质向度而言,杜维明的理路暗合于笔

者所提出的“社会儒学”概念,即:社会儒学是一种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特殊理解.于是,杜维明所

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也就可以理解为社会儒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键词:社会儒学;时空;本质向度;杜维明;自由主义

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学界涌现出了一些关于儒学的新概念.而这些新概念,大多是以“某某＋
儒学”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公民儒学,以及社会儒学等.其中,本文

所要探讨的是“社会儒学”概念.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社会儒学”概念呈现出不同的含义① .在这

里,笔者沿袭了以往的基本理路,即“社会儒学是一种后共同体时代的,以市民社会为基本立足点的,
以非政治化为基本特征的,以人伦日用为基本关注点的儒学形态.简单地说,社会儒学是以社会为

存在和发展途径的现代儒学形态”② .不过,在本文中,笔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向度上进一步发

展了原有的观点,具体来讲就是:从时间上指出,社会儒学既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也是一种未来

的儒学形态;从空间上则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儒学是以全球社会为存在与发展途径的儒学形态.就

空间向度而言,社会儒学与新儒家杜维明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之“走向全球”的目标构成了某种对

话.社会儒学在时空两重向度上所具有的一般性与普遍性特征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呢? 这便是社会

儒学的本质向度,也即前文所提到的基本立足点、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关注点是什么的问题.“三基”
中的核心点是“非政治化”,即把政治层面交给民主制度及其架构.就本质向度而言,杜维明的理路

暗合于笔者提出来的“社会儒学”概念,即二者都把新儒学(或社会儒学)视为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

的一种特殊理解.

　

作者简介:谢晓东,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儒学视域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研究”(１７BZX０７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儒学”概念,至少已经有四种定义.参见李维武:«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中国哲

学史»２０００年第４期;谢晓东:«社会儒学何以可能»,«哲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谢晓东:«第六伦与社会儒学»,«东岳论丛»２０１５年

第１０期;韩星:«儒学的社会维度或社会儒学? ———关于儒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

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１年;韩星:«社会儒学的逻辑展开以及现代转型»,«东岳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涂可国:«社会儒学

建构:当代儒学创新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东岳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其中,后三者是真正专门系统地论述社会儒学概念者.

②　谢晓东:«社会儒学何以可能»,«哲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一、社会儒学是面向现代与未来的儒学

从时态角度来看,时间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需要在时间向度上进一步厘清“社会儒

学”概念.在本节,我们将指出:社会儒学既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也是一种未来的儒学形态,而不

是一种过去的儒学形态.

１．社会儒学面向未来的三种可能样式

笔者曾经指出,社会儒学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该概念试图回答儒学的现代定位问题:儒学

在现代社会还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儒学应当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 作为现代儒学形态的社会儒学

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存在,是由于具备了如下三个条件:作为心灵积淀的传统儒学仍然普遍存在

于中国人的心灵之中,多元文化结构的存在,以及民主制度的保护①.
在此基础上,笔者想继续证明:社会儒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未来的儒学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
未来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的? 对此,不同的理论家有不同的看法.一一罗列如此众多的观点,既

不可能也无必要.这里仅仅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指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取向:马克思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以及儒家的.在这三种理论中,儒家是本土的,而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均来自西方.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中国化了.不过,就其最终目标都是共产主义而言,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与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根据经典作家的看法,未来的共产主义的

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国家消亡.从笔者所提出的社会儒学概念的角度看,此点具有特别的意义.
既然政治国家消亡了,那么社会就完全获得了独立和自主.也就是说,政治可以消亡,而社会永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儒学就可以在社会层面继续存在下去.或许有人会质疑:既然政治国家已经消

失,那么,你所提到的“以非政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儒学岂非亦将失去“非政治”这一基本特征? 而

离开这一个基本特征,社会儒学还是社会儒学吗? 笔者以为,上述反问恰好说明了社会儒学的优点,
即其存在与否不依赖于政治国家的有无.而且,假如“共产主义”在实现一段时间之后又有所退化,
而重新出现了政治国家,社会儒学却依然可以继续存在.

自由主义是目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思想学说,其要义相当程度上为现代思想所共享②.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③,故而自由主义很难设想一种没有国家的理想社

会.在黑格尔和科耶夫的思想基础之上,福山自信地宣称人类的历史终结在自由民主制度上了④.
笔者在这里不拟对其理论予以评论,只是想强调一点,即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民主是人

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形态.就此而言,可以把自由主义民主社会视为既是一种现代的社会,也会是一

种未来的社会.那么,这种所谓的人类最后的政治形态所构造的国家是否也是一种最好的国家,或
该国家所在的社会是否是一种最好的社会呢? 根据罗伯特诺奇克(Nozick)的论证,“最低限度的

国家”(minimalstate)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得到证明的唯一国家.作为最低限度的国家的乌托邦框

架,国家是完全中立的,各种良善的生活观都可以在市场中自由竞争以争夺追随者⑤.毫无疑问,在
这种背景下,儒家社团或信奉儒家价值观的个体可以继续存在,从事其完善论(perfectionism)的生

存活动⑥.故而,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在未来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社会儒学依旧会有存在与

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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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谢晓东:«社会儒学何以可能»,«哲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之后»,[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著:«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３ １０４页.
李强:«自由主义»(第三版),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８页.

FrancisFukuya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１６(Summer,１９８９),３ １８．
参见[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９８ ４００页.
谢晓东:«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众所周知,大同是儒家的未来理想社会.在大同社会中,社会儒学是否能够存在呢? 答案是肯

定的.大同是儒家版本的理想社会,其存在必然依赖于儒学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社会

儒学在大同社会中竟然不能够存在与发展.其实,在大同社会中,需要担心的反倒是,人们是否会不

满足于儒学仅仅是一种社会儒学,而非一种综合性的类似于制度化儒家解体以前的儒学? 对此,笔
者相信一部分儒家会作这样的要求.不过即便如此,笔者所提出的社会儒学概念依然可以站得住

脚.关于大同社会的性质,经典的规定过于简略,只勾勒出几个特征,而能够满足那些特征的理想社

会可能不止一种形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如下两种:一部分人把大同解释为共产主义,一部分人把

大同解释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如果大同是以上两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那么根据上述

两段的相关论证,社会儒学将能够得以存在与发展.

２．社会儒学不必是一个面向过去的概念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中,还是在诺奇克的作为

最低限度的国家的乌托邦框架下,抑或是在作为儒家的大同理想中,社会儒学都是可以存在并发展

的.这就回应了本部分第一段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依然会有人提出疑问:社会儒学既然可以指向

现代与未来,为何不可以指向过去呢? 故此,笔者还需要证明为何社会儒学不必是一个面向过去的

概念.儒学在古代中国是一个综合性的存在,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狭义的)、文化、教育与哲学等多

个维度.据此事实,韩星提出了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相对却又相承的社会儒学概念①.然后,他又

表明,社会儒学也是一个面向现在与未来的概念.后来,涂可国也认同了这种基本理路,即社会儒学

是一个全时段的概念,既解释过去,又说明现在,还展望未来②.笔者以为,韩星版本的社会儒学其实

谈的是儒学的社会维度.当然了,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社会,是和政治相对立的概念.在笔者看来,
此种社会儒学概念至少有三大弊端:第一,区分不周延.心性、政治与社会的三分是完整的吗? 在笔

者看来,心性、政治与社会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儒学存在体,而是有所遗漏.第二,心性、政治与社会三

者的区分也缺乏学理依据.第三,适用对象过于狭窄,没有考虑到非中国的其他国家与地区,从而局

限在中国.这是不利于儒学发展的! 而对面向过去的社会儒学概念的上述第三点反思,就把我们的

思路引向了下一节.

二、社会儒学是面向全球的儒学

在古代东亚,儒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法.众所周知,儒学在早期现代中国有一个逐渐收缩的

趋势③.但是在１９７８年之后尤其是１９８９年之后,这种趋势似乎开始逆转.而在东亚的日、韩、中国

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儒学似乎还具有较大影响.历史上局限于东亚一隅之地

的儒学,从空间上看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本节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回应这一问题:

１．为何会凸显全球视野?
为何要强调社会儒学的全球视野呢? 这里简单提供几点理由:第一,世界历史与全球视野的形

成.自从１５世纪末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整个地球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此前,人类在欧亚非大

陆的活动已经开始相互影响,从而突破了地理上的洲际界限.从西方开始的向全球开拓的行为,则
导致了世界历史的形成.经过几次工业革命,在现代交通以及通讯等工具的帮助下,世界最终变成

了地球村.尤其是“二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这些都导致全球成为了一个整体,这必然会

促进全球视野的形成.第二,中国的崛起以及自身价值观的输出.上述第一点为社会儒学的全球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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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儒学的社会维度或社会儒学? ———关于儒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贾磊磊、杨朝明主编:«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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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野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尚未提供动力因素.在笔者看来,动力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逐步重新崛

起所提供的.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外部世界的兴趣.有着巨大底蕴的儒学,因而相当

程度上就成为了中国价值观的体现.可以说,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就是一种软实力的输出.第三,
外部世界的接纳与非抵触.从外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马克思主

义———的声誉有限,不足以承担对外输出的重要使命;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还处于学习模仿西方自由

主义的阶段,更是没有向外输出的价值.相对来说,儒学较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接纳而不是排斥.
在历史上,儒学就曾经和平地输入日韩等国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如今,非东亚世界需要的是一

种非政治的儒学,而不是一种政治的儒学.也就是说,对于非中华世界来说,儒学的价值在于其道德

理想而不在于其政治理想.或许,世界伦理构想对孔子所提倡的道德金律的认可就暗示了这一点.
就此而言,以非政治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儒学就具有了明显的优势.第四,从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
儒学曾经在非东亚地区得到发展,这说明儒学是具有普适性的.敏感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社会儒

学的全球视野,不是一种孤立的探索,而是与儒学第三期发展理路不谋而合.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
新儒家杜维明长期宣扬的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杜维明的“中心关怀”①.应

该说,杜维明的相关思考与本文的思路是比较接近的.由于杜维明在海内外的长期宣传,儒学的第

三期发展学说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故而下文就以此为例说明之.

２．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目标:通过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世界化

“儒学第三期发展”这个命题并不是杜维明首先提出的,而是由其前辈牟宗三与徐复观等首倡.
杜维明告诉我们,“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已经提出来儒学第三期的问题对他们的真正挑战,乃
是复兴后的儒学如何回答科学与民主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儒家传统而言乃是陌生的,但
是,对于中国之今天却是绝对必须的.”②在继承前辈思想的基础上,杜维明对此理论有所发挥.从传

播地域角度看,第一期儒学是从山东邹鲁发展到了全中国,截止时间大概是到汉末.那时,儒学从诸

子百家中的重要派别成长为汉代的官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则是从中国传播

到东亚的韩国、日本以及越南等地,时间大概从南宋末到第一次中英战争.此时,儒学成为东亚文明

的体现.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东亚形成了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杜维明对儒学的第二期发展

评价很高,视之为类似基督教的新教改革,即路德宗对天主教的革新.就此而言,杜维明受到了罗伯

特贝拉的宗教演化论的影响.杜维明展望道,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将会从东亚传播到全球,换言

之,实现世界化③.此外,杜维明还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阐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第二期的

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

套中国特有的思考模式;那么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也就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

一个创造性的回应.”④所谓西方文化的挑战,简单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的挑战.理解了这一点,我们

就会明白为何牟宗三会苦心孤诣地发明“良知的自我坎陷”说,以图在儒家的道德理性中安顿科学与

民主.需要指出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等人所理解的民主其实是自由主义民主,或政

治自由主义,即立宪民主制⑤.正因为如此,新儒家当中才形成了一个政治自由主义传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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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意义:回应人类的危机与困境

杜维明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他还认识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回到

人类目前发展的困境与问题,以求解决之道.“儒家传统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不在这里,而是从西方文

化发展到现在人类所碰到的危机和困境处设想.在这个情况下,多元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而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此.”①在杜维明看来,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宗教多元与全球伦理问题,
需要其他的“可以普世化的价值”比如“公义、同情、义务、礼仪以及人的群体性”来回应,“在这个向度

上,儒家与自由主义不仅可比,而且还有很强的优势”②.而换个角度看,既然儒学在基本制度层面的

作为有限,那么其可发挥作用的领域何在呢? 杜维明指出,儒学有相对于自由主义的优势.这样的

优势体现在,“从家庭直到人类社群,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资源相当薄弱”③.就本文而言,从家庭到人

类社群,本质上都属于非政治的社会层面.在这些层面,自由主义确有不足之处.从修身一直到平

天下,儒学可以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儒家特别强调政治精英的修身,强调贤人在位,对于自由主义

过分重视制度而对于个体的品德较为忽略的状况,有一定的对治作用.杜维明没有一味强调儒家贤

人政治的优越性,他清醒地认识到,“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即儒家所提出的贤人政治,其价值在成熟的

民主制度中才可以充分体现”④.这几年,大陆学术界颇流行“贤能政治”观念,个别学者似乎认定贤

能政治是一种比立宪民主制度更加高明的根本制度.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杜维明的话可以起到清

醒剂的作用.

三、社会儒学是对儒学与自由主义之关系的一种特殊理解

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区分,社会儒学承认并支持政治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而不管

这样的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自由主义性质的.基于此,社会儒学就突破了传统儒学(整
全性或综合性儒学)被迫与专制主义联盟的局面,从而具有了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本质向度

而言,社会儒学可以视为是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⑤.在社会儒学看来,儒家

的圣贤理想,在专制的条件下会遭到抑制.而在民主制条件下,则会有更好的发展⑥.这是因为民主

制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只要是良善的生活观,都会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而儒家的圣贤理想,无疑

属于良善的生活观.早在宋代,朱熹就曾痛心地指出过,三代之后几千年来,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王

道不曾一日行于天地之间⑦.古代中国陷入长期的治乱循环,无法跳出历史周期律.而民主制度,很
大程度上把权力关进了铁笼,从而开拓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故而,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等新儒

家就接纳了立宪民主制度,并试图整合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家有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维度,故而其

圣贤理想是绝不会放弃的.在儒家看来,自由主义对于人的要求不高,都是一些卑之无甚高论的底

线伦理要求,故而应该进一步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他们要追求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圣

贤的生活方式⑧.但是,这种更高的生活方式,只能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从政治哲学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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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言,儒者个体或儒家团体的成圣成贤理想,可以在非国家的社会(涵盖了个体)层面或非政治国

家的市民社会层面予以保留.换言之,儒家的完善论的正当范围是社会.而政治国家,则由民主制

度来形塑,即国家是中立(neutralstate)的.于是,社会儒学构想就在国家中立与社会完善论之间实

现了平衡.正是基于此,笔者才认为现代儒学应当以社会(广义的)而不是政治(狭义的)作为存在与

发展的领域.
为了更好地阐明社会儒学的本质向度,本文继续以杜维明为例来说明之.作为２０世纪中国的

两大思潮,现代新儒学与其竞争对手自由主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新儒学对自

由主义一些思想观点的接受与改造.新儒学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自由民主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共识,
其差别则主要体现在对待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的态度上①.新儒家在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张力之间上

下求索.这种长期探索与思考的产物便是:在现代新儒学中形成了一个政治自由主义传统.自丹尼

尔贝尔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

济上的社会主义②.其实,早在他提出这个著名的公式以前,就有不少新儒家已经在践行这一公

式③.其中,我们可以较为肯定地认为,张君励、徐复观、杜维明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政治自由主

义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关切和基本共识,因而数百年来备受诸

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重视,已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理论阐述.其基本内容包括:捍卫人权,提倡宪政以约

束国家权力,力行民主以增强权力的合法性,实行法治以保护个人自由.

１．儒学的困境

杜维明曾经把儒学区分为政治化的儒家与儒家伦理④,前者乃问题所在,后者则体现了儒学的普

世精神.政治化的儒家之所以存在问题,除了外在的客观条件之外,儒学本身也难辞其咎.在他看

来,儒家思想“有它的缺陷和局限性,尤其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之内”⑤.具体来说,儒家的困境何在?
“儒家最大的症结是自己没能成立一个完成其道德理想的政治结构,而又不能冲破专制政体所造成

的枷锁,因而只能在业已完备的官僚结构中进行有限的转化.”⑥换言之,儒家缺乏一个合理的政治结

构或政治制度.应该说,杜维明的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确实,儒学的一大困境就是制度的现实无

法兑现理论的承诺,这就导致“圣君贤相”的王道政治理想始终是镜花水月⑦.对此,杜维明也是心知

肚明的.他多次沉痛地指出,儒家的圣王理念从来就没有实现过⑧,而都是以王圣的现实告终⑨.问

题在于,为何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呢? 杜维明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即“‘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是无

法付诸实践的,只有圣人才有资格成为王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换言之,圣王的理念只不过是一

个批判性的“抗议性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别的思想资源可以弥补自己的短板,那么儒家就

没有理由不予以引进、吸收与消化了,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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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由主义的价值

杜维明意识到,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个人独立的选择权利,个人谋利的动机,通过契约

来规范,人的理性一定能照顾到各个人的利益”①.其实,杜维明的上述理解不够精确,以上所论只是

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背后的核心价值一定是自由.是它主导了个

人自主、个人选择、个人尊严、个人权利等一系列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的价值信念.”②而我们知道,市
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都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杜维明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已经

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从西方中世纪到现代,自由主义的价值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教
育、宗教等各个领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及其所标示的价值诸如自由、独立、
多元等都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尤其所要指出的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建构、制度设计方面的作用更

是不可加以忽视.”③其实,“自由主义在政治建构、制度设计方面的作用”就是政治自由主义.

３．自由主义能从根本上克服儒学的困境

杜维明清醒地认识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是如何回应科学与民主提出的挑战④.因此,他
继承乃师徐复观的思路,力图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凸显其人文主义色彩,以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

架设桥梁.徐复观同意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性质,他反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因而不适合

中国的言论,“近代民主自由,虽启发自西方,但一定要在人类中,开花结果”⑤.在此基础上,作为徐

复观的弟子,杜维明明确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儒学得以再生的条件.“作为一种充分发展的政治体

系的民主,则是近代的现象,它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它也不可能从儒家思想本身发展出来,尽管我们

在回顾的时候发现儒家伦理中有些民主的成分.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范畴内,新的民主形式的产生,
必须依靠比方像议会那样的西方民主结构.这不是中国所固有的东西.”⑥

儒学的缺陷可以由民主来填补,但前提却是儒学能够经受民主的考验.对此,杜维明指出,宋明

儒学的价值应该“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要对人权、民主、市场经济、法治等最基本的现代文明的价

值,作出创建性回应,使之成为自己的资源.否则,儒家传统是无法生存的”⑦.看来,在现代条件下,
能否通过民主制度的检验成为了关乎儒学生死存亡的试金石.对于儒学来说,民主简直是好处多

多.其中之一便是对抗儒学在政治领域的堕落,“民主的程序是对抗儒家思想的政治化的最重要的

方法之一”⑧.此外,杜维明还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在现代自由民主的氛围中比在专制条件下更

能实现”⑨.就此而言,民主是一种儒家应该吸收借鉴的理念与制度,而自由主义也是如此.“自由主

义有一个基本假设,它是从最低的要求来谈的,不是在理想上完成自我人格,而是从最平常的环境下

面人们的相处之道,如此定下了最基本的价值.”自由主义确立了行为的底线,而这个底线就是所谓

的最低要求.“在最低的要求方面是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就此而言,杜维明确实也是一个自由主

义者.当然,他是一个试图以自由主义克服传统儒学困境,谋求儒学现代化发展的自由主义者.

３６１论社会儒学的三重向度———兼与杜维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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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自我认同的谱系:兼论儒家与自由主义»,«杜维明文集»第５册,第２６８页.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３９页.
杜维明、东方朔:«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５

页.
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杜维明文集»第３册,第６４９页.
徐复观:«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探讨»,«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６８页.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杜维明文集»第２册,第１２９页.
杜维明:«从亚洲危机谈工业东亚模式»,«杜维明文集»第４册,第４５９页.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杜维明文集»第２册,第１３５页.
杜维明:«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杜维明文集»第４册,第４６６页.
杜维明:«自我认同的谱系:兼论儒家与自由主义»,«杜维明文集»第５册,第２７０页.
杜维明:«自我认同的谱系:兼论儒家与自由主义»,«杜维明文集»第５册,第２６９页.



　　４．政治自由主义限定儒学

问题在于,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什么呢? 尤其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何者

优先呢? 对此,作为新儒家的杜维明毫不含糊地认为:“要建构自由主义理念认为所要建构的那套秩

序,这条路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能够摆脱掉,没有这套秩序,其他任何高远的理想都不必谈,
一定是异化.”①因此,对杜维明而言,自由主义秩序是不可超越的.“假如这些原则和儒家的基本信

念发生冲突,不是这些原则要改变,而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儒家的原则.”②杜维明把“五四”以来的八十

年里所形成的自由主义看成是中国最珍贵的传统之一,他号召“海内外华人共同合作一起来开发自

由主义的资源”③.自由主义所构造之秩序的核心就是建立在政治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基本制度,它
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相形之下,儒学在该(制度)层面的资源则极为有限.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的“制度”一词是指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它相当于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政
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④.自由主义在制度文明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其走向全球之

后,儒学便因此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会.而这种机会,主要体现在非政治的社会层面⑤.

通过和杜维明进行对话,本文就对社会儒学概念的三重向度予以了分析与证明.第一,社会儒

学不但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也可以是一种未来的儒学形态.第二,社会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东亚

的儒学,也将是整个世界的儒学.第三,社会儒学能够在时空的两重向度上具有一般性与普遍性的

内在依据就是其本质向度,该向度是对儒学与自由主义之关系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这是一种承认

民主制度在政治领域的第一义以及儒学在社会(包括个体)层面发挥作用的分工协作模式.就此而

言,杜维明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儒学的一种形式.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如下:社会儒学是后共同体时代(既指向现代也指向未来),以市民社会为基本立足点,以非政治化为

基本特征,以人伦日用为基本关注点,以全球社会为存在与发展空间的一种儒学形态.

[责任编辑　刘京希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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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１１４页.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１１６页.
杜维明:«“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杜维明文集»第５册,第３１５页.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页.
当然,有时杜维明对“制度”一词的使用较为广义.比如,“儒家如果只是伦理学意义上个人修身的一套价值理念,而在整个

大的历史时机的制度安排、制度转化、制度创新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制度安排一定要在儒家之外才能取得,那儒家发展的空间就非

常小,可能性也很弱.”(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４３页)再比如,杜维明指出,佛教对印度文化予以批判,
“它提出了一些理念,它也有制度创新,因为佛教才出现了出家人建立的这些制度,类似丛林制度等等.没有佛教的理念,它是不可

能出现的”(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５６页).这里所谓的制度,都是较为局部和细节性的,从社会儒学

的视角来看是属于社会领域的,因而不足以挑战本文对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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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heIntegrationofMarxismandConfucianismBecomesPossible? HeZhonghua
　 Onthewhole,MarxismandConfucianismaremorerepresentedasclashinthelevelofconsciousness,and
morerepresentedasintegrationinthelevelofunconsciousness．Whatpeopleareawareofareoftensuperficial
relationships,andwhattheydonotrealizearedeeprelationships．ThisdeepintegrationismultiＧdimensional,it
notonlydependsonthespecifichistoryandcultureconditionsandchances,moredependsontheprobabilitythat
MarxismandConfucianisminherentlyprovidetheoretically．Onthedimensionofthetimes,thepreＧmodernityof
ConfucianismandthepostＧmodernityofMarxismmakebothofthemhavingthechancetomakeadifferencein
thenegationofnegation．Onthenationaldimension,theaffinitybetweenChinesecultureandtheEuropeanmaＧ
inlandcultureprovidedtheprerequisitesfortheintegrationofMarxismandConfucianism．Sincethetraditional
ChinesecultureandwesternculturemetinthelateQingdynasty,theillnessofmodernWesternculturerevealed
aftertheFirstWorldWargavepeopledoubledisappointmenton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ThisisanimporＧ
tanthistoricalopportunityfortheChinesetochooseMarxismasthethirdpossibility．TheChinalizationofMarxＧ
ismandtheactualMarxisminChinashowthattheintegrationofMarxismandConfucianism willberealized．
Confucian“sincerity”andthetruehistory,“unityofhumanwithheaven”andMarxshumanizationofnatureand
naturalizationofhumanbeing,ConfucianismandMarxismtoidentifythetranscendenceofhumannature,“proＧ
ductionandreproductionarewhatiscalledtheprocessofchange”andpracticaldialectics,emphasisonworkmanＧ
shipof“practice”andpracticalmaterialism,theidealof“greatunity”andCommunism,allshowonthecultural

prototypeoftheintegrationofMarxismandConfucianismthepossibilityintheory．

ADiscussionoftheConnoationChangeinDrinkingCultureamongtheWeiＧJinCelebrities
　 throughANewAccountoftheTalesoftheWorld NingJiayu
　 FromthepreＧQintotheWeiＧJinperiod,thebasictendencypresentedasgradualweakeningofsocialand

groupwillwithunceasingintensificationofindividualwill．Specifically,thechangeofliteratisdrinkingbehavior
intheWeiＧJinperiodmainlymanifestedasthefollowing:first,thereligiouspurposeofofferingsacrificetothe
GodofHeavenchangedintoamediaguidingtheliteratitotheiridealrealmoffreespirit;second,respectfor
seniorityandethicalspiritemphasizedinrulebyritesoftheZhouDynastychangedintoimportantactsofsome
scholarsadvocatingideasagainstethicalcode;thirdly,theoriginalintentionofhealthpreservation(including
convalescenceandprovisionfortheaged)changedintothemeansandcontentofcarpediem;andfourth,the
worryheldbypoliticalleadersoftheWesternZhouaboutthesocialandpoliticalfunctionofliquorchangedinto
aneffectiveexcuseforliteratiavoidingpolitics．Thosechangesnotonlyaddedpersonalcolorandhumanistic
spirittoliteratissociallivesintheWeiＧJinperiod,butalsoguidedvastlythetrendanddevelopmentofdrinking
cultureinancientChina．

ADiscussionofLuXuns“CulturalOppositionofEgo”:

　 GettingoutoftheCulturalPuzzleof“Traditionvs．Modernity” LiZhimin
　 LuXunisnotaculturalsubjectwith“internalunity．”Therearetheegooftraditionalcultureandtheegoof
modernculturecoexsistinginhim,inwhichtheformermainlyreflectsinfamilyandprivatelife,whilethelatter
mainlyreflectsinthefieldofsocialpubliclife．Betweenthetwoegos,thereformedconfrontationtoosevereto
besolvedthroughouthislife．Suchconfrontationwascausedmainlybythesocial,cultural,andhistoricalconＧ
textoftheday,andinaddition,bythereasonofhimself,i．e．LuXunfailedtograspwhollytheconstit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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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oftraditionalcultureandmodernculture,andfailedtorealizethecommonfoundationofhumannaturebeＧ
tweenthetwo．SuchconfrontationresultedinfailuretorealizehisselfＧconsistenceinculture,aswellasmany
rabidculturalproposition．LuXunisagreatlitterateur,however,hislimitationincultureisquiteobvious,

whichinturncorrodeshisliterarycharm．Researchonthisproblemwillmakeusreplaceperceptual“revolutionＧ
ary”attitudewithrational“evolutionary”attitude,andsafelypropeltheconstructionofmodernChineseculture．

TheEllipticalStructureofModernizationinChina:

　 AReviewofthe“BuildersoftheCauseofSocialism”inthe１９８２Constitution WangRenbo
　 IncontemporaryChina,socialistvalueandmodernityhavealwaysbeenthedualgoalspursuedbythecounＧ
try．Chinasmoderntimeincludes“revolutionarytime”and“presenttime,”whilerevolutionandconstruction
bothbelongedtomoderntimecannotbedividedintotwopartschronologically．Theemergenceof“builder”,a
conceptoffunctionalidentity,iscloselyassociatedwiththeideaandsenseoftimeinthe１９８２Constitution．Aa
kindofexistenceontimedimension,“builders”intheConstitutionareatthe“present”locationontheprogresＧ
sivecoordinateoftime．Theworkingclasssharestheclassdominanceoftherulingparty,andbecomestheclass
basisofitsgovernance;whilethe“builders”sharethefunctionalcharactersinthemoderngoalofthecountry,

andbecomeonepartofthemassbase．Thecountrysmodernityneedsboththeworkingclasswithrevolutionary
bloodtoguaranteesitssocialistnature,andactualcontributionmadebythe“builders”andotherstratums．The
“builders”aresubjecttothe“contextofstatesystem”constructedbytheConstitution,yetindependentofthe
contextandlinkeditselfwithmodernity．The“newstratum”thatthebuildersbelongedtoisbothaconcomitant
ofthecountrysmodernity,andanimportantsubjecttorealizethegoal．ThebinarystructureofthebuildersiＧ
dentityonmodernfunctionandpoliticsshowsthatthetheories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havechangedin
thecountrysprocessofmodernization．

AStudyoftheHanTombImagesoftheAvīciHellandLaozisConversionoftheBarbarians JiangSheng
　 NewlyexcavatedarchaeologicalmaterialsnowverifythehistoricalphenomenonoftheequalingofHuangＧLao
(Laozi)andBuddhaandthecomingledsacrificingtoHuangＧLao．TheemergingEasternHanconceptionofthe
historicalBuddhawasaresultoftheprevailingbeliefofLaozisconversionofthebarbarians．ThecollectedimaＧ

gesoftheBirdＧbeakedLaozi,the“barbarian”Buddha,andthearchＧshapedstuparecentlyfoundinPanjiatuan
VillageofFeicountyinShandongprovince,incombinationwiththeassembledpicturesoftheHuangＧLaobelief
andthe“barbarian”BuddhaonthesurfaceofstonepillarfromtheJiunüdunHantombinLanlingcountyof
Shandongprovinceprovidestrongevidenceofthecomminglingofthesetraditions．InadditiontotheConfucian
historiansunclearrecords,themisunderstandingofthehistoricalrecordsonthemingledsacrificingtoHuangＧ
LaoandBuddhawasmainlyformedfromalargelyunrecognizedstructureofHanbelief:LaozitransformedhimＧ
selfintoBuddha,andthenemergedindifferentcontextsand“convertedthebarbarians”．Thus,Laoziandthe
historicalBuddhaareviewedasthetransformativeappearancesofoneperson．InsomeHantombs,theillustraＧ
tionsofLaoziandBuddhaappeartogether,whichisaveryuniquebeliefintheChinesehistoryofreligiousdocＧ
trineandinstitution．Atthesametime,thisarticlerevealsthatinthenewlyfoundHancoffinstonepictures
from WeishancountyofShandongprovince,andintheHantombstonepicturesfromnorthernShaanxiprovＧ
ince,onecanfindpictorialevidenceoftheearliestChineseperceptionoftheBuddhistbeliefintheAvīciHell．
AllthesenewfindingsandanalysesofBuddhistviewsinEasternHantombartalsocontributetounderstanding
thecompositionalcontextofearlyChinesetranslationsofBuddhistsutrasandthestudyofchangesintheHan
cultural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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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DemonstrationLogicoftheClassicofFilialPiety WangChenglue
　 TheClassicofFilialPietyisanultimatesystemoftheoryonfilialpietyconstructedbythepreＧQinConfuＧ
cians．TheinternaldemonstrationoftheclassicisanorganicdialecticsystemcharacterizedbyitssystematicＧ
ness,rigor,andintegrity．TheclassicmadereflectionandelucidationonthreekindsofrelationbetweenHeaven
andhuman,monarchandfather,aswellasrightousnessandbenefit,andgaveontologicaldemonstration,affirＧ
mationofcorecontent,aswellaspracticeprinciplesoffilialpiety．TheClassicofFilialPietyfinalizedtheidea
offilialpietyoftheChinesenation,andthethreekindsofinternallogicelaboratedandconstructedinthisbook
deeplyinfluenced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Toclarifytheinternallogicandinteractionherecannotonlyhelpto
understandthejudgmentthattheClassicofFilialPietyistheaggregationoftheSixArtsmadebyancientpeople,but
alsoprovidehelpforthinkingabouttherelationamongindividual,family,andthecountryintodayssociety．

ADiscussionoftheCommentariesinZuoZhuanandTheirFunctionofAppraisal YangZhenlan,WangShichang
　 Thestyleof“gentlemansays”inZuoZhuan (CommentaryofZuo)withrichideologicalconnotationandimＧ

portantresearchvalueopenedthetraditionofappraisalinChinesehistoriography．Asthemajorfunction,there
isappraisalcontainedineachpieceofcommentaryinZuoZhuan,andthefunctionmainlyreflectsinmaking
commentsoncharacters．TheappraisalaimsatadvocatingConfucianvalues,andembodiesinthecriterions,

whichfocusonmoralgoodandevilaswellaspoliticalgainandloss．Thevaluesystemreflectedintheformer
canbeconcludedas:benevolence,valiancy,wisdom,honesty,forgiveness,humility,aswellasworshipping
ritesandrighteousness,andapproachingtothegoodwhilekeepingawayfromtheevil．ThevaluesystemreflecＧ
tedinthelattercanbeconcludedas:thepeopleＧorientedstand,benevolentruleandharshpunishment,knowing
reverenceandbeinggoodatkickingthebad,beingpatrioticandloyaltothethrone,aswellasrespectingjustice
andfulfilonesduty．

“FourProfundities”:ZhangTaiyansConceptionof“NewConfucianClassics” HuangYanqiang
　 Classicsarethesymbolicsymbolofnationallanguage,cultureandthought．Thereconstructionofancient
Chineseclassicalsystemtookplaceeveryhundredsofyears．Forexample,fromtheFiveConfucianClassicsto
theSevenConfucianClassics,theNineConfucianClassicsandtheThirteenConfucianClassics;andDuan
Yucais“TwentyＧoneConfucianClassics”,ShenTaos“TenConfucianClassics”,LiuGongmians“TwentyＧone
ConfucianClassics”,andGongZizhens“CoordinationofSixConfucianClassics”,andsoon．ZhangTaiyanalso

passedthewayofreturningtotheoriginalclassics,constructingtheClassicSystemof“FourProfundities”conＧ
sistingofTheBookofChanges,TheAnalectsofConfucius,Laozi,andZhuangzi．Accordingtosuchsystem,

healsoestablishedapreachingpedigreeof“foursages”,aconsistentTaowith“noego”,aswellasmoralcultiＧ
vationincludingloyalty,restraintofonesselfishness,andetc．Thus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were
integratedintoone,andacombinationoftraditionalandmodern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wasformed．

AuthenticationoftheHistoricalDataforRestoringtheTangDecree:

　 FocusingonTheKaiyuanRitesofTang ZhaoJing
　 TheKaiyuanRitesofTangisoneofthemostfundamentaldocumentsforrestoringthedecreeoftheTang
Dynasty．Whentherecordsinitdiffersfromotherdocument,firstly,weshouldcomprehensivelyexaminedifＧ
ferentversionsofTheKaiyuanRitestoascertainwhetherthereiserrorordefaultintherecord．Secondly,we
shouldtakeintoaccountthatthesystemsrecordedinTheKaiyuanRiteswerenotlimitedtothelegislationin
theseventhyearoftheKaiyuanreign(７１９A．D．),butalsoincludednewsystembeforeitwascompletedin７３２
A．D．Andtheabsorptionofnewsystemby“PrefaceonPrinciple”and“AnnotationsoftheFiveRites”inThe
KaiyuanRiteswereoutofstep,sothereexistcontradictoryrecordsbetweenthetwoparts．Moreover,the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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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promulgatedduring７１９to７３２A．D．werenotreflectedentirelyinTheKaiyuanRites,andeventhenew
system withthemarkof“PermanentRoutine”mightbeabolishedatanytime．Thoseallbringuncertaintytothe
formerachievementsonrestoringtheTangdecree．

ABriefTextualResearchoftheHistorical“Meaning”:

　 ADiscussionoftheSpreadandManifestationoftheConcept“HistoricalMeaning”

　 inAncientChineseHistoriography LianMin
　 “Historicalmeaning”isarepresentativeconceptinancientChinesehistoriographytoexpresshistorical
thought．IntheSpringandAutumnperiodtotheWarringStatesperiod,itwasproposedthattherecontained
“meaning”intheSpringandAutumnAnnalsforthefirsttime;thehistoriographyintheHanDynastyborrowed
the“meaning”intheSpringandAutumnAnnalsyetheldrespectivepurportatthesametime;intheperiod
fromtheThreeKingdomstotheNorthernandSouthernDynasties,the“meaning”intheSpringandAutumn
Annalswentcold,andhistoricalmeaningwasinterpretedinanotherway;thehistoriographyintheSuiＧTangpeＧ
riodmainlyaimedatsummarizingtheriseandfallofformerdynasties,anddemandedreconstructionofthe
“meaning”intheSpringandAutumnAnnalsinthelatterphase;themainstreamintheSong,Yuan,andMing
Dynastieswasexaminingthehistoricalmeaninginthepastdynastieswith“rationality”;andthehisoricalmeanＧ
ingintheQingDynastypresentedtwoapproachesoftheplainoneandtheflexibleone．Inthishistoricalcourse,the
“meaning”intheSpringandAutumnAnnalshadalwaysbeentheprimarymeaningofChinesehistoriography．

TheInternalRelationamongtheSixKindsofConfucianTheoriesonHumanNature:

　 BasedonConfuciusDiscourseonHumanNatureinTheAnalects LiXicheng
　 Dueto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ConfuciusdiscourseonhumannatureinTheAnalects,theremainlygenＧ
eratedsixkindsoftheoriesonhumannatureintheinterpretationsofscholarsofdifferentepochs,i．e．Mencius
theoryofgoodhumannature,Xunzistheoryofplainhumannature,HanFeistheoryofprivatehumannature,

YangXiongstheoryofmixedhumannature,thetheoryof“humannatureinthreeranks”heldbyWangChong
andHanYu,andthetheoryof“natureofHeaven& Earthandnatureofphysicalendowment”heldbyZhang
Zai,ChengYi,andZhuXi．Amongthesixkindsoftheories,Menciustheory“discussesthehumannature
whileignoresthephysicalendowment”;thetheoriesofXunziandHanFei“discussesthephysicalendowment
whileignoresthehumannature”;althoughthetheoriesofYangXiong,WangChong,andHanYuconsiderhuＧ
mannaturefrombothcongenitalnatureandacquiredphysicalendowment,theyfailedtomakeadistinctionbeＧ
tweenthetwo;onlythetheoryproposedbyZhangZai,ChengYi,andZhuXiwhichcombinesthenatureof
HeavenandEarth(i．e．natureoutofthemandateofHeaven)andthenatureofphysicalendowmentgivesconＧ
siderationtoalltheaboveaspects．ThiskindoftheoryisthebestfitforConfuciusthoughtonhumannature,

andthebestmanifestConfucianspirit．

OntheThreeDimensionsofSocialConfucianism:ADialogueWithDuWeiming XieXiaodong
　 Fromthetimepointofview,SocialConfucianismisnotonlyamodernformofConfucianism,butalsoafuＧ
tureformofConfucianism．Fromthespacepointofview,SocialConfucianismisaConfucianmorphologybased
ontheexistenceanddevelopmentoftheglobalsociety．Intermsofthelatter,itcouldbringsomecommunication
betweenSocialConfucianismandDuWeimingonDuspredicationthatthegoalofthethirdperiodofConfucianＧ
ismisgoingglobal．Furthermore,inessencedimension,DusinnertheoreticallogiccoincideswiththeSocial
Confucianismconceptionproposedbytheauthor,thatistosay,SocialConfucianismisakindofspecialunderＧ
standing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ConfucianismandLiberalism．Basedonit,themodernNeoＧConfucianＧ
ismalsocanbeunderstoodasaformofSocial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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